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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背景分析 

1.1研究背景與目的 

1.1.1研究緣起 

我國隨著經濟產業轉型，城鄉發展呈現都市化趨勢，人口大量往都

市集中，然市區道路成長有限，導致都市交通嚴重擁擠，而車輛尾氣排

出之空氣污染物及溫室氣體對環境造成嚴重影響，已成為臺灣各都會區

必須面對的議題。 

歐洲國家為 18 世紀工業革命的起源地，於數十年前便在都市治理面

臨交通運輸及空氣品質相關問題帶來的挑戰，因而衍生「壅塞收費

(Congestion Charge, CC)」及「低排放區(Low Emission Zone, LEZ)」的政

策構想。瑞典哥特堡(Gothenburg)為世界第 1個設置「低排放區(LEZ)」的

城市，藉由禁止未達特定排放標準之車輛於該區行駛，以減少高污染車

輛之尾氣排放量，其成功經驗引發各城市陸續仿效，至今歐洲已有超過

320 個「低排放區(LEZ)」。除低排放區外，英國倫敦(London)於西元

2019年實施「超低排放區(Ultra-Low Emission Zone, ULEZ))」，並於 2023

年擴大至整個大倫敦都會區。而近年來，全球關注氣候變遷議題，進一

步衍生「零排放區(Zero Emission Zone, ZEZ)」的構想，如英國牛津

(Oxford)於市中心部分街道試辦零排放區，向未達空氣污染及二氧化碳排

放標準之車輛進行收費，以減少車輛空氣污染及溫室氣體排放。 

我國於民國 111年 3月 30日發布之「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

總說明」，已將低碳交通區納入淨零轉型措施，交通部亦分別於 12 項關

鍵戰略中之「關鍵戰略 7、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及「關鍵戰略 10、淨零

綠生活」提出實施低碳交通區之行動措施。其中「關鍵戰略 7、運具電動

化及無碳化」訂定目標於2030年鼓勵地方政府規劃設置低碳交通區6處，

故為協助交通部推動低碳交通區，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啟動「低碳交通區

推動機制之研究」案。 

本研究計畫案分為 2年期執行，第 1年期(112年)藉由研析國內外低碳

交通區類似案例，研提我國低碳交通區分期推動、法制規劃及配套措施

等政策建議。本年期(113 年)計畫延續前期計畫之研究成果，研擬低碳交

通區補助作業要點草案，以及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推動指引，提供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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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推動地方政府試辦低碳交通區，促進民眾改變運輸行為，達成全民參

與的淨零生活轉型。 

1.1.2研究目的 

1. 因應行政院「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將低碳交通

區納入淨零轉型措施，協助交通部研擬低碳交通區推動機制，包

含法規與制度等配套，以促成社會及民眾交通運具使用行為改變，

邁向淨零生活轉型。 

2. 本計畫將考量不同預算額度條件情境下之彈性推動機制，研擬補

助作業要點草案，提供交通部及環境部做為補助地方政府推動低

碳交通區之參據，鼓勵地方政府規劃設置低碳交通區，營造低碳、

永續之交通運輸環境。 

1.2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年期研究重點為延續前期研究成果，研擬低碳交通區補助作業要

點草案及我國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推動指引。故此，本計畫將以國內外

類似案例(低排放區、超低排放區及零排放區)實施經驗及國內計畫型補助

作業要點為研究範圍，研究對象包含臺灣本島及離島各縣市。研究成果

將做為交通部及環境部補助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之參據，並鼓勵地

方政府規劃設置低碳交通區。 

1.3研究內容與工作項目 

本計畫已完成第 1年期之研究，前期完成工作項目包含文獻蒐集與回

顧、關鍵成敗因素借鑒、研提低碳交通區法制規劃建議、研析綠運輸環

境營造評估指標、研析低碳交通區配套措施、研擬效益評估指標、分析

低碳交通區設置規模與原則及研提分期推動建議，計畫期間亦辦理 4場專

家座談會、3 場地方政府成果交流會，並投稿研究成果至研討會。本年期

(113 年)計畫為「低碳交通區推動機制之研究(2/2)-推動指引」，乃接續前

期研究成果研擬補助作業要點草案及推動指引，工作項目如下： 

1. 盤點低碳交通區設置前後之重要工作，及政府與民間單位分

工，評估各項工作之優先性及所需辦理期程、人力及經費。 

2. 因應地方政府不同人力及預算額度條件，研提前述重要工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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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調整原則及作法。 

3. 盤點中央及地方政府與低碳交通區相關工作之預算來源(如：節

能減碳、空氣污染防制、公共運輸等)。 

4. 研提國內推動低碳交通區所需經費之財源規劃，並視法規缺口

提出配套之法制規劃建議。 

5. 因應中央政府在不同預算額度條件情境下接續辦理之彈性推動

機制考量，研擬中央補助地方政府示範推廣低碳交通區之補助

作業要點草案。 

6. 依據前述補助作業要點草案，研擬地方政府申請低碳交通區補

助之工作計畫書參考格式。 

7. 依低碳交通區設置範圍及管制強度差異，完成 3套不同工作計畫

書之範例，包含書面報告及簡報。 

8. 綜整本計畫研究成果，研擬我國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推動指

引。 

9. 邀集中央及地方政府、專家學者座談，徵詢意見做為本研究計

畫參考。 

10. 辦理北、中、南 3場研究成果應用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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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一年期成果彙整 

本計畫於第 1年期(民國 112年)重要工作項目包含蒐整研析低碳交通

區類似案例、借鑒案例成敗關鍵因素、研提低碳交通區法制規劃建議、

研析綠運輸環境營造評估指標、研擬低碳交通區配套措施、建立低碳交

通區效益評估機制與方法、分析合適設置規模與原則及研提分期推動建

議。研究過程中亦辦理 4場專家學者座談會及 3場地方成果交流會，以徵

詢各方意見，完善該期計畫之成果。第 1年期計畫流程如圖 2.1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1 第 1年期計畫流程圖 

2.1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回顧 

第 1年期計畫蒐整國內外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包含英國倫敦低排放

區 (Low Emission Zone, LEZ)及超低排放區 (Ultra Low Emission Zone, 

ULEZ)、韓國首爾綠色交通區(Green Transport Zone, GTZ)、西班牙馬德里

低 排 放 區 (Zona de Bajas Emisiones, ZBE) 、 瑞 典 哥 特 堡 環 境 區

(Environmental Zones, EZ)及法國巴黎低排放區(Zone à Faibles Émissions 

mobilité, ZFE-m)，這些案例多是以維護區域內之空氣品質為實施目的，

禁止不符合管制標準之車輛通行或收取通行費用。近年來，因應氣候變

遷及淨零排放，部分國家開始規劃及實施零排放區(Zero Emission Zone, 

ZEZ)，期維護空氣品質之同時，減少運輸溫室氣體排放，亦有回顧相關

文獻及案例，並將國內外其他與低碳交通有關措施納入參考。第 1年期計

文獻蒐集與回顧

法規制度檢討

成敗關鍵因素分析

我國相關法規盤點

城市禁入管制措施案例
(Urban Vehicle Access Regulations, UVAR)

中央及地方政府權責
機關之法制規劃建議

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設置評估建議

低碳交通區綠運輸
環境營造評估指標

低碳交通區因應
配套措施

設置規模原則及
分期推動建議

低碳交通區實施效
益評估指標與機制

法規
制度

設置規模
與條件

公民參與
機制

綠運輸
環境營造

交通管理
措施

經費需求
與財源

效益評估
方式

低碳交通區法規缺口檢討

中央及地方政府專家意見徵詢我國低碳交通區實施環境檢討

研 提 國 內 推 動 低 碳 交 通 區 辦 理 相 關 配 套
完 成 低 碳 交 通 區 運 作 機 制 及 法 制 規 劃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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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回顧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將做為第 2年期計畫研議低碳交通區推動指引

之參考借鑒。 

2.1.1國外類似案例之實施內容 

第 1年期計畫回顧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之實施內容，歸納分為「實施

範圍」、「實施法源與主管機關」、「管制措施」、「綠運輸環境營造

及配套措施」、「政策溝通與宣導」、「實施財源與執行成果」六個面

向，如表 2.1-1所示。 

各國類似案例於實施前皆需規劃實施範圍大小、管制措施及配套措

施，並評估區域整體之綠運輸環境，做為規劃設置之參考。如英國優先

於空氣污染較為嚴重之倫敦市中心區域實施低排放區及超低排放區，且

市中心區域綠運輸環境條件較佳，可以公共運輸、自行車或步行做為實

施車輛管制下之替代運具。此外，類似案例多涉及車輛管制措施，故於

實施前需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瞭解民意以調整管制措施，並向民眾公開

實施後成效。 

表 2.1-1 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實施內容分析彙整表 

面向 實施內容分析 案例國家 

實施

範圍 

1. 低排放區優先設置區域 

• 主幹道及高交通量區域 

• 人口稠密之社區及市中心 

• 具明確之地理邊界或公路系統所圍區域 

(如漢城城牆邊界[1]、巴黎 A86高速公路[2]) 

英國、 

韓國、 

西班牙、 

瑞典、 

法國 

2. 實施範圍初期先以小區域開始，再逐步擴大範圍；

或由大區域開始較寬鬆的規範，再針對特定小區域

加嚴管制。 

3. 實施範圍優先考慮綠運輸等替代運具之涵蓋範圍較

廣、綠運輸服務較佳之區域。 

4. 為有效達到低排放區實施成效，減少空氣污染對民

眾之負面影響，優先劃設於人口稠密區域。 

5. 實施管制前，給予民眾至少 2 年或 2 年以上之緩衝

適應時間，以瑞典哥特堡為例，針對重型卡車及重

型巴士從註冊登記後 6~8年才受管制[3]。 

實施

法源

與 

主管

機關 

1. 依循中央法規《1995 年環境法》[4]與《2000 年交通

法》[5]訂定地方法規《2006 年大倫敦低排放區收費

命令》[6]，地方政府依法實施。 

英國 

2. 地方政府依循國土交通部訂定之中央特別法《交通

與物流永續發展法》[7]實施。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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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實施內容分析 案例國家 

3. 中央法規《氣候變遷與能源轉型法》[8]於法規內明

訂超過 5 萬人之城市需設置低排放區，地方政府依

《皇家法令-低排放區規範》[9]實施。 

西班牙 

4. 地方政府依循中央法規《交通法規》 [10]實施環境

區。 

瑞典 

5. 中央法規《氣候與韌性法案》[11]訂定到 2025 年，

居民超過 15 萬人的城市需推動低排放區(ZFE-m)，

地方政府依法訂定地方法規實施低排放區。 

法國 

管制

措施 

1. 參照歐盟車輛尾氣排放標準 (European Emission 

Standards, Euro)，未達特定管制標準之車輛(如高污

染的 Euro 1期車輛)需「付費」進入區域[12] [13][14]。 

英國 

2. 參照歐盟或國家訂定之車輛尾氣排放標準，未達特

定管制標準(污染較高之車輛)之車輛「禁止」進入

區域[15][16][17][18][19]。 

韓國、 

西班牙、 

瑞典、 

法國 

3. 管制標準納入車輛溫室氣體排放，如管制每公里

CO2排放量不符合標準之車輛需付費進入區域[20]。 

英國 

4. 管制措施應以民眾配合遵守為目標 (如經濟負擔

等)，而非最大化收費與懲處，漸進式推動，逐步加

嚴標準。 

英國、 

韓國、 

西班牙、 

瑞典、 

法國 

5. 管制車輛可限制特定車種或針對特定車種制定較嚴

格收費級別，如類似案例多針對大型客貨車有較嚴

格之管制標準。 

6. 執法方式多以自動化車牌辨識系統進行稽核，設置

於管制範圍邊界。 

7. 在管制區域邊界設立告示牌，提醒民眾管制範圍。 

8. 提供多元支付方式：官方網頁、Apps、郵局繳費、

設定自動扣款等。 

綠運

輸環

境營

造與

配套

措施 

1. 人本環境塑造 

• 改善人行與自行車騎乘環境 

• 道路配置設計改善 

• 道路限速措施 

英國[21]、 

韓國[22]、 

西班牙[23]、

瑞典[24]、 

法國[25] 
2. 公共運輸服務提升 

• 提升公共運輸服務與可及性 

• 強化共享運具服務 

• 提供公共運輸優惠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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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實施內容分析 案例國家 

3. 運具低排放及電動化 

• 提供低污染車輛補貼和賦稅優惠 

• 提供排煙過濾器安裝補貼 

• 公共運具電動化 

• 充電樁設置 

4. 交通管理配套措施 

• 停車管制(限制停車區域、禁止停車) 

• 英國倫敦：交通壅塞費 

政策

溝通

與宣

導 

1. 政策溝通 

• 辦理利害關係者座談說明會，並公開回饋意見及

應對措施 

• 與環保組織或相關協會結盟有助推動政策 

• 倫敦呼吸計畫：公開監測數據變化喚醒民眾意識 

• 區域內企業走訪宣傳 

• 主動郵寄、廣發辦理措施 

英國[26]、 

韓國[27]、 

西班牙[28]、 

瑞典[24]、 

法國[29] 

2. 管制措施宣導 

• 媒體管道：網站、電視等 

• 通訊管道：電子郵件、手機簡訊等 

• 街區資訊：路邊海報(如喚醒環境意識或概念形

象) 

實施

財源

與執

行成

果 

1. 經費需求 

• 建置自動化車牌辨識系統及營運費用 

• 執行配套措施 

英國[30]、 

韓國[31]、 

西班牙[32]、 

瑞典[33]、 

法國[34] 
2. 財源 

• 相關交通的規費收入，如交通壅塞費等 

• 依法規使用政府資金 

3. 正面效益 

• 空氣污染排放有效降低 

• 交通量降低，公車速度提升 

• 汰換環保車輛意願提升 

• 旅運行為模式改變(私人運具使用降低) 

4. 負面反饋 

• 營業商家生意下滑 

• 經濟弱勢族群不平等 

• 裝卸貨(物流)困難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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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案例成敗關鍵因素借鑒 

借由國外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回顧之實施內容，進而分類歸納我國

未來成功推動低碳交通區之關鍵因素，包含設置條件、管制方式、政策

法規、資金支援、配套措施及公民溝通等六個面向，各面向之因素彙整

如表 2.1-2所示。 

表 2.1-2 國內推動低碳交通區關鍵因素 

面向 關鍵因素 

設置條件 
• 挑選最應優先改善之區域，以彰顯實施成效 

• 實施於綠運輸環境較佳之區域，減少車輛管制阻力 

管制方式 
• 漸進式分期實施 

• 提前推廣政策資訊以給予緩衝期 

政策法規 
• 實施車輛管制措施需有相關法源依據 

• 執行單位對於政策實施之決心與延續性 

資金支援 
• 提供利害關係人足額補貼 

• 資金支應設置基礎設施與強化替代運輸服務 

配套措施 
• 營造良好人本交通環境，提升非機動運具使用意願 

• 提供公共運輸乘車優惠，減少私人高排碳運具使用 

公民溝通 
• 聽取公眾意見並公開反饋 

• 提升公眾環境意識及獲取政策支持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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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我國低碳交通區法規制度檢討 

2.2.1我國低碳交通區相關法規及草案檢視 

第 1年期計畫檢視與盤點國內現行低碳交通區相關法規，目前中央政

府尚無相關法規，部分地方政府淨零相關自治條例已有制定低碳交通區

相關條文。本年期計畫持續更新地方政府淨零相關自治條例最新進度，

彙整如表 2.2-1 所示。臺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南市政府及宜蘭縣政

府皆於自治條例明定地方政府得劃設低碳交通區限制高排碳車輛通行；

新北市政府及嘉義市政府亦有類似條文，前者指定特定區域限制高排碳

車輛通行，後者得指定區域以電動化、無碳化運具行駛為優先；臺中市

政府及高雄市政府則尚無「實施高排碳車輛管制」或「劃設低碳交通區」

之明確條文。 

其中，臺北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定義低碳交通區為「在特

定時段內，特定車種(電動車、油電混合車、氫能車或其他能源車等)、能

源效率或每公里碳排放符合一定標準之車輛，方能進入之區域。」；桃

園市《推動淨零城市自治條例》定義低碳交通區為「指低污染車輛、能

源效率或每公里碳排放符合一定標準之車輛，方能在特定時段進入之區

域。」；臺南市《淨零永續城市管理自治條例(草案)》定義低碳交通區為

「指低碳運具及能源效率或每公里碳排放符合一定標準之車輛方能於特

定時段進入之區域。」，皆是僅供符合特定能源效率或碳排放標準車輛

行駛之區域。 

表 2.2-1 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相關法規制定現況 

項目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嘉義市 宜蘭縣 

自治
條例
名稱 

淨零排放
管理自治
條例 

氣候變遷
因應行動 
自治條例

(草案) 

推動淨零
城市 
自治條例 

永續淨零 
自治條例 

(草案) 

淨零永續
城市管理
自治條例 

(草案) 

淨零城市
發展 
自治條例 

淨零排放
永續管理
自治條例 

淨零城市
自治條例

(草案) 

狀態 
113.07.22
公布六個
月後施行 

112.06.06
一讀通過 

114.07.22
公布施行 

中央刻正
審查中 

中央刻正
審查中 

113.06.03
公布施行 

113.07.16
公布六個
月後施行 

草案修訂
階段 

實施 
劃設 

低碳 
交通區 

特定路
段、區域 

低碳 
交通區 

低碳交通
寧靜區 

低碳 
交通區 

特定區域
進行示範 

淨零交通
示範區 

特定路
段、區域 



 

2-7 

項目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嘉義市 宜蘭縣 

實施 
措施 

限制 
通行 

限制 
通行 

限制 
通行 

－ 
限制 
通行 

－ － 
限制 
通行 

實施 
對象 

高排碳 
車輛 

高排碳 
車輛 

高排碳 
車輛 

－ 
高排碳 
車輛 

－ － 
高排碳 
車輛 

罰鍰 違規罰鍰 違規罰鍰 違規罰鍰 － － － － 違規罰鍰 

資料來源：[35]、[36]、[37]、[38]、[39]、[40]、[41]、[42]；本計畫彙整。 

2.2.2低碳交通區法制規劃建議 

借鑒國內外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之實施法源，並檢視國內現行低碳

交通區相關自治條例，未來國內低碳交通區若採限制或禁止之管制措施，

將涉及人民之權利及義務。第 1年期計畫建議應於法規中授予執行機關得

於特定區域對車輛行駛進行管制之權力，此外，若要實施相關收費或罰

鍰以強化制度之執行力，收費或罰鍰標準亦建議於法規中納入相關條文。

而現行部分地方政府之自治條例中已明訂相關內容(參見表 2.2-1)，且依

《地方制度法》[43]第 18條直轄市自治事項第 9款及第 10款所規定，直轄

市具有衛生管理、環境保護、交通之規劃、營運及管理等權力(第 19條明

定縣市亦有相同權力)，故就法規現況，若未來地方自治條例草案經中央

核定通過，則地方政府具備實施之權力。因此，後續低碳交通區之推動

規劃，於初期試辦階段得先以地方自治條例為實施法源，並考量未來希

望擴大至全國，仍可評估由中央修正相關法規鼓勵地方設置低碳交通區。 

為使低碳交通區推動順利，第 1年期計畫彙整並提出低碳交通區相關

法制規劃可行路徑，如圖 2.2.1 所示。未來國內低碳交通區之推動由各地

方政府因地制宜實施，中央政府可評估修正相關中央法規(路徑 1 或路徑

2)或給予低碳交通區實施原則建議(路徑 3)。中央法規具有強制力，地方

政府應依中央法規之規定內容實施；原則建議是供地方政府規劃實施或

制定法規時之參考。 

目前地方政府已逐步制定淨零相關自治條例，並納入低碳交通區相

關條文，然考量現行地方自治條例針對低碳交通區之實施目的、措施及

罰則皆有不同，若依現行地方自治條例實施，將可能致使民眾對低碳交

通區之政策產生混淆，因此未來中央政府可評估給予低碳交通區相關實

施原則建議，使地方政府納入地方自治條例。 



 

2-8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2.1 低碳交通區法制規劃建議 

2.3低碳交通區綠運輸環境營造評估指標研析 

2.3.1類似案例與研究報告綠運輸環境相關指標 

為減少未來低碳交通區之推動阻力，宜優先實施於綠運輸環境條件

較佳之區域，如公共運輸系統涵蓋率較高、人本交通環境較完善或電動

運具友善環境等，故於規劃實施前應先評估該區域之綠運輸環境。 

第 1年期計畫回顧國內外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之綠運輸環境營造相關

指標，主要蒐集自類似案例實施前期之可行性研究報告，然多數報告於

實施前蒐集區域內之交通現況(車流量、公共運輸旅次量)，較少報告以詳

盡量化資料說明區域內之綠運輸環境。故綜整相關案例之公開資料，包

含韓國首爾綠色交通區、西班牙馬德里低排放區及我國低碳永續家園之

綠運輸相關評估指標，彙整如表 2.3-1 所示。在公共運輸方面，主要為路

網及涵蓋相關指標；人本交通方面，則以人行道及自行車道長度做為指

標；運具電動化以零排放車或低排放車數量及充電設施數量為評估指標。 

路徑1

有相關條文 無相關條文

有相關條文 無相關條文

中央法規

地方法規

實施無法源
依據

依地方法規
實施

地方法規

有相關條文 無相關條文

依中央法規
實施

地方政府
依法實施

各地方視情形
依原則制定

中央法規條文修正
並考量地區特性保留實施彈性

涉及人民權利
需有法源依據

地方法內容具
差異性

修
正
中
央
法
規

中央給予
實施原則

路徑2 路徑3 路徑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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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類似案例綠運輸環境評估指標彙整 

綠運輸環境評估指標 韓國首爾 西班牙馬德里 低碳永續家園 

公共運輸路網 ● ●  

公共運輸站點空間涵蓋 ● ●  

公共運輸服務時間涵蓋  ●  

公共運輸服務水準  ●  

公共運輸轉乘便利程度  ●  

人行道/自行車道長度 ● ●  

人行道/自行車道面積  ●  

零排放車/低排放車數量  ● ● 

充電樁/站點設置數  ● ● 

資料來源：[22]、[44]、[45]；本計畫彙整。 

第 1年期計畫亦蒐整國內外研究報告及地方政府報告書之綠運輸環境

營造相關評估指標，包含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以下簡稱運研所)出版之「都

市計畫案綠色運輸衡量指標之研訂」、「公共運輸縫隙掃描決策支援系

統之整合及推廣運用」、「公共運輸供需契合與轉乘縫隙之研究－以鐵、

公路轉乘為例」及「自行車友善環境路網整體規劃與評估」；內政部國

土管理署(改制前為營建署)「市區自行車道規劃設計模式及效益評估機制

之研究」、「都市人本交通道路規劃設計手冊(第二版)」；國際顧問公司

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之「全球 24個城市交通運輸體系的成功要

素」；地方政府之「地方自願檢視報告(Voluntary Local Review)」等，彙

整如表 2.3-2 所示。公共運輸面向為可及性、場站密度、空間涵蓋及轉乘

時間等指標；人本交通面向為行人或自行車專用道長度或占比、安全性

及連續性等指標；運具電動化面向則以公共充電樁設置數做為評估指標。 

表 2.3-2 國內外相關研究報告綠運輸環境營造評估指標彙整 

研究報告單位 綠運輸環境營造評估指標 評估面向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公共運輸可及性 公共運輸 

大眾運輸場站密度 公共運輸 

公共運輸站點空間涵蓋 公共運輸 

公共運具與私人運具旅行時間比 公共運輸 

平均轉乘時間 公共運輸 

自行車道安全性/連續性 人本交通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自行車道安全性/舒適性/便利性 人本交通 

行人穿越道服務水準 人本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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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單位 綠運輸環境營造評估指標 評估面向 

麥肯錫顧問公司 

公共運輸站點空間涵蓋 公共運輸 

公共運輸成本 公共運輸 

平均轉乘時間 公共運輸 

公共運輸專用道占比 公共運輸 

人行道/自行車道占比 人本交通 

國內地方政府 

大眾運輸運量 公共運輸 

大眾運輸服務班距 公共運輸 

公共自行車站點數 公共運輸 

人行道普及率(長度占比) 人本交通 

人均持有自行車道長度 人本交通 

公共充電樁設置數 運具電動化 

資料來源：[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
本計畫彙整。 

2.3.2低碳交通區綠運輸環境營造評估指標建議 

第 1年期計畫研提未來低碳交通區可採用之綠運輸環境評估指標建議，

做為地方政府規劃參考。考量指標應以「易於操作」為原則，將其分為

基本評估指標及進階評估指標。基本評估指標可供地方政府快速檢視欲

實施區域之整體綠運輸環境，並可依初步檢視結果進一步評估各面向(進

階評估指標)，使綠運輸環境評估面向更為全面，做為低碳交通區區位選

擇及研擬相關配套措施前之現況參考依據。若區域之綠運輸環境不佳，

且又實施高排碳車輛管制，則可能使低碳交通區之推動難以爭取利害關

係人支持，故實施前之區域綠運輸環境調查為重要的前置作業之一。 

研提之指標建議(彙整於表 2.3-3)，主要為提供指標制定之參考面向，

未來低碳交通區之實施將由地方相關權責機關執行，執行機關可考慮其

地區特性制定易蒐集、易操作且具代表性之評估指標。第 2年期計畫亦將

參考第 1年期之研究成果，將其納入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推動指引。 

表 2.3-3 低碳交通區綠運輸環境評估指標建議 

指標 

類型 

評估

面向 
評估指標 操作型定義 

基本

評估

指標 

公共

運輸 

公共運輸站點

數 
公共運輸站點數(捷運站、公車站牌) 

路線里程數 公共運輸路線長度 

人本

運輸 

人行道長度 行人專/共用道長度 

自行車道長度 自行車專/共用道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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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類型 

評估

面向 
評估指標 操作型定義 

運具

電動

化 

公共充電樁設

置數 
公共充電樁數 

公共停車場電

動車專用停車

格比例 

公共停車場電動車停車格數

公共停車場總停車格數
 

進階

評估

指標 

可 

及 

性 

公共運輸服務

涵蓋率 

公共運輸場站方圓 500 公尺內居住人口數

區域內居住人口數
 

平均每人可使

用共享運具數 

評估範圍內可租借共享運具總數

評估範圍內活動人口數
 

公共自行車站

密度 

評估範圍內公共自行車租賃站數

評估範圍總面積
 

便 

利 

性 

公共運輸轉乘

無縫性 

主要公共運輸場站平均轉乘時間
𝑖

=
∑ 主要場站至其他運輸系統轉乘時間

𝑖𝑗

𝐽
𝑗=1

轉乘節點數量𝐽
 

𝑖 =主要公共運輸場站, 𝑗 =其他公共運輸系統節點 

公共運輸串聯

友善性 

方圓 500 公尺內設有公共運輸設施之吸引點數量

區域內重要吸引點總數
 

效 

率 

性 

公共運輸移動

性 

公共運具旅行時間
𝑂𝐷

私人運具旅行時間
𝑂𝐷

 

𝑂𝐷:區域內重要起迄對 

公共運輸使用

成本及私人運

具使用成本比

值 

公共運輸使用成本與私人運具使用成本比值
𝑂𝐷

=
公共運輸使用成本

𝑂𝐷

私人運具使用成本
𝑂𝐷

 

𝑂𝐷:區域內重要起迄對 

永 

續 

性 

電動車比例 

評估範圍內電動車登記數
𝑐

評估範圍內登記車輛總數
 

𝑐:車種別 

電動車與充電

樁比值 

評估範圍內公共充電樁數

評估範圍內電動車登記數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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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低碳交通區配套措施研析與建議 

2.4.1類似案例配套措施 

第 1年期計畫彙整國內外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之配套措施(表 2.4-1)，

為使管制範圍明確且易於稽核，執行機關多會於區域周邊設置警示標誌

(例如：低排放區告示牌)，或於區域內建置自動化車牌辨識系統，用於辨

別進入車輛是否符合管制規定。此外，為鼓勵使用綠運輸等低碳運具，

多數案例皆會透過建置公車專用道、提供公共運輸搭乘優惠、增加人行

道或自行車道空間，以及設置公共充電樁，做為綠運輸相關配套措施。 

為使政策之實施能符合民意，降低實施阻力，類似案例多以公聽會、

市民論壇、焦點訪談或工作坊之方式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協調，並考量弱

勢族群，規劃公正轉型配套措施，例如：韓國首爾針對低收入家庭提供

補助。 

表 2.4-1 國內外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配套措施 

配套措施面向 配套措施內容 

車輛管制 

設立告示牌提醒管制區域範圍與管制對象 

以自動化車牌辨識系統稽核車輛是否符合標準 

汰換舊型路口監視器及車牌辨識系統設備 

豁免期/緩衝期免收費制度，提供利害關係人足夠時間適應及

低碳轉型 

綠運輸使用 

建置公車專用道 

推出公共運輸票價優惠或定期票 

縮減主幹道之一般車道數，以騰出空間給步行、自行車及公

共運輸使用 

實施公共充電站補助計畫，於市區安裝多個公共充電站 

公民溝通及公

正轉型 

以市民論壇上蒐集的團體、專家與市民意見及相關法律規

定，擬定計畫的主要內容及具體推進配套措施 

給予經濟弱勢族群低碳轉型協助 

啟動車輛報廢(車輛汰換)計畫，幫助符合條件的居民報廢高

污染車輛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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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低碳交通區配套措施建議 

第 1年期計畫借鑒國內外類似案例，研提低碳交通區之相關配套措施

建議。車輛管制配套措施建議可透過停車轉乘、接駁公車及提供管制適

應緩衝期等措施減緩車輛管制之影響；綠運輸配套措施建議宜先盤點國

內既有相關政策計畫(例如：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市區公車全面

電動化計畫)，以既有計畫為發展主軸，進而研擬相關綠運輸配套措施，

如結合 ESG 使企業鼓勵員工搭乘公共運輸、電動車停車優惠促進電動車

使用等；公民溝通及公正轉型措施建議先界定各類利害關係人，依利害

關係人之溝通重點，研擬策略方針，並透過辦理工作坊、公聽會或透過

數位溝通平台等方式，邀集共同參與措施規劃，此外，亦須因應低碳交

通區之實施，研提公正轉型配套措施，各項建議彙整如表 2.4-2所示。 

表 2.4-2 低碳交通區配套措施建議 

配套措施面向 配套措施內容 

車輛管制 

實施區域邊界設置警示提醒標誌或劃設標線 

訂定違規裁罰標準、繳費機制及收入應用規劃 

規劃替代道路、停車轉乘(park-and-ride)措施、接駁公車 

以自動化車牌辨識系統實施科技執法 

更新路口監視設備及車牌辨識系統(例如：設備連網速度) 

豁免特殊用途車輛(例如：救護車、消防車)、當地居民 

提供利害關係人管制適應緩衝期 

綠運輸使用 

公共運輸票價優惠或定期套票(例如：行政院通勤月票) 

整合各類運輸系統服務(含副大眾運輸)以提升公共運輸使用

率 

公共運輸路線重整 

結合 ESG鼓勵企業補助員工公共運輸通勤津貼 

改善人行道、自行車道使用環境(例如：舒適性、安全性) 

確保行人空間淨空 

優先汰換公務車、公車為電動車 

停車費率差異化(例如：電動車停車優惠) 

設置公共充電樁、規範公共場域充電設施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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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措施面向 配套措施內容 

公民溝通及公

正轉型 

辦理工作坊、公聽會、協商會議與民眾溝通 

透過數位溝通平台邀請民眾共同參與規劃 

提供經濟弱勢族群低碳轉型協助 

針對面臨轉型困境之利害關係人提供短期解決方案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2.5低碳交通區實施效益評估機制與方法建議 

2.5.1低碳交通區效益評估機制 

第 1 年期計畫研提低碳交通區效益評估機制，如圖 2.5.1 所示。為使

低碳交通區之實施符合劃設目的，整體評估機制設計是將低碳交通區之

效益評估指標與「減少運輸溫室氣體排放」、「鼓勵及促進使用綠色交

通」及「降低高排碳車輛使用」相互連結、有所對應，且需考慮指標相

關資料之易得性及符合地方政府實務操作。 

評估指標除可供地方政府掌握低碳交通區之實施成效外，亦可做為

地方政府滾動調整實施措施之參考，如既有區域之高排碳車輛比例下降

至一定程度且綠運輸使用率上升時，則可加嚴管制或擴大推動；然若實

施成效未達到低碳交通區之實施目的，則地方政府可據此檢討與調整相

關措施內容。此外，評估報告亦可做為地方政府向利害關係人公開之資

訊，為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之參據。未來若中央政府有相關補助經費，亦

可依低碳交通區效益評估報告結果做為申請補助之參考。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5.1 低碳交通區效益評估機制 

實施目的

減少運輸溫室
氣體排放

鼓勵及促進使
用綠色交通

減少高排碳
車輛使用

碳排放量變化

綠色運具使用
量變化

高排碳車輛
比例變化

評估指標面向

地方
政府

實施
低碳
交通區

實施區位 管制內容

配套措施
利害關係
人溝通

實施規劃

調整規劃內容、漸進式推動

評估報告
(年、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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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低碳交通區效益評估方法與指標 

低碳交通區效益評估是為了解低碳交通區之實施成效及是否達成實

施目的，故應依低碳交通區之實施目的研提評估方法。參考國內外低碳

交通區類似案例，英國倫敦低排放區及超低排放區皆於實施後測量空氣

品質、交通量及車輛合規率變化；韓國首爾綠色交通區亦有監測交通量、

車輛登記數、違規車輛數、PM2.5及 PM10之濃度變化；國內高雄市哈瑪星

生態交通盛典以公共運輸運量變化及車輛碳排放量變化評估實施成效。

本計畫另參考運研所針對運輸溫室氣體排放推估之相關研究，於第 1年期

計畫分別提出對應實施目的之效益評估方法，並考量未來地方政府於資

料的易得性及可操作性，提出低碳交通區效益評估指標，有關各評估指

標之調查項目、操作型定義與資料來源，彙整如表 2.5-1。評估方法及指

標分述如下： 

1. 車輛溫室氣體排放減量：衡量「減少運輸溫室氣體排放」之目

的，以範圍內交通量變化、車輛平均行駛里程及車輛溫室氣體

排放係數計算。 

2. 範圍內大眾運輸使用增量：衡量「鼓勵及促進使用綠色交通」

之目的，以大眾運輸(捷運、公車)使用人次及公共自行車租借次

數計算。 

3. 電動車輛占比增加：衡量「降低高排碳車輛使用」之目的，以

範圍內電動車(通過)數及範圍內總車輛數計算占比。 

4. 車輛合規率：衡量「降低高排碳車輛使用」之目的，以進入管

制區符合管制標準車輛數及範圍內總車輛數計算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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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1低碳交通區效益評估指標 

效益評

估指標 
調查項目 操作型定義 資料來源 

車 輛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減

量 

a:範圍內交通量 

b:車輛能源別比例 

c:範圍內車輛平均行駛

里程 

d:車輛溫室氣體排放

係數 

(𝑎實施後𝑖 − 𝑎實施前𝑖) × 𝑏𝑖𝑗

× 𝑐𝑖 × 𝑑𝑖𝑗  

𝑖:車種別 

𝑗:車輛能源別 

a:交通量調查 

b:登記數或車牌辨

識系統辨識結果 

c: 實際調查或以交

通部統計資料推估 

d: 國際或國內政府

單位公告之能耗係

數與碳排係數推估 

範 圍 內

大 眾 運

輸 使 用

增量 

a:範圍內大眾運輸使用

人次增量 

b:範圍內公共自行車

租借次數增量 

𝑎 + 𝑏 

a:營運業者統計站

點進(上)出 (下 )人

數 

b:營運業者統計 

電 動 車

輛 占 比

增加 

a:範圍內電動車(通過)

數 

b:範圍內車輛(通過)數 

𝑎實施後

𝑏實施後
−
𝑎實施前

𝑏實施前
 

登記數或車牌辨識

系統辨識結果 

車 輛 合

規率 

a:進入管制區符合管制

標準車輛數 

b:進入管制區所有車

輛數 

𝑎

b
 

車牌辨識系統辨識

結果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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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低碳交通區設置原則建議 

第 1年期計畫借鑒國內外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實施內容，並研析未來

國內推動低碳交通區之設置考量因素，研提六項設置原則，分述如下： 

1. 以運具碳排量大或道路重現性交通壅塞之區域為劃設對象，並

以綠運輸環境佳者為優先，以達成推動目的。 

2. 設置範圍應有清楚邊界區隔，使民眾易於區分低碳交通區範圍。 

3. 劃設範圍不宜過小，避免車輛繞行致使區域減碳成效不彰。 

4. 管制對象應以高排碳車輛為主且逐步擴大為所有碳排車輛。 

5. 管制時間應考慮管制對象的時間分布及替代運具服務時間。 

6. 設置構想及配套措施應與利害關係人充分溝通，並以多數共識

內容執行。 

2.7低碳交通區分期推動建議 

國內未來推動低碳交通區將涉及私人運具之使用限制或管制，且區

域內應提供較佳之綠運輸使用環境，以減少高排碳運具之使用。此外，

為使低碳交通區成功推動，關鍵因素亦包含相關法制規劃、公民溝通及

配套措施等諸多面向，爰此，考量國內尚無低碳交通區實施經驗，第 1年

期計畫研提未來低碳交通區之分期推動建議，分為短、中、長期漸進推

動，如表 2.7-1所示。 

短期階段採試辦先行以掌握民意，此階段宣示意義大於實質效益；

中期階段循序漸進推動，先依初期試辦經驗完善相關法規，將試辦地點

轉型為正式低碳交通區，實施車輛管制措施，此時期為形塑標竿案例之

重要時期；長期階段擴大推廣低碳交通區，可先逐步加嚴車輛管制標準，

納管所有排碳車輛，並分級管制，同時評估相關獎勵措施退場，以逐步

邁向 2050 淨零排放目標。然考量分期推動規劃涉及法規之制定，若法制

推動不如預期時，建議地方政府先以營造綠運輸環境及鼓勵使用綠運輸

為推動主軸，強化公民溝通及參與，做為備位規劃，地方政府得依推動

進程滾動調整分期推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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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1 低碳交通區分期推動建議 

分期階段 推動重點 

短 期 ： 
試辦先行 

• 現況調查 
社經特性、交通特性、車輛期別、綠運輸環境 

• 評估合適試辦區位 
市中心商業區域、觀光遊憩區域或具備宣示性質之區域 

• 強化綠運輸使用環境 
提升公共運輸水準、改造人本交通環境、建置電動運具設施 

• 利害關係人溝通與宣導 
建立良好溝通管道、共同參與規劃、設計誘因機制 

中 期 ： 
循序漸進 

• 管制前依試辦經驗完善法規 
• 試辦轉型為正式低碳交通區 
• 實施車輛管制措施 
優先管制高排碳或排碳量高車種、實施收費或罰鍰制度、 
管制時間彈性調整、給予管制緩衝期 

• 公正轉型配套措施 
提供弱勢族群補助、轉型協助 

長 期 ： 
擴大推廣 

• 擴大實施範圍與區位 
擴大既有低碳交通區、增加低碳交通區實施數量 

• 車輛管制措施加嚴 
納管所有排碳車輛、分級管制排碳車輛 

• 獎勵措施退場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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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低碳交通區設置作業規劃與資源盤點 

為鼓勵地方政府規劃設置低碳交通區，本章延續前期研究成果，盤

點與掌握我國低碳交通區設置前後之重要工作，包含設置規劃、綠運輸

環境營造、配套措施、公民溝通及效益評估等，並研析各工作項目之單

位分工、期程、人力及經費，有助於本計畫後續研擬低碳交通區推動指

引，提供地方政府規劃設置作業及跨單位溝通協調之參考。 

3.1低碳交通區重要工作項目 

3.1.1國內外類似案例重要工作借鑒 

本計畫第 1年期(民國 112 年)回顧國內外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之實施

內容，歐洲國家案例之政策背景乃建構於歐盟之環境法規及城市車輛通

行法規(Urban Vehicle Access Regulations , UVAR)，前者係指歐盟針對空氣

污染嚴重之成員國會要求其改善空氣品質，若限期未改善則會處以巨額

罰款；後者則為歐洲國家為達到改善空氣品質、減緩氣候變遷、減少交

通壅塞等，於特定區域實施車輛管制措施，故在此政策背景下，歐洲國

家於各個城市多實施低排放區、超低排放區或零排放區，如英國已有倫

敦、牛津、約克等城市實施，法國則有巴黎、里昂等城市。另外，亞洲

城市亦有韓國首爾、中國深圳及洛陽等。第 1年期計畫主要回顧其中較具

代表性且有公開資料之案例(如英國倫敦、英國牛津、韓國首爾等)，發現

大多包含車輛管制、綠運輸環境營造及配套、政策溝通與宣導等實施內

容(參見 2.1 節)，皆為類似案例推動過程中之重要工作。因此，本章進一

步將其歸整為實施前評估與規劃、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鼓勵與溝通措

施及實施後成效評估等四個工作面向，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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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施前評估與規劃 

(1) 實施前現況調查 

韓國首爾於綠色交通區(Green Transport Zone, GTZ)實施前進

行欲實施區域之現況調查，調查項目包含社經狀況、登記車輛數、

土地使用分區、交通量、旅次特性、公共運輸站點密度及公路系

統等，藉此掌握區域環境，進而提出實施規劃，且亦有以問卷調

查方式了解民眾對於空氣污染之想法[22]；英國倫敦(Greater 

London Authority)於低排放區(Low Emission Zone, LEZ)正式實施

前進行可行性評估研究(The London Low Emission Zone Feasibility 

Study)，先行調查高污染車種組成及預測大倫敦都會區之空氣污

染熱點，再評估不同管制強度及實施範圍組合下之情境，進而提

出車輛管制之適當方案，做為 2008年實施 LEZ之規劃參考[59]；

英國牛津市議會於實施零排放區(Zero Emission Zone, ZEZ)前調查

區域車輛之歐洲汽車廢氣排放標準(European Emission Standard, 

EURO)期別組成與平均車齡，做為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及研擬管制

標準強度之參考[60]。 

(2) 實施規劃 

韓國首爾依現況調查結果，剖析實施GTZ面臨的困境，進而

提出規劃措施。例如：為減少使用高排碳或高污染運具進出區域

之旅次，規劃減少一般車道數、加強停車管理及實施特定車輛管

制等措施；或為解決過多公車路線集中於特定路段造成之交通壅

塞，重新調整公車行駛路線[22]；英國倫敦則依現況調查結果研擬

適當之車輛管制措施，並搭配相關交通政策，規劃區域內綠運輸

環境營造措施[59]。 

2. 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 

(1) 公共運輸環境營造 

韓國首爾為提升公共運輸使用，推動數項策略與措施，其中

擴大公共運輸涵蓋範圍之做法係採取提升公車專用道連續性、重

組公車路線或新建地鐵站等措施；改善公共運輸使用環境策略則

有建置公車資訊系統、改善無障礙環境或建置停車轉乘設施等措

施[22]。英國倫敦亦有針對LEZ之劃設，規劃建置公車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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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倫敦市公車資訊之手機應用程式、增加尖峰時段公車班次數、

改善公共運輸無縫性及擴大地鐵路網等措施，以促進公共運輸使

用[61]。 

(2) 人本交通環境營造 

韓國首爾為鼓勵民眾選擇主動式運輸(active transportation)，

規劃自行車道路網、設置公共自行車租賃站、擴大設置行人徒步

區及改善行人步行環境等[22]。英國倫敦亦有營造無車街道、改善

步行環境及擴大自行車道路網等措施。國內高雄市政府於哈瑪星

生態交通盛典實施前推動友善人行環境計畫之措施，改變車道空

間，設置人行道提升步行安全性。 

(3) 運具電動化環境營造 

國內外類似案例多以建置充電基礎設施為推動運具電動化環

境營造之主要措施。如韓國首爾於GTZ內設置充電站並於日常生

活相關場域設置充電樁，規劃區域內共享汽車全面電動化且優先

引入電動公車，對特定族群則提供汰換電動車輛之補助。英國倫

敦採行之措施亦有引入公共電動自行車及增設千個電動汽車充電

設施。國內高雄市政府於哈瑪星生態交通盛典辦理期間為鼓勵民

眾使用低碳運具，增設電動機車與電動自行車租賃站，提供民眾

租借。 

(4) 車輛管制設施建置 

借鑒國外類似案例，為提升車輛管制效率，多於實施範圍邊

界之重要路口設置車牌自動辨識系統，辨別出入車輛是否符合管

制標準。如韓國首爾在 GTZ 實施前，在範圍邊界重要路口設置

45個車牌自動辨識系統與監視設備，並監測該區域半年間之出入

車流組成，搭配韓國首爾交通營運與資訊服務系統(Transportation 

Operation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TOPIS)掌握車流概況。英國倫

敦在原有壅塞收費(Congestion Charge, CC)範圍設置之監視設備基

礎上，於 LEZ及超低排放區(Ultra Low Emission Zone, ULEZ)實施

邊界及範圍內重要路口設置車牌自動辨識系統及設備，並於鄰近

邊界重要路口處設置 LEZ或 ULEZ標誌，提醒駕駛即將進入管制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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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鼓勵與溝通措施 

(1) 發展與推動綠運輸  

高雄市政府於哈瑪星生態交通盛典舉辦期間實施車輛管制，

並輔以免費電動接駁車、免費電動運具租借及居民免費公共運輸

搭乘票證等措施，以吸引民眾改使用綠運輸。韓國首爾針對 GTZ

內實施車輛管制，且於主要旅遊景點、免稅店、百貨公司或飯店

等地點，新闢公車路線，特定路線公車提供搭乘半價優惠。英國

倫則提供限定時間內無限次搭乘公車之票種，並與國民保健署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合作，鼓勵民眾選擇更健康的旅運

模式。英國牛津之 ZEZ則提供區域內電動車免費停車優惠。 

(2) 公正轉型措施 

公正轉型係考量面對政策實施有轉型困境之利害關係人，提

供適當之轉型協助，如韓國首爾GTZ實施罰鍰制度，然針對低收

入戶家庭或中小型企業提供相關補貼政策，低收入戶且以車輛作

為生財工具之對象提供 100%排煙過濾器(係針對空氣污染物)安裝

補貼。國內高雄市政府考量哈瑪星社區內之貨運需求，設置貨運

轉運站，提供電動汽機車協助運送貨物，並以電動接駁車方式提

供學童或病患等弱勢族群免費接駁服務。 

(3) 公民溝通與宣導 

借鑒國內外類似案例，於實施各階段皆積極與公民溝通，並

宣導政策實施內容。如韓國首爾於GTZ實施前透過市民論壇蒐集

民間團體、專家及市民之意見，進而擬定GTZ綜合計畫主要內容；

英國牛津市議會於可行性研究過程中辦理兩次利害關係人工作坊，

分別邀集政府單位及運輸相關業者共同商討 ZEZ之規劃；國內高

雄市政府於哈瑪星生態交通盛典實施前多次與民眾溝通，辦理說

明會，並以宣導大使、宣導刊物及社群媒體宣導活動與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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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實施後成效評估 

(1) 成效評估報告 

實施後成效評估係以質化與量化方式，如透過運具碳排減量

及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等指標，檢視政策實施之效果，並可依成

效評估結果做為後續進一步擴大實施範圍或強化管制標準之參考。

借鑒國外類似案例，英國倫敦於 ULEZ擴大實施後分別發布 1個

月、6個月及 12個月實施監測報告，透過車牌自動辨識系統掌握

區內交通流量之車種組成及違規車輛通行數，並以空氣品質監測

設備評估區域內高污染車輛數變化、車輛合規率、空氣污染物排

放量變化及溫室氣體排放量變化；韓國首爾亦透過車牌自動辨識

系統及首爾運輸營運與資訊服務(Seoul Transport Operation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TOPIS)平台之數據管理功能，掌握區域內交

通特性，進而評估高污染車輛之交通流量變化。 

3.1.2低碳交通區重要工作盤點 

依據「實施前評估與規劃」、「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鼓勵與

溝通措施」及「實施後成效評估」四個工作面向，盤點我國地方政府推

動低碳交通區之重要工作項目。各工作項目內容說明如下。 

1. 實施前評估與規劃 

(1) 實施前現況調查 

低碳交通區之劃設涉及私人運具管理及綠運輸環境營造，故

劃設前宜先調查區域社會經濟特性、交通旅次特性、綠運輸環境

或利害關係人種類等，做為後續評估與規劃合適低碳交通區規模、

管制措施與配套措施之參考。本計畫第 1 年期研提實施前現況調

查項目，包含區位特性、社經狀況、土地利用現況、交通特性、

公共運輸服務、人行空間、電動使用環境及車牌自動辨識系統等，

可做為研擬該區域實施前現況調查工作內容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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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施規劃 

低碳交通區之實施規劃應依現況調查結果、實施目標及實施

時程，規劃分階段之各項重要工作，如車輛管制、綠運輸環境及

公民溝通等。參考本計畫第 1 年期研提之分期推動建議，前期應

採試辦先行，強化綠運輸使用環境，並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宣導；

中期循序漸進實施車輛管制措施，輔以公正轉型相關配套；長期

擴大推廣實施範圍，逐步加嚴管制措施。建議地方政府可邀請民

間企業、民間團體或民眾共同參與規劃。 

2. 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 

(1) 公共運輸環境營造 

為減少私人高排碳運具使用，宜改善公共運輸服務，吸引

民眾從私人運具移轉至公共運輸，並視事前調查結果，規劃優

先執行之工作項目。本計畫第 1年期研提綠運輸環境營造評估指

標(參見 2.3.2 小節)，包含基本評估指標之公共運輸站點數(捷運

站、公車站牌)及公共運輸路線長度，亦有進階評估指標之公共

運輸服務涵蓋率、公共運輸轉乘無縫性、公共運輸串聯友善性、

公共運輸移動性及公共運輸使用成本等，皆可依其評估區域內

整體公共運輸環境，進而建置相關設施進行改善。我國低碳交

通區之公共運輸環境營造措施可優先補足公共運輸涵蓋率及公

共運輸服務水準缺口，如新闢公車路線、調整區域內公車路線、

重整公車停靠點位、調整服務班次、改善候車環境或建置公車

動態系統等。除政府主導營造環境措施外，亦可透過民間提案

或整合民間資源(如員工通勤接駁車)等方式，營造整體公共運輸

環境。 

(2) 人本交通環境營造 

為減少私人高排碳運具使用，宜改善人本交通環境，吸引民

眾採用非機動運具。本計畫第 1 年期研提綠運輸環境營造評估指

標(參見 2.3.2小節)，包含人行道長度、自行車道長度及公共自行

車站密度等，皆可依其評估區域內整體人本交通環境。此外，參

考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改制前為營建署)發布之「都市人本交通道

路規劃設計手冊(第二版)」，人行道與自行車道之安全性、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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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服務水準等，皆為營造人本交通環境之重要項目。我國低碳

交通區之人本交通環境營造措施可優先針對前述評估指標檢討改

善項目，進而規劃改善措施，如提升人行道、自行車道安全性及

連續性，增加人本交通環境空間等。除政府主導營造環境措施外，

亦可結合民間提案之方式，提昇整體人本交通環境。 

(3) 運具電動化環境營造 

為減少私人高排碳運具，宜改善低排碳運具使用環境，便利

民眾使用低排碳運具。本計畫第 1 年期研提綠運輸環境營造評估

指標(參見 2.3.2小節)，包含公共充電樁設置數、公共停車場電動

車專用停車格比例及區域內電動車比例、電動車與充電樁比等，

可依其評估區域內整體低排碳運具使用環境，進而建置相關設施

進行改善，如國內地方政府可搭配現已推行之電動機車補助及設

置公共充電樁相關計畫，以營造電動運具使用環境，提升區域電

動車比例。此外，在佈設充電樁方面，政府單位除主導設置公共

充電樁外，亦可鼓勵民間自主設置充電樁，如臺北市公寓大廈設

置非營利電動車充電設備補助要點。 

(4) 車輛管制設施建置 

未來低碳交通區實施將涉及私人高排碳運具使用管理，故宜

先建置相關車輛管制設備，以利後續稽核、執法與實施成效評估

之相關資訊蒐集。依本計畫第 1 年期研提之措施，相關工作包含

範圍邊界重要路口設置低碳交通區標誌、監視設備、建置車牌自

動辨識系統及更新無線傳輸或聯網設備等，皆為未來實施車輛管

制前需完善之硬體設施。 

3. 鼓勵與溝通措施 

(1) 發展與推動綠運輸 

除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外，建議提供補助或優惠等誘因，以

吸引私人運具使用者移轉至綠運輸。本計畫第 1 年期研提相關綠

運輸鼓勵措施(參見 2.4.2小節)包含公共運輸票價優惠、定期套票、

鼓勵企業提供員工綠運輸通勤津貼、停車費率差異化、管制私人

運具使用或提供電動車充電費用補貼等，皆為推動低碳交通區可

執行之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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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正轉型措施 

低碳交通區之劃設將改變區域內運具使用行為，需針對弱勢

族群提供合適之協助，避免因政策實施遭受不平等之負面衝擊。

本計畫第 1年期研提公正轉型措施(參見 2.4.2小節)包含提供經濟

弱勢族群轉型協助、提供轉型困境者解決方案等，可透過提供諮

詢服務或提供低碳轉型補助之方式，協助利害關係人因應低碳交

通區之實施，進行低碳轉型，如針對經濟弱勢族群提供高排碳運

具汰換補助。 

(3) 公民溝通與宣導 

低碳交通區之實施需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了解利害關係人之

需求，進而落實公民參與，共同研擬與調整合適之低碳交通區推

動方式，以獲取多數支持。且為推廣低碳交通區之實施理念，同

時提升企業與民眾之環境保護意識，宜透過宣傳與教育活動，增

加對低碳交通區之共識與認同。本計畫第 1年期研提相關措施(參

見 2.4.2 小節)如辦理工作坊或說明會、透過數位溝通平台邀請民

眾參與規劃、網路媒體宣導、定期公開實施成效資訊、與環保組

織合作宣導等，由民間專業團隊協助溝通協調，政府提供溝通資

源。 

4. 實施後成效評估 

(1) 成效評估報告 

低碳交通區之實施目的係希望能促成民眾改變運具使用行為，

減少運輸碳排放。本計畫第 1 年期研提低碳交通區效益評估機制

與方法(參見 2.5節)，建議應依低碳交通區之實施目的制定評估指

標，並發布定期報告。地方政府除可依實施成效報告調整相關措

施與規劃內容外，如中央有提供相關補助，亦可做為申請補助經

費之參據。第 1 年期計畫建議之效益評估指標包含「車輛溫室氣

體排放減量」、「範圍內大眾運輸使用增量」、「電動車輛占比

增加」及「車輛合規率」，各指標之數據蒐集與掌握尤為關鍵，

如車輛溫室氣體排放減量應於實施前調查交通特性，掌握實施前

車流量，並依車輛平均行駛里程、能耗係數及碳排係數推估實施

前之車輛溫室氣體排放情形，並於實施後再次進行交通特性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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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估算實施前後之車輛溫室氣體排放變化。 

3.2重要工作項目之資源需求與辦理作業規劃 

3.2.1 重要工作之資源需求  

地方政府未來設置低碳交通區需依各項重要工作預計之辦理期程、

所需經費及所需人力，配合地方政府資源，因地制宜規劃重要工作之執

行內容與進度。尤其政府補助或輔導經費有限，亦需視各重要工作之資

源需求，妥善運用有限的政府資源。 

此外，政府機關業務委外為政府再造發展的重要策略工具之一。為

善用民間資源與活力，活化公務人力運用，建議地方政府亦可以評估委

託民間辦理相關工作，如臺北市政府委託臺北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辦

理「內科交通綠運輸結合 ESG推廣計畫」。 

關於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各重要工作之執行措施、預估辦理期

程、預估經費規模及預估人力，本計畫研擬及彙整如表 3.2-1所示，詳細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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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施前評估與規劃 

(1) 實施前現況調查與規劃 

該重要工作項目可拆分為三大項工作，交通特性調查、環境

資源盤點及實施規劃。交通特性調查包含交通量調查與旅運特性

調查(旅次目的、運具別及起迄點等)，經費規模則視研究範圍、

調查對象、調查內容等項目而有所不同；環境資源盤點主要目的

係為盤點區域內之綠運輸環境，如公共運輸路網、人行專用道及

自行車專用道、公共充電樁數、電動車專用停車格等；實施規劃

係為推動低碳交通區之整體分期推動規劃，建議地方政府與民間

共同合作，規劃過程持續與公民溝通，透過辦理工作坊、說明會

或數位溝通平台等方式，邀集民眾共同參與規劃。綜上所述，本

計畫預估未來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於實施前評估與規劃工作

之經費需求約 400萬至 600萬元，包含實施前現況調查 150萬至

250萬元及實施規劃 250至 350萬元，人力需求部分至少 3名地

方政府人員承辦調查與規劃之作業，並視規模大小酌予增加政府

部門協辦人力，亦可透過業務委外之方式辦理。考量實施前需現

況調查，應適時與公民溝通共同規劃實施內容，辦理期程約 6 個

月至 12個月。 

2. 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 

(1) 公共運輸環境營造 

依低碳交通區實施區域既有之公共運輸路網、交通特性及規

劃目標不同，建議地方政府因地制宜進行公共運輸環境營造之規

劃，經費、人力與期程將視規劃辦理之工作項目有不同需求。 

參考國內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之提案原則，提案單位

宜先針對地方公共運輸現況進行調查、研究與盤點，依運輸缺口

提出整體之公共運輸改善規劃，針對公共運輸涵蓋率及公共運輸

服務水準進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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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國內過往擴大公共運輸涵蓋率之措施經費規模[62]，如臺

北市政府於 105 年度新闢公車路線(淡海新市鎮-捷運劍南路站)，

車體購置費用由中央補助 890 萬元(臺北市自籌款比率至少 50%)，

估算總經費規模至少 1,780 萬；新北市 112 年度幸福巴士計畫－

新店區營運缺口由中央補助 239 萬元(新北市自籌款比率至少

25%)，估算總經費規模至少 318萬元。提升公共運輸服務水準之

措施經費規模，臺北市 112年度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虧損補貼(既

有路線)由中央補助 1,000 萬元(臺北市分擔三分之二)，總補貼規

模約 3,000 萬元；新竹市 112 年度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虧損補貼

(既有路線)由中央補助 1,400萬元(新竹市分擔二分之一)，總補貼

規模約 2,800 萬元。國內公共運輸環境營造相關規劃之經費規模

少至百萬元，多至千萬元不等，各地方政府於公共運輸環境營造

之經費規模仍需視地方實際公共運輸缺口，規劃整體計畫，並應

考量排除既有公運計畫補助項目，推廣以低碳運具提供服務，吸

引民眾搭乘公共運輸。該工作項目視計畫規模至少 4 名地方政府

承辦人員，並視實施規模酌予增加協辦人力，然考量政府多貫徹

員額精簡，控制人事費，故建議亦可以業務委外方式執行，辦理

期程應依地方環境特性彈性調整。 

(2) 人本交通環境營造 

依低碳交通區實施區域既有之道路環境、交通特性及規劃目

標不同，建議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改善該區域之人本交通環境，如

人行道、自行車道、行人庇護島等，經費、人力與期程將視規劃

辦理之工作項目有不同需求。 

參考國內過往人本交通相關計畫，如新北市於 111 年度之正

義北路人行道及附屬設施改善工程案，工程總經費約為 9,046 萬

元，由中央補助 4,493 萬元，改善人行道總長度約 1.2 公里(含鋪

面改善、設施遷移等工程)[63]；高雄市政府 110年度推動騎樓整平

計畫總計畫經費為 975.6 萬元，由中央補助 800 萬元，改善道路

長度約 1.59公里[64]。該工作項目視計畫規模至少 4名地方政府承

辦人員，並視實施規模酌予增加協辦人力，然考量政府多貫徹員

額精簡，控制人事費，故建議亦可以業務委外方式執行，辦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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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應依地方環境特性彈性調整。 

(3) 運具電動化環境營造 

在運具電動化環境方面，依低碳交通區實施區域既有充電設

施、電動車數量及電動車停車位比例，所需經費、人力與期程將

有不同需求。此外，電動化環境涉及公共場域及私有場域，亦應

鼓勵私有場域建置電動車停車位及充電設施，建議地方政府因地

制宜進行規劃，以打造整體良好之電動運具使用環境。 

參考交通部公路局公共充電樁設置補助作業要點，慢充樁依

功率不同分別最高補助 6萬元及 8萬元，快充樁依功率分別最高

補助 150萬元、170萬元及 200萬元[65]。依 112年度各縣市核定

補助數量，臺北市核定 1,198槍慢充樁，中央補助金額約 1,293.8

萬元，每槍補助 1.08萬元，補助比率為補助上限之 18%；高雄市

核定 398槍慢充樁，由於核定數量達到原定計畫數量 2倍，故中

央補助比率提高，補助金額約 1,838.7 萬元，每槍補助 4.62 萬元，

補助比率為補助上限之 77%[66]。地方政府營造運具電動化環境仍

需視地方既有充電設施數量、電動車專用停車格比例與充電使用

需求，因地制宜規劃措施。人力需求方面，至少需 2 名地方政府

承辦人員，並視實施規模酌予增加協辦人力，然考量政府多貫徹

員額精簡，控制人事費，故建議亦可以業務委外方式執行，辦理

期程應依地方環境特性彈性調整。 

(4) 車輛管制設施建置 

關於車輛管制設施，建議地方政府依低碳交通區實施區域既

有車牌自動辨識系統、監視設備、計畫實施範圍及道路路網等，

因地制宜規劃執行措施，經費、人力與期程將視各地方實際情形

有不同需求。 

參考新竹市政府 112 年重要路口車牌辨識智慧應用採購案，

其預算經費為 600萬元[67]；臺北市環境保護局 113年度車輛辨識

系統設備維護保養計畫預算經費 458萬元[68]；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113 年度汰換全市使用已逾 8 年錄影監視系統設備並導入車牌辨

識功能案則規劃預算經費為 4,995 萬元[69]。另參考臺南市政府警

察局 111 年度之科技執法政策，市政府編列 2,380 萬元，並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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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之補助款，規劃於 18 處路口設置科技執法設備[70]。未來低

碳交通區內之車輛管制設施建置將視各地方實際情形彈性調整建

置規模。人力需求方面，至少 2 名地方政府承辦人員，並視實施

規模酌予增加協辦人力，然考量政府多貫徹員額精簡，控制人事

費，故建議亦可以業務委外方式執行，辦理期程應依地方環境特

性彈性調整，且應提前於實施低碳交通區前設置相關標誌與設備。 

3. 鼓勵與溝通措施 

(1) 發展與推動綠運輸 

在發展與推動綠運輸方面，涉及民眾日常使用運具、通勤使

用運具及公務需求使用運具，建議地方政府與民間共同鼓勵推動，

並依低碳交通區實施區域之綠運輸環境、社經特性及利害關係人

類型，因地制宜規劃執行措施，經費、人力與期程將視規劃項目

有不同需求。 

參考臺北市 113年度內湖交通綠運輸結合 ESG推廣計畫招標

公告，總預算經費為 448 萬，由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補助 132

萬元、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 70 萬元，其餘則由臺北市交

通局支應[71]；臺北市 110年度連續假期公共運輸轉乘市區公車優

惠計畫由中央政府補助 209 萬元(臺北市自籌款比率至少 50%)，

估算總經費規模至少 418萬元[62]。為執行推廣與鼓勵綠運輸使用

措施，在人力需求方面，至少 4 名地方政府承辦人員，並酌予增

加協辦人力，然考量政府多貫徹員額精簡，控制人事費，故建議

亦可以業務委外方式執行，辦理期程應依地方環境特性彈性調整。 

(2) 公正轉型措施 

考量低碳交通區之實施將對弱勢族群造成較大影響，建議地

方政府以提供補助、轉乘服務或諮詢等措施，減輕相關衝擊。此

外，可透過政府與民間合作之方式，擴大公正轉型措施之影響範

圍與對象，如結合第三方團體提供諮詢等。 

關於弱勢族群之公正轉型措施類型，涵蓋車輛汰換補助、公

共運輸搭乘優惠或免費接駁服務等。參考臺北市 113年至 115年

電動機車補助計畫[72]，針對民眾新購或汰購電動機車給予 6,000

元至 2.2萬元補助，中低收入戶補助金額則提高為 1.6萬元至 3.2



 

3-15 

萬元，若是淘汰二行程機車並申請通勤月票，則會補助購買 2 個

月通勤月票，對此，臺北市政府編列每年約 1.565 億元預算辦理。

然未來低碳交通區公正轉型措施之經費規模與期程仍需視地方環

境特性因地制宜規劃，將依公正轉型對象、影響範圍不同，而在

人力需求部分，建議至少 3 名地方政府承辦人員，並酌予增加協

辦人力，然考量政府多貫徹員額精簡，控制人事費，故建議亦可

以業務委外方式執行。 

(3) 公民溝通與宣導 

主要透過辦理工作坊或說明會之方式與民眾溝通及宣導，工

作坊或說明會之經費使用包含人力費用、場地費用、餐飲費用及

紙本資料等雜支，若有邀集專家學者則需有出席費及交通費等支

出。然借鑒國外類似案例，於公民溝通過程多透過非政府組織或

非營利組織等第三方團體協助溝通，係透過政府與民間共同合作，

以提升溝通成效，故我國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若以第三方

團體協助溝通與宣導，則經費規模需納入委託第三方團體之相關

支出。 

除透過工作坊或說明會外，亦可以網路媒體、社區鄰里、環

保團體或舉辦活動等方式，宣導低碳交通區之實施。參考交通部

核定之地方政府公路公共運輸相關補助計畫，如 111 年度臺中市

公共運輸政策及路網行銷計畫由中央補助 150萬元(臺中市自籌款

比率至少 25%)，估算總經費規模至少 200萬元[62]；111年度臺南

市行政院通勤月票臺南 TPASS行銷整合宣傳計畫由中央補助 100

萬元(臺南市自籌款比率至少 15%)，估算總經費規模至少 118 萬

元[62]，兩案皆以 200萬元為中央補助上限。 

有關公民溝通與宣導工作，建議至少 5 名地方政府承辦人員，

並酌予增加協辦人力，然考量政府多貫徹員額精簡，控制人事費，

故建議亦可以業務委外方式執行。另公民溝通與宣導需視地方利

害關係人特性及溝通進度，依計畫實施期程彈性調整執行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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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實施後成效評估 

(1) 成效評估報告 

本項係為評估低碳交通區之實施成效，需蒐集實施前後資料

並撰寫評估報告，涉及資料調查支出與人力需求，本計畫估計經

費規模約 500萬至 600萬元，至少 3名地方政府承辦人員，資料

蒐集則視評估指標彈性調整需求人力，然考量政府多貫徹員額精

簡，控制人事費，故建議成效評估可以業務委外方式，由專業團

隊執行。考量於實施前、中、後應持續蒐集相關資料、發布半年

期或 1年期成效評估報告，預估該重要工作項目期程為 12~18個

月。 

3.2.2 重要工作之推動優先規劃 

依本計畫第1年期(112年)研究成果研提之低碳交通區分期推動建議，

國內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應以短期試辦先行、中期循序漸進、長期

擴大推廣為整體推動期程規劃，故各項重要工作之推動優先性依分期階

段之發展策略不同而定。本計畫研提各重要工作之分期推動期程如圖

3.2.1 所示，然考量推動過程可能受公民溝通結果、民眾政策支持度、設

施建置期程及自治法規制定進度等因素影響，未來各重要工作仍須視地

方環境特性及影響因素，彈性調整推動期程。 

短期試辦先行係以環境營造與掌握民意為發展策略，藉此達到政策

宣示之效果，故短期階段應於實施前進行現況調查與實施規劃，掌握實

施區域之環境特性，交通特性、區別利害關係人等，方得依特性因地制

宜規劃措施並依此研擬分期推動規劃。公共運輸環境營造、人本交通環

境營造、運具電動化環境營造及車輛管制設施建置皆為短期階段優先執

行之重要工作，以優先提供良好之綠運輸使用環境，並搭配相關推廣與

鼓勵措施、公正轉型措施及公民溝通與宣導措施，進而宣示低碳交通區

之實施，同時掌握民眾意向、評估短期試辦成效，做為後續規劃調整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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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階段應循序漸進將試辦區域轉型為常態低碳交通區，納入私人

運具管制措施，以減少高排碳運具之使用，故私人運具管制及車輛管制

設施建置為中期之優先重要工作，同時綠運輸環境仍需持續優化。而為

降低私人運具管制之影響，公正轉型措施及公民溝通與宣導皆為中期階

段之優先重要工作。長期階段則為延續中期階段之實施進一步擴大推廣

低碳交通區，並逐步加嚴高排碳運具管制標準，故私人運具管制、公正

轉型措施及公民溝通與宣導屬於長期階段之優先重要工作。 

 

 
圖 3.2.1 重要工作項目分期推動期程 

成效評估報告

2025 2030 2040短 期 中 期 長 期

循序漸進 擴大推廣
現況調查

實施規劃

公共運輸環境營造

人本交通環境營造

運具電動化環境營造

車輛管制設施建置

發展與推動綠運輸

公正轉型措施

公民溝通與宣導

私人運具管制

試 辦 先 行

持續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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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低碳交通區設置作業調整原則及作法 

本章於 4.1 節檢視國內地方政府之政府部門人力編制規定與財力分級，

掌握地方政府人力與預算條件情形，於 4.2 節研提因應地方資源不同之重

要工作彈性調整原則與作法，提供未來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時，因

地制宜、彈性調整重要工作之參考。 

4.1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之資源運用 

4.1.1地方政府人力編制 

地方政府行政機關人員編制員額係依《地方制度法》及《地方行政

機關組織準則》之規定，由地方政府訂定地方之組織自治條例，設置各

行政單位，進而編制各單位之員額。如臺北市政府訂定《臺北市政府組

織自治條例》，依該條例之規定訂定《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組織規程》

及《臺北市政府交通局組織規程》，並設有科、處、室等單位及編制單

位員額。各地方政府之行政機關員額皆依地方組織自治條例規定編制，

其限制行政機關之職員上限，且依各縣市人口數、自有財源比率及土地

面積等，編制員額均有差異，若未來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勢必將

先以既有編制人力執行。 

然推動低碳交通區之重要工作繁多，包含現況調查、實施規劃、設

施建置、公民溝通及成效評估等，皆需仰賴政府部門之人力投入，且考

量各地方政府擬實施之區域大小、環境特性、利害關係人組成皆有所不

同，人力需求也會有差異。因此，各地方政府掌握之人力資源多寡尤為

關鍵，若地方政府面臨既有編制員額不足且組織規程不易變動之情形，

則要因應既有人力、彈性調整重要工作，且視地方政府規劃之低碳交通

區規模，適時調整工作人力分配，或以聘用及約僱等方式補充人力不足

之缺口。 

 



4-2 

4.1.2地方政府財力分級 

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之財源可分為地方自有財源及中央對地方

補助款。其中地方自有財源依財政部地方財政資料庫查詢網頁之定義，

係指「歲入減補助及協助收入」，其中補助及協助收入依《財政收支劃

分法》第 30 條規定包含中央政府給予地方政府之補助款項。因此，自有

財源占歲出比率可顯示地方政府在未有中央補助款之情形下，地方以自

有財源推動政策之預算額度。 

中央對地方政府補助款係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

之規定，該辦法第 9 條訂定中央對地方政府之補助比率應依縣(市)政府財

力級次有所不同，故財力分級將影響地方能獲取中央政府提供之資源多

寡，進而影響地方自籌款額度。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 112年至 114年適用

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如表 4.1-1 所示，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8條之規定，係以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最近 3年度決

算審定數之自有財源比率(為歲入扣除補助及協助收入後占歲出之比率)之

平均值進行分級。觀察六都之財力分級，僅有臺北市財力級次為第一級，

其餘直轄市依序分列為第二級或第三級，新北市與臺中市為第二級，高

雄市、桃園市、臺南市為第三級，其餘縣市則依序平均分列為第三級至

第五級。 

表 4.1-1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 

縣市別 財力級次 直轄市與縣(市)數占比 108~110年自有財源占比平均 

臺北市 第一級 4.55% 95.36% 

新北市 第二級 
9.09% 

77.51% 

臺中市 第二級 74.05% 

新竹市 第三級 

31.82% 

72.84% 

高雄市 第三級 71.76% 

桃園市 第三級 71.39% 

新竹縣 第三級 64.92% 

臺南市 第三級 64.82% 

金門縣 第三級 48.97% 

基隆市 第三級 48.78% 

嘉義市 第四級 

18.18% 

47.86% 

宜蘭縣 第四級 44.60% 

彰化縣 第四級 44.47% 

南投縣 第四級 42.84% 

苗栗縣 第五級 36.36% 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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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財力級次 直轄市與縣(市)數占比 108~110年自有財源占比平均 

花蓮縣 第五級 42.54% 

雲林縣 第五級 41.89% 

屏東縣 第五級 39.26% 

嘉義縣 第五級 36.63% 

臺東縣 第五級 35.67% 

澎湖縣 第五級 28.84% 

連江縣 第五級 19.90% 

資料來源：[75]；本計畫彙整。 

國內現行中央對各直轄市及縣(市)計畫型補助款原則係依地方政府財

力分級，訂定地方自籌款比率或中央補助款上限比率。當地方政府之財

力級次越高，說明地方政府自有財源占歲出比率較高，相較其他縣市仰

賴中央補助款之程度較低。表 4.1-2 彙整國內部分現行計畫之中央補助比

率上限，第一級地方政府之補助款比率上限於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

畫不超過50%，並依地方政府財力級次增加中央補助款比率上限，第五級

地方政府之中央補助比率上限為 95%；其餘補助計畫第五級地方政府之中

央補助比率上限均不超過90%，該些計畫之補助比率上限可作為本計畫後

續制訂「交通部補助低碳交通區試辦作業要點(草案)」之參考，且補助上

限亦將影響未來地方推動低碳交通區之自籌款額度，地方政府需視掌握

之自有財源、彈性調整重要工作之執行。 

表 4.1-2 國內中央對地方補助計畫之補助款比率上限 

財力級次 
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

級計畫*(110-113年) 

提升道路品質

計畫(市區道路) 

永續提升人

行安全計畫 

公共充電樁

設置 

第一級 50% 35% 35% 35% 

第二級 75% 50% 50% 68% 

第三級 85% 82% 82% 77% 

第四級 90% 84% 84% 79% 

第五級 95% 88% 88% 83% 

註：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之中央補助款比率上限係由地方自籌款比率轉換而得， 
中央補助款比率 = 100%−地方自籌款比率 

資料來源：[76]、[77]、[78]、[79]；本計畫彙整。 

4.1.3地方政府人力與預算條件 

推動低碳交通區之重要工作應視地方政府人力及預算額度，彈性調

整工作執行方式、優先性及規模。本計畫檢視地方政府編制政府機關員

額之相關規定，地方政府於推動低碳交通區時應視實際設置之規模大小、

措施及既有編制人力，進而決定其是否需依人力資源情形調整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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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補充人力。在人力需求部分，受限於行政機關員額需依地方組織自治

條例規定編制，且變更不易。現況地方編制普遍不敷實際需要，當地方

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之既有人力不足時，建議優先考慮委託專業機構或

以聘用、約僱等方式補充短期人力，另可透過提高預算額度，以增加人

員聘用資金，補足人力需求。有關預算額度部分，在不考慮中央對地方

補助情形下，地方政府自行推動低碳交通區需視其自有財源多寡，規劃

預算額度，故本計畫接續將依地方政府人力情形及財力分級，研擬低碳

交通區重要工作調整原則及作法。 

4.2重要工作調整原則與作法 

4.2.1重要工作彈性調整原則 

本計畫第 1 年期(112 年)研究成果借鑒國內外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

研提低碳交通區設置原則略以，「優先設置於綠運輸環境佳之區域」、

「實施範圍清楚且不宜過小」、「管制對象以高排碳車輛為主」、「管

制時間應考慮替代運具服務時間」及「與利害關係人充分溝通」等，如

表 4.2-1所示。 

表 4.2-1 低碳交通區設置原則建議 

項目 內容 

設置原則

1 

以運具碳排量大或道路存在重現性交通壅塞之區域為劃設對象，

並以綠運輸環境佳者優先，以達成推動目的 

設置原則

2 
設置範圍應有清楚邊界區隔，使民眾易於區分低碳交通區範圍 

設置原則

3 
劃設範圍不宜過小，避免車輛繞行致使區域減碳成效不彰 

設置原則

4 
管制對象應以高排碳車輛為主且逐步擴大為所有排碳車輛 

設置原則

5 
管制時間應考慮管制對象的時間分布及替代運具服務時間 

設置原則

6 

設置構想及配套措施應與利害關係人充分溝通，並以多數共識內

容執行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依前述「設置原則」歸納低碳交通區之設置涉及區域調查、實施規

劃、車輛管制及利害關係人溝通等重要工作，然地方政府資源有限，故

依地方特性彈性調整相當重要，但也宜避免因進行調整導致偏離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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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推動低碳交通區之實施目的及內涵。故本計畫建議未來地方政府彈性

調整重要工作之參考原則如下。 

1. 調整原則 1：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及鼓勵措施應視地方環境條件

(綠運輸、管制措施)及交通特性，選擇性調整實施措施 

原則 1係基於資源條件、地方特性及實施類型之考量，地方政府

於規劃低碳交通區工作項目時，宜選擇適合當地採取之環境營造與

設施建置措施或鼓勵措施，如適合發展非機動運具使用之區域，可

於有限資源下，選擇先行推動人本交通相關措施；如已具備基礎公

共運輸環境之區域，則可選擇優先強化公共運輸使用環境。地方政

府宜選擇符合地方特性之措施，或調整措施之執行期程，以達成推

動低碳交通區之實施目的。 

2. 調整原則 2：現況調查、實施規劃、公正轉型、公民溝通與宣導

及成效評估報告為必要執行工作項目 

原則 2係為本計畫借鑒國內外類似案例實施經驗及考量低碳交通

區之設置原則，評估未來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時不宜因彈性調

整而忽略之重要工作，包括現況調查、實施規劃、公正轉型、公民

溝通及成效評估報告等，然可配合實務情形調整執行方式與規模。

如利用鄰近交通監測資料，適度取代現況調查；如利害關係人種類

繁多，得依種類分別進行溝通；若利害關係人種類單純，則以辦理

統一說明會或工作坊之方式溝通。 

 

綜合調整原則 1與調整原則 2，可將設置低碳交通區之重要工作項目

區分為「必要項目」與「選擇性項目」，如圖 4.2.1 所示，現況調查、實

施規劃、公正轉型措施、公民溝通與宣導及成效評估報告皆為必要項目；

環境營造、車輛管制設施建置及發展與推動綠運輸措施則視區域特性，

選擇性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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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2.1 重要工作必要項目與選擇性項目 

4.2.2重要工作調整作法 

1. 地方經費與人力之情境 

地方政府因應地方經費、人力、區位特性或低碳交通區實施類

型，彈性調整重要工作項目，其中區位特性及低碳交通區實施類型，

隨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採取不同作法，規劃之區位、規模或政策目標

等自然有所不同。故本計畫係對較具通案性質之經費與人力，研提

重要工作調整作法，供地方政府未來推動參考。 

關於地方經費與人力之情境，依地方政府人力充足與否及地方

財力分級情形，大致可分為四個象限。 

地方政府人力資源可分為充沛與不足兩類，充沛情形係指各必

要工作項目得以既有編制人力執行，且有充足人力承辦選擇性工作

項目(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措施、鼓勵措施)；不足情形則為任一必要

工作項目無法以既有編制人力執行。 

地方預算額度可分為自有財源充足及自有財源不足，自有財源

充足可為近 3年平均地方自有財源占歲出比率超過 50%之地方政府，

說明地方政府於支出計畫中可自行支應過半支出；自有財源不足則

可為近 3年平均地方自有財源占歲出比率低於 50%之地方政府。前述

經費與人力情境皆為本計畫研提之假設情境，地方政府仍需視其欲

推動之低碳交通區類型、規模及措施，預計投入之經費與人力，進

而評估適用之情境。 

2. 調整作法建議 

地方政府於推動低碳交通區前宜先盤點經費及人力資源，因應

不同情境下，優先分配經費與人力於必要工作項目，並考量短、中、

必要項目

現況調查

實施規劃

公共運輸
環境營造

人本交通
環境營造

運具電動化
環境營造

車輛管制
設施建置

發展與推動
綠運輸

公正轉型
措施

公民溝通
與宣導

成效評估
報告

必要項目 選擇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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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之重點工作不同，配合分期規劃彈性調整。本計畫依不同之自

有財源與人力資源情境，研提短期試辦階段各情境下之彈性調整作

法建議，如圖 4.2.2所示，內容詳述如下。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2.2 推動低碳交通區重要工作彈性調整作法建議 

(1) 自有預算充足、人力資源充沛 

 以具政策宣示意義或具良好減碳效益之大型區域實施低

碳交通區，並執行實施前現況調查，進而制定整體性之

分期推動規劃 

 與範圍內所有利害關係人溝通協調，並邀集參與規劃，

且視情形透過第三方團體或專業溝通團隊協助溝通 

 建立低碳交通區推動小組，強化相關人員培訓 

 公共運輸環境、人本交通環境、電動車使用環境及車輛

管制設施建置等選擇性項目皆需規劃分期推動措施，以

營造區域整體良好綠運輸環境，達到低碳交通區之宣示

效果 

(2) 自有預算充足、人力資源不足 

 委由專業機構針對特定區域執行實施前現況調查，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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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整體性之分期推動規劃 

 委由第三方團體或專業溝通團隊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並

依利害關係人分類矩陣，針對重要利害關係人優先溝通 

 調整政府部門組織人力或以聘用、約僱人員補足人力缺

口 

 透過建置硬體設備或科技執法取代需要人力之措施 

 選擇性項目依地方綠運輸環境特性擇定主軸項目，如觀

光遊憩區優先發展非機動運具；或市中心商業區優先發

展公共運具或電動化運具，以減輕人力需求 

(3) 自有預算不足、人力資源充沛 

 以具備特定交通特性或綠運輸環境基礎之區域優先推動

低碳交通區，減少環境營造及設施建置之經費需求，且

政府部門宜先行盤點區域之現況，擬定分期推動規劃 

 政府部門先行界定利害關係人，並初步溝通協調瞭解利

害關係人之需求，邀集參與規劃，視溝通情形適時尋求

第三方團體或專業溝通團隊協助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協調 

 強化結合地方既有資源，與企業、民眾及第三方團體合

作 

 盤點區域既有運輸系統、設施及資源，研擬相關措施，

並以獲取多數利害關係人支持之基礎，申請中央相關補

助經費 

(4) 自有預算、人力資源不足 

 宜先以鄰里社區規模調查與規劃，推動低碳交通區。以

小規模之調查及規劃優先推動，且著重於營造鄰里社區

居民之綠運輸使用習慣 

 鄰里社區主要可透過在地村(里)長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協

調，公民溝通採小規模形式進行 

 選擇性項目先以營造人本交通環境與非補助形式之鼓勵

綠運輸使用措施為主，著重成效評估，期以良好成效申

請補助與支援，以做為後續擴大推廣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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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國內尚無推動低碳交通區之經驗，且各地方政府受環境條

件、財力、人力及時間等因素影響，低碳交通區之推動需因地制宜

規劃，爰此，本計畫依第一年期擬定之低碳交通區分期推動建議，

研提分期規劃工作項目與時程之彈性調整作法。 

2030 年市區公車電動化前為短期試辦階段，建議初期推動步驟

宜簡化，聚焦特定區域(如公共運輸條件較佳的鄰里社區)進行現況調

查與規劃，由小範圍區域逐步推進，以減少實施時遭遇之困難。此

外，短期推動時程上可依低碳交通區之綠運輸環境條件及試辦推動

情形，提前進入中期階段，以形塑標竿案例。因應中央擬定 2040 年

電動車市售比達 100%，於 2030年至 2040年間為中期階段，地方政

府宜將試辦轉型為常態低碳交通區，循序漸進納入車輛使用管理措

施，惟納入時機應視當地電動車占比、可能影響之燃油車輛比例、

公民溝通情形及法規制定進度，因地制宜進行調整，建議可優先配

合電動車相關政策實施時間執行。此外，若擬實施車輛管制，於中

期階段之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部分，自有財源充足之地方政府建議

以車牌自動辨識系統試行，自有財源不足之地方政府則建議以人工

隨機攔停之方式試行；在 2040年電動車市售比達 100%後，長期階段

除擴大實施範圍及加嚴車輛管理外，自有財源不足之地方政府宜規

劃獎勵措施提早退場或逐步減少獎勵額度，以降低財政負擔，且鼓

勵地方政府尋找永續財源，提升政策落地的成功率。 

然中長期之彈性調整作法仍需視地方政府推動情形，因地制宜

調整重要工作與時程，本計畫提出之短中長期規劃乃配合中央政策

推動時間點，進而擬定之通則性分期規劃建議，因此仍需視各地方

政府之交通環境、政策目標及公民溝通結果因地制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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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低碳交通區設置工作預算來源盤點 

為確保低碳交通區於推動或實行階段能穩定獲得多元的財源挹注，

以利各地方政府在劃設低碳交通區時能有其資金基礎，避免因資金缺口

造成低碳交通區無法順利推行。參考國外類似案例經費來源與運用方式，

並盤點國內既有相關補助計畫，掌握中央及地方政府能投入與低碳交通

區相關工作之預算來源，以做為擬定推動財源及法制規劃之基礎。 

5.1低碳交通區設置工作預算來源盤點 

5.1.1國內外類似案例借鏡 

目前歐洲各國持續推動或擴大低排放區實施範圍與管制項目，如英

國倫敦擴大實施超低排放區(Ultra Low Emission Zone, ULEZ)及韓國首爾實

施綠色交通推進區(Green Transport Zone, GTZ，簡稱綠色交通區)等城市，

當中除建立相關法規制度外，妥適的財源規劃亦為城市推動成功的重要

因素。 

1. 英國倫敦 

英國「環境、食品和農村事務部」每年提供空氣品質計畫補助，

地方政府可申請經費，執行空氣品質改善事項。而英國倫敦實施超

低排放區(ULEZ)之經費來源，除有前述空氣品質改善補助外，亦包

含公共運輸收入、壅擠收費等做為計畫之經費來源，且ULEZ計畫擴

大實施至整個大倫敦都會區後，不符合規定之車輛進入倫敦將被收

取每車次 12.5 英鎊之通行費用，依據《2006 年大倫敦低排放區收費

命令》之規定，所收費用將應用於空氣品質改善及交通管理相關措

施，如引進混合動力公車(hybrid bus)、增設倫敦市內空氣品質監測

設備或強化 ULEZ內執法系統等。 

2. 韓國首爾 

韓國首爾提出《首爾市綠色交通推進區特別綜合計畫(2017-2030

年)》，綠色交通區之願景為打造「以人為本、安全宜人的城市中

心」，實現無車便捷生活，目標為 2030年減少 40%的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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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30%的車輛使用，且綠色交通的使用量增加一倍或以上(相對於

2012年)。為推動綠色交通區，首爾市政府預計 2018年至 2030年投

入經費約 1.3兆韓元，其財政資源來自以下四種方式： 

(1) 利用與運輸相關的收入：從車輛用戶獲得的經費資源，如交

通壅塞費等，並重點投入於行人、自行車和公共運輸項目。 

(2) 專案營運商負擔原則：資金由政府、各類開發專案實施者、

交通設施設置營運機構等承擔。 

(3) 啓動民間投資交通設施：通過合理化投資措施，吸引私部門

加入公共設施管理，以促進私部門對交通設施的直接投資。 

(4) 依法規使用政府資金：利用國家資金建設城市鐵路和公路等。

另可根據《交通與物流永續發展法》第 50 條，在實施交通

專項對策區時，得以向相關機構協商使用政府資金。 

而補助方面首爾市政府為駕駛第 5級車輛並居住在綠色交通區的

居民及以謀生為目的車輛駕駛，提供報廢第 5級車輛的鼓勵措施，如

報廢車輛的補貼(165~300 萬韓元)、提供孩童校車轉換為油電混合車

之補貼(由 500萬韓元提升至 800萬韓元)，以及提供電動車或氫燃料

汽車的購買補助(分別為 1,350 萬韓元及 3,500 萬韓元)。另針對總重

3.5 噸及以上民眾車輛或商業用途車輛，若欲裝設排煙過濾器，亦提

供安裝費用 30%以上的補貼。而對於低收入家庭而言，以謀生為目

的車輛提供 100%裝置排煙過濾器的補貼，而非以謀生為目的其他車

輛則給予 90%的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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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內狀況 

臺灣現況低碳交通區尚於規劃階段，回顧國內低碳交通相關措

施，如法定劃設之空氣品質維護區及行人徒步區，或活動計畫類型

之生態交通盛典及低碳旅遊園區。其中空氣品質維護區實施目的為

改善我國空氣品質及維護國人健康，環境部參考國外空品淨區(Clean 

Zone)之施行方式，於 107 年提出管制區域移動污染源之概念，藉限

制或禁止指定車種通行以減少該區域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即為現行

各級主管機關所制訂之「空氣品質維護區」。 

空氣品質維護區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0 條，各級主管機關

可針對移動污染源管制，且各縣(市)依環境部所公告之「空氣品質維

護區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之擬訂及審查作業」擬定管制計畫後劃設。

而經費來源為環境部之空氣污染防制基金。該基金主要收入來源為

環境部依空氣污染防制法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營建工程以外之固

定污染源及移動污染源由環境部徵收)，然隨著民眾對空氣品質日漸

關心，近年來環境部加強推動空氣污染防制相關措施(例如：補助業

者汰換 1 至 3 期大型柴油車)，亦有撥款支援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以

致於入不敷出，111 年至 112 年分別由環境部公務預算撥補約 25.35

億元及 25.34億元挹注基金推動業務。 

此外，地方政府可依空氣污染防制法徵收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

制費，各直轄市、縣(市)亦有訂定相關自治法規規範所收費用之運用

範圍，如臺中市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3條規定基

金之來源包含臺中市政府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入，並於第 4條規

定基金之用途。 

綜上所述，國外案例之資金來源範圍廣泛，除政府編列之相關措施

預算外，經費來源尚可由公共運輸票收、壅擠收費等資金收入做為計畫

之經費來源。國內狀況如「空氣品質維護區」之經費來源係政府依法徵

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並成立基金，以專款專用為原則。然未來環境部將

依氣候變遷因應法對排放溫室氣體之排放源徵收碳費並成立溫室氣體管

理基金，且該基金用途可做為補助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溫

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或可做為推動低碳交通區之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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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國內資源盤點 

政策的落實與推動需要資源的投入，中央為推動政策落地，考量地

方首長配合中央政策的程度不盡相同，且地方資源有限，因此中央往往

會採取補助方式，給予地方政府誘因，期地方政府配合執行中央相關政

策。因此，本節將盤點可支援低碳交通區相關工作推動之中央既有補助

及潛在財源。 

 

1. 中央既有補助 

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除具鄰避性

質之環保設施工程與原住民族重要建設計畫及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

者外，中央最高補助 90%經費供計畫使用，其餘款項需由地方自籌，

本節將盤點中央既有資源與潛在財源。 

推動低碳交通區之相關工作，除對區域範圍進行界定與管理燃

油車輛使用外，低碳運具的使用與綠運輸活動的普及亦將帶動降低

區域溫室氣體排放。因此，營造綠運輸環境是低碳交通區成功的關

鍵，也是重要的配套。目前行政機關主要透過前瞻基礎建設推動公

共運輸重大工程(例如：環島鐵路電氣化、都會區捷運路網興建)，並

經由補助計畫或法律規範等方式完善綠運輸環境，包括補助民眾購

買低碳運具，相關法規或計畫彙整如表 5.1-1 所示，涵蓋公共運輸、

電動大客車、電動機車、充電樁、智慧運輸及人本交通等。 

未來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宜結合中央既有補助資源，如

低碳交通區內新闢公車路線可申請公路公共運輸計畫、人行道改善

可申請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公車電動化可依交通部公路局補助

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申請等，地方政府可優先向既有計畫爭取補助

經費，填補推動低碳交通區所需之財源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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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低碳交通區相關工作之補助辦法與計畫 

項目 主管機關 法規/計畫名稱 

公共運輸

環境 

交通部 

公路公共運輸永續及交通平權計畫(114-117年) 

交通行動服務(MaaS)示範建置計畫(2/2) 

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114-117 年) 

改善停車問題計畫 

交通部促進公共運輸使用補助辦法 

交通部公路局執行公共運輸通勤月票補助作業要點 

國家發展 

委員會 

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

例* 

人本交通

環境 

內政部 

校園周邊暨行車安全道路改善計畫 

校園周邊暨行車安全道路改善計畫申請協助作業要點 

市區道路養護管理暨人行環境無障礙考評計畫* 

協助地方政府建置交通科技執法設備執行作業要點 

全民參與街道環境改善評估研究管理計畫 

提升道路品質計畫(都市計畫內)(106-114年) 

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條例 

交通部 

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公路系統)(106-114年) 

環島自行車道升級暨多元路線整合推動計畫第二期

(113-116年) 

內政部/交

通部 
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 

運具電動

化環境 

交通部 

交通部公路局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 

智慧電動巴士 DMIT計畫 

2030年客運車輛電動化推動計畫(113年至 119年) 

計程車服務提升輔導方案 

推動電動遊覽車(交通車)示範計畫 

推動郵務機車汰換為電動機車計畫 

推動偏鄉使用電動運具示範計畫 

推動氫能車輛示範計畫 

持續電動車輛免徵汽車燃料使用費 

推動電動車輛停車費優惠計畫 

公共充電樁設置及區域充電需求評估計畫* 

交通部公路局公共充電樁設置補助作業要點* 

推動交通運輸節點設置公共充電樁 

推動停車收費柱與充電樁共樁計畫 

推動電動車經銷維修體系設置充電樁 

環境部 

老舊車輛汰舊換新空氣污染物減量補助辦法* 

老舊汽車汰舊換新溫室氣體減量獎勵辦法* 

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溫室氣體減量獎勵辦法 

環境部補助電動大客車營運作業要點 

補助地方政府新增擴充能源補充設施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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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主管機關 法規/計畫名稱 

經濟部 

經濟部推動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施要點 

電動商用車智慧運營驗證計畫 

電動物流車補助計畫 

電動機車產業環境加值補助計畫 

輔導推廣工業園區廠商設置充電樁計畫 

推動科技產業園區設置公共充電樁 

推動國營事業所轄場域設置公共充電樁 

推動會展中心設置公共充電樁 

推動商業設施設置公共充電樁 

國科會 輔導科學園區廠商設置充電樁計畫 

財政部/經

濟部 
持續電動車輛免徵貨物稅、使用牌照稅 

註：(*)表示該項屬延續性計畫或法規定有施行期限，推動年期僅至民國 113年前，應視
後續計畫推動重點調整其可用財源。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2. 中央潛在財源 

本計畫盤點之中央潛在財源如表 5.1-2 所示，低碳交通區相關工

作之可能經費來源包括「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空氣污染防制基

金」及「環境教育基金」。其中「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內容提及補

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

量工作事項以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及宣導事項；另「空氣污染防

制基金」之用途包括空氣污染防制、污染源查緝、補助及獎勵各類

污染源辦理空氣污染改善工作事項等，而低碳交通區推動電動/氫能

車輛的使用，確實有助於減少移動污染源(燃油車輛)造成的空氣污染，

符合該基金用途，可做為推動低碳交通區之輔助財源；至於「環境

教育基金」內容主要以環境教育之講習、宣導、編製教材等方式推

動國家環境教育綱領之相關業務，部分內容可適用於低碳交通區鼓

勵與溝通措施面向之公民溝通與宣導，亦可評估做為未來低碳交通

區相關工作之經費來源。然就實務層面考量，鑒於推動溫室氣體減

量工作已有專用之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空氣污染防治基金及環境教

育基金做為低碳交通區財源在實務上能夠爭取到資源的機會有待商

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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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低碳交通區相關工作之可能財務來源 

財源名稱 當前適用範圍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 

1. 排放源檢查事項 

2. 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

事項 

3. 補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

事項 

4. 補助及獎勵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5. 辦理前三款以外之輔導、補助、獎勵溫室氣體減量

工作事項、研究及開發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6. 資訊平台帳戶建立、免費核配、拍賣、配售、移轉

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項 

7. 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8. 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9. 推動碳足跡管理機制相關事項 

10. 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及宣導事項 

11. 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12. 協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公正轉型相關工作

事項 

13. 其他有關氣候變遷調適研究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1. 關於主管機關執行空氣污染防制工作事項 

2. 關於空氣污染源查緝及執行成效之稽核事項 

3. 關於補助及獎勵各類污染源辦理空氣污染改善工作

事項 

4. 關於委託或補助檢驗測定機構辦理汽車排放空氣污

染物檢驗事項 

5. 關於委託或補助專業機構辦理固定污染源之檢測、

輔導及評鑑事項 

6. 關於空氣污染防制技術之研發及策略之研訂事項 

7. 關於涉及空氣污染之國際環保工作事項 

8. 關於空氣品質監測及執行成效之稽核事項 

9. 關於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之相關費用事項 

10. 執行空氣污染防制相關工作所需人力之聘僱事項 

11. 關於空氣污染之健康風險評估及管理相關事項 

12. 關於潔淨能源使用推廣及研發之獎勵事項 

13. 關於空氣污染檢舉獎金事項 

14. 關於辦理各項空氣污染改善之貸款信用保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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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源名稱 當前適用範圍 

15. 其他有關空氣污染防制工作事項 

環境教育基金 

1. 國家環境教育綱領及國家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所列下

列事項之支出： 

(1) 辦理環境講習 

(2) 辦理環境教育宣導及活動 

(3) 編製環境教育教材、文宣及手冊 

(4) 進行環境教育研究及發展 

(5) 推動環境教育國際交流及合作 

(6) 補助環境教育設施或場所辦理環境教育活動 

(7) 補助環境教育機構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訓練或環境

講習 

(8) 補助辦理環境教育計畫 

(9) 訓練環境教育人員 

(10) 其他與環境教育推展相關事項 

2. 管理及總務支出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5.2工作項目預算來源及經費缺口 

5.2.1低碳交通區工作四大面向 

前一小節已檢視可做為推動低碳交通區經費來源之國內中央相關既

有補助以及潛在財源，本節將依第 3章所述實施前評估與規劃、環境營造

與設施建置、鼓勵與溝通措施及實施後成效評估等四大面向持續檢視低

碳交通區相關工作，並依前述既有補助及潛在財源之盤點結果，提出地

方政府可能存在的經費缺口。 

1. 實施前評估與規劃 

實施前評估與規劃面向之工作意指實施前現況調查與規劃，包

括實施前現況調查及實施規劃，目前除部分地方政府(如臺北市政府)

有自主編列預算針對所轄主要道路及瓶頸路口進行交通特性調查外，

普遍沒有籌編實施前評估與規劃工作內容相關之經費；另交通部

「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雖有補助公共運輸相關規劃、調查

與研究之經費，然未必完全符合地方政府需求並涵蓋前述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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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因此，關於實施前評估與規劃之相關工作，建議可做為中央

協助提供經費補助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之參考，如表 5.2-1 所示。 

2. 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 

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面向之工作包括公共運輸環境營造、人本

交通環境營造、運具電動化環境營造及車輛管制設施建置等四大重

要項目。 

在公共運輸環境營造、人本交通環境營造及運具電動化環境營

造等三大項目，交通部及其他部會已存在既有補助，如公共運輸環

境之經費來源有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交通部

促進公共運輸使用補助辦法」、「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等，

人本交通環境之經費來源有「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環島自

行車道升級暨多元路線整合推動計畫」、「校園周邊暨行車安全道

路改善計畫」等，運具電動化環境之經費來源有「2030 年客運車輛

電動化推動計畫」、「電動機車產業環境加值補助計畫」、「電動

物流車補助計畫」等，大部分已包含低碳交通區推動相關工作所需

經費，然推動低碳交通區可能需要提供之最後一哩路接駁服務(如接

駁巴士)，或縮減車道、擴大人行道及自行車道空間，以及增加電動

車停車格及提升公共場域充電設施比例等措施，或涉及車輛管制設

施建置，不一定符合中央既有補助之提案原則，如「永續提升人行

安全計畫」中提案類型分為易肇事路口行人安全設施改善、連續 200

公尺以上人行道環境改善、校園周邊道路改善、行人及高齡者友善

示範區等四類，未必符合地方政府欲推動低碳交通區場域的環境特

性，故地方政府可能需要另外自籌經費，爰建議可做為中央協助提

供經費補助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之參考，實際仍視地方環境特

性與計畫提案原則適用情形，相關計畫彙整如表 5.2-2所示。 

3. 鼓勵與溝通措施 

鼓勵與溝通措施面向之工作包括發展與推動綠運輸、公正轉型

措施及公民溝通與宣導等重要項目，其中發展與推動綠運輸之部分

內容存在既有計畫補助，如「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然其

他重要項目尚無具體之經費來源，包括提供轉型協助、輔導及弱勢

族群補助，辦理工作坊、說明會，透過專業 NGO團體、民間團體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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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溝通低碳交通區理念及作法等，地方政府可能需要另外自籌經

費，爰建議可做為中央協助提供經費補助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

之參考，如表 5.2-3所示。 

4. 實施後成效評估 

實施後成效評估內容包含評估實施低碳交通區後之各項指標的

表現，第 1年期計畫建議之效益評估指標包含「車輛溫室氣體排放減

量」、「範圍內大眾運輸使用增量」、「電動車輛占比增加」及

「車輛合規率」等，為蒐集各指標之數據並進行分析，撰寫及發布

成效報告，地方政府可能需要另外自籌經費，爰建議可做為中央協

助提供經費補助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之參考，如表 5.2-4 所示。

此外，因該報告可用以衡量低碳交通區推動成果，亦可做為地方政

府申請其他補助經費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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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

等
旅
次
型
態
與
分
布
，
以
掌
握

區
內
交
通
特
性
做
為
利
害
關
係

人
辨
別
及
實
施
車
輛
管
制
措
施

之
參
考
。

 

中
央
補
助
計
畫
中
提
供
「
規
劃
、
調

 

查
與
研
究
」
之
補
助
，
例
如
：
公
路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升
級
計
畫

(1
1

0
-1

1
3

年
)補
助
有
助
於
改
善
當
地
公
路
公
共

運
輸
之
研
究
計
畫
。

 

中
央
既
有
補
助
項
目
可
能

未
涵
蓋
地
方
政
府
調
查
需

求
之
內
容
。

 

實
施
規
劃

 

規
劃
實
施
目

標
、
時
程
及
分

階
段
重
點
工
作

 

1
. 評
估
合
適
試
辦
區
位
，
及
低
碳

交
通
區
整
體
規
劃
、
可
行
性
評

估
等
規
劃
評
估
事
項
。

 

2
. 實
施
規
劃
內
容
須
涵
蓋
規
劃
實

施
目
標
、
時
程
及
分
階
段

(短
中

長
期

)重
點
工
作
。

 

中
央
補
助
計
畫
中
提
供
「
規
劃
、
調

 

查
與
研
究
」
之
補
助
，
例
如
：
公
路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升
級
計
畫

(1
1

0
-1

1
3

年
)補
助
有
助
於
改
善
當
地
公
路
公
共

運
輸
之
研
究
計
畫
。

 

中
央
既
有
補
助
項
目
可
能

未
涵
蓋
地
方
政
府
規
劃
需

求
之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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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
-2
低
碳
交
通
區
重
要
工
作
與
相
關
中
央
補
助

-環
境
營
造
與
設
施
建
置

 

工
作

面
向

 
申
請
項
目

 
執
行
措
施

 
提
案
內
容

 
相
關
補
助

 
經
費
缺
口

 

環
境

營
造

與
設

施
建 置

 

公
共
運
輸
環

境
 

提
升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水
準

 

1
. 提
升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水
準
，
吸

引
公
共
運
輸
潛
在
顧
客
、
改
善

交
通
壅
塞
、
達
到
運
輸
部
門
減

碳
之
願
景
。

 

2
. 擴
大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涵
蓋
率
，

並
推
廣
以
低
碳
運
具
服
務
接
駁

最
後
一
哩
路

(接
駁
巴
士

)。
 

中
央
補
助
計
畫
中
提
供
「
改
善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
之
補
助
，
例
如
：
公
路
公
共

運
輸
永
續
及
交
通
平
權
計
畫

(1
1

4
-1

1
7

年
)針
對
新
闢
路
線
、
改
善
候
車
設
施
、

公
車
動
態
資
訊
系
統
均
提
供
補
助
。

 

中
央
既
有
補
助
項
目
可

能
未
涵
蓋
地
方
政
府
規

劃
需
求
之
內
容
。

 
擴
大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涵
蓋
率

 

人
本
交
通
環

境
 

改
善
步
行
、
自

行
車
環
境

 

1
. 建
置
以
人
為
本
交
通
環
境
，
改

善
人
行
空
間
環
境
，
提
升
行
人

安
全
，
包
含
庇
護
及
警
示
設

施
、
排
除
路
口
障
礙
設
施
以
縮

短
路
口
人
行
穿
越
距
離
，
以
減

少
危
險
路
口
與
用
路
衝
突
意
外

發
生
，
保
障
行
人
安
全
。

 

2
. 改
善
步
行
、
自
行
車
環
境
，
加

速
人
行
環
境
改
善
及
整
體
道
路

品
質
提
升
，
擴
大
人
本
交
通
環

境
。

 

中
央
補
助
計
畫
中
提
供
「
行
人
、
自
行

車
環
境
改
善
或
建
置
」
之
補
助
，
例

如
：
永
續
提
升
人
行
安
全
計
畫
針
對
易

肇
事
路
口
、
路
口
行
人
安
全
設
施
改

善
、
路
段
人
行
環
境
改
善

(興
建

)提
供

補
助
。

 

中
央
既
有
補
助
項
目
可

能
未
涵
蓋
地
方
政
府
規

劃
需
求
之
內
容
。

 

建
置
行
人
、
自

行
車
專
用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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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具
電
動
化

環
境

 

設
置
公
共
充
電

樁
 

改
善
低
碳
運
具
使
用
環
境
，
如
設

置
公
共
充
電
樁
、
規
範
公
共
場
域

充
電
設
施
比
例
、
提
升
電
動
車
專

用
停
車
格
比
率
等
。

 

中
央
補
助
計
畫
中
提
供
「
充
電
樁
、
電

動
車
專
用
停
車
格
設
置
」
之
補
助
，
例

如
：
交
通
部
公
共
充
電
樁
設
置
及
區
域

充
電
需
求
評
估
計
畫
提
供
補
助
。

 

中
央
既
有
補
助
項
目
可

能
未
涵
蓋
地
方
政
府
規

劃
需
求
之
內
容
。

 
提
升
電
動
車
專

用
停
車
格
比
率

 

車
輛
管
制
設

施
建
置

 

因
應
管
制
之
基

礎
設
施
建
置

 
1

. 因
應
管
制
之
標
誌
、
標
線
設

置
。

 

2
. 車
牌
自
動
辨
識
系
統
建
置
。

 

中
央
《
協
助
地
方
政
府
建
置
交
通
科
技

執
法
設
備
執
行
作
業
要
點
》
補
助
地
方

政
府
建
置
科
技
執
法
設
備
。

 

中
央
既
有
補
助
項
目
可

能
未
涵
蓋
地
方
政
府
規

劃
需
求
之
內
容
。

 
車
牌
自
動
辨
識

系
統
建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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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
-3
低
碳
交
通
區
重
要
工
作
與
相
關
中
央
補
助

-鼓
勵
與
溝
通
措
施

 

工
作

面
向

 
申
請
項
目

 
執
行
措
施

 
提
案
內
容

 
相
關
補
助

 
經
費
缺
口

 

鼓
勵

與
溝

通
措 施

 

發
展
與
推
動

綠
運
輸

 

公
共
運
輸
搭
乘

優
惠
、
鼓
勵
企

業
提
供
員
工
綠

運
輸
使
用
津

貼
、
管
制
私
人

運
具
使
用
、
調

整
停
車
費
率

 

1
.提
供
公
共
運
輸
政
策
之
績
效
獎
勵

作
法
。

 

2
.鼓
勵
企
業
補
助
員
工
公
共
運
輸

(共

享
電
動
車
、
公
共
自
行
車

)津
貼
。

 

3
.整
合
各
類
運
輸
系
統

(含
副
大
眾
運

輸
)以
提
升
轉
乘
服
務
。

 

4
.票
證
費
率
政
策

(如
公
共
運
輸
票
價

優
惠
或
定
期
套
票

)及
停
車
管
理
機
制

(如
費
率
調
整

)。
 

5
.優
先
汰
換
公
務
車
、
公
車
為
電
動

車
。

 

6
.降
低
燃
油
運
具
、
私
人
運
具
使
用

之
抑
制
措
施
。

 

中
央
補
助
計
畫
中
提
供
「
促
進
綠

運
輸
」
之
補
助
，
例
如
：
公
路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升
級
計
畫

(1
1

0
-1

1
3

年
)針
對
新
闢
路
線
提
供
企
業
通

勤
服
務
、
行
銷
與
推
廣
鼓
勵
企
業

團
體
辦
理
公
車
體
驗
日
活
動
等
均

提
供
補
助
。
中
央
補
助
計
畫
中
提

供
「
公
共
運
輸
推
廣
、
優
惠
、
車

輛
汰
換
、
私
人
運
具
抑
制
措
施
」

之
補
助
，
例
如
：
公
共
運
輸
通
勤

月
票

(T
P
A

S
S

)補
助
、
智
慧
運
輸

系
統
發
展
建
設
計
畫
補
助
交
通
行

動
服
務

(M
aa

S
)建
置
。

 

中
央
既
有
補
助
項
目
可
能

未
涵
蓋
地
方
政
府
規
劃
需

求
之
內
容
。

 

公
正
轉
型
措

施
 

提
供
轉
型
協

助
、
輔
導
及
弱

勢
族
群
補
助

 

提
供
轉
型
協
助
、
輔
導
及
弱
勢
族
群

補
助
。

 
－

 

提
供
低
碳
交
通
區
利
害
關

係
人
轉
型
協
助
、
輔
導
及

弱
勢
族
群
補
助
尚
無
相
關

中
央
補
助
計
畫
。

 

公
民
溝
通
與

宣
導

 

辦
理
工
作
坊
、

說
明
會

 

1
. 辦
理
工
作
坊
、
利
害
關
係
人
溝
通

與
宣
導
及
辦
理
說
明
會
。

 

2
. 電
視
廣
告
、
新
聞
、
社
交
媒
體
宣

傳
、
與
環
保
組
織
合
作
宣
導
，
民

間
專
業
團
隊
協
助
溝
通
協
調
。

 

－
 

辦
理
低
碳
交
通
區
相
關
公

民
溝
通
與
宣
導
尚
無
相
關

中
央
補
助
計
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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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
-4
低
交
通
區
重
要
工
作
與
相
關
中
央
補
助

-實
施
後
成
效
評
估

 

 

工
作

面
向

 
申
請
項
目

 
執
行
措
施

 
提
案
內
容

 
相
關
補
助

 
經
費
缺
口

 

實
施

後
成

效
評

估
 

成
效
評
估

 
評
估
與
撰
寫
實

施
成
效
報
告

 

評
估
推
動
低
碳
交
通
區
後
之
各
項
指

標
成
效
，
需
進
行
實
施
後
環
境
與
運

具
使
用
行
為
改
變
調
查
等
，
進
而
完

成
評
估
報
告
，
以
檢
核
實
施
成
效
。

 

－
 

評
估
低
碳
交
通
區
實
施
成
效
尚

無
相
關
中
央
補
助
計
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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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地方政府淨零相關基金 

隨著地球暖化、氣候變遷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日漸增加，愈來愈多民

眾開始意識到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除了中央各部會為因應氣候變遷編

列預算或透過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推動相關政策外，地方政府也顧及環保

團體及居民意見，透過自籌預算，因地制宜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相關政策

並落實執行。例如在運輸減碳方面，目前許多縣市都已導入公共自行車，

部分縣市甚至編列預算補助民眾購買電動機車。 

因此，當中央於 110 年 4月宣布 2050淨零轉型目標後，地方政府也

陸續響應，尤其臺北市為首善之都，隔年 111年 3月便提出「臺北市 2050

淨零行動白皮書」，並於 111年 6月通過《臺北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

(草案)》，經中央審查修正部分條文內容後於 113年 7月 22日發布，114

年 1月 22日正式施行，是全國第 1個將實現淨零排放目標入法的地方氣

候自治法規。《臺北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除包含低碳交通區相關

規定外，亦將推動一定規模以上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物流業及外送平

台業應優先使用電動或其他新興能源運具；公有停車場對電動及其他新

興能源運具得依使用情形，提供停車費率優惠；所屬機關學校除報經市

政府核准者外，不得新購或租賃燃油車輛等運輸減碳作為。 

為籌編預算推動淨零轉型相關工作，臺北市成立臺北市氣候轉型基

金，於《臺北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第 5條規定氣候轉型基金為預算

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五目所定之特別收入基金，以市政府為主管機

關，環保局為管理機關。氣候轉型基金之資金來源包含中央機關依法撥

交之款項收入、依預算程序撥充之款項收入、專案申請補助之款項收入、

違反該自治條例之罰鍰收入、事業或團體之捐贈、氣候轉型基金之孳息

收入及其他收入。氣候轉型基金之資金用途則包含輔導、補助與獎勵溫

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事項，輔導產業、勞工及脆弱群體進行綠色

轉型、公正轉型之工作事項及獎助事項，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

之教育宣導、能力建構、公民參與及獎助事項，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

體減量之國內外參與、交流及合作事項，臺北市碳匯之研究、調查、保

護、復育及抵換措施，以及其他有關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因此，氣候轉型基金可做為臺北市推動低碳交通區之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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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除臺北市外，其他直轄市或縣市也紛紛推動淨零/氣候變遷相關

自治條例，其中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嘉義市及宜蘭縣均

於淨零/氣候變遷之相關自治條例(草案)中提及成立淨零相關基金，用以推

動溫室氣體減量與氣候變遷調適相關工作。僅桃園市於《桃園市推動淨

零城市自治條例(草案)》中並無提及成立相關基金。 

新北市於《新北市氣候變遷因應行動自治條例(草案)》第 9 條中敘明

新北市政府為執行溫室氣體減量與氣候變遷調適，得成立新北市氣候基

金，以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為管理機關。氣候基金來源包含中央機關

徵收碳費後撥入之款項收入，專案申請補助之款項收入，依預算程序撥

入之款項收入，人民、事業或團體之捐贈，氣候基金孳息收入及其他收

入。氣候基金用途則包含氣候變遷調適與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之輔導、補

助及獎勵等事項，辦理公正轉型之工作事項與獎勵及補助事項，氣候變

遷調適與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能力建構、公民參與等獎勵或補助

事項， 氣候變遷調適與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參與、交流及合作事項，氣

候變遷調適與溫室氣體減量之研究、調查、監測、保護及復育措施，補

助及獎勵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以及其他有關氣候變遷調適與溫

室氣體減量之管理工作事項。除資金來源不含違反該自治條例之罰鍰收

入外，新北市氣候基金之運作與臺北市大致相同，主要目的係透過自籌

預算，推動因應氣候變遷相關工作。 

臺中市則於《臺中市永續淨零自治條例(草案)》第 5 條規定臺中市政

府為因應氣候變遷及推動淨零轉型，應設置氣候轉型基金。臺中市與臺

北市及新北市較為不同處在於臺中市氣候轉型基金之資金來源包含該自

治條例所收取之綠電回饋金，而資金用途列出可用於執行氣候變遷減緩

及調適所需人力之聘僱。 

臺南市、高雄市、嘉義市及宜蘭縣為推動淨零轉型分別於《臺南市

淨零永續城市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第 5 條、《高雄市淨零城市發展自治

條例》第 23 條、《嘉義市淨零排放永續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第 5 條及

《宜蘭縣淨零城市自治條例(草案)》第 5 條中僅提及應成立淨零排放管理

或氣候轉型相關基金，未規範基金之資金來源及用途。然地方政府成立

相關基金，依法係用於淨零相關工作，可做為推動低碳交通區之地方財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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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低碳交通區推動財源與法制規劃建議 

前一節已對低碳交通區相關重要工作與可能之經費來源進行盤點，

本節將研提國內推動低碳交通區所需經費之財源規劃建議，並視法規缺

口提出相關法制規劃之建議，提供地方政府後續推動低碳交通區時籌措

財源之參考，以期獲得經費挹注。 

5.3.1推動財源籌措 

低碳交通區設置前後重要工作包含實施前評估與規劃、環境營造與

設施建置、鼓勵與溝通措施、實施後成效評估等四個工作面向，建議地

方政府推動時為確保能持續且穩定獲得經費支持，可先將工作項目與經

費來源進行比對，掌握其經費缺口。如有符合下列任一種因素，應謹慎

進行推動低碳交通區所需經費之財務規劃。 

1.既有財源可支應額度不足 

經檢視既有相關(補助)計畫或法律規範之財源無法全然支應該階

段推動之工作項目，需視其所需經費之落差拓展低碳交通區推動財

源。 

2.工作項目無相應可運用之財源 

低碳交通區所推動之工作項目若尚未有既有相關(補助)計畫或法

律規範之財源，需更廣泛檢視國內可能之經費來源，與掌控經費之

首長或高階主管溝通與協調，爭取經費挹注低碳交通區各工作面向

之推動。 

3.評估後應加速相關工作推動 

既有相關(補助)計畫或法律規範雖得以支應其工作項目推動，然

經評估後低碳交通區應於短期內執行或取得成效，或其相關工作項

目依其財源所屬法律規範排定之資源分配優先次序在後，從而需視

其短期所需經費之落差，拓展低碳交通區推動財源。 

依前述中央潛在財源檢視可否支應低碳交通區設置前後重要工作面

向，分析如後所示： 

1. 實施前評估與規劃 

實施前評估與規劃分為實施前現況調查與實施規劃兩大重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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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項目，依前述中央潛在財源檢視後，其中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用途

規定第 2點為「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

事項」，建議可做為中央補助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相關財源。

此外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支用於地方政府執行「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然低碳交通區之推動可達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及改善空氣品質等綜

合效果，於與既有政策結合創造綜效之概念下，空氣污染防制基金

可做為輔助低碳交通區推動的潛在推動財源之一，然仍需由環境部、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管理會及空氣污染防制基金管理會評估同意後方

可納入，除需經過跨部會協調外，亦要爭取前述基金管理會之產、

官、學及民間團體相關委員認同。 

2. 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 

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分為公共運輸環境、人本交通環境、運具

電動化環境、車輛管制設施建置等四大重要工作項目，經前述中央

潛在財源檢視後，依《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4

條規定所述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之用途，建議可做為中央補助地方政

府推動低碳交通區相關財源，然前述跨部會協調及爭取基金會委員

認同等，仍不可免。 

3. 鼓勵與溝通措施 

鼓勵與溝通措施分為發展與推動綠運輸、公正轉型措施、公民

溝通與宣導等三大重要工作項目，依前述中央潛在財源檢視後，溫

室氣體管理基金、空氣污染防制基金及環境教育基金均有部分適用，

如溫室氣體管理基金除可補助地方政府外，其本身用途包含「氣候

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及宣導事項」、「協助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執行公正轉型相關工作事項」，可由中央以溫室氣體管理基

金推動教育及公正轉型措施，進而輔助地方政府於低碳交通區在發

展與推動綠運輸、公民溝通與宣導、公正轉型之推動，建議可做為

中央補助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相關財源，然前述跨部會協調及

爭取基金會委員認同等，仍不可免。 

4. 實施後成效評估 

實施後成效評估係為檢視低碳交通區實施後成功與否之重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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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事項，經前述中央潛在財源檢視後，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及空氣污

染防制基金就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相關工作之用途，可

做為中央補助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相關財源，綜合評估實施低

碳交通區後達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及改善空氣品質之成效，然前述

跨部會協調及爭取基金會委員認同等，仍不可免。 

5.3.2法制規劃建議 

本章檢視與低碳交通區推動工作有關之中央既有(補助)計畫或相關基

金，已可部分支應所需經費，然部分工作如公正轉型措施，仍可能存在

經費缺口，因此，本節提出相關法制規劃建議如下。 

1.低碳交通區財源延續性 

本計畫盤點國內現有資源並彙整國外類似案例之財源規劃做為

我國之參考，如英國倫敦超低排放區計畫(ULEZ)，其相關財務來源

包括公共運輸收入、壅擠收費、通行費用等，相比我國現有財源多

來自公務預算或基金，國際案例之經費來源更加多元。建議未來推

動低碳交通區時不僅利用中央與地方政府現況既有資源，另可檢討

透過地方政府其他收入挹注經費及修正法規之可行性(如：停管基金)，

以利低碳交通區之持續推動。 

2.研擬低碳交通區法制規劃基礎 

各地方政府近年因應國際趨勢已陸續啟動制定淨零相關自治條

例或設立淨零專責單位，並發布淨零或氣候行動的政策白皮書，納

入低碳交通區類似措施。因此，建議尚未制定淨零相關自治條例之

地方政府參考辦理，據以編列預算推動。另外，建議中央相關部會

或機關可修訂既有(補助)計畫，兼顧原(補助)計畫目的並提供地方政

府低碳交通區推動財源，然亦需依照《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

助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3.地方政府成立因應氣候變遷相關基金 

依 5.2.2節盤點國內地方政府推動淨零/氣候變遷相關自治條例情

形，目前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嘉

義市及宜蘭縣皆正在推動淨零/氣候變遷之相關自治條例，其中除桃

園市於「桃園市推動淨零城市自治條例」草案中未提及成立相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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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外，其他直轄市、縣市均提及成立淨零排放管理或氣候轉型相關

基金。因此，建議各地方政府未來制定淨零/氣候變遷之相關自治條

例時，應成立相關基金，透過法制規劃建立自主財源，提供低碳交

通區推動所需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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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推動指引 

本計畫為協助中央政府引導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透過借鑒國

內外類似案例實施經驗，研提我國低碳交通區推動規劃相關建議，進而

研擬低碳交通區推動指引，做為未來地方政府實施低碳交通區之參考。

鑒於國內尚無低碳交通區實施經驗，推動指引之功能係透過政策說明及

國外案例，期使地方政府瞭解國內低碳交通區之政策推動脈絡，借鑒相

關案例實施經驗，綜合考量國內情境，規劃及推動符合在地需要之低碳

交通區，最終達到改變運具使用行為及減少運輸溫室氣體排放之目標。

本章 6.1 節首先研析國外類似案例之推動指引，綜整各推動指引之架構及

內容，進而於 6.2 節研擬我國低碳交通區推動指引架構及內容，提供未來

地方政府推動參考。 

6.1國外類似案例推動指引研析 

國外類似案例之指引(guidance)係為引導地方單位實施低排放區或零

排放區，包含由政府組織發行之官方推動指引(以下簡稱官方指引)及由非

政府組織發行之非官方推動指引(以下簡稱非官方指引)。本節著重借鑒國

外類似案例之官方指引，研析其架構與內容，進而提出我國地方政府低

碳交通區推動指引。 

本計畫蒐整之國外低排放區(Low Emission Zone, LEZ)及零排放區

(Zero Emission Zone, ZEZ)之推動指引，如表 6.1-1所示，發布單位多為地

方政府或有官方投入資金支援之第三方團體，以引導地方政府相關單位

實施 LEZ及 ZEZ。 

官方指引主要是由政府依 LEZ或 ZEZ之計畫內容、公民溝通、配套

措施、成效評估等面向提供相關建議，做成指引手冊使地方政府於規劃

實施 LEZ或 ZEZ時得以參考；而非官方指引則依其主題與目的，各別內

容架構略有不同，例如：乾淨城市運動(Clean Cities Campaign)發布之「低

排放區基本指引」及「七步驟打造有效的低排放區」旨在促進各城市推

動低排放區，故以簡潔之呈現方式摘要成功推動低排放區之關鍵要素，

做為推動時參考；建構於歐盟「規範車輛通行以提升宜居性(Regulating 



6-2 

Vehicle Access for Improved Livability, ReVeAL)」計畫下之「城市車輛通行

管制推動指引」則著重探討城市如何實施車輛通行管制，故內容側重於

治理、公民參與、使用者需求、配套措施、民眾接受度、公民溝通、財

務及公平性等；起初由 40 座城市首長組成的「C40 城市氣候領導聯盟」

長期致力於探討城市如何因應氣候變遷等相關議題，並於 2022 年發布

「C40 城市如何實施零排放區」，主要透過案例經驗分享，綜整全球城市

於推動零排放區所採取之政策及措施，其中多與 LEZ或 ZEZ相關，以輔

助城市之政策決策者推動零排放區。 

 

表 6.1-1 LEZ與 ZEZ推動指引彙整 

指引類型 發行單位 推動指引名稱 適用範圍 
發行

年份 

官方 

推動指引 

蘇格蘭交通部 

(Transport 

Scotland) 

低排放區推動指引(Low 

Emission Zone Guidance) 

蘇格蘭

LEZ 
2021 

倫敦交通局 

(Transport for 

London, TfL) 

地方零排放區推動指引

(Guidance Note for Local 

Zero Emission Zones) 

倫敦各郡

ZEZ 
2019 

德國國際發展合

作機構 1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墨西哥低排放區推動指引

(Low Emissions Zones in 

Mexico: Recommended 

Essentials for LEZ Schemes 

in the Mexican Megalopolis 

Region 

墨西哥

LEZ 
2016 

非官方 

推動指引 

乾淨城市運動 

(Clean Cities 

Campaign) 

低排放區基本指引 

(Low Emission Zone: The 

essential guide-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City leaders) 各國 

LEZ 

2024 

七步驟打造有效的低排放

區 

(The 7 steps to create effective 

low-emission zones) 

2022 



6-3 

指引類型 發行單位 推動指引名稱 適用範圍 
發行

年份 

CIVITAS倡議 

(The CIVITAS 

Initiative) 2 

城市車輛通行管制推動指

引 3 

(How to regulate vehicle 

access in urban areas: 

Guidance from the EU 

ReVeAL project for cities 

putting in place access 

regulations) 

歐洲 

LEZ、

ZEZ 

2022 

C40 城市氣候領

導 聯 盟 (C40 

Cities Climate 

Leadership 

Group Inc.) 

C40城市如何實施零排放區 

(Green and Healthy Streets: 

How C40 cities are 

implementing zero 

emission areas) 

各國 

ZEZ 
2020 

註： 
1. 德國國際發展合作機構為德國政府擁有之機構，該機構主要接受德國政府或他國政

府之委託，提供國際合作之相關服務。其中該指引為墨西哥與德國氣候變遷聯盟
(Mexican-German Climate Change Alliance)計畫之出版品，依該出版品之性質與目
的，本計畫將其歸類為官方指引。 

2. 係由歐盟資助成立，致力於協助歐盟減少城市交通造成之環境影響。 
3. 城市車輛通行管制推動指引是歐盟為推動 Regulating Vehicle Access for Improved 

Livability (ReVeAL)計畫，委請顧問公司制定之指引手冊。 
資料來源：[82]、[83]、[84]、[85]、[86]、[87]、[88]；本計畫彙整。 

6.1.1指引架構 

本小節著重研析政府單位發行之官方指引，綜整各指引之架構，提

供本計畫研擬低碳交通區推動指引之參考。前述蘇格蘭 LEZ、倫敦 ZEZ

及墨西哥 LEZ之官方指引架構，歸納如表 6.1-2所示，以便於掌握各推動

指引之整體框架與脈絡。綜合來看，各官方指引多先提及該指引之適用

對象及政策背景，計畫設計與內容之章節則多有包含實施區域範圍、實

施對象、計畫目標及案例分析等。此外，公民溝通或公民參與、影響評

估及執行內容(管制標準、豁免對象)等亦為推動指引著重探討之要素。部

分推動指引另有探討法規基礎、管制寬限期、標誌與標線劃設、配套措

施、成本效益評估、主管機關審查及評估報告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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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 官方推動指引架構彙整 

推動指引架構 蘇格蘭 LEZ 倫敦 ZEZ 墨西哥 LEZ 

指引簡介 ✓ ✓ ✓ 

政策背景與目的 ✓ ✓ ✓ 

計

畫

設

計

與

內

容 

實施區域範圍 ✓ ✓ ✓ 

計畫範疇/影響車種 ✓ ✓ ✓ 

法規基礎   ✓ 

計畫目標 ✓ ✓ ✓ 

寬限期 ✓  ✓ 

標誌、標線 ✓ ✓  

案例分析  ✓ ✓ 

公民溝通/參與 ✓ ✓ ✓ 

輔助/配套措施  ✓ ✓ 

影響評估 ✓ ✓ ✓ 

主管機關計畫審查 ✓   

執

行

內

容 

管制標準 ✓ ✓ ✓ 

豁免對象 ✓ ✓ ✓ 

罰鍰/收費規定 ✓ ✓ ✓ 

實施時段 ✓ ✓ ✓ 

執法措施 ✓ ✓ ✓ 

評估報告 ✓ ✓  

註：本表格彙整之推動指引架構並非所有指引皆按此順序編排。 
資料來源：[82]、[83]、[84]；本計畫彙整。 

6.1.2指引內容研析 

各政府單位發行之官方指引於架構上多有相似之內容，然其實質內

容仍有些微差異，官方指引主要為提供地方政府相關單位推動之方向性

建議，其內容論述上多為方向性引導，且須依各國當地之政策背景與環

境特性因地制宜調整，如墨西哥官方指引係透過借鏡歐洲實施經驗，並

考量墨西哥之車種組成、法規框架、政策推動及文化習慣等，提出因地

制宜之推動建議。 

本計畫綜整各指引內容異同處，提供研擬我國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

推動指引之參考，說明如下： 

1. 指引簡介 

各官方指引首先簡述該指引之制定目的與適用對象，主要皆為

輔助地方政府實施 LEZ 或 ZEZ，提供地方於政策目標、措施、執法、

溝通等面向較為一致之方向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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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策背景與目的 

地方政府於推動時皆須說明其政策背景與實施緣由，尤其需明

確定義 LEZ或 ZEZ之涵蓋內容與實施目的，同時強化與其他政策之

關聯性，以利所有利害關係人能充分了解該政策之實施背景，提升

民眾之接受度。各國官方指引推動 LEZ或 ZEZ主要以減少運輸溫室

氣體排放及改善空氣品質為主要實施目的，並敘明實施後亦可帶來

減少道路壅塞、降低噪音污染及打造健康友善環境等附加效益。 

3. 計畫設計與內容 

主要著重於計畫整體內容設計，提供地方政府規劃之方向指導，

內容主要包含實施場域、實施區域範圍、實施對象、法規基礎、計

畫目標、寬限期、標誌與標線及案例分析等。 

(1) 實施場域與實施區域範圍 

針對 LEZ 與 ZEZ 之實施場域，地方政府應明確劃定實施之

範圍，供受影響對象參考。如墨西哥推動指引中建議實施場域可

涵蓋市中心、大型公共運輸樞紐(hub)或商業區等溫室氣體及污染

物排放量較大之區域，且範圍邊界宜以公路或鐵路做為自然區隔，

減少標誌或標線之設置，此外考量實施成效，範圍不宜過小。 

(2) 實施對象 

由於 LEZ 與 ZEZ 涉及特定車輛之通行限制，地方政府需明

確界定實施之對象，各官方指引多建議實施對象宜以車種定義

(如小客車、大客車、輕型貨車、重型貨車及機車等)，並依車種

訂定差異化之收費或罰鍰標準。 

(3) 法規基礎 

墨西哥官方指引建議 LEZ之計畫需以法規框架作為基礎，當

中應包含 LEZ內車輛排放標準、豁免對象、違規進入之規定等，

且盡可能協調使不同地方之法規保持部分內容的一致，以避免相

同問題卻有不同處理方式，進而產生鄰近地方政府間相互比較而

有標準不一致或寬鬆之情形。 

(4) 計畫目標 

各官方指引建議地方政府應訂定政策之實施目標，強制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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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為減少運輸溫室氣體排放及改善空氣品質，選擇性目標則有運

具無碳化、促進公共運輸發展、建置智慧運輸系統及補足貨運最

後一哩路(如貨運及門服務之運具轉換)等。 

(5) 寬限期(緩衝期) 

為使受影響對象有足夠時間因應 LEZ 或 ZEZ 實施之車輛管

制措施，地方政府應規劃寬限期，寬限期界定為政府公告開始實

施 LEZ 或 ZEZ 至實際執行車輛管制措施間之時間。如蘇格蘭官

方指引建議地方政府應針對「非區域內登記車輛」及「區域內登

記車輛」制定不同的寬限期，建議非區域登記車輛之寬限期最少

1 年，最多 4 年，區域內登記車輛則可基於外來車輛之寬限期提

供最多 2年的額外寬限期，意即若不提供額外寬限則同為 1年至

4年，若提供最高 2年的額外寬限期，則最多為 3年至 6年的寬

限期。 

(6) 標誌與標線 

為使受影響對象易於區分 LEZ 與 ZEZ 之實施範圍，蘇格蘭

官方指引及倫敦官方指引皆建議標誌(或標線)應簡單明瞭，易於

辨識，且標誌上應標有執行管制之時間，此外區域內應設有重複

提醒駕駛行駛於 LEZ 或 ZEZ 範圍內之標誌，而這些標誌與標線

皆須由中央核可通過。 

(7) 案例分析 

墨西哥官方指引中綜整及借鑒歐洲國家 LEZ之實施內容，提

出墨西哥 LEZ 之推動指引建議；倫敦官方指引中建議 ZEZ 實施

措施可參考英國地方政府已採行之超低排放街道(ultra low 

emission street)或健康通學街道(healthy school street)等類似措施，

以此做為 ZEZ環境設計之借鑒，建議地方政府參考類似案例之作

法。 

4. 公民溝通/參與 

各官方指引中皆詳細說明公民溝通或公民參與之必要性，包含

地方政府需要制定完善的利害關係人諮詢計畫，或邀集利害關係人

共同參與規劃過程，以提供適當的配套措施或替代方案。如蘇格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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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指引中，地方政府於制定、修改或撤銷計畫時，透過多元形式

進行諮詢(如網路平台)，以便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諮詢對象包含公

路汽車客運業、計程車客運業、汽車貨運業或可能受該政策影響的

企業及司機等相關組織，且諮詢前應提供相關推動細節之資訊。 

5. 輔助/配套措施 

各官方指引建議地方政府為提升受影響對象之政策接受度，應

規劃相關輔助或配套措施，並建議中央、地方及鄰近地區攜手合作，

共同分享計畫策略，以提供民眾完善且清晰的政策實施資訊。如墨

西哥官方指引建議公車車隊應規劃汰換為零排放車輛、針對車輛汰

換應提供經濟補助措施、改善區域內之公共運輸服務等；倫敦官方

指引則建議超低排放區可配合計程車汰換為零排放車政策，增加劃

設零排放計程車候車區，並同步完善充電設備，以提供便利之零排

放車使用環境。 

6. 影響評估 

各官方指引皆建議應盡可能提早進行政策實施之影響評估，將

有助於相關措施之決策。其中蘇格蘭官方指引即強調應評估對各類

利害關係人公平性之影響，亦須針對經濟、環境、安全、商業及健

康等方面進行全面性影響評估；倫敦官方指引亦建議進行平等性影

響評估(Equalities Impact Assessment, EqIA)，以確保充分考慮弱勢群

體之權益與需求；墨西哥官方指引則著重於交通面之影響評估，包

含道路車種組成、交通流量變化等，皆會影響車輛之管制標準與排

放成效。 

7. 主管機關計畫審查 

蘇格蘭官方指引中提及若蘇格蘭政府或地方政府對 LEZ 提案內

容有疑義時，則可啟動審查(examination)程序，疑義內容包含尚未充

分完成諮詢計畫、LEZ 執行前缺乏足夠的寬限期、未充分界定實施

範圍等情形。將由蘇格蘭政府指派官員或相關專業人士進行審查程

序，且若有必要，可以選擇召開預審會議、進一步裁定或進行其他

深入調查。審查程序完成時，需提供審查結果報告，以利最終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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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執行內容 

(1) 管制標準 

墨西哥官方指引建議 LEZ車輛管制標準應考慮不合規車輛之

汰換成本、管制期程規劃、管制時段、其他運具選擇及配套措施

等，進而訂定合適之管制標準，且管制標準將可能隨新一期之車

輛標準而調整；倫敦官方指引則建議低排碳車輛標準可參考倫敦

壅擠收費費用減免車輛之標準定義，標準分別為「車輛每公里溫

室氣體排放低於 75克二氧化碳當量(gCO2e/km)」、「零排放續駛

里程不低於 20 英里(約 32 公里)之車輛(minimum 20-mile zero 

emission range)」或「歐洲汽車廢氣排放標準(European Emission 

Standards, Euro) 六期之車輛」，符合以上標準者皆屬低排碳車，

可允許進入 ZEZ 或進入 ZEZ 無須付費，未來則視政策推動情形

逐步加嚴至僅允許零排碳車輛(如插電式混合動力車等)進入。 

(2) 豁免對象 

各官方指引皆建議執行緊急任務車輛(如警車、消防車、救

護車等)、軍用車輛、殘障人士用車、具歷史稅級的車輛(常為古

董車)等車輛應為管制豁免對象。倫敦官方指引亦建議地方政府

視其規劃，可訂定特殊豁免對象，如公共服務車輛(道路養護車

輛)或拖吊車等。 

(3) 罰鍰/收費規定 

各國實施之 LEZ 或 ZEZ 多採行限制車輛通行之措施，對於

不符合規定之車輛，其中部分案例係採收費進入，部分採禁止進

入。墨西哥官方指引建議地方 LEZ禁止特定車輛進入，違者處以

罰鍰，關於罰鍰金額之訂定，需考量是否能促使受影響對象遵守

管制規定或改變運具使用行為進而訂定。 

(4) 實施時段 

各官方指引皆建議 LEZ 或 ZEZ 之實施應為全時段且連續，

避免以一周僅有一天限制之方式實施，使受影響對象僅改變其通

行的時段，致使時段管制無法達到其實施效益。倫敦官方指引中

建議若以部分時段實施之 ZEZ，則應擇定於最有效之時段區間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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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除可使效益最大化外，亦可保留貨運需求之彈性。 

(5) 執法措施 

倫敦官方指引和蘇格蘭官方指引建議執法措施可以車牌自動

辨識系統串接車籍資料，針對進入區域車輛之合規與否進行辨識，

若區域周邊有天然邊界或屏障，則可設置於LEZ或ZEZ出入口；

然墨西哥官方指引考量墨西哥大都會區建置相關設備之成本高昂，

恐造成地方政府財政壓力，故建議宜採人工方式取締。 

9. 評估報告 

倫敦官方指引及蘇格蘭官方指引皆建議宜建立一套穩健的評估

方式及監測系統，用於量測 LEZ或 ZEZ之實施成效，如實施前後交

通與車輛排放之變化，且依蘇格蘭政府之要求，地方政府應於每年

年底提供實施之年度報告。 

6.2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推動指引架構及內容研擬 

借鑒國外實施案例，並綜合考量國內民情及各縣市交通環境差異，

本計畫對未來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研擬推動指引，提供相關實施

建議。此外，本計畫於執行過程中多次透過意見徵詢與地方交流會，蒐

整中央與地方政府之意見，如「低碳交通區可結合共享運具或交通行動

服務共同推動」、「與既有類似政策之競合」、「低碳交通區涉及車牌

自動辨識系統建置」等與推動指引有關之意見亦參考納入。本計畫研擬

之推動指引架構與內容，摘要說明如下，全文詳見附錄三「地方政府低

碳交通區推動指引」。 

1. 前言 

說明「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推動指引」之適用對象為我國直轄

市、縣(市)政府，位階係做為行政指導，不具法律上強制力，期未來

國內推動低碳交通區時，地方政府得參考因地制宜規劃及推動低碳

交通區，吸引私人運具使用者進行運輸行為移轉減少運輸溫室氣體

排放。 

推動指引之架構如圖 6.2.1 所示，依序為「前言」、「我國低碳

交通區推動緣起」、「國外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借鑒」、「低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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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區規劃與推動作法」、「地方政府試辦低碳交通區規劃建議」及

「結語」，如此編排係考量未來地方政府實際操作本推動指引時，

可先透過政策說明及國外案例，使地方政府瞭解國內低碳交通區之

政策推動脈絡，借鑒相關案例實施經驗，可據此做為與利害關係人

溝通與宣導之論述依據。接續依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兩年期之研究成

果，綜合考量國內情境，研擬低碳交通區規劃原則與推動作法，並

進一步研提 3種低碳交通區推動場域類型之規劃建議，期地方政府因

地制宜規劃合適的措施與內容，推動符合在地特性之低碳交通區。 

 

 

圖 6.2.1 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推動指引架構 

2. 我國低碳交通區推動緣起 

推動指引內首先說明國內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來源之組成，

其中以自用小客車與機車之排放合計占比最大，使地方政府與利害

關係人溝通時可傳達低碳交通區之實施目的與內涵，讓利害關係人

了解低碳交通區有助於環境改善之正面效益。接續說明國內淨零目

標下運輸部門之減碳策略，主要為運具電動化、人本綠運輸及私人

汽機車管理等三大策略，其中低碳交通區係為私人汽機車管理之具

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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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部門為邁向淨零排放，可透過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達成，

其中政府提供運具汰換補助或營造良好綠運輸使用環境即為誘因機

制之一，然除提供誘因外，政府部門亦須透過車輛使用管理等相關

措施，加速民眾運具使用行為改變及高排碳運具汰換，故地方政府

推動低碳交通區需要做到雙管齊下，透過打造低碳交通區內良好之

綠運輸使用環境及落實車輛使用管理措施，才能促使民眾使用綠運

輸，減少運輸溫室氣體排放。 

3. 國外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借鑒 

依本計畫第一年期之研究成果，綜整國外類似案例之實施經

驗，提供地方政府於規劃低碳交通區時參考。納入推動指引之案例

分別為英國倫敦、英國牛津、韓國首爾、西班牙馬德里、瑞典哥特

堡及法國巴黎等 6個具代表性之案例，以實施範圍、車輛管制規定及

配套措施三大核心內容，簡要呈現國外案例之推動方式，使地方政

府對案例之內容有初步掌握，並於後續章節輔以「案例借鑒」內

容，循序漸進掌握國外案例之實施脈絡。以英國牛津為例，案例之

呈現內容與方式如下所示： 

(1) 英國牛津零排放區 

a. 實施範圍 

為改善空氣品質、減少運輸碳排放並朝零排放邁進，牛

津規劃實施零排放區(Zero Emission Zone, ZEZ)，並於 2022

年先行實施 ZEZ 試驗場域，該實施範圍涵蓋牛津市中心的

八條街道，如圖 6.2.2的紫色街道所示，涵蓋約 0.038平方公

里之面積，約為兩個臺北車站，現行試辦區域內多有行人徒

步區等僅供步行之空間，並預計於 2025 年評估是否擴大

ZEZ範圍至整個牛津市中心(綠色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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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0] 

圖 6.2.2 牛津零排放區試辦範圍與第二階段擴大範圍 

b. 車輛管制規定 

牛津零排放區之車輛管制措施與倫敦超低排放區相同，

皆為特定車輛收取進入通行費用，並適用於所有類型的車輛，

管制時間為每日上午 7點至晚上 7點。僅零排放車輛(ZEVs)

可在管制時段內免費行駛於該區域，其他車輛將根據其二氧

化碳排放及歐盟之歐洲汽車廢氣排放標準支付每日費用。表

6.2-1 顯示行駛於 ZEZ 區域需支付的每日費用，目前收費最

低 2英鎊(約 80元新臺幣)，最高則為 10英鎊(約 400元新臺

幣)。 

 

表 6.2-1 牛津 ZEZ車輛收費標準一覽表 

車種 排放量 
自 2022年 2月

28日起每日收費 

2025年 8月

起每日收費 

零排放車輛

(ZEV) 
二氧化碳排放量：0克/公里 0英鎊 0英鎊 

超低排放車輛 

(ULEV) 

小客車之二氧化碳排放量：

75克/公里 

兩輪及三輪車之二氧化碳排

放量：0克/公里 

2英鎊 

(約 80元新臺幣) 

4英鎊 

(約 160元新

臺幣) 

低排放車輛 

(LEV) 

汽油車：符合 Euro 4 

柴油車：符合 Euro 6 

4英鎊 

(約 160元新臺

幣) 

8英鎊 

(約 320元新

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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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種 排放量 
自 2022年 2月

28日起每日收費 

2025年 8月

起每日收費 

其他所有車輛 任何不符合上述標準的車輛 

10英鎊 

(約 400元新臺

幣) 

20英鎊 

(約 800元新

臺幣) 

註:未來英國超低排放貨車標準公布後，將用以規範重型貨車。 

資料來源：[20] 

 

c. 配套措施 

為因應車輛通行收費措施，牛津針對車輛收費、違規取

締、綠運輸環境、公正轉型及公民溝通與宣導規劃相關配套

措施，各措施包含： 

 車牌自動辨識系統(ANPR)辨別符合規定之車輛 

 擴大行人與自行車路網 

 設置行人徒步區 

 共享電動車試點投放 

 電動車免費停車 

 實施前辦理利害關係人工作坊(分公、私部門及民

眾等) 

 透過官方網頁進行溝通宣導 

 

4. 低碳交通區規劃與推動作法 

借鑒國外類似案例，並考量國內尚無低碳交通區之實施經驗，

且民眾多依賴私人運具使用等，建議適合國內環境之低碳交通區推

動流程，分別為研提推動目標、實施場域、現況調查、規劃內容、

公民溝通及參與、配套措施、分期推動等，如圖 6.2.3 所示，各節論

述係綜合考量國內實施環境，提供低碳交通區之規劃建議，並輔以

國外類似案例的實施經驗及內容，地方政府得納入參考，因地制宜

規劃低碳交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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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3 低碳交通區推動流程圖 

(1) 訂定推動目標 

低碳交通區之實施係以減少運輸溫室氣體排放量為目的，故

透過營造綠運輸環境及實施車輛使用管理措施，減少私人高排碳

運具使用。然私人運具減少亦可帶來改善空氣品質、舒緩道路壅

塞、減少人車衝突等正面效益，故低碳交通區之推動宜根據地方

政府欲達成之目的及效益，進而訂定質化或量化之主要目標及次

要目標。且考量未來地方政府向民眾宣傳低碳交通區的效益，故

於推動指引建議地方政府可訂定多個量化目標，除可供檢視低碳

交通區之實施成效是否達到原訂目標外，亦可據此做為與利害關

係人溝通之論述依據。為使地方政府更加掌握目標之訂定方向，

指引內以韓國首爾之案例做為範例提供參考。 

(2) 實施場域 

參考國外類似案例，實施場域建議以運具碳排放量大或道路

重現性交通壅塞(recurring congestion)之區域為劃設對象，並以綠

運輸環境佳者或替代運具服務涵蓋率較廣之區域為優先，以提供

利害關係人較多綠運輸選擇，可減少民眾對低碳交通區之反對意

見，乃因考量國人多以私人機動運具做為主要運具，若無較佳之

替代運具卻實施車輛使用管理措施，將可能致使政策上路初期便

遭遇受阻。故依國內之實施環境，建議優先於市中心商業區推動

低碳交通區，其具備相較充足之綠運輸。 

此外，專家建議國內推動低碳交通區可評估優先試辦於觀光

遊憩區，以推動低碳旅遊，鼓勵使用低碳運具，達到試辦階段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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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之效果。且觀光遊憩區土地使用、利害關係人類型及車流組成

皆較為單純，較易於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及研擬配套措施。而隨著

近年來國內外企業愈來愈重視於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及公司治理

的永續發展(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表現，

並在企業永續報告書揭露員工通勤減碳策略及進行員工通勤碳盤

查，配合 ESG推動產業園區試辦低碳交通區有其潛在可行性。 

綜上，無論是借鑒國外案例以市中心商業區為主之都會型低

碳交通區，或依我國國情以觀光遊憩景點為主之景區型低碳交通

區，以及配合永續發展潮流以產業群聚為主之園區型低碳交通區，

都可以是未來地方政府嘗試推動的低碳交通區類型，可提供地方

政府規劃時參考。 

(3) 現況調查 

地方政府實施低碳交通區將因地制宜而有所不同，應先掌握

實施區域之概況或對社經環境背景、交通特性及綠運輸使用環境

進行現況調查。社經環境背景包含近 3~5 年之區域人口特性、土

地使用現況、重大建設或新興地區發展計畫及觀光景點分布等；

交通特性包含旅次分布狀況、運具選擇行為及旅次目的等，且旅

次特性可做為後續規劃車輛使用管理相關措施之參考；綠運輸使

用環境則包含公共運輸站點數、公共運輸路線里程數、人行道及

自行車道長度、公共充電樁設置數量、公共停車場電動車專用停

車格比例等，以掌握綠運輸缺口，供後續規劃綠運輸環境營造措

施。 

(4) 規劃內容 

考量國內未來推動低碳交通區將涉及私人運具使用管理，且

區域內應提供較佳之綠運輸使用環境，以減少高排碳運具之使用。

鑒於國內尚無低碳交通區實施經驗，故規劃內容建議可分為三大

主軸，分別為分期規劃、環境營造及管理措施，內容分述如下。 

a. 分期規劃 

鑒於國內各縣市交通環境差異，部分地方綠運輸環境仍

有待改善，建議低碳交通區採短、中、長期漸進推動，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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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採試辦先行以掌握民意，此階段優先營造綠運輸使用環

境及鼓勵使用綠運輸；中期階段循序漸進推動，若實施車輛

管制措施前宜完善相關法規(如於地方政府淨零自治條例納

入低碳交通區)，並進一步將試辦地點轉型為常態低碳交通

區，實施車輛使用管理措施，此時期為形塑標竿案例之重要

時期；長期階段擴大推廣低碳交通區，可先逐步加嚴車輛使

用管理措施，納管所有排碳車輛，並分級管理，同時評估相

關獎勵措施退場，以逐步邁向 2050淨零排放目標。 

b. 環境營造 

為提升綠運輸使用占比，宜優先以營造良好綠運輸使用

環境之方式吸引民眾使用，可依公共運輸環境、人本交通環

境及運具電動化環境規劃相關措施，如公共運輸可補足服務

缺口、提升涵蓋率、改善服務水準等；人本交通可改善行人

及自行車專用道，提升安全性、連續性等；運具電動化則可

優先公車電動化、增設公共充電樁等，提升使用電動運具之

便利性。此外，各面向均有既有計畫資源提供相關補助，建

議地方政府可先申請既有資源推動。 

c. 管理措施 

本項為低碳交通區中、長期階段的工作重點。車輛使用

管理措施之目的係為透過管理高排碳運具使用，進而加速民

眾運具使用行為改變及高排碳運具汰換，然涉及民眾日常運

具選擇行為，需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協調，故地方政府需界定

措施之影響車種及利害關係人，依車種及利害關係人類型研

擬管理措施，如實施車輛進出管制，則自用小客車、自用機

車、公路及市區汽車客運業者、小客車租賃業者等皆為主要

納管對象，計程車客運業者、汽車(路線)貨運業者、外送員

等則視情形彈性管制。鑒於各地環境特性皆有差異，建議地

方政府應依現況之掌握，因地制宜規劃管理措施。此外，考

量未來地方政府轉型為常態型低碳交通區並實施車輛進出管

制時，需藉由自治條例之訂定，依法實施車輛管制，故本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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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亦借鑒《臺北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做為範例，提供

地方政府參考制定或修正低碳交通區相關條文。 

(5) 公民溝通及參與 

回顧國外類似案例實施經驗，低碳交通區涉及車輛使用管理，

推動過程應納入公民溝通及參與，以爭取利害關係人支持。為使

低碳交通區之推動符合民眾意向及需求，建議先輔以利害關係人

分析矩陣(stakeholders analysis matrix)界定低碳交通區之利害關係

人，可依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受影響程度)及權力(影響力)高低分

為四個象限，如圖 6.2.4 所示，分別為重點管理對象、保持溝通

對象、保持滿意對象及持續觀察對象。地方政府應盤點低碳交通

區之各類型利害關係人，並依地方特性適當調整利害關係人分類。

界定低碳交通區之利害關係人後，地方政府宜先評估實施低碳交

通區後對各類利害關係人之影響，如交通、環境、社會及經濟等

面向之影響評估，以此做為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之參考資料，進而

規劃公民溝通、公民參與或宣導等相關措施，並參酌公民溝通所

得建議，回饋調整低碳交通區之實施規劃。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6.2.4 利害關係人分析矩陣 

(6) 配套措施 

因應低碳交通區之車輛使用管理，地方政府宜依利害關係人

利益（受影響程度）

利害關係人分析矩陣
(Stakeholder Analysis Matrix)

權
力
（
影
響
力
）

低 高

重點管理

保持溝通持續觀察

保持滿意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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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及旅次特性，規劃及提供配套措施，以減少對民眾之影響，

並兼顧公正性及包容性，落實公正轉型。配套措施建議可為提供

替代運具服務、綠運輸使用補貼、緩衝期、彈性管制等。此外，

建議地方政府可多透過辦理鼓勵使用綠運輸之相關活動，促使利

害關係人減少使用高排碳運具，如結合企業辦理員工綠運輸通勤

活動等。另地方政府如執行車輛管制，宜提前建置車牌自動辨識

系統，並配合管制對象及強度調整，以及考量全球創新技術及未

來新車能效與排放標準，保留適當彈性。 

(7) 分期推動低碳交通區 

地方政府宜分期推動低碳交通區，並定期評估實施成效，以

滾動檢視低碳交通區之推動是否達成其設置目的，進而評估調整

下一階段實施規劃內容、時程及政策方向等，且地方政府宜透過

定期發布成效評估報告，檢視成效與預期效益間的達成情形，除

可供地方政府檢視實施成效外，亦可透過實施成效做為與利害關

係人溝通之基礎，並以成效反饋至規劃措施，滾動調整，針對達

成度較低之目標擬定相關措施調整計畫，以落實 PDCA(Plan-Do-

Check-Act)循環，改善與優化低碳交通區相關措施，有助於展現

實施低碳交通區後帶來之正面效益，使民眾支持政策之推動。 

5. 地方政府試辦低碳交通區規劃建議 

經徵詢專家學者及中央與地方政府之意見後，考量目前國內運

具電動化比例尚低，建議地方政府短期以試辦方式做為政策宣示，

低碳交通區之設置原則亦可彈性調整，試辦場域可分為「都會型」、

「景區型」及「園區型」，分述如下。 

「都會型」通常為人員密集、交通繁忙且運輸碳排量大，商業

活動集中之區域，然其多具備較佳之綠運輸環境，故重要工作可著

重於導入車輛使用管理搭配綠運輸活動及公民溝通等措施，且較容

易彰顯減碳成效。依其旅次特性，利害關係人主要為居民、企業、

商家、客貨運業者等，其中上班族及學生應為都會型優先推動及鼓

勵之對象，促進其使用綠運輸進入實施區域，並輔以居民或經濟弱

勢族群車輛汰換補助、公共運輸使用獎勵等措施。 

「景區型」為觀光遊憩旅次為主之區域，其可能非運輸碳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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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區域，然而區內適合發展以觀光為導向之非機動運具使用環境，

較容易改變旅客運具使用行為，具政策宣示意義。利害關係人主要

為遊客、商家及客貨運業者等，其中遊客應為景區型優先推動及鼓

勵之對象，透過車輛管制或停車管理之措施，促進其使用綠運輸進

入實施區域，此外，考量前述措施可能影響遊客前往景區之意願，

進而影響當地商家之生意，宜進行溝通協商，並規劃協助當地商家

行銷或結合低碳旅遊等吸引遊客之措施，以落實公正轉型。 

「園區型」為員工通勤旅次居多之區域，具運輸碳排量大之特

性，然區內利害關係人組成相較單純，主要多為通勤員工、企業及

客貨運業者等，其中通勤員工應為優先推動及鼓勵之對象，建議透

過園區管理單位及企業鼓勵員工通勤使用綠運輸，並結合企業 ESG

或企業淨零策略之需求，建立公私部門合作機制，以達到政策宣示

效果。此外，國內工業區、產業園區、科學園區等園區多有劃設空

氣品質維護區，建議地方政府可與空氣品質維護區整合推動，同時

減少運輸溫室氣體排放及改善空氣品質，發揮政策綜效。 

6. 結語 

低碳交通區之推動係為減少我國運輸溫室氣體排放，改變民眾

日常交通行為，以步行、騎乘自行車、搭乘公共運輸或使用低排碳

運具等方式，減少交通行為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低碳交通區涵蓋

了公共運輸環境、人本交通環境、電動運具使用環境、車輛使用管

理、公民溝通及公正轉型等諸多面向之議題與工作，鑒於國內尚無

低碳交通區之實施經驗，宜透過各部會、機關、單位、企業及民眾

互助合作、溝通協調，並整合相關資源，以提升政策支持度及發揮

政策綜效。 

綜合前述有關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本計畫綜整提出 3點建議： 

(1) 循序漸進滾動及調整，規劃分階段措施 

實施低碳交通區宜規劃短、中、長期之階段目標與措施，配

合中央 2030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政策，建議以 2030年前做為低

碳交通區之短期階段，以試辦先行掌握民意，並優先營造綠運輸

環境，針對公共運輸、人本交通及運具電動化等面向進行改善，

以創造低碳交通區內使用綠運輸之宣示效果；中期階段配合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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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電動小客車及機車市售比 100%，於 2030年~2040年間逐步納

入「抑制高排碳運具使用」之措施；長期階段則逐步加嚴、循序

漸進納管所有排碳運具，並擴大低碳交通區實施範圍，以邁向運

輸淨零排放之目標。 

(2) 落實公民溝通及參與，提升政策支持度 

低碳交通區之實施影響民眾交通行為，促使民眾改變原有運

具使用習慣，故地方政府於實施前應強化公民溝通及公民參與的

機制，透過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協調，研商適當的配套措施，如經

濟支援、替代運具選擇、車輛管理緩衝期等。提升民眾對低碳交

通區之政策支持度為推動的成敗關鍵之一，地方政府尤其應注意

實施低碳交通區對特定弱勢族群造成的負面影響，需考量弱勢族

群之利害關係包容性及社會分配公平性等，規劃合適之公正轉型

措施。 

(3) 整合既有政策與資源，創造政策綜效 

低碳交通區之推動宜優先營造綠運輸使用環境，目前中央已

有相關計畫或提供補助，如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永續及交通平權

計畫(114-117年)、環島自行車道升級暨多元路線整合推動計畫第

2期(113-116年)、2030年客運車輛電動化推動計畫、智慧運輸系

統發展建設計畫(114-117年)，經濟部提升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施

要點、推動智慧充電示範計畫、輔導推廣產業園區廠商設置充電

樁計畫，內政部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113-116年)及環境部空氣

污染防制方案(113-116年)等。建議地方政府宜整合各方資源，串

連交通寧靜區或行人友善區或空氣品質維護區等既有政策，規劃

及推動低碳交通區，以創造政策綜效，讓中央及地方政府資源能

發揮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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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交通部補助低碳交通區試辦作業要點 

草案 

為協助中央政府引導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本計畫除研擬地方

政府低碳交通區推動指引外，並依交通部指示研議補助作法，因應不同

預算額度條件情境下辦理之彈性考量，本計畫研析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補助相關規定，以及國內相關補助計畫要點之架構，與交通部及地

方政府進行討論並蒐集意見，完成交通部補助低碳交通區試辦作業要點

(草案)，並研擬彈性推動作法建議，提供交通部參考應用。 

7.1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相關規定 

7.1.1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 

中央補助地方政府，需符合「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

(以下簡稱補助辦法)之規定，本計畫研擬「交通部補助低碳交通區試辦作

業要點(草案)」(以下簡稱本要點草案)，涉及前述規定之條文內容包含適

用之補助形式、補助比率、審查及管考規定、補助款撥付及執行、辦理

規定等，如表 7.1-1所示。 

有關補助比率部分，補助辦法規定需依地方政府之財力級次給予不

同補助比率，且最高比率不得超過90%；於審查及管考部分則明定中央政

府各主管機關應定明確與客觀之審查、評比標準及財務計畫檢核基礎等

規範，並就地方政府所提之計畫書評定成績後，排列優先順序依序補助，

另依第 15條及第 16條之規定，交通部已訂定「交通部及所屬機關對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共同處理原則」(以下簡稱交通部補助款處理

原則)，同為本要點草案應遵循之原則；補助款撥付及執行部分則應循各

年度「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以下簡稱中央預算執行要點)

辦理。綜上，研擬本要點草案除需遵循補助辦法之規定外，亦需符合交

通部補助款處理原則及中央預算執行要點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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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相關規定 

條文編號 條文內容 

適用計

畫型補

助 

第 3條 

第 1項 

第 2款 

計畫型補助款之補助範圍，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計畫效益涵蓋面廣，且具整體性之計畫項目。 

（二）跨越直轄市、縣（市）或二以上縣（市）之建設計畫。 

（三）具有示範性作用之重大建設計畫。 

（四）因應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需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配合辦理

之事項。 

補助比

率相關

規定 

第 8 條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之計畫型補助款，應依財力級次給予不同

補助比率，除臺北市政府列為第一級外，其餘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

依最近三年度決算審定數之自有財源比率之平均值為其財力。 

第 9條 

第 2項 

第 1款 

中央應依前條規定之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且最高補助比率不得

超過 90%。但具鄰避性質之環保設施工程與原住民族重要建設計畫及專

案報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 9條 

第 2項 

第 2款 

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應就補助項目、補助比率與計畫評比標準及相關程

序等訂定處理原則。 

訂定審

查及管

考規定 

第 14 條

第 1項 

第 1款

至 

第 4款 

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對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計畫型補助款，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確定次一年度計畫型補助款補助項目後，按各該補助項目性質，

訂定明確與客觀之審查、評比標準及財務計畫檢核基礎等規範，通

知直轄市、縣（市）政府於一定期限內提出申請，並副知相關鄉

（鎮、市）公所及學校。 

二、對於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之補助計畫，應先審核其對所轄鄉

（鎮、市）、區與學校補助之周延性及合理性，經審核結果具周延

性及合理性者，再邀集相關人員依前款所定規 範進行審查、評比及

檢核作業。 

三、依前款完成審查後，應就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補助計畫評定

成績並排列優先順序依序補助。 

四、對於前款所核定之補助計畫，應切實敘明補助之對象、項目及金

額，另副知相關鄉（鎮、市）公所及學校，並於網站公告。 

第 15 條

第 1項 

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應就本機關與所屬機關計畫型補助款之執行，訂定

共同性或個別計畫之管考規定。 

第 16 條 

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應就下列對直轄市、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相

關補助規定，於訂定或修正後一個月內，函送行政院備查： 

一、酌予補助事項之處理原則。 

二、計畫審查與評比標準、財務計畫檢核基礎等規範及作業程序。 

三、共同性或個別計畫之管考規定。 

補助款

撥付及

執行 

第 19 條 

第 1項 

第 1款

至 

第 3款 

中央對直轄市、縣（市）政府補助款之撥付及執行，除應依各年度中央

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有關規定辦理外，計畫型補助款並依下列

原則處理： 

一、中央政府各機關應依各項計畫實際經費需求或發包金額與執行進度

及地方分擔款支用情形核實撥款，並於撥款時通知直轄市、縣

（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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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編號 條文內容 

二、各項計畫經費執行結果如有賸餘，其賸餘應按中央補助比率繳回國

庫。但補助款賸餘未超過新臺幣十萬元時，該受補助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得免予繳回。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中央政府各機關補助之各項計畫，應確

實依核定計畫執行，不得請求追加補助款。如有追加經費者，其追

加部分應由各該政府自行負擔。 

訂定補

助作業

要點之

辦理規

定 

第 18條

第 2項 

計畫型補助款應編列於中央政府各機關預算項下；中央政府各機關應於

補助額度確定後，即先估列直轄市、縣（市）政府分配金額，並於會計

年度開始四個月前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列入其地方預算。直轄

市、縣（市）政府編列補助收入時，應註明編列依據，否則不得編列。 

第 22 條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前，中央政府各機關對直轄

市、縣（市）政府之計畫型補助款，除已發生契約責任或權責之計畫，

仍依原核定案辦理外，其餘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凡非屬本辦法規定

得予補助事項範圍者，中央政府各機關均不得再行編列。 

資料來源：[75] 

 

 

7.1.2交通部及所屬機關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共同處理

原則 

依補助辦法第 15條及第 16條之規定，交通部訂有交通部補助款處理

原則，以利交通部部內單位及所屬機關對地方政府計畫型補助款編製、

執行及考核等作業有一致性之遵循準則。整理該原則與本要點草案相關

之條文，如表 7.1-2 所示。多數規定同補助辦法，其中針對審查作業及考

核作業訂定辦理規定，包含成立審查評比小組、訂定客觀審查及評比標

準等，並得就計畫執行進度等進行書面或實地查核；第 8點規定撥款應依

「中央各機關對地方政府計畫型補助款之撥款原則」辦理；第 12 點則明

定若已訂定個別補助要點者，應依補助款性質、計畫內容及業務推動情

形，參據交通部補助款處理原則作必要之修正，如未訂定者，則可逕行

援用或依據交通部補助款處理原則，訂定相關補助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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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2 交通部補助款處理原則相關規定 

條文編號 條文內容 

適用計

畫型補

助 

第 2點 

本部及所屬機關對地方政府計畫型補助款，除應符合補助辦法第三條第

一項第二款所列各目外，並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 因應本部及所屬機關各項運輸、觀光發展等政策或重大交通建設計

畫，需由地方政府配合辦理事項。 

(二) 協助地方政府建構完善區域交通路網及觀光景點設施計畫。 

(三) 協助地方政府推動公路監理、大眾運輸及道路安全改善等計畫。 

補助比

率相關

規定 

第 3點 

本部及所屬機關對地方政府計畫型補助款之補助比率，應依補助辦法所

訂及縣（市）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但經專案報行政院核定

者，依其核定結果調整。 

本部及所屬機關依第六點第二款評定之考核成績得作為增減對各該地方

政府以後年度計畫型補助款補助額度之參據。 

訂定審

查及管

考規定 

第 6點 

本部及所屬機關對於編列之計畫型補助款，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審查及考

核作業： 

(一) 審查作業：應成立審查評比小組與訂定明確之客觀審查及評比標

準，就地方政府於規定期限內，提出之補助計畫規劃、效益評估與

所有應行配合辦理事項及分擔款編列情形等進行審查，並依審查評

定成績排列優先順序依序補助。 

(二) 考核作業：應訂定補助計畫之管考查核點及管考週期，並定期就補

助計畫執行進度、整體經費與補助款支用情形、受補助地方政府計

畫執行效益及內部控管機制等進行書面或實地查核，其考核成績並

應於年度終了三個月內於機關網站公布。 

補助款

撥付及

執行 

第 8點 

本部及所屬機關補助款之撥款應依「中央各機關對地方政府計畫型補助

款之撥款原則」辦理，並於撥款時通知各地方政府。以上補助款不得移

作他用，違反者，得予停撥其當年度或停編以後年度之補助預算。 

第 10點 

地方政府辦理本部及所屬機關各項計畫型補助款計畫，應確實依核定計

畫執行，不得請求追加補助款。如有追加經費者，其追加部分應由各該

地方政府自行負擔。 

訂定補

助作業

要點之

辦理規

定 

第 12點 

本部及所屬機關對於所列之計畫型補助款，如已訂定個別之補助原則或

要點者，應依其補助款性質、計畫內容及業務推動情形，參據本共同處

理原則，作必要之修正；如未訂定者，則可逕行援用或依據本共同處理

原則，訂定相關補助規範。 

資料來源：[89]。 

7.1.3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依補助辦法第 19 條之規定，應循中央預算執行要點辦理中央對直轄

市、縣(市)政府補助款之撥付及執行，檢視該要點於民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修正之版本，其第 19 點規定：「中央政府各機關預算內所列補助地方

政府經費，實際撥款時應先查明各受補助地方政府提報之計畫實際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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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經費(含地方分擔款)支用情形，依「中央各機關對地方政府計畫型

補助款之撥款原則」及相關補助規定，覈實撥付，其執行結果如有賸餘，

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十九條第二款規定辦理」，

與交通部補助款處理原則第 8點之規定雷同，故進一步檢視「中央各機關

對地方政府計畫型補助款之撥款原則」，第 2點及第 3點劃分補助款金額

級距及撥款比率，第 1類為補助款未達新臺幣 150萬元者，於各地方政府

完成採購發包後最高得撥付 100%；第 2類為補助款介於新臺幣 150萬元

以上、未達 1,000萬元者，於各地方政府完成採購發包後最高得撥付 30%，

後續撥付比率中央各機關得自行訂定；第 3類為補助款新臺幣 1,000萬元

以上者，同第 2 類之補助比率，然至少應保留 5%尾款，俟完成結算後始

得撥付。 

7.1.4本要點草案應遵循之中央相關規定 

綜整 7.1.1節至 7.1.3節內容，本計畫經由檢視中央補助地方政府之相

關規定，涉及本要點草案需遵循之規定分述如下： 

1.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 

(1) 應依地方政府財力級次規定給予不同補助比率，且最高補助

比率不得超過 90%。 

(2) 應就補助項目、補助比率與計畫評比標準及相關程序等訂定

處理原則。 

(3) 完成審查後應就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補助計畫評定成績

並排列優先順序依序補助。 

2. 交通部及所屬機關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共同處理

原則 

(1) 依補助辦法所訂及縣(市)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

但經專案報行政院核定者，依其核定結果調整。 

(2) 應依規定辦理審查及考核作業，如成立審查評比小組與訂定

明確之客觀審查及評比標準、依審查評定成績排列優先順序

依序補助、就計畫執行情形等進行書面或實地查核。 

(3) 撥款應依「中央各機關對地方政府計畫型補助款之撥款原則」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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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方政府辦理各項計畫型補助款計畫，應確實依核定計畫執

行，不得請求追加補助款。如有追加經費者，其追加部分應

由各該地方政府自行負擔。 

(5) 如已訂定個別之補助原則或要點者，應依其補助款性質、計

畫內容及業務推動情形，參據本共同處理原則，作必要之修

正；未訂定者，則可逕行援用或依據本共同處理原則，訂定

相關補助規範。 

3. 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依「中央各機關對地方政府計畫型補助款之撥款原則」及相

關補助規定，覈實撥付，其執行結果如有賸餘，應依中央對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9條第 2款規定辦理。 

4. 中央各機關對地方政府計畫型補助款之撥款原則 

(1) 補助款未達新臺幣 150萬元者，於各地方政府完成採購發包

後最高得撥付 100%。 

(2) 補助款介於新臺幣 150 萬元以上、未達 1,000 萬元者，於各

地方政府完成採購發包後最高得撥付 30%，後續撥付比率中

央各機關得自行訂定。 

(3) 補助款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上者，於各地方政府完成採購發

包後最高得撥付 30%，後續撥付比率中央各機關得自行訂定，

然至少應保留 5%尾款，俟完成結算後始得撥付。 

 

7.2國內相關補助計畫要點架構 

本計畫蒐集國內相關計畫之補助作業要點，包含「交通部公路局執

行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110-113)補助作業注意事項」、「交通部公

路局執行公共運輸通勤月票補助作業要點」、「交通部公路局公共充電

樁設置補助作業要點」、「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公路系統)六年

(110~116年)計畫補助執行要點」、「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公路系統)補助執

行要點」、「改善停車問題計畫補助審查執行要點」，做為研擬低碳交

通區補助作業要點之架構參考。表 7.2-1 彙整交通部對地方政府之相關補

助作業要點，各計畫之補助款性質、計畫內容及業務推動情形不盡相同，

致使各要點架構仍有些微差異，然多數要點皆有訂定緣由、補助對象、

補助項目、補助方式、補助比例、審查及核定、經費核撥(銷)、管考等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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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部分要點則依其特性訂定名詞定義、設施規格、配合事項及計畫執

行目標等。 

 

表 7.2-1 交通部對地方政府相關補助作業要點架構彙整 

補助作業要點 要點架構 

交通部公路局執

行公路公共運輸

服 務 升 級 計 畫

(110-113)補 助 作

業注意事項 

1. 訂定補助注意事項之緣由及目的(第一點) 

2. 提案單位(第二點及第三點) 

3. 補助項目與方式(第四點) 

4. 提案單位補助基準及比例(第五點) 

5. 計畫申請、審查及核定(第六點) 

6. 計畫執行(第七點) 

7. 經費請撥、支出憑證之處理及核銷程序(第八點) 

8. 輔導管考(第九點) 

交通部公路局執

行公共運輸通勤

月票補助作業要

點 

1. 訂定補助作業要點之緣由(第一點) 

2. 推動方式(第二點) 

3. 補助對象、項目及原則(第三點至第六點) 

4. 計畫申請、審查及核定(第七點及第八點) 

5. 經費核銷、督導及管考(第九點) 

交通部公路局公

共充電樁設置補

助作業要點 

1. 要點訂定目的及依據(第一點) 

2. 要點補助期間(第二點) 

3. 要點補助對象(第三點) 

4. 申請補助計畫(第四點) 

5. 補助範圍(第五點) 

6. 補助之設施規格與補助金額上限(第六點) 

7. 經費補助比率(第七點) 

8. 應配合事項(第八點及第九點) 

9. 申請撥付經費之程序及應備文件(第十點) 

10. 管考作業與原則(第十一點) 

11. 結案報告與補助扣減(第十二點及第十三點) 

生活圈道路交通

系統建設計畫(公

路 系 統)六 年

(110~116 年)計畫

補助執行要點 

1. 訂定補助作業要點之依據(第一點) 

2. 名詞定義(第二點) 

3. 補助範圍與補助對象(第三點) 

4. 地方提案申請及審議程序(第四點) 

5. 補助案件修正計畫辦理原則及申請審議程序(第五

點) 

6. 補助案件年度經費先期作業審核流程及原則(第六點

及第七點) 

7. 補助案件經費核撥原則(第八點) 

8. 執行進度管控方式及管考原則(第九點) 

9. 補助案件撤案並註銷補助原則(第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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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作業要點 要點架構 

提升道路品質計

畫(公路系統)補助

執行要點 

1. 補助執行要點訂定依據(第一點) 

2. 名詞定義(第二點) 

3. 審議協調小組成員與評選委員會成員及任務(第三

點) 

4. 補助範圍(必要)條件(第四點) 

5. 審議程序及核定原則(第五點) 

6. 分項計畫規劃設計原則(第六點) 

7. 分項計畫修正計畫辦理原則(第七點) 

8. 分項計畫年度經費先期作業審核流程(第八點) 

9. 分項計畫年度經費先期作業審核原則(第九點) 

10. 分項計畫經費核撥原則(第十點) 

11. 年度中新增工程案件審議原則(第十一點) 

12. 執行進度管控方式及管考原則(第十二點) 

13. 分項計畫撤案並註銷補助原則(地十三點) 

14. 計畫執行目標(第十四點) 

改善停車問題計

畫補助審查執行

要點 

1. 要點訂定目的及依據(第一點) 

2. 名詞定義(第二點) 

3. 審議協調小組成員及任務(第三點) 

4. 補助範圍項目(第四點) 

5. 審議程序及核定原則(第五點) 

6. 分項計畫規劃設計原則(第六點) 

7. 分項計畫修正計畫辦理原則(第七點) 

8. 分項計畫年度經費先期作業審核流程(第八點) 

9. 分項計畫年度經費先期作業審核原則(第九點) 

10. 分項計畫經費核撥原則(第十點) 

11. 年度中新增工程案件審議原則(第十一點) 

12. 執行進度管控方式及管考原則(第十二點) 

13. 分項計畫撤案並廢止補助原則(地十三點) 

14. 計畫執行工作指標(第十四點) 

資料來源：[76]、[77]、[79]、[91]、[92]、[93]；本計畫彙整。 

 

7.3交通部補助低碳交通區試辦作業要點草案 

7.3.1中央與地方政府意見 

參考交通部對地方政府之相關補助作業要點架構、考量推動低碳交

通區涉及之相關措施內容，並因應交通部規劃於民國 114年及 115年補助

地方政府試辦低碳交通區，本要點草案著重於訂定兩年補助期程適用之

補助項目，且研擬過程中持續徵詢交通部及其所屬單位、地方政府之意

見，滾動調整交通部補助低碳交通區試辦作業要點草案(以下簡稱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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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以期兼顧中央及地方觀點。 

因此，本計畫經多次與交通部及其所屬單位討論，並廣納地方政府

之意見，進而調整本要點草案之處理方向與相關內容，計畫執行期間分

別於 113年 4月 9日及 11日徵詢臺北市政府與新北市政府之意見，7月 23

日辦理補助作業要點草案地方意見交流座談會，邀請全國 22 縣市與會；

並分別於 4月 19日、7月 3日、8月 22日及 9月 6日徵詢交通部之意見，

如表 7.3-1所示。 

 

表 7.3-1 本年期計畫期間意見徵詢時程 

時間 會議 與會單位 

113年 4月 9日 地方意見徵詢 臺北市政府 

113年 4月 11日 地方意見徵詢 新北市政府 

113年 4月 19日 中央意見徵詢 交通部 

113年 7月 3日 中央意見徵詢 交通部 

113年 7月 23日 
低碳交通區補助作業要點(草

案)意見交流座談會 

交通部、臺北市等 17 個

直轄市及縣市 

113年 8月 22日 中央意見徵詢 交通部、交通部公路局 

113年 9月 6日 中央意見徵詢 交通部、交通部公路局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中央及地方針對要點草案多提出補助項目、補助金額及補助規範之

意見。在補助項目部分，地方單位建議可納入車牌自動辨識系統、實施

前期規劃費用及行政與管制人力費用等，中央單位則建議已有中央相關

既有計畫之補助先予以排除，並考量與既有計畫之競合；有關補助金額

部分，地方單位建議提供各補助項目之補助金額或上限，或針對離島地

區提高補助比率，中央單位建議可參考中央既有補助計畫之地方補助比

率上限；關於補助規範部分，地方單位建議可補助跨年度計畫、實施前

評估與規劃之補助項目可單獨申請、增加請款期數等，中央單位建議可

納入資源整合概念，並訂定明確之審查機制。綜合中央與地方之意見，

本計畫參考調整本要點草案之相關規範，參採意見與調整內容彙整如表

7.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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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2 意見參採情形與調整內容 

意見類型 參採意見 調整內容 

補助項目 

建議車牌自動辨識系統及監視設備建

置可納為低碳交通區補助項目 

補助項目納入車牌自動辨

識系統 

建議實施前期規劃費用可納為低碳交

通區補助項目 

補助項目納入實施前規劃

費用 

補助項目已有中央相關既有計畫補助

者先予以排除 

已排除中央既有計畫之補

助項目 

補助金額 

提供各補助項目之補助金額或上限 訂定各項目之補助上限 

針對離島地區提高補助比率 
提高偏遠地區補助比率上

限至 90% 

補助規範 

補助跨年度執行計畫 開放申請跨年期計畫 

以個別項目提出補助申請 得申請個別補助項目 

實施前評估與規劃階段可單獨申請，

於規劃可行後，再進行下一階段補助

項目申請 

可先申請實施規劃，並提

出跨年度計畫，申請其他

補助項目 

提供工作計畫書格式之範例 提供三套工作計畫書範例 

是否會有國產化或自製率之相關限制 訂定國產化相關規定 

明確之請款方式，並增加請款期數 
請款期數從原有 2 期調整

為 3期 

建議低碳交通區之推動概念可納入中

央補助地方之資源整合 

審查評比項目納入資源整

合度，鼓勵地方政府結合

既有補助資源 

補助作業要點應納入審查機制：包括

提供審查內容、審查權重配分及通過

審查條件 

新增評比標準，包含形式

要件審查機制、評比項

目、審查通過條件及審查

委員組成等 

審查成員之組成及數量之建議 新增審查成員組成建議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7.3.2草案內容 

本要點草案分為本文及附件，本文敘明補助期程、對象、補助範疇、

補助比率上限、審查及管考作業、經費核撥等規定，共計 9點；另有 4個

附件，其中附件 1係為避免地方政府重複申請中央相關補助經費，致使資

源重複投入，故規定地方政府申請補助時應檢具「未重複申請及接受補

助切結書」；附件 2為「低碳交通區試辦計畫提案與核定原則」，除通案

性提案原則外，亦敘明個別補助項目之提案與核定原則，包含補助工作

項目、補助規範及補助金額上限等；附件 3為「低碳交通區試辦補助計畫

書要項」，係供地方政府於研擬「低碳交通區試辦補助計畫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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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另於第 8章進一步說明；附件 4則供辦理本要點形式初審作業之用，地

方政府亦可用於自主檢核有無違反規定之情形。本要點草案完整內容及

附件請參見本報告書附錄 4。 

本要點草案架構依序為「訂定目的及依據」、「要點執行期間」、

「名詞定義」、「補助對象及項目」、「審查原則、作業程序及評比標

準」、「經費補助比率」、「經費核撥」、「管考作業方式」、「其他

補充事項」，摘要說明如下： 

1. 訂定目的及依據 

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3條規定，本要點

之計畫型補助款為「因應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需由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配合辦理之事項」，由交通部補助地方政府，促進地方推動低

碳交通區，並敘明係依行政院核定之「營造深度減碳運輸環境暨打

造低耗能交通場域計畫」訂定。 

2. 要點執行期間 

配合「營造深度減碳運輸環境暨打造低耗能交通場域計畫」之

計畫期程，由交通部於民國 114年及 115年補助地方政府試辦低碳交

通區，補助額度則視年度預算及申請情形辦理。 

3. 名詞定義 

依本計畫 2年期之研究成果，提出我國低碳交通區之定義，低碳

交通區之元素應包含綠運輸環境營造、鼓勵綠運輸使用及高排碳車

輛管制。且依本計畫多次徵詢專家學者、中央及地方政府之意見，

試辦期間地方政府宜以特定場域類型優先試辦低碳交通區，依環境

特性區分為都會型、景區型及園區型三類場域，都會型係指由都市

街區構成之區域(含新市鎮)；景區型為提供旅客觀光遊覽之風景、名

勝、古蹟及其他可供觀光之地區；園區型則指以工業區、產業園區、

科學園區等屬特定範圍之園區。 

都會型乃借鑒國外低排放區案例，多以市中心或商業區等車輛

密集場域優先實施，因該場域具有溫室氣體及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較

高、綠運輸環境較佳、替代運具選擇較多等特性，實施後之成效較

為顯著，且通常已建置車牌自動辨識系統等基礎設施較佳，易於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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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然考量國內環境特性，亦有專家學者及地方政府提出可優先於

景區或園區進行試辦，因其旅次、環境及利害關係人較為單純，可

配合既有空氣品質維護區、低碳旅遊、企業 ESG 等一同推動，相較

都會區於實施上較易執行，可於試辦期間達到政策宣示之效果，故

本計畫擬定本要點草案建議於試辦期間優先對前述 3種類型之低碳交

通區提供補助。 

4. 補助對象及補助項目 

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9條規定，提出本

要點草案適用之補助對象、補助項目、補助額度及相關規範。為鼓

勵地方政府試辦低碳交通區，本要點草案補助之基本原則為不限地

方政府提案數量，且視環境特性可提跨年期計畫，然仍優先補助單

一年期之試辦計畫。 

低碳交通區之推動涉及公共運輸環境、人本交通環境、運具電

動化環境、公民溝通、公正轉型等諸多面向，本計畫依不同面向之

低碳交通區重要工作項目盤點中央既有相關推動或補助計畫，公共

運輸環境、人本交通環境及運具電動化環境等面向普遍已有中央既

有計畫正在推動或提供補助，如公共運輸環境之「公路公共運輸永

續及交通平權計畫(114-117 年)」；人本交通環境之「永續提升人行

安全計畫(113-116 年)」；運具電動化環境之「輔導推廣工業園區廠

商設置充電樁計畫」等。考量應避免中央資源重複投入，且為使本

要點草案之補助項目更為明確，提供地方政府據以申請，故針對中

央既有計畫推動或補助之項目，先行予以排除，經本計畫盤點與綜

整後，研擬本要點草案提供補助之申請項目包含「規劃、實地調查

與成效評估」、「車牌辨識系統建置」、「綠運輸活動」及「受影

響族群公正轉型措施」，並依 3類型低碳交通區規劃不同之補助工作

項目、補助規範及補助基準。 

前述補助原則及細節可參見本報告書附錄 4之附件 2「低碳交通

區試辦計畫提案與核定原則」。本要點草案之補助工作項目如表 7.3-

3所示，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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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3 本要點草案補助項目 

申請項目 場域類型 補助工作項目 

規劃、實地調

查與成效評估 
所有場域 

1. 實施規劃或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二擇

一) 

2. 評估實施成效 

車牌辨識系統 所有場域 

1. 車牌影像蒐集與辨識、網路通訊設備等

相關軟硬體 

2. 車牌影像蒐集、辨識與分析 

綠運輸活動 所有場域 

⚫ 都會型 

1. 都會區抑制高排碳運具及鼓勵低碳運具

使用活動 

2. 都會區自行車通勤活動 

3. 其他與綠運輸有關之活動或相關優惠 

⚫ 景區型 

1. 景區內低碳運輸接駁服務 

2. 提供停車轉乘旅客停車優惠或免費接駁 

3. 其他與低碳旅遊有關之活動或相關優惠 

4. 離島合法租賃業者機車電動化 

⚫ 園區型 

1. 結合企業員工綠運輸通勤活動 

2. 獎勵員工綠運輸通勤占比高之企業 

3. 其他與綠運輸有關之活動或相關優惠 

受影響族群公

正轉型措施 

都會型 

景區型 

⚫ 都會型 

1. 利害關係人轉型溝通協商相關作業 

2. 經濟及社會弱勢族群公共運輸額外補貼

或低碳接駁服務 

3. 其他與公正轉型有關之措施 

⚫ 景區型 

1. 利害關係人轉型溝通協商相關作業 

2. 景區內受影響商家轉型協助 

3. 其他與公正轉型有關之措施 

 

(1) 規劃、實地調查與成效評估 

本項包含實施規劃、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評估實施成效

等 3 個補助工作項目。經本計畫徵詢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之意見，

部分直轄市已對低碳交通區有初步推動構想，且多已完成制定淨

零相關自治條例，然縣(市)政府普遍受限於綠運輸環境尚在改善，

對於低碳交通區之推動尚未有規劃與想像。為鼓勵地方政府試辦

低碳交通區，本要點草案建議提供實施規劃及實地調查之補助，

使地方政府得以就欲實施區域之交通特性、社經特性、公共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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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綠運輸環境等項目蒐集及實地調查，並評估實施可行性，

因地制宜規劃低碳交通區之推動路徑，包括實施目標、時程及分

階段重點工作項目等，並於試辦後評估成效，以滾動檢討、持續

推動。 

(2) 車牌辨識系統 

考量低碳交通區之實施在未來涉及車輛管制措施，於短期階

段地方政府宜先行掌握區域之車種組成、車輛能源別比例等，地

方政府可透過建置相關車牌辨識系統設備、蒐集相關資料進行分

析，故本要點草案建議補助地方政府建置車牌影像蒐集與辨識、

網路通訊設備等相關軟硬體。然考量若建置硬體設備，地方政府

未來將負擔維運責任，並有維運之相關成本支出，故本要點草案

亦建議補助地方政府得以採購車牌影像蒐集、辨識與分析服務之

方式，取得試辦場域之車種組成、車輛能源別比例等資料。 

(3) 綠運輸活動 

為於低碳交通區試辦期間鼓勵綠運輸使用，建議補助地方政

府辦理綠運輸相關活動，透過活動方式提升利害關係人使用綠運

輸之意願，營造使用氛圍，如都會型低碳交通區補助「都會區抑

制高排碳運具及鼓勵低碳運具使用活動」；景區型低碳交通區補

助「景區內低碳運輸接駁服務」；園區型低碳交通區補助「結合

企業員工綠運輸通勤活動」等，並保留地方政府得因地制宜彈性

規劃相關綠運輸活動及申請本要點草案補助。 

(4) 受影響族群公正轉型措施 

針對社會或經濟弱勢族群，應考量其低碳轉型的能力，提供

適當協助，如使用綠運輸將增加經濟弱勢族群之經濟負擔，故建

議提供相關補貼，以達到公正轉型中「盡力不遺落任何人」，故

本要點草案建議可補助地方政府針對社會與經濟弱勢族群提供之

相關公正轉型措施。 

 

5. 審查原則、作業程序及評比標準 

依「交通部及所屬機關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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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原則」第 6點規定，研擬本要點草案之審查原則、作業程序及評

比標準，申請單位應以計畫書提出申請，且將就計畫書先做形式初

審後，再進行會議審查及評比作業。考量低碳交通區涵蓋面向涉及

交通、環保、道路、公私部門等，審查會議組成包含交通部、環境

部、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公路局、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及專家學

者，必要時得加邀相關單位參與審查並進行現場勘查。會議審查將

依評比標準執行客觀之審查，審查評比項目包含規劃整體性、配套

完整性、試辦計畫效益妥適性、財務可行性及資源整合度等，如表

7.3-4 所示。建議地方政府提出低碳交通區之整體規劃，可參考「地

方政府低碳交通區推動指引」，研擬相關配套措施。 

 

表 7.3-4 審查評比項目 

評比項目 項目分數 內容 

規劃整體性 25 

將低碳交通區納入縣(市)政白皮書或自治條例，以達

宣示作用。並擬訂推動路徑與藍圖，以及分階段推

動策略。 

配套完整性 20 

為抑制高排碳車輛使用，於計畫書中具體規劃環境

營造、私人運具管理等措施，並研擬相關配套措

施。 

試辦計畫效

益妥適性 
20 

預定分期效益與預期成效，確實達到有助於運輸溫

室氣體減量。 

財務可行性 15 
應考量配合款及財務可行性，並於計畫書中敘明具

體作法。 

資源整合度 20 
整合縣(市)府相關局處及爭取中央相關補助計畫之資

源，發揮綜效。 

 

6. 經費補助比率 

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9條規定及行政院

主計總處公布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級次表」，並參考交通

部補助地方政府之「公共充電樁設置及區域充電需求評估計畫」計

畫補助比率，建議本要點草案依不同財力級次地方政府提供補助。

第一級之最高補助比率為 35%、第二級 68%、第三級 77%、第四級

79%及第五級83%，並考量偏遠地區之資源較為不足，對於符合本要

點草案定義之偏遠地區，得提高補助比率至 90%，然同一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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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補助上限為 2千萬元。 

7. 經費核撥 

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9 條規定及「中

央各機關對地方政府計畫型補助款之撥款原則」第 2、3 點規定，建

議經費分期核撥之比例可分 3次撥付，第 1期款為 30%，第 2期款為

40%，第 3期款則於提交試辦計畫成果報告書後撥付所餘款項，然若

補助金額超過 1千萬元，則應保留 5%尾款，俟完成結算後始得撥付。 

8. 管考作業方式 

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5 條規定及「交

通部及所屬機關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共同處理原則」

第 6點規定，研擬追蹤地方執行進度、管考方式，以及違反本要點草

案規定、得取消補助等相關規定。 

9. 其他補充事項 

考量低碳交通區於國內尚無實施案例，且本要點草案係為交通

部首次補助地方政府試辦低碳交通區，若實際執行時遇有本要點草

案未盡事宜，交通部可補充修訂。 

7.4彈性推動作法 

為因應中央政府在不同預算額度條件情境下接續鼓勵地方政府推動

低碳交通區，本計畫依基礎、中央預算有限及中央預算充沛 3類情境，建

議補助低碳交通區之彈性推動作法。 

彈性推動作法乃根據中央未來不同預算額度條件下，彈性調整補助

項目及補助金額等，然調整需有基本調整原則，本計畫就國內外案例實

施經驗，並參考國內中央與地方政府之意見，研提未來中央補助地方政

府推動低碳交通區之基本調整原則，分述如下： 

1. 補助項目基本調整原則 

低碳交通區之推動涉及面向甚廣，包含公共運輸、人本交通、

運具電動化、公民溝通、公正轉型等，然就本計畫第五章盤點之工

作預算來源，各面向多有既有中央補助計畫支應，如公路公共運輸

系列計畫、提升道路品質計畫、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2030 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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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車輛電動化推動計畫等，故後續中央若欲依預算額度調整低碳交

通區之補助項目，宜以具經費缺口之項目優先補助為原則，如低碳

交通區之規劃調查、成效評估、公正轉型等。借鑒國外類似案例實

施經驗，針對利害關係人尤需積極溝通，並提供社會或經濟弱勢族

群、利害關係者之公正轉型措施，以減輕實施低碳交通區造成之影

響，並提升政策支持度。故未來中央調整低碳交通區之補助項目時，

建議保留「公正轉型措施」為基本之補助項目，不宜因預算額度條

件而未提供補助。 

2. 補助金額基本調整原則 

本要點草案建議對地方政府申請之補助金額，分別訂定「單一

項目之補助上限(以下簡稱單一上限)」及「同一地方政府之合計補助

上限(以下簡稱總上限)」，建議未來可依試辦情形滾動調整單一上限

及總上限。單一上限調整原則應視地方政府試辦情形，檢討實際推

動所需之重要工作後，依地方政府推動需求進行調整；總上限則依

中央預算額度調整，且建議以不與單一上限反向調整為原則，如補

助項目單一上限均調升、總上限調降，以避免減少地方政府實質可

獲得之總補助金額。 

本計畫係以本要點草案做為基礎情境，建議後續中央推動可做

為參考基準，依現階段研擬之補助項目及補助金額彈性調整，包含

「規劃、實地調查與成效評估」、「車牌辨識系統」、「綠運輸活

動」及「受影響族群公正轉型措施」等，分述如下。 

1. 預算有限情境彈性推動作法 

考量預算有限，建議優先調整補助項目，補助項目保留優先順

序依序為「受影響族群公正轉型措施」、「規劃、實地調查與成效

評估」、「綠運輸活動」及「車牌辨識系統」。受影響族群公正轉

型措施係為推動低碳交通區必須規劃之基本措施，故應保留；規劃、

實地調查與成效評估係為鼓勵地方政府規劃擴大實施，增加低碳交

通區數量，故可維持補助；綠運輸活動多為鼓勵民眾使用綠運輸之

措施，若預算有限，可考慮排除；另考量車牌辨識系統之硬體設備

建置經費需求高，故亦可先予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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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補助金額方面，建議可參考基礎情境之金額，優先調整經費

需求高之補助項目，如「車牌辨識系統」或「綠運輸活動」，「受

影響族群公正轉型措施」、「規劃、實地調查與成效評估」則建議

維持原有補助金額，避免補助金額過低，降低地方政府申請意願。 

2. 預算充沛情境彈性推動作法 

如未來預算充沛，建議可參考基礎情境，優先調整補助金額，

其中「受影響族群公正轉型措施」之補助金額可優先調高，乃因公

正轉型措施係為影響民眾政策支持度之關鍵措施。其餘項目則視地

方政府推動需求予以調整。 

在補助項目方面，建議在不與其他計畫重複補助之情形下，依

地方政府推動需求，適當調整項目，可參考本計畫徵詢地方政府之

意見，納入「設立低碳交通區專辦單位或聘用專辦人力」之補助項

目。 

低碳交通區之涵蓋面向甚廣，爰建議未來為擴大鼓勵地方政府

推動，可跨部會或跨機關溝通協調，於其他既有相關計畫納入對低

碳交通區優先給予補助或加碼補助，如行經低碳交通區之公車可優

先獲得 2030 市區公車電動化之補助或加碼補助，透過整合既有資源

推動低碳交通區，以發揮綜效。建議中央後續可視 114年及 115年試

辦情形，滾動調整推動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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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低碳交通區補助申請工作計畫書格式與

範例 

依第 7章所述「交通部補助低碳交通區試辦作業要點(草案)」(以下簡

稱本要點草案)之規範內容，地方政府應依本要點草案之提案與核定原則

載明之事項，擬具「低碳交通區試辦補助計畫書」。本計畫據此研擬

「低碳交通區試辦補助計畫書要項」，做為低碳交通區補助申請工作計

畫書格式，並研擬 3則範例，提供地方政府參考應用。 

8.1補助申請工作計畫書要項 

本計畫前於第 7章蒐整交通部對地方政府之相關補助作業要點，經檢

視各要點規定地方政府申請補助時應檢附之相關書件，其格式普遍包含

地方政府需提供之計畫內容、補助項目或相關文件等，以做為補助案件

審查、經費核撥及管考作業使用。考量低碳交通區相關工作涵蓋層面甚

廣，補助作業要點宜規範低碳交通區補助申請工作計畫書之格式，促使

地方政府提送之工作計畫書架構、資訊要項、申請項目、檢附文件等較

具有一致性，以便進行審查及評比作業。 

為研擬低碳交通區補助申請工作計畫書之格式，本計畫參考交通部

對地方補助作業要點之計畫書格式，多數計畫書(或申請書)皆會要求地方

政府提案申請時敘明現況，包含社經環境背景、公共運輸環境、道路環

境等，並需訂定計畫目標與規劃藍圖，使中央得以了解地方之規劃；另

根據地方政府之經費需求，敘明欲申請補助之項目、經費需求及成效評

估等。爰此，本計畫綜合考量低碳交通區相關工作及本要點草案規範，

研擬本要點草案之工作計畫書之架構如下，詳細內容請參見本報告書附

錄 4之附件 3「低碳交通區試辦補助計畫書要項」。 

1. 計畫推動目標、範圍、低碳交通區類型 

2. 社經環境背景說明 

3. 近 3~5年綠運輸使用發展情形 

4. 低碳交通區整體發展分期規劃藍圖、策略與目標 

5. 推動低碳交通區之重要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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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申請低碳交通區補助項目 

7. 經費收支預算表 

8. 成效評估指標 

8.2要項內容及撰寫格式 

低碳交通區之實施應考量綠運輸、人本交通及運具電動化等環境外，

亦涉及車輛管理、公民溝通及公正轉型等工作事項，涵蓋多元面向，需

充分進行環境評估、辨別利害關係人及研擬相關配套措施。為因應不同

地區特性，使參與審查之機關單位及專家學者得以掌握地方政府之提案

內容進行評比，將依序說明本計畫研擬之要項內容及撰寫格式。 

8.2.1要項內容 

1. 計畫推動目標、範圍、低碳交通區類型 

地方政府提案申請時應敘明擬實施之低碳交通區類型、場域、

範圍大小及推動目標等，並以圖表輔助說明。 

2. 社經環境背景說明 

(1) 地方政府宜先掌握區域近 3~5 年之人口特性、土地使用分布、

重大建設或新興地區、觀光景點分布等，以政府單位之資料

為優先，並以圖表輔助說明。 

(2) 宜簡述境內交通旅次分布狀況或主要運輸路廊概況，旅次分

布若曾調查過通勤、通學、購物、就醫等旅次型態與分布時，

需予以敘明，並以圖表輔助說明。 

3. 近 3~5年綠運輸使用發展情形 

低碳交通區之推動涉及區域之綠運輸環境，故宜先掌握區域近

年綠運輸使用發展情形，包含公共運輸站點數(捷運站、公車站牌、

公共自行車租賃站等)、公共運輸路線里程數、人行道及自行車道長

度、公共充電樁設置數量、公共停車場電動車專用停車格比例等，

以政府單位之資料為優先，並以圖表輔助說明。 

4. 低碳交通區整體發展分期規劃藍圖、策略與目標 

地方政府應研提低碳交通區之分期規劃，包含階段性目標、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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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方針及策略等，可參考本計畫研擬之「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推動

指引」。 

5. 推動低碳交通區之重要工作項目 

地方政府提案申請時應敘明低碳交通區各階段重要工作項目，

使審查人員得依此了解地方政府未來將執行之工作事項是否符合低

碳交通區之規劃藍圖、策略及目標。 

6. 申請低碳交通區補助項目 

依所提試辦低碳交通區相關工作，地方政府應勾選當中欲申請

本要點草案之補助工作項目，並說明預計辦理事項，包含預期目標

與效益，供參與審查之機關單位及專家學者審議是否符合本要點草

案之提案原則及核定原則。 

7. 經費收支預算表 

依欲申請之補助項目提出各項目之中央補貼需求經費、地方自

籌經費及總預算金額，並應計算各項經費占總預算金額之比率，地

方政府可依財力級次檢視是否符合本要點草案規範之最高補助比率

及各項目之補助上限。 

8. 成效評估指標 

應研提實施低碳交通區預期評估之成效指標，可包含「車輛溫

室氣體排放減量」、「範圍內公共運輸使用增量」、「電動車輛占

比增加」、「車輛合規率」及「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數量」等，指

標操作型定義可參考本計畫研擬之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推動指引，

此外，亦可視地方環境特性及政策目標，納入其他成效評估指標，

如基北北桃我的減碳存摺之參與人數。 

8.2.2撰寫格式 

為使各地方政府之申請工作計畫書格式一致，以利進行審查作業，

本計畫建議地方政府申請工作計畫書之撰寫格式，說明如下。 

1. 工作計畫書依前述架構順編章節，第一章為「計畫推動目標、

範圍、低碳交通區類型」至第八章為「成效評估指標」，依序

為封面、目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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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全書字體中文為楷書，英文為 Times 

New Roman。 

2. 封面名稱為「低碳交通區試辦補助計畫書」，並敘明欲申請之

低碳交通區類型及申請民國年、月、日，字型大小 24；列明申

請機關、聯絡人、電話、傳真及 e-MAIL，字型大小 18。後續審

查過程如有修正計畫書內容，應更新申請民國年、月、日。 

3. 標題層級依序為：壹、一、(一)、1、(1)、a、(a)，除「章」標題

字型大小 18外，其餘標題及內文字型大小皆為 14。 

4. 圖表標題之排序為圖 1、表 1，不分章節編碼，圖表標題字型大

小 14，表內文字型大小 12。 

5. 印製格式為 A4(21×29.5 公分)規格，縱向橫書，通欄編排，雙面

印製；電子檔格式應存為「開放文件格式(ODT 檔)」及「可攜式

文件檔案(PDF檔)」。 

8.3工作計畫書範例 

延續前述「低碳交通區試辦補助計畫書要項」內容，本計畫研擬都

會型、景區型、園區型試辦補助計畫書之書面報告與簡報範例，詳細內

容請參見本報告書附錄 5，以下說明各要項之填寫方向與注意事項。 

8.3.1計畫推動目標、範圍、低碳交通區類型 

此項目係說明計畫概要，包含低碳交通區計畫目標、擬試辦實施低

碳交通區計畫之空間範圍與低碳交通區類型。依本要點草案之場域類型

定義，都會型低碳交通區係指由都市街區構成之區域(含新市鎮)，且不屬

於景區型及園區型範疇；景區型低碳交通區為以提供旅客觀光遊覽之風

景、名勝、古蹟及其他可供觀光之地區為主體，旅次以觀光遊憩目的為

主；園區型低碳交通區係指以工業區、產業園區、科學園區等屬特定範

圍之園區為主體，旅次以通勤上班、物流運送目的為主。以上各類型之

低碳交通區擬試辦範圍皆需明確指出該區域各方位之界線，並搭配有明

確邊界之範圍示意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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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社經環境背景說明與綠運輸使用發展情形 

1. 社經環境背景說明 

(1) 人口與土地使用特性 

此項目係對試辦低碳交通區所在之鄉鎮市區的人口與土地使

用特性進行說明，且數據需更新至最新資料並包含近 3~5 年之數

據呈現。 

a. 人口特性 

簡述試辦區域之人口特性，例如戶籍人口數、人口密度、

分齡人口等，並搭配人口數或人口密度圖示意。各類型之低

碳交通區需針對其特性分別加強說明，以利瞭解地區特殊環

境背景，景區型低碳交通區需加強說明觀光人次與特性，而

園區型低碳交通區則需加強說明及業人數與特性，並搭配圖

示意。 

b. 土地使用分布 

簡述試辦區域之土地使用特性，需包含面積、都市計畫

分區、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空間結構等，並搭配土地使用

或空間結構地圖示意。各類型之低碳交通區需針對其特性分

別加強說明，以利瞭解地區特殊環境背景，都會型低碳交通

區需加強說明住商分區與用地之分布特性，景區型低碳交通

區需加強說明遊憩用地分布特性，而園區型低碳交通區則需

加強說明產業用地分布特性，並搭配圖示意，以利掌握空間

分布。 

c. 重大建設或新興地區 

簡述試辦區域之重大交通或土地開發建設計畫，並以圖

示意搭配說明為佳。各類型之低碳交通區需針對其特性分別

加強說明，以利瞭解地區特殊環境背景，都會型低碳交通區

可以加強說明住宅土地開發、公共設施等建設概況，景區型

低碳交通區需加強說明觀光、公共設施與聯外交通接駁等建

設概況，而園區型低碳交通區則需加強說明產業土地開發、

公共設施與聯外交通等建設概況，並搭配地圖示意。 

d. 觀光景點分布 

此項目主要為景區型低碳交通區需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

鄉鎮市區內觀光發展計畫或策略、觀光景點分布，並搭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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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景點分布或策略圖示意，都會型低碳交通區可視試辦區域

特性選擇呈現，園區型低碳交通區則不需呈現此項目。 

(2) 境內交通旅次分布狀況或主要運輸路廊概況，旅次分布若曾

調查過通勤、通學、購物、就醫等旅次型態與分布時，請予

以敘明。 

此項目為簡述試辦區域之運輸系統概況，如公路系統、軌道

系統等，並搭配路網圖示意，如現況高、快速公路路網示意圖、

現況軌道路網示意圖等；若曾調查過旅次分布特性者，請簡述旅

次型態與分布，都會型低碳交通區需加強說明家工作、家學校等

旅次；景區型低碳交通區需加強說明休閒旅遊旅次；園區型低碳

交通區則需加強說明通勤上班與貨運旅次等，以利掌握地區旅次

特性。 

2. 綠運輸使用發展情形 

(1) 公共運輸站點數(軌道車站、公車站牌、公共自行車租賃站

等) 

此項目為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公共運輸現況，並

製表與圖協助示意說明，例如捷運或火車站現況，包含軌道系統、

路線、車站名稱等；公車站現況，包含公車路線、站牌名稱等；

公共自行車現況，包含公共自行車租賃站名稱與數量等。各類型

之低碳交通區需針對其特性分別加強說明，以利瞭解地區特殊綠

運輸環境背景，如都會型低碳交通區可加強說明公共運輸轉乘站

點或設有公共自行車租賃站之捷運站點等；景區型低碳交通區可

加強說明如觀光船、觀光巴士、觀光纜車等站點；園區型低碳交

通區可加強說明如園區接駁公車、企業交通車等站點。 

(2) 公共運輸路線里程數 

此項目為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軌道路線、公車路

線與其總里程數，並製表與圖協助示意說明。各類型之低碳交通

區需針對其特性分別加強說明，以利瞭解地區特殊綠運輸環境背

景，都會型低碳交通區如有快幹支微公車路網則可加強說明其營

運概況；景區型低碳交通區內如有台灣好行等觀光公車則可以加

強說明其營運概況；園區型低碳交通區內如有園區接駁公車、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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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交通車等則可以加強說明其營運概況。 

(3) 人行道及自行車道長度 

此項目為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人行道、自行車道

概況與長度，並搭配人行道或自行車道地圖示意。各類型之低碳

交通區可針對其特性分別加強說明，以利瞭解地區特殊綠運輸環

境背景，如都會型低碳交通區可加強說明自行車道之人車共道或

人車分道情形；景區型低碳交通區可加強說明自行車道類型，如

臺中市休閒型專用自行車道；園區型低碳交通區可加強說明自行

車通勤路線等。 

(4) 公共充電樁設置數量 

此項目為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路外停車場之公共

充電樁概況與數量，並製表或圖協助示意說明。各類型之低碳交

通區可針對其特性分別加強說明，以利瞭解地區特殊綠運輸環境

背景，如都會型低碳交通區可加強說明快充及慢充之充電樁概況

與數量；景區型低碳交通區可進一步說明試辦區域內旅館提供旅

客使用之充電樁概況與數量；園區型低碳交通區亦可說明試辦區

域內企業提供員工使用之充電樁概況與數量。 

(5) 公共停車場電動車專用停車格比例 

此項目為簡述試辦區所在之鄉鎮市區內公共停車場之電動車

專用停車格概況與比例，並製表或圖協助示意說明。各類型之低

碳交通區可針對其特性分別加強說明，以利瞭解地區特殊綠運輸

環境背景，如都會型低碳交通區可加強說明共享電動機車之停車

規定與概況；景區型低碳交通區可進一步說明試辦區域內旅館提

供旅客使用之電動車專用停車格概況與數量；園區型低碳交通區

亦可說明試辦區域內企業提供之電動物流車專用停車格概況與數

量。 

8.3.3 低碳交通區整體發展分期規劃藍圖、策略與目標 

此項目係說明低碳交通區整體發展藍圖之短、中、長期策略與目標，

並建議搭配以分期發展圖說，短期階段規劃可分階段或分年度敘述較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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緻之發展策略與目標，中長期階段規劃則需加強說明未來逐步加嚴與擴

大之預計做法。 

都會型低碳交通區在短期階段可優先營造綠運輸環境，鼓勵使用綠

運輸，中期階段實施車輛管制措施，優先管制高排碳運具，長期階段擴

大車輛管制對象及範圍，並逐步加嚴管制標準，且適宜結合空氣品質維

護區、交通寧靜區或行人友善區等減少車輛使用之政策。 

景區型低碳交通區在短期階段可優先實施景區內車輛管制措施，景

區內鼓勵步行、自行車及區內接駁，中期階段以改變遊客前往景區之運

具選擇行為，鼓勵使用綠運輸，長期階段則擴大景區外圍禁止高排碳車

輛通行範圍。國內觀光景區多有劃設空氣品質維護區，適宜結合空氣品

質維護區減少車輛使用。 

園區型低碳交通區在短期階段可於園區內鼓勵步行、自行車及區內

接駁，中期階段結合企業鼓勵員工綠運輸通勤，長期階段則於園區內禁

止高排碳車輛駛入，國內工業區及園區多有劃設空氣品質維護區，亦適

宜結合空氣品質維護區減少車輛使用。 

8.3.4 推動低碳交通區之重要工作項目、申請低碳交通區補助項目與

經費收支預算表 

1. 推動低碳交通區之重要工作項目 

此項目需依前述低碳交通區整體發展分期規劃藍圖、策略與目

標，說明分期重要具體工作，並製表或圖輔助說明，並需注意分期

重要具體工作項目需要與低碳交通區補助項目的申請內容相互搭配，

除加強低碳運輸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外，並針對試辦區域界定利害

關係人、進行溝通與宣導，例如直接及間接受影響之組織、群體、

個體等(如私人車輛及商用車輛)，都會型低碳交通區之利害關係人包

含居民、企業、商家、客貨運業者、及業及學民眾、過境車輛等；

景區型低碳交通區之利害關係人包含居民、遊客、商家、客貨運業

者等；園區型低碳交通區之利害關係人包含通勤員工、企業、客貨

運業者等。地方政府應了解利害關係人之需求，適時調整推動方式

及提出配套措施，包括公正轉型，以獲取社會大眾對政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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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低碳交通區補助項目 

此項目需依推動低碳交通區之重要工作項目內容，搭配本要點

草案所附低碳交通區試辦補助計畫書要項之低碳交通區申請補助項

目，並詳細說明預計辦理事項，包含預期目標與效益。各類型低碳

交通區可申請之補助項目不同，彙整如表 8.3-1及 8.3-2所示。 

 

表 8.3-1 各類型低碳交通區皆可申請之補助項目 

申請項目 補助細項 

規劃、調查與成

效評估 

實施規劃 

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 

評估實施成效 

車牌辨識系統 
車牌影像蒐集與辨識、網路通訊設備等相關軟硬體 

車牌影像蒐集、辨識與分析 

 

表 8.3-2 各類型低碳交通區各別可申請之補助項目 

申請項目 場域類型 補助細項 

綠運輸活動 所有場域 

⚫ 都會型 

1. 都會區抑制高排碳運具及鼓勵低碳運具

使用活動 

2. 都會區自行車通勤活動 

3. 其他與綠運輸有關之活動或相關優惠 

⚫ 景區型 

1. 景區內低碳運輸接駁服務 

2. 提供停車轉乘旅客停車優惠或免費接駁 

3. 其他與低碳旅遊有關之活動或相關優惠 

4. 離島合法租賃業者機車電動化 

⚫ 園區型 

1. 結合企業員工綠運輸通勤活動 

2. 獎勵員工綠運輸通勤占比高之企業 

3. 其他與綠運輸有關之活動或相關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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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目 場域類型 補助細項 

受影響族群

公正轉型措

施 

都會型 

景區型 

⚫ 都會型 

1. 利害關係人轉型溝通協商相關作業 

2. 經濟及社會弱勢族群公共運輸額外補貼

或低碳接駁服務 

3. 其他與公正轉型有關之措施 

⚫ 景區型 

1. 利害關係人轉型溝通協商相關作業 

2. 景區內受影響商家轉型協助 

3. 其他與公正轉型有關之措施 

3. 經費收支預算表 

此項目需依申請低碳交通區補助項目內容，對應填寫各項經費

資料，並確實填列年度、中央補貼需求經費、地方自籌經費、總預

算金額等。 

8.3.5 成效評估指標 

此項目係為提供地方政府於設置低碳交通區後，得以系統性評估其

實施成效，以檢視低碳交通區推動是否能達成「減少運輸部門溫室氣體

排放」、「鼓勵及促進使用綠色交通工具」及「降低高排碳車輛使用比

例」等目的。考量低碳交通區之成效應涵蓋運具碳排放減量及環境營造

與設施建置成果，建議可設定「車輛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範圍內公

共運輸使用增量」、「電動車輛占比增加」、「車輛合規率」、「環境

營造與設施建置數量」等成效評估指標。另為兼顧各縣市之區域條件及

在地特性，指標設計中亦預留「其他」項目，供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增列

質化或量化評估指標，提升評估機制之彈性與適用性。  

後續成效評估結果，應與原訂計畫目標進行比對分析，以辨識推動

過程中之成功經驗與待改善之事項，做為其他地區推動或後續擴大辦理

低碳交通區之政策調整與策略修正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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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論與建議 

9.1結論 

1. 本年期計畫延續前期(112 年)研究成果，借鑒國內外低碳交通區

類似案例之實施措施與經驗，研提國內推動低碳交通區之重要

工作，可分為以下 4個面向： 

(1) 「實施前評估與規劃」面向之實施前現況調查及實施規劃 

(2) 「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面向之公共運輸環境營造、人本交

通環境營造、運具電動化環境營造及車輛管制設施建置 

(3) 「鼓勵與溝通措施」面向之發展與推動綠運輸、公正轉型措

施及公民溝通與宣導 

(4) 「實施後成效評估」面向之成效評估報告 

  透過實施前現況調查及實施規劃，據以規劃環境營造與設

施建置等工作，短期試辦以公共運輸、人本交通及運具電動化

環境營造、發展與推動綠運輸為優先工作項目，中長期循序漸

進評估實施私人運具管制措施之可行性，並持續優化綠運輸環

境，地方政府得依地方特性，透過公民溝通與宣導，並輔以公

正轉型措施，因地制宜規劃低碳交通區推動工作。 

2. 考量各地方政府之人力與預算條件不同，地方政府宜依其組織

編制人力及自有財源情形，彈性調整低碳交通區重要工作之執

行方式。如人力與財源不足，宜以小規模之低碳交通區優先推

動，撙節公民溝通及環境營造所需耗費之人力與經費；人力不

足財源充足之地方政府則宜透過外包、新增業務等方式，由委

外人力協助推動；人力充沛財源不足之地方政府則多結合中央

及地方既有政策與資源，並與企業、民眾或第三方團體合作，

提升綜效。 

3. 本計畫盤點國內既有補助計畫，掌握中央及地方政府與低碳交

通區相關工作之經費來源；其中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以及發

展與推動綠運輸等相關工作，多有中央或地方既有財源支應，

如公路公共運輸系列計畫、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公共運輸通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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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票等，故地方政府宜結合既有資源推動低碳交通區。此外，

低碳交通區為長期推動之政策，為創造財源之永續性，除中央

提供相關補助外，地方政府宜透過制定自治條例成立推動淨零

排放之相關基金，建立自主永續財源，以利相關工作推動。 

4. 為協助中央政府引導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本計畫研析國

外類似案例推動指引，研提我國「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推動指

引」，內容包含「前言」、「我國低碳交通區政策緣起」、

「國外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借鑒」、「低碳交通區規劃與推動

作法」、「地方政府試辦低碳交通區規劃建議」及「結語」。

本指引不具法律上強制力，地方政府得參考因地制宜規劃及推

動低碳交通區。 

5. 除研擬推動指引外，本計畫依交通部指示研議補助地方政府推

動低碳交通區之作法，完成「交通部補助低碳交通區試辦作業

要點(草案)」，主要內容包括補助對象及項目，審查原則、作業

程序及評比標準，經費補助比率，經費核撥及管考作業方式

等，其中補助項目包含「規劃、實地調查與成效評估」、「車

牌辨識系統建置」、「綠運輸活動」及「受影響族群公正轉型

措施」，並將低碳交通區場域類型分為都會型、景區型及園區

型，以及研擬相應之提案與核定原則。 

6. 另配合「交通部補助低碳交通區試辦作業要點(草案)」，本計畫

研擬「低碳交通區試辦補助計畫書要項」做為地方政府申請低

碳交通區補助之工作計畫書格式，包含「計畫推動目標、範

圍、低碳交通區類型」、「社經環境背景說明」、「近 3~5年綠

運輸使用發展情形」、「低碳交通區整體發展分期規劃藍圖、

策略與目標」、「推動低碳交通區之重要工作項目」、「申請

低碳交通區補助項目」、「經費收支預算表」及「成效評估指

標」等，期使地方政府於提案申請時所送計畫書具一致性，以

利進行審查作業。 

7. 本計畫並依據前述低碳交通區場域類型及特性，以及工作計畫

書格式，完成研擬都會型、景區型及園區型之工作計畫書範例

與簡報範例。各場域範例內容，可提供地方政府申請補助時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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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參考。地方政府宜在工作計畫書及簡報具體說明試辦場域之

社經環境背景、綠運輸使用發展情形，並依整體發展目標及分

期規劃藍圖、策略，申請試辦低碳交通區補助項目。 

9.2建議 

1. 國外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多有實施車輛管制措施，然依我國

國情及交通環境現況，國內低碳交通區於初期試辦階段較難比

照國外執行車輛管制，故建議地方政府前期應先營造綠運輸使

用環境，鼓勵民眾使用綠運輸，並配合中央之運具電動化進

程，促進低碳運具普及與低碳交通之能源轉型，同時循序漸進

促使民眾改變原有運具使用行為，以利低碳交通區之推動。此

外，宜配合未來低碳運具相關科學技術之發展情形滾動調整並

保持彈性。 

2. 低碳交通區政策涵蓋面向甚廣，除包含私人運具管理外，亦涉

及環境營造與綠運輸推動等措施，其中軟硬體面之設施建置或

鼓勵綠運輸活動，地方政府皆需要財源挹注。鑒於國內已有公

路公共運輸計畫、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市區公車電動化等

相關政策，建議未來地方政府宜結合既有政策之資源，創造綜

效。此外，地方政府亦可透過建立地方淨零相關基金或設計公

私部門合作機制，以創造財源的永續性，減輕財政負擔。 

3. 低碳交通區之實施涉及民眾使用運具之權益，借鑒國外案例，

民眾對政策支持度多為推動時將遭遇之瓶頸，故公民溝通及參

與為推動低碳交通區之重要工作。民眾運具使用行為的改變，

需要長時間溝通、培養使用習慣進而改變運具選擇，而低碳交

通區中長期推動策略涉及私人運具管理，也將影響民眾對於政

策之支持度。故未來低碳交通區之推動，建議地方政府除應落

實公民溝通及參與外，宜強化宣導低碳交通區之多元效益，如

減少空氣及噪音污染、改善健康及生活品質等，進而提升利害

關係人之政策支持度，突破實施瓶頸，進而達成政策目標。 

4. 建議未來實施低碳交通區，可綜合考量各地環境特性及民眾運

具使用習慣，除推廣使用大眾運輸服務外，亦可多元化納入共

享運具或交通行動服務(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等措施，如以

共享運具補足大眾搭乘交通工具之第一哩路及最後一哩路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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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透過 MaaS 整合公共運輸服務吸引民眾使用。此外，鑒於中

央政府對共享運具尚無提供相關補助與規範，且車輛使用管理

除地方政府於地方自治條例制定外，中央政府尚無全國通用之

一致性法規，爰建議中央政府宜在地方政府試辦低碳交通區過

程，持續探討地方政府之需要、適時給予協助，以利地方政府

推動低碳交通區相關工作。 

5. 國內既有實施車輛管制之區域為空氣品質維護區及行人徒步

區，前者係為維護空氣品質而實施，後者則為維護道路交通安

全與暢通，主責單位、實施目的、管制規定及法源依據皆不盡

相同，然部分地方政府提出就實務面執行之角度，當低碳交通

區進入中長期階段實施車輛管制措施，無論空氣品質維護區、

行人徒步區或低碳交通區，受影響族群面對各項車輛管制政策

之實施，感受多無明顯差異，如何結合既有政策推動低碳交通

區創造綜合效益，實屬地方政府執行之關鍵。爰建議中央政府

與地方政府宜研議中長期階段低碳交通區與其他政策之結合，

透過跨部會及機關之協調，從規劃內容乃至法制基礎進行研

議，以提升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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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1 

計畫摘要 

一、研究緣起 

全球因應氣候變遷議題，多數國家已於政策納入 2050 淨零排放目標。

依我國環境部統計，2022 年國內溫室氣體排放量以製造部門占比最高

(51.37%)，其次依序為為住商部門(19.87%)、能源部門(12.98%)及運輸部

門(12.69%)。依本所對運輸系統別之溫室氣體排放分析結果，公路運輸系

統占運輸部門總排放之 96.32%，故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之主要策略，

聚焦於減少公路運輸所衍生之溫室氣體排放。 

我國於民國 111年 3月 30日發布之「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

總說明」，已將低碳交通區納入淨零轉型措施，交通部亦將低碳交通區

納入「關鍵戰略 7、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及「關鍵戰略 10、淨零綠生

活」，並請本所於於 112年至 113年期間研究低碳交通區之推動機制及補

助作法，提供交通部公共運輸及監理司(改制前為路政司)應用及補助地方

政府規劃設置低碳交通區。爰此，本所啟動「低碳交通區推動機制之研

究」，藉由分析國內外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提出我國低碳交通區推動

機制建議，包含法規與制度等配套，以及研擬補助作業要點草案，俾鼓

勵地方政府設置低碳交通區。 

第一年期(112 年)計畫主要透過蒐整國內外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歸

納其關鍵成敗因素，檢討我國低碳交通區法規缺口、研提法制規劃建議，

擬訂綠運輸環境營造評估指標，研議低碳交通區相關配套措施、效益評

估指標、機制與方法，低碳交通區設置規模與原則等，並提出我國低碳

交通區分期推動建議，供中央及地方政府參考應用。 

第二年期(113 年)計畫則延續前期計畫之研究成果，研析低碳交通區

重要工作項目及探討國內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相關資源，研提重要

工作調整原則與作法，檢討低碳交通區相關工作可能經費缺口，研擬低

碳交通區補助作業要點草案，並綜整研究期間成果，提出地方政府低碳

交通區推動指引，供中央及地方政府參考應用，期能有助於國內低碳交

通區之推動，促進民眾改變運輸行為，達成全民參與的淨零生活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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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研究成果 

(一) 第一年期研究成果 

1. 本計畫回顧國外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起源於歐洲城市設立

之低排放區，主要為因應嚴重之空氣污染與其對健康的影響，

劃設特定區域，僅允許符合車輛空污排放標準之車輛駛入。

隨著近年溫室效應加劇，全球各國更加重視氣候變遷議題，

部分國家實施之車輛管制區域期望維護空氣品質之同時，亦

能減少運輸溫室氣體排放，以減緩氣候變遷之影響，如韓國

首爾之綠色交通區及西班牙馬德里之低排放區(ZBE)。而原

僅以維護空氣品質為目的實施低排放區(LEZ)之國家亦逐漸

規劃將其轉型為同時減少運輸溫室氣體之零排放區(ZEZ)。 

2. 參酌國內外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及我國部分地方政府在自

治條例對低碳交通區之定義，並考量我國國情，本計畫界定

我國低碳交通區之實施內涵為：係指地方政府為減少運輸車

輛溫室氣體排放，鼓勵及促進民眾進出該區域使用公共運具、

步行、自行車及電動車等綠運輸，並限制或禁止高排碳或低

能源效率車輛進入之區域。地方政府可因地依管理配套之需

要，定義高排碳或低能源效率車輛之管制條件。 

3. 透過案例回顧，低碳交通區之成敗之關鍵主要圍繞於利害關

係人(包含政府、企業、商家與民眾等)及政策制度(包含法源

及車輛標準)之支持與否。本計畫從設置條件、管制方式、

政策法規、資金支援、配套措施及公眾溝通等六大面向進行

探討，提出未來推動低碳交通區可借鑒之各面向關鍵因素，

例如：設置條件之關鍵為挑選最應優先改善之區域及公共運

輸系統完善之區域；管制方式之關鍵為漸進式分期實施及提

前推廣政策資訊以給予緩衝期等。 

4. 經檢視與盤點國內低碳交通區相關法規，目前中央尚無相關

規定，然部分地方政府在減碳相關自治條例(草案)已有制定

相關條文，例如：臺北市政府及臺南市政府皆於自治條例

(草案)明定得劃設低碳交通區限制高排碳車輛通行。爰本計

畫依中央及地方有無法規情境下，提出法制規劃路徑建議，

分述如下，然目前以路徑 3較適合我國，後續可視地方政府

推動情形再評估中央法規修正之必要性。案例回顧與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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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制規劃路徑 1 為中央法規條文修正，可視必要性僅修

正低碳交通區相關原則性條文，詳細實施內容則由地方

視其特性因地制宜制定。 

(2) 法制規劃路徑 2 為中央法規條文修正，統一於中央法規

納入低碳交通區相關條文，地方政府依中央法規實施。 

(3) 法制規劃路徑 3 為中央政府給予低碳交通區法規原則建

議，不具強制力，可使地方政府實施保留較多彈性。 

5. 借鑑國內外類似案例及綠運輸相關研究報告，本計畫研提低

碳交通區實施前之綠運輸環境營造評估指標，分為基本評估

指標及進階評估指標。 

(1) 基本評估指標可供地方政府快速檢視欲實施區域之整體

綠運輸環境，包含公共運輸面向以公共運輸站點數及公

共運輸路線長度評估；人本運輸面向以人行道及自行車

道長度評估；運具電動化面向以公共充電樁設置數及公

共停車場電動車專用停車格比例評估。 

(2) 進階評估指標可依初步檢視結果進一步評估，使綠運輸

環境評估面向更為全面，例如：可及性之公共運輸服務

涵蓋率或公共自行車站密度、便利性之公共運輸轉乘無

縫性或串聯友善性、效率性之公共運輸移動性或運具別

成本比、永續性之電動車比例或充電樁設置比例。未來

地方政府可視其地區特性，進一步制定易蒐集、易操作

且具代表性之評估指標。 

6. 歸納國內外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之配套措施，主要為「車輛

管制配套措施」、「綠運輸配套措施」及「公民溝通、宣導

及公正轉型措施」。車輛管制配套措施建議可透過停車轉乘、

接駁公車及管制適應緩衝期等措施減緩車輛管制之影響；綠

運輸配套措施建議宜先盤點國內既有相關政策計畫(例如：

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計畫)，

以既有計畫為發展主軸，進而研擬相關綠運輸配套措施，如

電動車停車優惠促進電動車使用、結合ESG使企業鼓勵員工

搭乘公共運輸等；公民溝通宣導及公正轉型措施建議先界定

各類利害關係人，依利害關係人之溝通重點，研擬策略方針，

並透過辦理工作坊、公聽會、公共政策參與平台等方式，邀

集共同參與措施規劃，此外，亦須考量受影響之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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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提公正轉型配套措施。 

7. 本計畫研提低碳交通區效益評估機制係將低碳交通區之推動

目的與效益評估指標相互連結，並考量地方政府於資料的易

得性及可操作性，提出評估指標及方法。說明如下： 

(1) 車輛溫室氣體排放減量：依「減少運輸溫室氣體排放」

目的，以範圍內交通量變化、車輛平均行駛里程及車輛

溫室氣體排放係數計算。 

(2) 範圍內公共運輸使用增量：依「鼓勵及促進使用綠色交

通」目的，以大眾運輸使用人次及公共自行車租借次數

計算。 

(3) 電動車輛占比增加及車輛合規率：依「降低高排碳車輛

使用」目的，以範圍內電動車(通過)數及範圍內總車輛

數計算電動車輛占比，並以進入管制區符合管制標準車

輛數及範圍內總車輛數之比例計算車輛合規率。 

8. 依據低碳交通區之推動目的，參考國內外類似案例成敗經驗，

本計畫分別以實施區位、管制內容及利害關係人溝通面向提

出六項設置原則： 

(1) 以運具碳排量大或道路重現性交通壅塞之區域為劃設對

象，並以綠運輸環境佳者優先，以達成推動目的。 

(2) 設置範圍應有清楚邊界區隔，使民眾易於區分低碳交通

區範圍。 

(3) 劃設範圍不宜過小，避免車輛繞行致使區域減碳成效不

彰。 

(4) 管制對象應以高排碳車輛為主且逐步擴大為所有碳排車

輛。 

(5) 管制時間應考慮管制對象的時間分布及替代運具服務時

間。 

(6) 設置構想及配套措施應與利害關係人充分溝通，並以多

數共識內容執行。 

(二) 第二年期研究成果 

1. 本年期計畫延續前期(112 年)研究成果，借鑒國內外低碳交

通區類似案例之實施措施與經驗，研提國內推動低碳交通區

之重要工作，可分為以下 4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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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施前評估與規劃」面向之實施前現況調查及實施規

劃 

(2) 「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面向之公共運輸環境營造、人

本交通環境營造、運具電動化環境營造及車輛管制設施

建置 

(3) 「鼓勵與溝通措施」面向之發展與推動綠運輸、公正轉

型措施及公民溝通與宣導 

(4) 「實施後成效評估」面向之成效評估報告 

  透過實施前現況調查及實施規劃，據以規劃環境營造與

設施建置等工作，短期試辦以公共運輸、人本交通及運具電

動化環境營造、發展與推動綠運輸為優先工作項目，中長期

循序漸進評估實施私人運具管制措施之可行性，並持續優化

綠運輸環境，地方政府得依地方特性，透過公民溝通與宣導，

並輔以公正轉型措施，因地制宜規劃低碳交通區推動工作。 

2. 考量各地方政府之人力與預算條件不同，地方政府宜依其組

織編制人力及自有財源情形，彈性調整低碳交通區重要工作

之執行方式。如人力與財源不足，宜以小規模之低碳交通區

優先推動，撙節公民溝通及環境營造所需耗費之人力與經費；

人力不足財源充足之地方政府則宜透過外包、新增業務等方

式，由委外人力協助推動；人力充沛財源不足之地方政府則

多結合中央及地方既有政策與資源，並與企業、民眾或第三

方團體合作，提升綜效。 

3. 本計畫盤點國內既有補助計畫，掌握中央及地方政府與低碳

交通區相關工作之經費來源；其中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以

及發展與推動綠運輸等相關工作，多有中央或地方既有財源

支應，如公路公共運輸系列計畫、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公共

運輸通勤月票等，故地方政府宜結合既有資源推動低碳交通

區。此外，低碳交通區為長期推動之政策，為創造財源之永

續性，除中央提供相關補助外，地方政府宜透過制定自治條

例成立推動淨零排放之相關基金，建立自主永續財源，以利

相關工作推動。 

4. 為協助中央政府引導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本計畫研析

國外類似案例推動指引，研提我國「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推

動指引」，內容包含「前言」、「我國低碳交通區政策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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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國外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借鑒」、「低碳交通區規

劃與推動作法」、「地方政府試辦低碳交通區規劃建議」及

「結語」。本指引不具法律上強制力，地方政府得參考因地

制宜規劃及推動低碳交通區。 

5. 除研擬推動指引外，本計畫依交通部指示研議補助地方政府

推動低碳交通區之作法，完成「交通部補助低碳交通區試辦

作業要點(草案)」，主要內容包括補助對象及項目，審查原

則、作業程序及評比標準，經費補助比率，經費核撥及管考

作業方式等，其中補助項目包含「規劃、實地調查與成效評

估」、「車牌辨識系統建置」、「綠運輸活動」及「受影響

族群公正轉型措施」，並將低碳交通區場域類型分為都會型、

景區型及園區型，以及研擬相應之提案與核定原則。 

6. 另配合「交通部補助低碳交通區試辦作業要點(草案)」，本

計畫研擬「低碳交通區試辦補助計畫書要項」做為地方政府

申請低碳交通區補助之工作計畫書格式，包含「計畫推動目

標、範圍、低碳交通區類型」、「社經環境背景說明」、

「近 3~5年綠運輸使用發展情形」、「低碳交通區整體發展

分期規劃藍圖、策略與目標」、「推動低碳交通區之重要工

作項目」、「申請低碳交通區補助項目」、「經費收支預算

表」及「成效評估指標」等，期使地方政府於提案申請時所

送計畫書具一致性，以利進行審查作業。 

7. 本計畫並依據前述低碳交通區場域類型及特性，以及工作計

畫書格式，完成研擬都會型、景區型及園區型之工作計畫書

範例與簡報範例。各場域範例內容，可提供地方政府申請補

助時做為參考。地方政府宜在工作計畫書及簡報具體說明試

辦場域之社經環境背景、綠運輸使用發展情形，並依整體發

展目標及分期規劃藍圖、策略，申請試辦低碳交通區補助項

目。 

三、建議 

(一) 113 年 12 月國內運具電動化比例尚低，電動小客車普及率僅

1.3%，電動機車約 5.3%。依中央政府 2050年淨零排放路徑之規

劃，2030 年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2040 年小客車及機車市售比

100%。故建議待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及電動私人運具達相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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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時，方為低碳交通區之適當推動時機，2030 年前宜採試辦先

行，以了解民意並滾動調整措施內容。 

(二) 國外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多有實施車輛管制措施，然依我國

國情及交通環境現況，國內低碳交通區於初期試辦階段較難比

照國外執行車輛管制，故建議地方政府前期應先營造綠運輸使

用環境，鼓勵民眾使用綠運輸，並配合中央之運具電動化進程，

促進低碳運具普及與低碳交通之能源轉型，同時循序漸進促使

民眾改變原有運具使用行為，以利低碳交通區之推動。此外，

宜配合未來低碳運具相關科學技術之發展情形滾動調整並保持

彈性。 

(三) 目前國內汽機車使用仍以燃油車為大宗，因此燃油車的使用管

制是城市交通淨零的重要策略，同時，除了減碳之外，並可達

到降低空污排放、減少車流量，進而紓解道路壅塞等效益，可

謂同步實現城市的淨零、環保與交通治理目標。因此，建議各

縣市政府宜逐步推動城市淨零政策，透過環保、交通、警政等

部門協力推動低碳交通區。 

(四) 低碳交通區政策涵蓋面向甚廣，除包含私人運具管理外，亦涉

及環境營造與綠運輸推動等措施，其中軟硬體面之設施建置或

鼓勵綠運輸活動，地方政府皆需要財源挹注。鑒於國內已有公

路公共運輸計畫、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市區公車電動化等

相關政策，建議未來地方政府宜結合既有政策之資源，創造綜

效。此外，地方政府亦可透過建立地方淨零相關基金或設計公

私部門合作機制，以創造財源的永續性，減輕財政負擔。 

(五) 國內既有實施車輛管制之區域為空氣品質維護區及行人徒步區，

前者係為維護空氣品質而實施，後者則為維護道路交通安全與

暢通，主責單位、實施目的、管制規定及法源依據皆不盡相同，

然部分地方政府提出就實務面執行之角度，當低碳交通區進入

中長期階段實施車輛管制措施，無論空氣品質維護區、行人徒

步區或低碳交通區，受影響族群面對各項車輛管制政策之實施，

感受多無明顯差異，如何結合既有政策推動低碳交通區創造綜

合效益，實屬地方政府執行之關鍵。爰建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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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宜研議中長期階段低碳交通區與其他政策之結合，透過跨部

會及機關之協調，從規劃內容乃至法制基礎進行研議，以提升

綜效。 

(六) 配合中央 2030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政策，建議地方政府以 2030

年前做為低碳交通區之短期階段，以試辦先行掌握民意，並優

先營造綠運輸環境，針對公共運輸、人本交通及運具電動化等

面向進行改善，以創造低碳交通區內使用綠運輸之宣示效果；

中期階段配合 2040 年電動小客車及機車市售比 100%，於 2030

年~2040 年間逐步納入「抑制高排碳運具使用」之措施，如停車

管理或車輛進出管制等，並以高排碳車輛做為優先實施對象；

長期階段則延續 2040 年前之措施，逐步加嚴抑制措施，循序漸

進納管所有排碳運具，並擴大低碳交通區範圍及增設實施區域，

以邁向運輸淨零排放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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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溫室氣體：依據《氣候變遷因應法》定義，我國溫室氣體包含

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

(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及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2. 溫室氣體排放(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GHG emissions)：溫室

氣體排放係指將溫室氣體釋放到大氣中的過程，氣體主要包括

二氧化碳、甲烷、氮氧化物和氟化氣體等，它們會捕獲和保存

太陽的熱能，導致地球表面溫度上升，亦為全球暖化和氣候變

遷的主要原因。 

3. 空氣污染物：根據《空氣污染防制法》定義，我國空氣污染物

包含氣狀污染物(硫氧化物、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碳氫化合物、

氯化氫、二硫化碳、鹵化烴類、全鹵化烷類、揮發性有機物)、

粒狀污染物(總懸浮微粒、懸浮微粒、細懸浮微粒、落塵、金屬

燻煙及其化合物、黑煙、酸霧、油煙)、衍生性污染物(光化學煙

霧、光化學性高氧化物)、有害空氣污染物(氟化物、氯氣、氨氣、

硫化氫、甲醛、含重金屬之氣體、硫酸、硝酸、磷酸、鹽酸氣、

氯乙烯單體、多氯聯苯、氰化氫、戴奧辛及呋喃類、致癌性多

環芳香烴、致癌揮發性有機物、石綿及含石綿之物質)、異味污

染物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物質。 

4. 低排放區(Low Emission Zone, LEZ)：低排放區源自於歐洲最先有

的概念，其為城市或區域實施的政策措施，旨在減少車輛對地

區空氣的污染。歐洲多數國家皆有實施，相關定義依國家、地

區或城市而異，歐洲國家已實施之低排放區多依車輛污染物排

放標準限制或禁止高排放車輛進入特定區域。依各地區規定不

同，部分低排放區採收費制度，依車輛排放標準收取通行費用；

部分低排放區則禁止特定車輛進入，違者處以罰鍰。 

5. 超低排放區(Ultra Low Emission Zone, ULEZ)：其概念及管制方式

類同低排放區(LEZ)，然管制標準較低排放區更為嚴格。 

6. 低排放交通區(Zone à Faibles Émissions mobilité, ZFE-m)：其概念

及管制方式類同低排放區(LEZ)，為法國低排放區之名稱，係採

依車輛排放標準禁止高排放車輛進入之管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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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低排放區(Zona de Bajas Emisiones, ZBE)：其概念及管制方式類同

低排放區(LEZ)，為西班牙低排放區之名稱，係採依車輛排放標

準禁止高排放車輛進入之管制方式。 

8. 特級保護低排放區(Zona de Bajas Emisiones de Especial Proteccion,  

ZBEDEP)：其概念及管制方式類同西班牙低排放區(ZBE)，然於

管制標準較低排放區更為嚴格，主要是針對城市中空氣污染嚴

重的特定區域，依車輛排放標準實施較為嚴格之禁止高排放車

輛進入之管制措施。 

9. 綠色交通推進區(녹색교통 진흥지역)：簡稱綠色交通區(Green 

Transport Zone, GTZ)，為韓國實施之措施，由地方政府提出申請，

並於國土交通部指定之區域實施，旨在促進和發展地方城市之

綠色交通、維護空氣品質、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及改善交通壅塞，

係以激勵方式引導地方政府實施。現首爾市政府實施之綠色交

通區管制方式類同低排放區(LEZ)，禁止特定車輛進入。 

10. 環境區(Environmental Zones, EZ)：為瑞典等國實施之車輛管制區

域，僅允許特定車輛進入的區域，如車輛不符合該區域之車輛

管制條件，則不得進入。其旨在管制汽車排放的廢氣，從而改

善區域的空氣品質。 

11. 空氣品質保護區(Les Zones de Protection de l‘Air, ZPA)：為法國

實施之措施，不同於低排放區，空氣品質保護區為暫時性之區

域管制措施，其實施與否係依地區空氣污染嚴重程度決定，並

依嚴重程度訂定管制措施及禁止通行車種。 

12. 零排放區(Zero Emissions Zone, ZEZ)：其概念及管制方式類同低

排放區與超低排放區，然於管制標準更為嚴格，旨在完全消除

或減少車輛對環境的排放，以實現零排放目標。其管制標準可

因地區而異，多數進入該區域之所有車輛為零排放車或超低排

放車。 

13. 空氣品質維護區：簡稱空維區，為我國實施之車輛管制區域，

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3條第 1項第 13款所規定，空氣品質

維護區係指「為維護空氣品質，得限制或禁止移動污染源使用

之特定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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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壅塞收費(Congestion Charge, CC)：為舒緩區域之交通壅塞情形，

以經濟手段抑制私人運具使用。多實施於交通壅塞之市中心區

域，針對駛入區域之車輛收取費用，新加坡、英國倫敦及美國

紐約等地區皆有實施。 

15. 歐洲汽車廢氣排放標準(European Emission Standard, EURO)：為

歐盟國家為限制汽車廢氣排放污染物對環境造成的危害而共同

採用的汽車廢氣排放標準。規範多數車種之車輛排放，並依不

同時間公告之期別，針對氮氧化物(NOx)、碳氫化合物(HC)、一

氧化碳(CO)和懸浮粒子(Particulate Matter；PM)均有各期別限制

規範，車種則納有小客車、大貨車、火車、拖拉機和類似機器、

駁船，但不包括海輪和飛機。最新為 2014 年實施之第 6 期別

(EURO 6)，預計於 2025年實施第 7期別(EURO 7)。 

16. 科技執法：係指透過監視設備或偵測器等電子儀器，以非人工

之方式針對違規者進行取締。 

17. 車牌自動辨識系統(Automatic Number Plate Recognition, ANPR)：

是以監控攝影機等攝影設備，用光學字符識別元件讀取影像中

之車牌資訊，並將其與數據庫進行比對。ANPR被廣泛應用於安

全監控、交通管理、停車場管理等領域。目前我國常設於停車

場出入口及部分重要路口，使用於停車收費或執法取締。 

18. 零排放車輛(Zero Emission Vehicle, ZEV)：零排放車輛係指完全

不排放有害氣體和污染物之車輛。該些車輛之動力來源為清潔

能源(如電能、氫氣或甲醇等)，並且不依賴傳統燃油(如汽油或

柴油)驅動。 

19. 綠運輸：參考交通部出版之「2020 運輸政策白皮書-綠運輸」，

綠運輸係指「以朝向低排碳、低空氣污染為前提之運輸方式，

透過發展公共運輸系統、加強運輸需求管理、推廣低碳運具使

用、建構綠運輸網絡與提升運具及運輸系統能源使用效率等手

段，並應用先進科技方式，建置綠色運具導向之交通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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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公共運輸：根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都市人本交通道路規劃設計

手冊(第二版)定義，廣義公共運輸包括軌道運輸(高鐵、臺鐵、

捷運、輕軌等利用軌道作為行駛路線，經由固定之車站上下客)、

公路運輸(長途客運、公路客運、公車捷運、市區公車、撥召巴

士等使用專用或一般道路行駛，有固定或不固定之上下客站位)、

計程車、航空運輸及水路運輸(海運、河運)等，主要是為不特定

對象所使用之公共交通運輸工具。 

21. 公共運輸環境：係指由公共運輸之路網、場站、運具或服務等

要素所構成，提供旅運者使用公共運輸服務之環境。 

22. 人本交通環境：係指周遭環境之道路硬體設施、服務或法制皆

採以人為本之理念進行設置與規劃。 

23. 電動化使用環境：係指能提供電動運具所需相關硬體與服務之

環境，諸如充電樁、電動車專用停車格等。 

24. 替代運具：係指在限制或禁止私有運具使用之情形下，旅客所

能使用以抵達目的地之運具。 

25. 機動交通：係指使用動力裝置驅動或牽引的車輛之交通行為。 

26. 非機動交通：係指使用人力或畜力驅動在道路上行駛的車輛之

交通行為。 

27. 交通行動服務(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

民國 108年出版之「交通行動服務(MaaS)示範建置計畫」中提及

MaaS 意義為「運用資通訊技術(ICT)將各個片段的運輸服務包括

公共運輸、公共自行車、計程車、租車及共乘等加以進行服務

與付費整合，並於手持設備端單一 APP 提供無縫的及門交通服

務，滿足旅運者交通需求」。 

28. 公共運輸涵蓋率：係指公共運輸服務範圍內涵蓋之人口數比例。 

29. 空間服務涵蓋率：參自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之「公共運輸縫隙掃

描決策支援系統之整合及推廣運用計畫」，係指站點服務範圍

內涵蓋人口數或區域可涵蓋人口數。 

30. 時間服務涵蓋率：參自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之「公共運輸縫隙掃

描決策支援系統之整合及推廣運用計畫」，係指各時段內公共

運輸服務時間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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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轉乘時間縫隙：係指旅客在跨運具轉乘時，產生時間銜接之轉

乘縫隙，當轉乘時間縫隙越大，可能降低旅客使用該運輸系統

之意願。 

32. 車輛合規率：係指進入車輛管制區域內，符合管制標準之車輛

占總體進入管制區車輛之比例。公式如下， 

車輛合規率 =
進入管制區符合管制標準車輛數

進入管制區所有車輛數
× 100% 

33. 公正轉型：依我國《氣候變遷因應法》之定義，係指「在尊重

人權及尊嚴勞動之原則下，向所有因應淨零排放轉型受影響之

社群進行諮詢，並協助產業、地區、勞工、消費者及原住民族

穩定轉型」。 

34. 公民參與：係指個人或團體能主動參與一個方案、團體、組織

(機構)或環境當中決策之行為。 

35. ESG：全稱為Environmental-Social-Governance，分別為「環境保

護」、「社會責任」以及「公司治理」，是作為評估企業永續

經營之重要指標。 

36. 專款專用：係指特定之資金，依其規定用途使用，為政府處理

特別收支之方式。將特定財源統收用於特定公共支出，不同支

出項目間彼此獨立，不能相互流用。 

37.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33 條專供執行溫

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 

38. 空氣污染防制基金：為防制空氣污染，維護生活環境及國民健

康，以提高生活品質，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

定，設置空氣污染防制基金，專供空氣污染防制之用，並依預

算法第 21 條規定，訂定《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

法》。 

39. 環境教育基金：為推動環境教育，依《環境教育法》第 8條第 2

項規定，設置環境教育基金，並依該法第 9條規定供辦理該法第

5條至第 7條國家環境教育綱領、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所列事項之

用，且依該法第 8條第 6項及預算法第 21條規定，訂定《環境

教育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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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特別預算：依《預算法》第 83 條規定，若有「國防緊急設施或

戰爭」、「國家經濟重大變故」、「重大災變」或「不定期或

數年一次之重大政事」等情事之一時，行政院得於年度總預算

外，提出特別預算。 

41. 編制員額：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政府員額管理相關

資訊」，係指各機關組織法規(含編制表)規定可進用職員人數的

上限，必須修改組織法規才能調整人數，因此具有高度穩定性，

較不易變動。 

42. 預算員額：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政府員額管理相關

資訊」，係指各機關每年度編入總預算案並經立法部門審議通

過後，該年度實際可進用各類人數的上限，其中職員的預算員

額數，不可以超過編制員額數(即職員的預算員額一定「小於」

或「等於」編制員額)。 

43. 現有員額：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政府員額管理相關

資訊」，係指各機關在預算員額額度內實際在職人數，不包括

尚未補實的缺額，因此人數一定「小於」或「等於」預算員額，

且會因缺額補實的時間不同，產生不同的現員數，具有高度變

動性。 

44. 自有財源：依財政部地方財政資料庫查詢網頁之定義，係指

「歲入減補助及協助收入」，其中補助及協助收入依《財政收

支劃分法》第 30 條規定包含中央政府給予地方政府之補助款項。 

45. 自有財源比率：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定

義，係指歲入扣除補助及協助收入後占歲出之比率。 

46. 自籌財源：依《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之定義，係指歲

入決算數扣除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及補助收入之數額。 

47. 統籌分配：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有關規定，中央統籌分配地方

政府之稅課收入。 

48. 財力級次：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規定，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之計畫型補助款，應依財力級次給予

不同補助比率，除臺北市政府列為第一級外，其餘直轄市及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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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應依最近三年度決算審定數之自有財源比率之平均

值為其財力，並依序平均分列級次，直轄市政府列為第二級至

第三級；縣(市)政府列為第三級至第五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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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1指引目的及適用對象 

行政院於 2022 年 3 月 30 日發布「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

略總說明」，提出 12 項關鍵戰略，將「低碳交通區」納入淨零轉型

措施。為引導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依交通

部指示於 112～113 年啟動低碳交通區推動機制之研究，研提我國低

碳交通區推動指引。故本指引之目的係為未來國內推動低碳交通區

時，地方政府得參考因地制宜規劃及推動低碳交通區，促使私人運

具使用者進行運輸行為移轉，減少運輸溫室氣體排放。 

本指引之適用對象為我國直轄市、縣(市)政府。本指引位階為行

政指導，功能為輔導及建議相關規範間如何運用，依行政程序法第

165 條，行政指導謂行政機關在其職權或所掌事務範圍內，為實現一

定之行政目的，以輔導、協助、勸告、建議或其他不具法律上強制

力之方法，促請特定人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之行為。 

1.2指引架構 

本指引內容包含前言、我國低碳交通區推動緣起、國外低碳交

通區類似案例借鑒、低碳交通區規劃與推動作法、地方政府試辦低

碳交通區規劃建議及結語，架構如圖 1.1 所示。透過政策說明及國外

案例，期使地方政府瞭解國內低碳交通區之政策推動脈絡，借鑒相

關案例實施經驗，綜合考量國內環境，規劃及推動符合在地特性之

低碳交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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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本指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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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名詞定義 

1. 溫室氣體：依據《氣候變遷因應法》定義，我國溫室氣體包含

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

(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及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2. 溫室氣體排放(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GHG emissions)：溫室

氣體排放係指將溫室氣體釋放到大氣中的過程，氣體主要包括

二氧化碳、甲烷、氮氧化物和氟化氣體等，它們會捕獲和保存

太陽的熱能，導致地球表面溫度上升，亦為全球暖化和氣候變

遷的主要原因。 

3. 空氣污染物：根據《空氣污染防制法》定義，我國空氣污染物

包含氣狀污染物(硫氧化物、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碳氫化合

物、氯化氫、二硫化碳、鹵化烴類、全鹵化烷類、揮發性有機

物)、粒狀污染物(總懸浮微粒、懸浮微粒、細懸浮微粒、落塵、

金屬燻煙及其化合物、黑煙、酸霧、油煙)、衍生性污染物(光化

學煙霧、光化學性高氧化物)、有害空氣污染物(氟化物、氯氣、

氨氣、硫化氫、甲醛、含重金屬之氣體、硫酸、硝酸、磷酸、

鹽酸氣、氯乙烯單體、多氯聯苯、氰化氫、戴奧辛及呋喃類、

致癌性多環芳香烴、致癌揮發性有機物、石綿及含石綿之物

質)、異味污染物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物質。 

4. 低排放區(Low Emission Zone, LEZ)：低排放區源自於歐洲最先有

的概念，其為城市或區域實施的政策措施，旨在減少車輛對地

區空氣的污染。歐洲多數國家皆有實施，相關定義依國家、地

區或城市而異，歐洲國家已實施之低排放區多依車輛污染物排

放標準限制或禁止高排放車輛進入特定區域。依各地區規定不

同，部分低排放區採收費制度，依車輛排放標準收取通行費

用；部分低排放區則禁止特定車輛進入，違者處以罰鍰。 

5. 超低排放區(Ultra Low Emission Zone, ULEZ)：其概念及管制方式

類同低排放區(LEZ)，然管制標準較低排放區更為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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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低排放交通區(Zone à Faibles Émissions mobilité, ZFE-m)：其概念

及管制方式類同低排放區(LEZ)，為法國低排放區之名稱，係採

依車輛排放標準禁止高排放車輛進入之管制方式。 

7. 低排放區(Zona de Bajas Emisiones, ZBE)：其概念及管制方式類同

低排放區(LEZ)，為西班牙低排放區之名稱，係採依車輛排放標

準禁止高排放車輛進入之管制方式。 

8. 特級保護低排放區(Zona de Bajas Emisiones de Especial Proteccion,  

ZBEDEP)：其概念及管制方式類同西班牙低排放區(ZBE)，然於

管制標準較低排放區更為嚴格，主要是針對城市中空氣污染嚴

重的特定區域，依車輛排放標準實施較為嚴格之禁止高排放車

輛進入之管制措施。 

9. 綠色交通推進區(녹색교통 진흥지역)：簡稱綠色交通區(Green 

Transport Zone, GTZ)，為韓國實施之措施，由地方政府提出申

請，並於國土交通部指定之區域實施，旨在促進和發展地方城

市之綠色交通、維護空氣品質、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及改善交通

壅塞，係以激勵方式引導地方政府實施。現首爾市政府實施之

綠色交通區管制方式類同低排放區(LEZ)，禁止特定車輛進入。 

10. 環境區(Environmental Zones, EZ)：為瑞典等國實施之車輛管制區

域，僅允許特定車輛進入的區域，如車輛不符合該區域之車輛

管制條件，則不得進入。其旨在管制汽車排放的廢氣，從而改

善區域的空氣品質。 

11. 零排放區(Zero Emissions Zone, ZEZ)：其概念及管制方式類同低

排放區與超低排放區，然於管制標準更為嚴格，旨在完全消除

或減少車輛對環境的排放，以實現零排放目標。其管制標準可

因地區而異，多數進入該區域之所有車輛為零排放車或超低排

放車。 

12. 空氣品質維護區：簡稱空維區，為我國實施之車輛管制區域，

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3 款所規定，空氣品質

維護區係指「為維護空氣品質，得限制或禁止移動污染源使用

之特定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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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壅擠收費(Congestion Charge, CC)：為舒緩區域之交通壅塞情

形，以經濟手段抑制私人運具使用。多實施於交通壅塞之市中

心區域，針對駛入區域之車輛收取費用，新加坡、英國倫敦及

美國紐約等城市皆有實施。 

14. 歐洲汽車廢氣排放標準(European Emission Standard, EURO)：為

歐盟國家為限制汽車廢氣排放污染物對環境造成的危害而共同

採用的汽車廢氣排放標準。規範多數車種之車輛排放，並依不

同時間公告之期別，針對氮氧化物(NOx)、碳氫化合物(HC)、一

氧化碳(CO)和懸浮粒子(Particulate Matter, PM)均有各期別限制規

範，車種則納有小客車、大貨車、火車、曳引車和類似機器、

駁船，但不包括海輪和飛機。最新為 2014 年實施之第 6 期別

(EURO 6)，2025 年通過第 7 期別相關法規，規劃於 2026 年底要

求新生產車輛均需符合 EURO 7標準。 

15. 科技執法：係指透過監視設備或偵測器等電子儀器，以非人工

之方式針對違規者進行取締。 

16. 車牌自動辨識系統(Automatic Number Plate Recognition, ANPR)：

是以監控攝影機等攝影設備，用光學字符識別元件讀取影像中

之車牌資訊，並將其與數據庫進行比對。ANPR 被廣泛應用於安

全監控、交通管理、停車場管理等領域。目前我國常設於停車

場出入口及部分重要路口，使用於停車收費或執法取締。 

17. 零排放車輛(Zero Emission Vehicle, ZEV)：零排放車輛係指完全

不排放有害氣體和污染物之車輛。該些車輛之動力來源為清潔

能源(如電能、氫氣或甲醇等)，並且不依賴傳統燃油(如汽油或

柴油)驅動。 

18. 綠運輸：參考交通部出版之「2020 運輸政策白皮書-綠運輸」，

綠運輸係指「以朝向低排碳、低空氣污染為前提之運輸方式，

透過發展公共運輸系統、加強運輸需求管理、推廣低碳運具使

用、建構綠運輸網絡與提升運具及運輸系統能源使用效率等手

段，並應用先進科技方式，建置綠色運具導向之交通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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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公共運輸：根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都市人本交通道路規劃設計

手冊(第二版)定義，廣義公共運輸包括軌道運輸(高鐵、臺鐵、

捷運、輕軌等利用軌道作為行駛路線，經由固定之車站上下

客)、公路運輸(長途客運、公路客運、公車捷運、市區公車、撥

召巴士等使用專用或一般道路行駛，有固定或不固定之上下客

站位)、計程車、航空運輸及水路運輸(海運、河運)等，主要是

為不特定對象所使用之公共交通運輸工具。 

20. 公共運輸環境：係指由公共運輸之路網、場站、運具或服務等

要素所構成，提供旅運者使用公共運輸服務之環境。 

21. 人本交通環境：係指周遭環境之道路硬體設施、服務或法制皆

採以人為本之理念進行設置與規劃。 

22. 電動化使用環境：係指能提供電動運具所需相關硬體與服務之

環境，諸如充電樁、電動車專用停車格等。 

23. 替代運具：係指在限制或禁止私有運具使用之情形下，旅客所

能使用以抵達目的地之運具。 

24. 機動交通：係指使用動力裝置驅動或牽引的車輛之交通行為。 

25. 非機動交通：係指使用人力或畜力驅動在道路上行駛的車輛之

交通行為。 

26. 交通行動服務(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

民國 108年出版之「交通行動服務(MaaS)示範建置計畫」中提及

MaaS 意義為「運用資通訊技術(ICT)將各個片段的運輸服務包括

公共運輸、公共自行車、計程車、租車及共乘等加以進行服務

與付費整合，並於手持設備端單一 APP 提供無縫的及門交通服

務，滿足旅運者交通需求」。 

27. 公共運輸涵蓋率：係指公共運輸服務範圍內涵蓋之人口數比

例。 

28. 空間服務涵蓋率：參自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之「公共運輸縫隙掃

描決策支援系統之整合及推廣運用計畫」，係指站點服務範圍

內涵蓋人口數或區域可涵蓋人口數。 

29. 時間服務涵蓋率：參自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之「公共運輸縫隙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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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決策支援系統之整合及推廣運用計畫」，係指各時段內公共

運輸服務時間間隔。 

30. 轉乘時間縫隙：係指旅客在跨運具轉乘時，產生時間銜接之轉

乘縫隙，當轉乘時間縫隙越大，可能降低旅客使用該運輸系統

之意願。 

31. 車輛合規率：係指進入車輛管制區域內，符合管制標準之車輛

占總體進入管制區車輛之比例。公式如下， 

車輛合規率 =
進入管制區符合管制標準車輛數

進入管制區所有車輛數
× 100% 

32. 公正轉型：依我國《氣候變遷因應法》之定義，係指「在尊重

人權及尊嚴勞動之原則下，向所有因應淨零排放轉型受影響之

社群進行諮詢，並協助產業、地區、勞工、消費者及原住民族

穩定轉型」。 

33. 公民參與：係指個人或團體能主動參與一個方案、團體、組織

(機構)或環境當中決策之行為。 

34. ESG：全稱為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分別為「環

境保護」、「社會責任」以及「公司治理」，是做為評估企業

永續經營之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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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低碳交通區推動緣起 

2.1國內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 

依環境部每年定期發布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我

國 2022 年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約為 285.97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Mt 

CO2e)，其中以製造部門排放占比最高，約為 51.37%，其次依序為住

商部門(19.87%)、能源部門(12.98%)及運輸部門(12.69%)，如圖 2.1所

示。而依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對 2022 年運輸系統別之溫室氣體排放分

析結果，其中公路運輸系統占國內運輸溫室氣體總排放之 96.32%，

當中又以自用小客車占比(48.79%)最高，機車(13.39%)次之，汽機車

合計占公路運輸約六成之溫室氣體排放。故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之主要策略，聚焦於減少公路運輸所衍生之溫室氣體排放。 

 
資料來源：[1]；本指引繪製。 

圖 2.1 臺灣 2022年六大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 

2.2運輸部門淨零轉型措施 

行政院「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中訂定 12項關

鍵戰略，期透過能源技術、碳捕捉、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自然碳

匯、淨零綠生活及公正轉型等戰略，使我國可於 2050 年達到淨零排

放之目標。為達成此目標，需由中央各部會、地方政府、企業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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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共同合作，透過環境改善、行為改變及能源轉型等方式，降低我

國溫室氣體排放。 

交通部為減少公路運輸所衍生之溫室氣體排放，於「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中，規劃運輸部門之溫室氣體減量包

含「運具電動化」、「人本綠運輸」及「私人汽機車管理」三大策

略，其中「低碳交通區」係做為「私人汽機車管理」促進運具使用

行為改變之具體行動之一，期透過鼓勵地方政府規劃設置低碳交通

區，營造綠運輸使用環境及實施高排碳運具使用管理措施，促使民

眾改變運輸行為，減少高排碳運具使用，達成全民參與的淨零生活

轉型。 

為推動低碳交通區，交通部主責之「關鍵戰略 7運具電動化及無

碳化」及環境部主責之「關鍵戰略 10 淨零綠生活」皆在「營造深度

減碳運輸環境暨打造低耗能交通場域計畫(112 年~115 年)」將低碳交

通區納入推動工作重點，前述計畫 112年至 113年係由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執行「低碳交通區推動機制之研究」，研擬本指引供未來地方

政府執行參考。除中央政策外，國內部分地方政府制定淨零排放相

關自治條例，已納入低碳交通區相關條文，如表 2.1。 

表 2-1地方政府淨零排放相關自治條例制定情形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資料更新至 114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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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運具電動化及人本綠運輸係運輸部門邁向淨零排放之重

要策略，中央已規劃 2030 年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2040 年電動小客

車與電動機車市售比 100%，如圖 2.2。在此運具電動化推動路徑

下，低碳交通區亦可促進民眾汰換燃油車輛。為推動運具電動化，

目前許多地方政府均有提供電動車輛相關補助做為誘因。然除提供

誘因外，地方政府亦宜同步推動低碳交通區，透過打造良好人本綠

運輸使用環境及落實車輛使用管理措施，以促進民眾運具使用行為

改變，減少運輸溫室氣體排放。 

 

 
資料來源：[2] 

圖 2.2 我國運具電動化推動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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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外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借鑒 

3.1英國倫敦低排放區及超低排放區 

1. 實施範圍 

倫敦起初為解決市中心之交通壅塞問題，於 2003 年實施壅擠收

費(Congestion Charge, CC)，而後為解決空氣污染及減少運輸溫室氣

體排放，依壅擠收費之實施經驗，於 2008 年實施低排放區(Low 

Emission Zone, LEZ)及 2019 年實施超低排放區(Ultra Low Emission 

Zone, ULEZ)，並於 2021 年及 2023 年進一步擴大超低排放區之實施

範圍，各階段實施範圍如圖 3.1所示，目前 ULEZ與 LEZ之實施範圍

相同，涵蓋整個大倫敦區，約 1,528平方公里之面積。 

 
資料來源：[4] 

圖 3.1倫敦超低排放區階段擴大範圍 

2. 車輛管制規定 

低排放區及超低排放區皆是針對特定車輛收取進入通行費用，

依車輛的標準訂定不同之收費標準，最低 12.5英鎊(約 500元新臺幣)，

最高則有 300英鎊(約 12,000元新臺幣)，若駕駛未依規定於期限內付

款，則需繳納逾期罰款，收費對象與金額彙整如表 3-1所示，係依歐

盟之歐洲汽車廢氣排放標準(European Emission Standards, Euro)訂定

收費標準。 

381 km2

1,528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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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倫敦實施管制之收費彙整表 

項目 
超低排放區 

(ULEZ) 

低排放區 

(LEZ) 

收費對象 

Euro1~Euro5：小型柴油巴士

(<5 噸)、廂式柴油貨車及特種

柴油車(<3.5噸)、柴油小客車 

Euro1~Euro3：小型汽油巴士

(<5 噸)、廂式汽油車及特種汽

油車(<3.5噸)、汽油小客車 

Euro1~Euro2：機車、三輪車等 

Euro1~Euro5：公車、小型巴士

及遊覽車(>5 噸)，貨車、廂式車

及特種重型車(>3.5噸) 

Euro1~Euro2：小型巴士(<5噸)、

廂式車及特種柴油車(1.205 噸～

3.5噸) 

收費金額 

不符規定之車輛行駛進入費用

每日 12.5英鎊(約 500 元新臺

幣) 

不符規定之車輛行駛進入費用依

Euro 標準每日收取 100 英鎊(約

4,000 元新臺幣)或 300 英鎊(約

12,000元新臺幣) 

資料來源：[5]、[6] 

 

3. 配套措施 

為因應車輛通行收費措施，倫敦針對車輛收費、綠運輸環境、

公正轉型、公民溝通與宣導等規劃相關配套措施，各措施舉例如下： 

 多元繳費方式(線上付款、APP付款、自動扣款等) 

 車牌自動辨識系統(Automatic Number Plate Recognition, 

ANPR)辨別符合規定之車輛 

 創建健康街道(Healthy Streets)或低交通流量社區(Low Traffic 

Neighborhoods, LTN)，增加步行及自行車使用 

 公車車隊優先汰換純柴油雙層公車 

 公車搭乘套票 

 增加公共自行車租賃站點 

 電動車補助計畫，鼓勵民眾汰換車輛 

 增設公共充電樁 

 針對地區居民、弱勢族群及特定產業收費豁免或折扣 

 辦理超低排放區諮詢會議 

 與各大媒體及宣傳組織合作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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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英國牛津零排放區 

1. 實施範圍 

為改善空氣品質、減少運輸碳排放並朝零排放邁進，牛津規劃

實施零排放區(Zero Emission Zone, ZEZ)，並於 2022年先行實施 ZEZ

試驗場域，該實施範圍涵蓋牛津市中心的八條街道，如圖 3.2 的紫色

街道所示，涵蓋約 0.038 平方公里之面積，約為兩個臺北車站，現行

試辦區域內多有行人徒步區等僅供步行之空間，並預計於後續評估

是否擴大 ZEZ範圍至整個牛津市中心(綠色範圍)。 

 

 
資料來源：[14] 

圖 3.2 牛津零排放區試辦範圍與第二階段擴大範圍 

2. 車輛管制規定 

牛津零排放區之車輛管制措施與倫敦超低排放區相同，皆為針

對特定車輛收取進入通行費用，並適用於所有類型的車輛，管制時

間為每日上午 7點至晚上 7點。僅零排放車輛(ZEVs)可在管制時段內

免費行駛於該區域，其他車輛將根據其二氧化碳排放及歐盟之歐洲

汽車廢氣排放標準支付每日費用。表 3-2彙整行駛於 ZEZ區域需支付

的每日費用，目前收費最低 2 英鎊(約 80 元新臺幣)，最高則為 10 英

鎊(約 400元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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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牛津 ZEZ車輛收費標準一覽表 

車種 排放量 
自 2022年 2月

28日起每日收費 

2025年 8月

起每日收費 

零排放車輛

(ZEV) 
二氧化碳排放量：0克/公里 0英鎊 0英鎊 

超低排放車輛 

(ULEV) 

 小客車之二氧化碳排放

量：75克/公里 

 兩輪及三輪車之二氧化

碳排放量：0克/公里 

2英鎊 

(約 80元新臺幣) 

4英鎊 

(約 160元新

臺幣) 

低排放車輛 

(LEV) 

 汽油車：符合 Euro 4 

 柴油車：符合 Euro 6 

4英鎊 

(約 160元新臺

幣) 

8英鎊 

(約 320元新

臺幣) 

其他所有車輛 任何不符合上述標準的車輛 

10英鎊 

(約 400元新臺

幣) 

20英鎊 

(約 800元新

臺幣) 

註:未來英國超低排放貨車標準公布後，將用以規範重型貨車。 

資料來源：[14] 

 

3. 配套措施 

為因應車輛通行收費措施，牛津針對車輛收費、違規取締、綠

運輸環境、公正轉型及公民溝通與宣導規劃相關配套措施，各措施

包含： 

 車牌自動辨識系統(ANPR)辨別符合規定之車輛 

 擴大行人與自行車路網 

 設置行人徒步區 

 共享電動車試點投放 

 電動車免費停車 

 實施前辦理利害關係人工作坊(分公、私部門及民眾等) 

 透過官方網頁進行溝通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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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韓國首爾綠色交通區 

1. 實施範圍 

首爾為減少其都市中運行車輛所產生之溫室氣體及空氣污染物

排放量，在首爾漢陽都城內(舊朝鮮王都的城牆範圍内)設立「綠色交

通推進區(녹색교통진흥지역)」，並簡稱為綠色交通區(Green 

Transport Zone, GTZ)，其設置範圍大小為 16.7 平方公里，且將持續

擴大範圍至江南、汝矣島等地區，設置範圍如圖 3.3 所示，範圍邊界

為舊有城牆，並於城牆出入口及重要路口設置車牌自動辨識系統(圖

中藍點)，禁止不符合管制標準之車輛進入。 

 
資料來源：[16] 

圖 3.3 首爾 GTZ設置範圍 

2. 車輛管制規定 

首爾 GTZ 之實施是基於韓國環境部之法規實施車輛分類，並根

據法規中車輛排放量計算方法之規定，將車輛分為重型車輛及輕型

車輛，依車輛動力來源、年份及污染物排放量分為 1至 5級，其中車

輛排放量最嚴重者為第 5 級車輛，現行 GTZ 僅針對第 5 級車輛實施

通行管制，其早上 6點至晚上 9點間不得駛入管制區，違規者將處以

罰款。對於首次違規僅發出警告簡訊，而從第二次違規開始將處以

罰款。每日罰款為 10萬韓元(約 2,322元新臺幣)，而查處違規 3日以

上的車輛將被處以 20萬韓元的罰款(約 4,644元新臺幣)。當月累計檢

出超過 10 日違規時，最多罰款以 10 日計算，合計 200 萬韓元(約

46,445元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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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套措施 

為因應車輛通行管制措施，首爾針對違規取締、綠運輸環境、

公正轉型及公民溝通與宣導規劃相關配套措施，各措施包含： 

 結合首爾交通營運和資訊服務(Transportation Operation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TOPIS)即時監控區域內車輛及車牌辨識 

 手機簡訊自動通知罰款 

 道路空間重組，提升行人、自行車空間 

 擴大公共運輸基礎設施及改善用路環境 

 加强停車管制 

 提供完善的電動車輛共享服務 

 優先設置自行車道 

 增設公共自行車營運站點 

 提供報廢第 5級車輛的補貼 

 提供孩童校車轉換為油電混合車之補貼 

 電動車或氫燃料汽車的購買補助 

 透過官網及新聞媒體進行宣導 

3.4西班牙馬德里低排放區 

1. 實施範圍 

馬德里自 2021 年 9 月 22 日及 12 月 22 日起，分別對中央區

(Distrito Centro)和 Elíptica 廣場，兩個溫室氣體排放及空氣污染較嚴

重之區域實施特級保護低排放區(Zona de Bajas Emisiones de Especial 

Proteccion, ZBEDEP)進行交通進出管制，其面積大小分別約為 4.4 平

方公里及 0.6 平方公里。此外，為兼容上述 2 個 ZBEDEP，2022 年 1

月 1日起針對整個馬德里城市實施低排放區(Zona de Bajas Emisiones, 

ZBE)進行交通進出管制，涵蓋面積約為 59.9 平方公里，管制範圍如

圖 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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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6] 

圖 3.4 馬德里低排放區設置範圍 

2. 車輛管制規定 

馬德里係依據歐盟之歐洲汽車廢氣排放標準、燃料類型及車輛

對環境的影響，將車輛分成 4個環境標章：標章 0、標章 ECO、標章

C和標章 B，其餘未歸類之車輛則屬於 A級，並無給予任何標章，亦

代表為最不環保之車輛。馬德里 ZBE 與 ZBEDEP 之主要差異在於其

車輛管制之強度，ZBEDEP 僅允許環境標章為 0 和 ECO 的所有車種

進入該區域，另對於標章為 C 和 B 之非居民車輛只允許進入該區使

用授權的公共或私人停車場；無環境標章(意指 A等級)的所有車種均

禁止進入該區。ZBE則禁止無環境標章(意指A等級)的所有車種進入

該區。未經授權進入且無豁免權之車輛，經車牌自動辨識系統

(ANPR)檢測到，視為交通違規行為，將根據西班牙之交通法規處以

每次最高 200歐元(約 7,000元新臺幣)之罰款，若於 20天內繳清則可

減免 50%。 

3. 配套措施 

為因應車輛通行管制措施，馬德里政府針對違規取締、綠運輸

環境、公正轉型及公民溝通與宣導規劃相關配套措施，各措施包含： 

 車牌自動辨識系統(ANPR)辨別符合規定之車輛 

 過渡期緩衝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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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替代能源車輛補助 

 道路空間重新分配，加強符合區域性的公共運輸路網 

 以非機動車(步行和自行車)作為優先交通模式 

 優先拓寬人行道、解決人行道鋪面不平坦問題 

 逐步減少停車空間改增加綠地 

 擴大公共自行車與共享電動自行車車輛數 

 特定車輛停車限制 

 免費搭乘之通勤電動公車路線 

 減免使用環保車輛之計程車隊稅收 

 透過政府官網宣傳或於各地區舉辦說明會 

3.5瑞典哥特堡環境區 

1. 實施範圍 

哥特堡 1996 年便針對重型卡車推動低排放區計畫，為世界第一

個推動低排放區的城市，官方正式名稱為環境區(Environmental 

Zones, EZ)，後於 2006 年 7 月擴大 EZ 範圍後，目前 EZ 實施範圍如

圖 3.5 所示，涵蓋面積約為 15 平方公里。而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瑞典交通部門宣布各地方政府可自行決定在其城市中引入 1 級、2 級

或 3 級 EZ，第 1 級管制之車種及標準較為寬鬆，僅針對重型卡車及

重型巴士管制，第 2級則納管小客車、輕型巴士或輕型貨車等車種，

第 3 級納管所有車種，並僅允許低排碳車輛駛入(目前瑞典尚無地方

政府實施)。因哥特堡最初所設置的 EZ屬於第 1級管制，未來將研議

升級為第 2級 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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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31] 

圖 3.5 哥特堡 EZ管制範圍圖 

2. 車輛管制規定 

哥特堡設置之管制區屬 1 級 EZ，管制方式採未達標準車輛禁止

進入；1 級 EZ 管制車種主要針對重型卡車和重型巴士進行管制，此

兩車種需符合 Euro 6 標準才准許進入。在實施 EZ 前期，如未符合

Euro 6 標準之車輛，依車輛 Euro 等級及註冊年份，可申請不同的豁

免期，並將豁免標籤貼在擋風玻璃上，用以進出管制區域。由於區

內並無設置障礙物或任何攔檢站，若未申請豁免且未達標準之車輛

進入EZ，則由區域內交通警察隨機檢查車牌號碼，違者每日處 1,000

瑞典克朗(約 3,100元新臺幣)之罰鍰。 

3. 配套措施 

為因應車輛通行管制措施，哥特堡政府針對綠運輸環境、公正

轉型及公民溝通與宣導規劃相關配套措施，各措施包含： 

 增加核心電車和公車路線的容量。 

 為年長者及學生提供公共交通補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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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運輸系統電動化，如以大量電動公車取代既有燃油公

車。 

 自行車道建設計畫及修復自行車路網缺失之環節。 

 提供可負擔的自行車共享系統。 

 城市周邊設置自行車租借點。 

 問卷調查、電話訪談、實體訪談及焦點小組(工作坊)蒐集利

害關係人意見 

 EZ官網宣傳管制措施 

3.6法國巴黎低排放區 

1. 實施範圍 

巴黎為減少運輸溫室氣體排放及改善空氣品質，於 2019 年將巴

黎原有之交通限制區(Les Zones de Circulation Restreinte, ZCR)改為低

排放交通區(Zone à Faibles Émissions mobilité, ZFE-m)，限制特定車輛

進入，目前 ZFE-m 設置範圍，包含巴黎 A86 高速公路以內(不包括

A86本身)共 79個市鎮，如圖 3.6所示，涵蓋面積約為 815平方公里。 

2. 車輛管制規定 

巴黎管制方式為低於管制標準之車輛禁止進入，違規車輛將被

處以罰鍰，其中管制標準之空氣品質標章係由法國生態轉型與國土

協調部訂定，共分為 6 個等級，數字越高代表污染越嚴重。巴黎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在 A86 高速公路所涵蓋的整個範圍內，禁止空

氣品質標章「Crit'Air 5」、「Crit'Air 4」及無標章(Unclassified)之車

輛進入 ZFE-m，若重型貨車、公車與遊覽車未照規定將支付 135 歐

元罰款(約 4,700元新臺幣)，其他車輛類別違規，則須支付 68歐元罰

款(約 2,380元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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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橘色區域禁止 Crit’Air 4、Crit’Air 5 和無標章車輛進入。 

2.黃色區域禁止 Crit’Air 5和無標章車輛進入。 

3.黃色條紋區域代表 Crit'Air 5和無標章車輛的限制被延遲實施。 

4.紫色區域代表尚未加入 ZFE-m的社區。 

5.淺藍色區域代表位於 ZFE-m外，但希望加入 ZFE-m的社區。 

資料來源：[38] 

圖 3.6 大巴黎都會區 ZFE-m之實施範圍 

 

3. 配套措施 

為因應車輛通行管制措施，巴黎政府針對違規取締、綠運輸環

境、公正轉型及公民溝通與宣導規劃相關配套措施，各措施包含： 

 車牌自動辨識系統(ANPR)辨別符合規定之車輛 

 建置新的自行車道、增加自行車停放處 

 發展自行車生態系統(協會推廣、培養騎自行車通勤習慣等) 

 推行騎自行車和步行做為汽車和公共運輸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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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中心和郊區的鐵路車站、捷運站以及學校設有自行車停

放處和存放處，鼓勵複合式運輸 

 環保車(電動車)登記費用減免及車輛購置補貼 

 建設公共充電站 

 減免「提供員工免費自行車或自行車里程津貼供日常通勤」

之企業稅收 

 提供中小型企業環保車輛購買或租賃補助 

 與各大媒體及倡議團體合作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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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低碳交通區規劃與推動作法 

借鑒國外實施案例，並綜合考量國內民情及各縣市交通環境差

異，本指引定義我國推動之低碳交通區係指： 

「地方政府為減少運輸車輛溫室氣體排放，鼓勵及促進民眾進

出該區域使用公共運具、步行、自行車及電動車等綠運輸，並

管理高排碳或低能源效率車輛進入或使用之區域。地方政府可

因地依管理配套之需要，定義高排碳或低能源效率車輛之管理

條件。」 

因此，地方政府在規劃推動低碳交通區時，宜將綠運輸及車輛

管理之要素納入相關措施。為有效推動低碳交通區，以達到運輸減

碳之目的，本指引研析國外案例實施經驗，建議地方政府規劃低碳

交通區可參考以下 6點原則： 

原則 1：以運具碳排量大、道路重現性交通壅塞、綠運輸環境

佳、替代運具之涵蓋範圍較廣之區域為優先，以達成推

動目的。 

原則 2：設置範圍應有清楚邊界區隔，使民眾易於區分低碳交通

區範圍。 

原則 3：劃設範圍不宜過小，避免車輛繞行致使區域減碳成效不

彰。 

原則 4：管理對象應以高排碳或低能源效率車輛為主且逐步擴大

為所有排碳車輛。 

原則 5：管理時間應考慮管理對象的旅次行為時間分布及綠運輸

系統服務時間，並提供政策適應緩衝期。 

原則 6：設置構想及配套措施應與利害關係人充分溝通，並以多

數共識內容執行。 

本指引建議低碳交通區整體推動流程如圖 4.1 所示，應首要訂定

推動目標，並擇定實施場域與範圍，透過現況調查以掌握社會經

濟、交通旅次及綠運輸環境特性，進而規劃低碳交通區計畫內容，

過程應保持公民溝通，了解利害關係人之需求，滾動調整計畫內

容，並研擬相關配套措施以提升民眾支持度，待規劃具可行性後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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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分階段實施。本章就未來地方政府欲推動低碳交通區之角度，

研提從訂定推動目標至分期推動各程序之相關建議，各節論述係綜

合考量國內實施環境，提供低碳交通區之規劃建議，並輔以國外相

關案例做為借鑒，地方政府得納入參考，因地制宜規劃低碳交通

區。 

 

 

圖 4.1 低碳交通區推動流程圖 

 

4.1推動目標 

依中央政策規劃，低碳交通區之實施係以減少運輸溫室氣體排放量

為目的，故透過營造綠運輸環境及實施車輛使用管理措施(如停車管理或

車輛進出管制等)，以減少私人高排碳運具使用。然私人運具減少亦可帶

來改善空氣品質、舒緩道路壅塞、減少人車衝突等正面效益，故低碳交

通區之推動宜根據地方政府欲達成之目的及效益，進而訂定質化或量化

之主要目標及次要目標，主要目標應包含公路運輸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綠運輸使用增量、高排碳車輛使用減量等，次要目標則可為空氣污染物

濃度變化、區域內尖峰平均旅行時間節省、交通事故數減少等，各目標

之量化值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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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借鑒 

韓國首爾市政府於綠色交通區實施前發布「綠色交通區特別綜合

計畫(2017-2030年)」，以溫室氣體、空氣污染物、交通事故、小客車

交通量等指標訂定 2020年及 2030年之量化目標。 

表 4-1 首爾市綠色交通區量化目標 

指標分類 
2018年 

(當時現況) 

2020年 

(預期目標) 

2030年 

(預期目標) 

溫室氣體排放量(千噸/年) 942.6 
848.3 

(下降 10%) 

565.6 

(下降 40%) 

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噸/年) 3,883 
3,179 

(下降 18%) 

2,555 

(下降 34%) 

行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人/年) 10 5 0 

私人小客車交通量(萬輛/日) 72.0 
64.8 

(下降 10%) 

50.4 

(下降 30%) 

綠色運輸行為占比(%) 68.9 
70.7 

(上升 1.8%) 

74.3 

(上升 3.6%) 

綠色交通使用空間(平方公里) 0.43 0.59 0.89 

大眾運輸滿意度(滿分 10分) 6.9 7.0 7.2 

資料來源：[19]。 

4.2實施場域 

參考國外類似案例，實施場域建議以運具碳排放量大或道路重現性

交通壅塞(recurring congestion)之區域為劃設對象，並以綠運輸環境佳者或

替代運具服務涵蓋率較廣之區域為優先，以提供利害關係人較多綠運輸

選擇，減少初期之實施阻力，達成推動目的。依國內之實施環境，建議

優先於市中心商業區推動低碳交通區，其具備相較充足之綠運輸。若納

入車輛使用管理措施，劃設範圍不宜過小，避免車輛繞行致使區域減碳

成效不彰，管理標準較嚴格之區域可先以小範圍實施，並逐步擴大範

圍，建議最小範圍可參考民眾步行可接受距離(距離依區域人口年齡組成

及環境特性有所差異)，以維持減碳效益；管理標準較寬鬆之區域則可以

大範圍實施，並逐步加嚴管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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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借鑒 

國外類似案例主要實施車輛進出管制或限行措施，針對小客車之

管制標準越嚴格者，實施範圍大多較小，如英國牛津零排放區(ZEZ)目

前試辦場域範圍為 0.038平方公里，除零排放車外所有車輛均需付費

進入；英國倫敦 ULEZ則由 21平方公里逐步擴大範圍至 1,528平方公

里。 

 
資料來源：[6]、[14]、[17]、[26]、[38]；本指引繪製。 

圖 4.2 國外類似案例實施範圍與車輛管制標準關係圖 

 

此外，專家建議國內推動低碳交通區可評估優先試辦於觀光遊憩

區，以推動低碳旅遊，鼓勵使用低碳運具，達到試辦階段宣示之效果。

且觀光遊憩區土地使用、利害關係人類型及車流組成皆較為單純，較易

於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及研擬配套措施。而隨著近年來國內外企業愈來愈

重視於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及公司治理的永續發展(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表現，並在企業永續報告書揭露員工通勤減碳策略

及進行員工通勤碳盤查，交通部亦於 2024年 6月至 8月期間推動試辦「企

業員工通勤足跡數位盤查」，建置綠色里程登錄平台，可紀錄企業員工

通勤起迄點、里程數及交通工具，估算企業員工上下班通勤碳排量，成

功吸引台積電、日月光、中華電信等企業參與，亦顯示配合 ESG 推動產

業園區試辦低碳交通區有其潛在可行性。 

綜上，無論是借鑒國外案例以市中心商業區為主之都會型低碳交通

區，或依我國國情以觀光遊憩景點為主之景區型低碳交通區，以及配合

永續發展潮流以產業群聚為主之園區型低碳交通區，都可以是未來地方

政府嘗試推動的低碳交通區類型，可提供地方政府規劃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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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現況調查 

地方政府實施低碳交通區將因地制宜而有所不同，為使配套措施能

符合不同低碳交通區之需求，就各地特性進行規劃，故實施前應先掌握

實施區域之概況或進行現況調查，俾界定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宣導及研

擬配套措施。現況調查項目主要包含社經環境背景、交通特性及綠運輸

使用環境，分述如下： 

1. 社經環境背景 

地方政府應先調查近 3~5年之區域人口特性、土地使用現況、重

大建設或新興地區發展計畫及觀光景點分布，提前掌握利害關係人

組成，並使低碳交通區之推動符合地區發展計畫。 

2. 交通特性 

地方政府應先掌握欲實施區域及其周邊之交通特性，包含旅次

分布狀況、運具選擇行為及旅次目的等，以供後續規劃車輛使用管

理相關措施之參考。其中旅次特性可分為境內旅次、跨境旅次及過

境旅次，境內旅次係指於低碳交通區範圍內移動之旅次；跨境旅次

係指從低碳交通區範圍內出發至區域外或從低碳交通區範圍外進入

區域內之旅次；過境旅次係指起點與迄點不在低碳交通區範圍內，

但會行經低碳交通區之旅次。 

3. 綠運輸環境 

地方政府應盤點欲實施區域及其周邊綠運輸環境，包含公共運

輸站點數、公共運輸路線里程數、人行道及自行車道長度、公共充

電樁設置數量、公共停車場電動車專用停車格比例等近3~5年資料，

並進行分析以掌握綠運輸缺口，供後續規劃綠運輸環境營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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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借鑒 

韓國首爾市政府於綠色交通區實施前發布「綠色交通區特別綜合

計畫(2017-2030年)」，先行調查區域之社會經濟、交通特性、公共運

輸環境及交通安全概況等，盤點區域潛在問題，進而研析解決措施，

調查項目如表 4-2所示。 

表 4-2 首爾市綠色交通區實施前調查項目 

面向 調查項目(區域內) 

社會經濟狀況 

近年人口數變化 

近年常住人口數變化 

行業別從業人口數現況 

近年登記車輛數變化 

土地使用現況 

交通特性 

運具別交通量(區域/道路) 

境內、跨境及過境交通量 

主幹道車流量與速率調查 

旅次目的 

車種組成 

公共運輸環境 

公共運輸路線數量 

公共運輸站點密度 

公共運輸旅運量 

其他 

自行車專用道長度 

停車位數量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數 

資料來源：[19]。 

4.4規劃內容 

1. 分期規劃 

國內未來推動低碳交通區將涉及私人運具之使用管理，且區域

內應提供較佳之綠運輸使用環境，以減少高排碳運具之使用。鑒於

國內尚無低碳交通區實施經驗，建議採短、中、長期漸進推動，如

圖 4.3所示。 

短期階段採試辦先行以掌握民意，此階段優先營造綠運輸使用

環境及鼓勵使用綠運輸；中期階段循序漸進推動，若實施車輛管制

措施前宜完善相關法規(如於地方政府淨零自治條例納入低碳交通區)，

並進一步將試辦地點轉型為常態低碳交通區，實施車輛使用管理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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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此時期為形塑標竿案例之重要時期；長期階段擴大推廣低碳交

通區，可先逐步加嚴車輛管理標準，納入所有排碳車輛，並分級管

理，同時評估相關獎勵措施退場，以逐步邁向 2050 淨零排放目標。

然考量分期推動規劃涉及法規之制定，若法制推動不如預期時，建

議地方政府先以營造綠運輸環境及鼓勵使用綠運輸為推動主軸，強

化公民溝通及參與，地方政府得依推動進程滾動調整分期規劃內容。 

 

 

圖 4.3 低碳交通區分期推動建議 

2. 環境營造 

本項為低碳交通區短期階段之工作重點，為提升綠運輸使用占

比，宜優先以營造良好綠運輸使用環境之方式吸引民眾使用，並建

議整合中央各部會(如：經濟部、內政部、環境部及交通部)相關計畫

資源(包含人力及財源)進行推動。各面向之規劃建議如下： 

(1) 公共運輸環境：建議以補足公共運輸缺口、提升公共運輸涵

蓋率、改善服務水準等方式提升公共運輸使用占比，具體措

施如新闢公車路線、改善候車環境、調整服務班次等，部分

地方可視其旅運者特性，或以共享運具補足第一哩路或最後

一哩路之缺口。此外，提供整合型交通行動服務(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亦有助於提升民眾使用公共運輸之意願。中

央政府既有相關計畫多有針對公共運輸及智慧運輸提供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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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路公共運輸永續及交通平權計畫(114-117年)及智慧運輸

系統發展建設計畫(114-117年)。 

(2) 人本交通環境：建議優先改善行人及自行車專用道，包含安

全性、連續性、舒適性及便利性等，或可依使用需求增加公

共自行車數量與站點數。中央政府既有相關計畫包含永續提

升人行安全計畫(113-116年)、提升道路品質計畫(106-114年)、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111-116年)等。 

(3) 運具電動化環境：建議優先營造電動運具使用環境，包含區

域內公車優先電動化、增設公共充電樁、增加電動車停車格

比例等，提升使用電動運具的便利性。中央政府既有相關計

畫包含推動市區公車 2030 年全面電動化計畫、經濟部提升

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施要點、輔導推廣工業園區廠商設置充

電樁計畫、推動科技產業園區設置公共充電樁等。 

 

案例借鑒 

綜整國外相關案例，主要透過改善公共運輸服務吸引民眾轉而

使用公共運具，並透過道路工程手段改善人本交通使用環境，電動

運具部分則透過增設充電站及鼓勵使用電動車輛增加電動車普及

率，彙整如表 4-3所示。 

表 4-3 國外案例環境營造措施舉例 

措施面向 措施內容 

公共運輸環境 

透過整合城鄉公車站點提升轉乘便利性 

以增加班次數提升服務水準 

建置公車專用道 

規劃增設公共自行車站點，擴大公共自行車與共享電

動自行車數，並與自行車公司合作，引入電動公共自

行車供租賃 

人本交通環境 

縮減主幹道之一般車道數，以騰出空間給步行、自行

車及公共運輸使用 

推動自行車相關計畫，優先設置自行車道並擴大自行

車道路網 

降低車道限速，設定低排放區內之主幹道限速及支線

道限速，並配合設置測速設施、交通安全設施等 

運具電動化環境 

實施公共充電站補助計畫，於市區安裝多個公共充電

站 

於低排放區增加共享電動車輛之點位 

資料來源：[6]、[14]、[17]、[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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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措施 

本項為低碳交通區中、長期階段的工作重點。車輛使用管理措

施之目的係為透過管理高排碳運具使用，進而加速民眾運具使用行

為改變及高排碳運具汰換，然涉及民眾日常運具選擇行為，需與利

害關係人溝通協調，研擬適當之管理措施與配套措施，針對車輛管

理措施本指引建議如下： 

(1) 依車種及利害關係人類型研擬管理措施 

由於低碳交通區涉及特定車輛之使用管理，地方政府需界定

措施之影響車種及利害關係人。車種包含小客車(自用、營業用)、

大客車、小貨車、大貨車、重型機車、輕型機車及特種車等排碳

運具；利害關係人類型例如居民、上班族、學生、商家、遊客、

企業、客貨運業者、過境旅客等。 

管理措施制定前應先界定納管對象，如自用小客車、自用機

車、公路及市區汽車客運業者、小客車租賃業者等皆為主要納管

對象，計程車客運業者、汽車(路線)貨運業者、外送員等則視情

形彈性管制，鑒於各地環境特性皆有差異，建議地方政府應依現

況之掌握，因地制宜規劃管理措施。且車輛管理標準應考量各車

種不同期別或能源效率之使用車輛數、電動運具占比等，進而訂

定適當之標準，避免初期納管車輛比例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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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借鑒 

英國倫敦超低排放區依不同車種訂定進出管制收費標準，超低

排放區主要管制噸數較小之車輛，且柴油車之管制標準較為嚴格。 

表 4-4 英國倫敦超低排放區管制措施 

管制車種 管制收費標準 

大於 3.5噸：貨車(lorry)、廂型車(van)、特別重型

用車(specialist heavy vehicle) 

大於 5噸：公車/小型巴士(bus/minibus)、遊覽車

(coach) 

柴油 非納管對象 

汽油 非納管對象 

1.205噸~3.5噸：廂型車(van)、特別用車

(specialist vehicle) 

小於 5噸：小型巴士(minibus) 

柴油 Euro1~Euro5* 

汽油 Euro1~Euro3* 

機車、機動三輪車、四輪車 Euro1~Euro2 

小客車(cars) 
柴油 Euro1~Euro5* 

汽油 Euro1~Euro3* 

註：Euro為歐洲汽車廢氣排放標準(European Emission Standards, Euro)。 

資料來源：[6]。 

 

(2) 管理依據 

地方政府可在現行法規授權範圍內對高排碳或低能源效率車

輛採取車輛使用管理措施，例如：調整燃油車輛之停車費率。若

地方政府之車輛使用管理措施包含車輛進出管制，則應於實施車

輛管制前視措施類型制定相關法規，地方政府應有行使車輛管制

之法源依據，並制定管制車種、管制標準、罰鍰金額、豁免對象

等，且盡可能使鄰近低碳交通區具有一致之管制規定。目前國內

地方政府淨零相關自治條例(或尚未核定之草案)多有制定「地方

政府得劃定低碳交通區，限制高排碳車輛通行」之規定，爰建議

地方政府可視情形制定自治條例實施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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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借鑒 

《臺北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 

第 18條 

市政府得劃定低碳交通區，限制高排碳車輛通行。 

前項低碳交通區範圍及管制事項，經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審議

通過，由市政府分階段公告之。 

第 53條 

於低碳交通區範圍，違反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管制事項，處交

通工具之所有人或使用人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罰鍰。 

 

(3) 管理緩衝期及特定對象豁免 

為使受影響對象有足夠時間應對低碳交通區實施之車輛使用

管理措施，地方政府應規劃管理緩衝期。建議地方政府應針對

「非區域內登記車輛」及「區域內登記車輛」制定不同的緩衝期，

並提供區域內登記車輛(如居民)較多緩衝時間。建議非區域登記

車輛之緩衝期最少 1 年，最多 4 年，區域內登記車輛則可基於外

來車輛之緩衝期額外提供最多 2 年的緩衝期，建議緩衝期為 3 至

6 年。然緩衝期之長短仍需視地方政府之政策時程規劃及運具電

動化進度因地制宜調整。 

低碳交通區之豁免對象建議應包含《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

定之特種車輛，如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車、教練車、

身心障礙者用特製車等。 

(4) 標誌與標線 

為使受影響對象易於區分低碳交通區之實施範圍，建議應於

臨近低碳交通區之路段設置低碳交通區警示標誌(或標線)；低碳

交通區範圍邊界路口則設有標誌或標線，以提醒用路人已進入低

碳交通區範圍；而低碳交通區之區域內應設有重複提醒駕駛行駛

於低碳交通區範圍內之標誌。前述標誌與標線應簡單明瞭，易於

辨識，且若實施車輛管制，標誌上應標有執行管制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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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借鑒 

英國倫敦 ULEZ與牛津 ZEZ皆於範圍周邊設有臨近管制區之警

示牌及範圍邊界路口之進入管制區標誌。 

表 4-5 英國超低排放區及零排放區標誌 

標誌類型 倫敦 ULEZ 牛津 ZEZ 

即將接近管制

區域之警示牌 

  

已進入管制區

域之標誌 

  
資料來源：[13]、[15]。 

4.5公民溝通及參與 

回顧國外類似案例實施經驗，低碳交通區涉及車輛使用管理，推動

過程應納入公民溝通及參與，以爭取利害關係人支持。因此，建議以實

施前現況調查之交通特性及社經環境背景，並輔以利害關係人分析矩陣

(stakeholders analysis matrix)界定低碳交通區之利害關係人做為公民溝通之

參考，且由於各地方政府所轄區域特性不同，故利害關係人之定位亦可

能因地而有不同。 

利害關係人分析矩陣如圖 4.4 所示，依利害關係人之利益(受影響程

度)及權力(影響力)高低分為四個象限，分別為重點管理對象、保持溝通

對象、保持滿意對象及持續觀察對象，相關利害關係人如表 4-6 所示，供

地方政府推動時參考，地方政府應盤點低碳交通區之各類利害關係人，

視地方現況與民情適當調整利害關係人分類。例如：在多數縣市，地方

村里長及民意代表可能較適合歸類在重點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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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利害關係人分析矩陣 

表 4-6 低碳交通區利害關係人列表 

利害關係人分類 定義 利害關係人舉例 

重點管理 為實施之重點影響對象，對於政

策實施較具影響力 

居民、商家、上班族、

學生、企業 

保持溝通 為實施之重點影響對象，對於政

策影響力小 

客貨運業者 

保持滿意 非實施之重點影響對象，但擁有

較大影響力，可做為推動低碳交

通區之協力者 

地方村里長、民意代

表、意見領袖(Key 

Opinion Leader, KOL)、

非營利環保組織 

持續觀察 非實施之重點影響對象，與低碳

交通區的推動較無直接關係者 

私人、客貨運業者等過

境車輛 

 

界定低碳交通區之利害關係人後，地方政府宜先評估實施低碳

交通區後對各類利害關係人之影響，如交通、環境、社會及經濟等

面向之影響評估，以此做為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之參考資料，進而規

劃公民溝通、公民參與或宣導等相關措施，如辦理工作坊、說明

會、協商會議、論壇等，或透過網路或媒體徵詢利害關係人意見。

公民溝通過程應盡可能尋求第三方單位協助，藉由向利害關係人探

詢其針對低碳交通區相關措施之意見及關心重點，進而研擬相關配

套措施，以爭取民眾支持度，並可與企業合作，建立共同合作機

制，提升綜效。依利害關係人分類不同，溝通重點亦有區別，分述

如下： 

利益（受影響程度）

利害關係人分析矩陣
(Stakeholder Analysis Matrix)

權
力
（
影
響
力
）

低 高

重點管理

保持溝通持續觀察

保持滿意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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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點管理對象 

(1) 提出願景、完整評估、科學數據、完善透明制度 

(2) 協同當地組織、企業、媒體組成聯盟支持政策推進 

2. 保持溝通對象 

(1) 多元方式蒐集意見(如市民論壇、街訪) 

(2) 充分溝通取得共識 

(3) 滾動檢討解決方案 

3. 保持滿意對象 

(1) 政策措施溝通 

(2) 爭取支持 

4. 持續觀察對象 

(1) 懶人包教育宣導 

(2) 辦理活動吸引關注 

(3) 實質效益宣導 

地方政府可參酌公民溝通所得建議，回饋調整低碳交通區之實

施規劃，包含車輛管理措施、配套措施、設置規模等推動內容。其

中，尤需針對弱勢族群提供協助，以落實公正轉型，例如：針對經

濟弱勢族群提供汰換車輛補助或公共運輸搭乘補貼，以減少實施低

碳交通區造成之生活及經濟衝擊；事前盤點特定族群受影響程度，

進而研擬相關配套措施及匡列財源預算。 

4.6配套措施 

因應低碳交通區之車輛使用管理，地方政府宜依利害關係人類型及

旅次特性，規劃及提供配套措施，以減少對民眾之影響，建議作法如表4-

7 所示，包括替代運具服務、綠運輸使用補貼、緩衝期、彈性管制等，地

方政府應視地方現況與民情適當調整利害關係人分類及措施內容。此

外，建議地方政府可多透過辦理鼓勵使用綠運輸之相關活動，促進利害

關係人減少使用高排碳運具，例如：結合企業辦理員工綠運輸通勤活動

等。另地方政府如執行車輛管制，宜提前建置車牌自動辨識系統，並配

合管制對象及強度調整相關配套，並應考量全球創新技術及未來新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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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與排放標準，保留適當彈性，以利未來滾動檢討。 

低碳交通區之實施將影響民眾之日常運具使用行為，並對既有社會

及經濟帶來衝擊，建議地方政府規劃之配套措施亦應兼顧公正性及包容

性，落實公正轉型，例如：提供經濟弱勢族群公共運輸或電動運具購置

補貼、社會弱勢族群接駁服務低碳化等。 

表 4-7 低碳交通區配套措施 

類型 利害關係人 旅次特性 策略方針 低碳交通區配套措施 

重點

管理 

居民 
境內旅次、

跨境旅次 

設計誘因改變

旅 運 選 擇 行

為；針對弱勢

族群提供協助 

提供收費或罰鍰減

免、管制適應緩衝

期、經濟及社會弱勢

族群公共運輸額外補

助、低碳接駁服務 

商家 
境內旅次、

跨境旅次 

設 計 誘 因 機

制，減少影響

經濟活動；針

對弱勢族群提

供協助 

提供收費或罰鍰減

免、彈性管制、商家

運具低碳轉型協助 

上班族、學生 跨境旅次 

設計誘因改變

旅 運 選 擇 行

為、針對弱勢

族群提供協助 

停車轉乘、接駁公

車、公共運輸搭乘補

貼 

企業 
境內旅次、

跨境旅次 

設 計 誘 因 機

制，與企業合

作改變員工通

勤運具選擇 

獎勵員工綠運輸通勤

占比高之企業 

保持

溝通 

市區客運業者、

計程車(車隊)、

租賃車業者 

境內旅次、

跨境旅次 

配合中央車輛

電動化路徑加

速汰換 

區域提供限時額外汰

換補助 

貨運業者 
境內旅次、

跨境旅次 

提供短期解決

方案及轉型協

助 

彈性管制、公正轉型

協助 

計程車(私人)、

外送業 

境內旅次、

跨境旅次 

配合中央車輛

電動化路徑加

速低碳轉型 

管制適應緩衝期 

保持

滿意 

地方村里長、民

意代表、意見領

袖、非營利環保

組織 

- 
取得共識並與

其合作宣導 

辦理說明會溝通、宣

導實施內容 

持續

觀察 

私人、客貨運業

者等過境車輛 
過境旅次 

減少車輛繞道

行為 

規劃替代路徑、彈性

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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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草擬低碳交通區初步規劃內容後，建議可評估啟動公

民溝通，並透過溝通過程之意見回饋，調整原有規劃內容。此外，

依利害關係人類型不同，建議可採分場次、分階段方式徵詢意見，

以確保政策設計盡可能獲得各類利害關係人之支持。建議優先與民

眾、商家及企業進行溝通，再與政府單位溝通，以便將民眾及業者

之意見提供相關政府單位，有利於促進整合政府單位資源及調整配

套措施。 

4.7分期推動低碳交通區 

低碳交通區應採分期推動，並定期評估實施成效，以滾動檢視

低碳交通區之推動是否達成其設置目的，進而評估調整下一階段實

施規劃內容、時程及政策方向等，且地方政府宜定期發布成效評估

報告，除可供地方政府檢視實施成效外，亦可透過實施成效做為與

利害關係人溝通之基礎，調整措施規劃，並展現低碳交通區實施後

之正面效益，使民眾支持政策之推動，評估機制如圖 4.5所示。 

 

圖 4.5 低碳交通區評估機制 

低碳交通區為地方自治事項，建議地方政府依其政策目標及環

境特性因地制宜制定實施效益評估指標，評估方法可對應「減少運

輸溫室氣體排放」及「鼓勵及促進使用綠運輸」等目的，並可參考

本所出版之「低碳交通區推動機制之研究(1/2)-設置之評估與配套措

施」研究，訂定相關評估指標，彙整如表 4-8所示。惟考量地方政府

於成效評估時，應以資料易取得及計算簡潔為原則，建議「減少運

輸溫室氣體排放」可以「燃油運具或電動運具登記或使用變化」做

為替代指標，或以「運輸環境改善或設施新闢數量」做為「鼓勵及

實施目的

減少運輸溫室
氣體排放

鼓勵及促進使
用綠運輸

其他實施目的

運具碳排減量

環境營造與設
施建置

對應評估指標

評估指標面向

地方
政府

推動
低碳
交通區

實施區位 規劃內容

配套措施
利害關係
人溝通

實施規劃

調整規劃內容、漸進式推動

定期評估
報告

(年、季、月)



 

附 3-39 

促進使用綠運輸」之指標。地方政府亦可因地制宜規劃適用的評估

指標，如私人運具移轉大眾運輸比例之指標。此外，考量後續低碳

交通區之實施需持續評估成效，建議地方政府可建立交通相關之數

據庫或平台，有助於掌握車輛使用變化，並持續追蹤交通管理策略

效果，做為後續調整規劃之參考。 

表 4-8 低碳交通區實施效益評估指標 

效益評

估指標 
調查項目 操作型定義 資料來源 

車輛溫

室氣體

排放減

量 

a:範圍內交通量 

b:車輛能源別比例 

c:範圍內車輛平均行駛

里程 

d:車輛溫室氣體排放

係數 

(𝑎實施後𝑖 − 𝑎實施前𝑖) × 𝑏𝑖𝑗

× 𝑐𝑖 × 𝑑𝑖𝑗  

𝑖:車種別 

𝑗:車輛能源別 

a:交通量調查 

b:登記數或車牌

辨識系統辨識結

果 

c:實際調查或以

交通部統計資料

推估 

d:國際或國內政

府單位公告之能

耗係數與碳排係

數推估 

範圍內

公共運

輸使用

增量 

a:範圍內大眾運輸使用

人次增量 

b:範圍內公共自行車

租借次數增量 

𝑎 + 𝑏 

a:營運業者統計

站 點 進(上)出

(下)人數 

b:營運業者統計 

電動車

輛占比

增加 

a:範圍內電動車(通過)

數 

b:範圍內車輛(通過)數 

𝑎實施後

𝑏實施後

−
𝑎實施前

𝑏實施前

 
登記數或車牌辨

識系統辨識結果 

車輛合

規率 

a: 進入管制區符合管

制標準車輛數 

b:進入管制區所有車

輛數 

𝑎

b
 

車牌辨識系統辨

識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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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地方政府試辦低碳交通區規劃建議 

考量目前國內運具電動化比例尚低，建議地方政府短期以試辦

方式做為政策宣示，低碳交通區之設置原則亦可彈性調整，試辦場

域可分為「都會型」、「景區型」及「園區型」。 

「都會型」通常為活動人口密集、交通繁忙且運輸碳排量大，

商業活動集中之區域，通常多已具備較佳之綠運輸環境，重要工作

可著重於導入車輛管理搭配綠運輸活動及公民溝通；「景區型」係

以觀光遊憩旅次為主之區域，區內適合發展以觀光為導向之非機動

運具使用環境，以改變旅客運具使用行為；「園區型」為企業或工

廠群聚，員工通勤旅次居多之區域(如產業園區或科學園區)，園區內

利害關係人單純，主要為企業及通勤員工，宜透過結合企業減碳之

目的，建立公私部門合作機制。 

依《氣候變遷因應法》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訂修「溫室

氣體減量執行方案」，將溫室氣體減量納入地方政府推動政策並落

實執行。因此，建議地方政府由地方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低碳交

通區之主、協辦單位後，可配合「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透過

直轄市、縣(市)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研商短期低碳交通區之試辦場

域及推動目標，並納入「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 

「都會型」、「景區型」及「園區型」皆具政策宣示意義，然

在決定場域、現況調查、規劃內容、公民溝通及參與，以及配套措

施等，地方政府應因地制宜進行規劃，關於都會型、景區型及園區

型低碳交通區之推動建議分述如后。 

5.1都會型低碳交通區 

都會型低碳交通區係指由都市街區構成之區域，其受影響對象

可能涵蓋居民、企業、商家、客貨運業者、上班族、學生等。尤其

都會人口集中、交通量大，實施低碳交通區衍生諸多影響，故試辦

過程如何減少民意反彈，提升利害關係人使用綠運輸意願，將是短

期階段政策宣示成功與否之關鍵。 

1. 選擇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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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都會區現況土地混合使用的情形非常普遍，為減輕低碳交

通區試辦期間對居民造成的影響，建議地方政府在選擇場域時，儘

可能以具有完善綠運輸環境之商業區為主。此外，地方政府亦可將

都會型低碳交通區結合空氣品質維護區或交通寧靜區或行人友善區

或行人徒步區一併推動，可同時減少運輸溫室氣體排放、改善空氣

品質及提升道路安全，發揮政策綜效。 

如空氣品質維護區同為特定車輛管制措施，已有車牌自動辨識

系統，可研擬整合空氣品質維護區及低碳交通區之管制與配套措施；

行人友善區或行人徒步區則可配合低碳交通區共同打造人本交通環

境區域，減少機動車輛使用。 

2. 現況調查 

建議地方政府初期應先調查旅次特性及車種組成，有助於地方

政府因應不同旅次特性規劃相應措施，掌握車種組成及數量則有助

於地方政府訂定車輛使用管理措施，並做為未來評估加嚴管理措施

之參據。 

都會區雖多已具有良好之綠運輸環境，然建議仍應掌握區域公

車路線電動化推動進度，以及步行、自行車及電動車使用環境，在

試辦低碳交通區過程視需要執行改善措施(如劃設標線型人行道、增

設公共自行車站點、佈設電動車停車格等)，並應用旅次特性精進公

共運輸服務。 

3. 規劃內容 

為循序漸進減少區域之運輸溫室氣體排放及有效進行政策宣示，

短期階段建議地方政府在試辦期間可透過綠運輸活動(如騎乘(公共)

自行車至區域內指定地點可抽獎或換免費飲料；累計區域內公共運

輸搭乘次數換減碳獎勵)，以鼓勵民眾使用綠運輸；並輔以柔性之車

輛管理措施(如依中央停車場法及地方自治條例規定實施燃油與電動

車輛停車差別費率)，促使民眾改變運輸行為。 

在環境營造方面，建議地方政府依現況調查結果，優先改善步

行及自行車使用環境，並提升公共運輸服務，如可視服務缺口增設

站點、調整營運路線或調整班次等，鼓勵綠運輸使用，並完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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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充電設備及電動車停車格。 

未來地方政府如預計於中長期導入車輛禁(限)行之管制措施，建

議可配合現況調查，於短期階段先行裝設車牌自動辨識系統，以利

掌握旅次特性與車種組成等現況。若有實施時，區域內移動旅次(境

內旅次)宜有車輛管制緩衝期或豁免；區域外進入的旅次(跨境旅次)

則為優先管制對象，鼓勵於區域外停車轉乘綠運輸，減少高排碳運

具駛入；行經區域之旅次(過境旅次)則為次要管制對象，避免因其繞

道行為致使碳排量增加，可採特定時段或路段管制。 

4. 公民溝通及參與 

• 界定利害關係人：辨識包括居民、企業、商家、客貨運業

者、地方團體及學校等多方利害關係人，確保能涵蓋到所

有受影響者並促進有效協調。 

• 建立溝通管道：設立定期召開的諮詢會議或數位溝通平台，

讓各利害關係人能隨時提出建議和反映需求，並且積極回

應其意見。 

• 推動宣導活動：舉辦政策說明會、社區座談會及工作坊等，

解說低碳交通區的目標與影響，雙向溝通以增進利害關係

人對政策的理解，爭取居民與企業的支持，提升政策接受

度與參與度。 

5. 配套措施 

為提升利害關係人對低碳交通區之政策支持度，提供配套措施

之建議如下，然地方政府仍需視當地不同旅次特性及環境特性彈性

調整： 

• 區域內公共運輸搭乘優惠 

• 區域內公車路線優先電動化 

• 規劃替代道路 

• 停車費率差異化(例如：電動車停車優惠) 

• 跨境旅次停車轉乘優惠 

• 建置車牌自動辨識系統 

• 居民或經濟弱勢族群車輛汰換補助、公共運輸使用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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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害關係人轉型溝通協商相關作業 

• 訂定車輛管理相關規定 

6. 成效評估指標 

建議評估指標可為車輛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範圍內公共運輸使

用增量、電動車輛占比增加或其他因地制宜之指標 (如基北北桃我的

減碳存摺之參與人數)。 

5.2景區型低碳交通區 

景區型低碳交通區係指以提供旅客遊覽之風景、名勝、古蹟或

其他可供觀光，旅次以觀光遊憩目的為主之區域，其受影響對象多

為遊客、商家及客貨運業者等。通常景區多具有較良好非機動運具

之使用環境，且旅客多願意以自行車或步行等做為區內觀光遊憩之

主要交通方式，故規劃過程如何結合低碳旅遊，推廣遊客使用綠運

輸抵達景區，協助商家及客貨運業者使用低碳運具，將是政策宣示

效果之關鍵。 

1. 選擇場域 

我國景區現況有部分無居民，有部分則具小型社區或住戶呈零

散分布，為減輕低碳交通區試辦期間對居民造成的影響，建議地方

政府在選擇場域時，優先以區域內無居民且聯外道路有限之景區為

主，較易執行車輛管理措施及規劃轉乘停車場，提供綠運輸接駁服

務。然景區內如有居民，執行車輛管理時應儘可能給予居民豁免。 

此外，國內景區多有劃設空氣品質維護區，建議景區型低碳交

通區宜與空氣品質維護區整合推動，可同時減少運輸溫室氣體排放

及改善空氣品質，發揮政策綜效。 

2. 現況調查 

建議地方政府初期應先調查遊客之旅次特性及車種組成。旅次

特性有助於地方政府掌握遊客居住縣市、景區停留時間、造訪景區

前後之停留點及景區尖離峰時段等，以因應不同特性之旅次規劃相

應措施(如公車接駁班次及路線調整)。車種組成則有助於地方政府訂

定車輛使用管理措施，並規劃相應措施(如設置轉乘停車場、佈設電



 

附 3-44 

動車充電設施等)，做為未來評估加嚴管理措施之參據。 

3. 規劃內容 

為有效減少區域之運輸溫室氣體排放並展現政策宣示之效果，

短期建議優先實施景區內以步行、自行車或區內電動(或低碳)接駁車

做為替代運具選擇，亦可考量優先導入停車管理之電動車獎勵停車

費之機制；中期可評估實施車輛進出管制、提供停車轉乘綠運輸接

駁服務，或調整景區周邊停車費率，改變遊客前往景區之運具選擇

行為，鼓勵遊客前往景區使用綠運輸；長期擴大景區外圍高排碳車

輛通行管制範圍，然仍需因地制宜研擬合適措施。 

在環境營造方面，建議優先改善景區內步行及自行車使用環境，

提供景區內接駁公車及整合景區聯外公共運輸資源(如台灣好行)，視

服務缺口增設站點或調整班次及營運路線，並完善景區周邊之充電

設備及電動車停車格。 

未來地方政府如預計於中長期導入車輛禁(限)行之管制措施，建

議可配合現況調查，於短期階段先行裝設車牌自動辨識系統，以利

掌握旅次特性與車種組成等現況。若有實施時，基本原則應為管理

景區內遊客私人高排碳運具使用。多數景區之範圍邊界明顯，應於

景區重要出入口或路口管制私人高排碳運具進入；而已實施車輛管

制之景區，則可規劃調整景區周邊停車費率或調整停車格數，鼓勵

遊客使用綠運輸前往景區。 

另考量景區商家之貨運需求，建議可針對貨運採彈性管理或提

供替代之運輸方案(如提供區域內電動車輛載貨服務等)。 

4. 公民溝通及參與 

• 界定利害關係人：辨識包括居民、遊客、商家、客貨運業

者等多方利害關係人，確保能涵蓋到所有受影響者並促進

有效協調。 

• 建立溝通管道：設立定期召開的諮詢會議或數位溝通平台，

讓各利害關係人能隨時提出建議和反映需求，並且積極回

應其意見。 

• 推動宣導活動：舉辦政策說明會、座談會及工作坊等，解



 

附 3-45 

說低碳交通區的目標與影響，雙向溝通以增進利害關係人

對政策的理解，爭取支持以提升政策接受度與參與度。 

5. 配套措施 

為提升利害關係人對低碳交通區之政策支持度，提供配套措施

之建議如下，然地方政府仍需視當地不同旅次特性及環境特性彈性

調整： 

• 區域內低碳運輸免費接駁服務 

• 區域內低碳貨運方案 

• 停車費率差異化(例如：電動車停車優惠) 

• 建置車牌自動辨識系統 

• 經濟或社會弱勢族群車輛汰換補助、公共運輸使用補貼 

• 利害關係人轉型溝通協商相關作業 

• 當地商家低碳轉型協助(例如：結合低碳旅遊行銷) 

6. 成效評估指標 

建議評估指標可為車輛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範圍內公共運輸使

用增量、電動車輛占比增加或其他因地制宜之指標 (如台灣好行公車

搭乘人次)。 

5.3園區型低碳交通區 

園區型低碳交通區係指以工業區、產業園區、科學園區等具特

定範圍之企業或工廠聚落，旅次以通勤上班、物流運送目的為主之

區域，其受影響對象多為通勤員工、企業及客貨運業者等。園區型

低碳交通區於規劃時應著重考量企業與員工之交通特性及企業淨零

策略。雖然園區內之利害關係人與交通特性相較單純，然部分園區

管理單位為中央部會，故地方政府於規劃過程中應積極與園區管理

單位及企業溝通研擬合適之推動措施，協助企業落實 ESG，建立公

私部門合作機制，將是政策宣示成功與否之關鍵。 

1. 選擇場域 

我國工業區、產業園區、科學園區等園區現況土地使用情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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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單純，然部分園區內亦有住戶或員工宿舍，為減輕低碳交通區試

辦期間對居民造成的影響，建議地方政府在選擇場域時，優先以區

域內無居民之園區為主。然園區內如有居民，執行車輛管理時應儘

可能給予居民豁免。 

此外，國內工業區、產業園區、科學園區等園區多有劃設空氣

品質維護區，建議園區型低碳交通區宜與空氣品質維護區整合推動，

可同時減少運輸溫室氣體排放及改善空氣品質，發揮政策綜效。且

可積極搭配企業 ESG，擴大宣傳園區型低碳交通區。 

2. 現況調查 

建議地方政府初期應先調查通勤員工之旅次特性及車種組成。

旅次特性有助於地方政府掌握園區內員工通勤需求，如上班前及下

班後停留點、輪班人員換班時間等，以因應不同特性之旅次規劃相

應措施(如增加公車班次及路線調整、補助企業提供交通車服務等)。

車種組成則有助於地方政府訂定車輛使用管理措施，並規劃相應措

施(如佈設電動車充電設施等)，做為未來評估加嚴管理措施之參據。 

3. 規劃內容 

為有效減少區域之運輸溫室氣體排放，建議依園區之利害關係

人研擬相應之措施，短期階段園區內鼓勵步行、自行車及園區內接

駁；中期階段結合企業鼓勵員工綠運輸通勤；長期階段管理園區內

高排碳車輛使用。且國內工業區、產業園區或科學園區多有劃設空

氣品質維護區，建議園區型低碳交通區宜結合空氣品質維護區之管

制標準與措施，提升綜合效益。 

在環境營造方面，建議優先改善園區內步行及自行車使用環境，

視園區型低碳交通區之範圍大小及服務需求提供園區內接駁公車；

並設置園區內之充電設備及電動車停車格，以完善電動運具使用之

基礎設施環境。 

未來地方政府如預計於中長期導入車輛禁(限)行之管制措施，建

議可配合現況調查，於短期階段先行裝設車牌自動辨識系統，以利

掌握旅次特性與車種組成等現況。由於園區型低碳交通區之私人運

具管制措施涉及企業之員工通勤，且園區內之停車場多為企業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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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應先與企業或園區管理單位溝通協調，建議可先以停車管理著手，

研擬企業停車管理措施，或調整園區公共停車場停車費率，優先鼓

勵企業員工使用綠運輸通勤，後續依實施階段不同，可與企業研議

園區內高排碳車輛管理措施，並對客貨運需求彈性管理或提供替代

之運輸方案。 

4. 公民溝通及參與 

• 界定利害關係人：辨識包括通勤員工、企業、客貨運業者

等多方利害關係人，確保能涵蓋到所有受影響者並促進有

效協調。 

• 建立溝通管道：設立定期召開的諮詢會議或數位溝通平台，

讓各利害關係人能隨時提出建議和反映需求，並且積極回

應其意見。 

• 推動宣導活動：舉辦政策說明會、座談會及工作坊等，解

說低碳交通區的目標與影響，雙向溝通以增進利害關係人

對政策的理解，爭取企業主與員工的支持，提升政策接受

度與參與度。 

5. 配套措施 

為提升利害關係人對低碳交通區之政策支持度，提供配套措施

之建議如下，然地方政府仍需視當地不同旅次特性及環境特性彈性

調整： 

• 區域內低碳運輸免費接駁服務 

• 結合創新共享服務，於園區內增設共享運具站點 

• 園區內設置公共充電樁 

• 公共停車場停車費率差異化(例如：電動車停車優惠) 

• 建置車牌自動辨識系統 

• 園區企業溝通協商相關作業 

• 獎勵員工綠運輸通勤占比高之企業 

 

6. 成效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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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評估指標可為車輛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範圍內公共運輸使

用增量、電動車輛占比增加或其他因地制宜之指標 (如企業公共運輸

定期票使用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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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低碳交通區之推動係為減少我國運輸溫室氣體排放，改變民眾

日常交通行為，以步行、騎乘自行車、搭乘公共運輸或使用低排碳

運具等方式，減少交通行為產生之溫室氣體排放，涵蓋公共運輸環

境、人本交通環境、電動運具使用環境、車輛使用管理、公民溝通

及公正轉型等諸多面向之議題與工作。 

建議地方政府可向在地之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諮詢並建立輔

助機制(如配合公路公共運輸計畫提案)，營造綠運輸使用環境，落實

在地公共運輸之永續發展，透過中央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企業及

民眾共同合作、溝通協調，整合相關資源(包含人力及財源)，以達成

持續推動的共識，提升政策支持度及延續性，發揮政策綜效。因

此，關於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之建議，綜整如下： 

1. 循序漸進滾動及調整，規劃分階段措施 

實施低碳交通區宜規劃短、中、長期之階段目標與措施，配合

中央 2030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政策，建議以 2030年前做為低碳交通

區之短期階段，以試辦先行掌握民意，並優先營造綠運輸環境，針

對公共運輸、人本交通及運具電動化等面向進行改善，以創造低碳

交通區內使用綠運輸之宣示效果；中期階段配合 2040 年電動小客車

及機車市售比 100%，於 2030 年~2040年間逐步納入「抑制高排碳運

具使用」之措施，如停車管理或車輛進出管制等，並以高排碳車輛

做為優先實施對象；長期階段則延續 2040 年前之措施，逐步加嚴抑

制措施，循序漸進納管所有排碳運具，並擴大低碳交通區範圍及增

設實施區域，以邁向運輸淨零排放之目標。 

2. 落實公民溝通及參與，提升政策支持度 

低碳交通區之實施將影響民眾交通行為，促使民眾改變原有運

具使用習慣，故地方政府於實施前應強化公民溝通及公民參與的機

制，透過與利害關係人溝通協調，研商適當的配套措施，如經濟支

援、替代運具選擇、車輛管理緩衝期等。提升民眾對低碳交通區之

政策支持度為推動的成敗關鍵之一，地方政府尤其應注意實施低碳

交通區對特定弱勢族群造成的負面影響，需考量弱勢族群之利害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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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包容性及社會分配公平性等，規劃合適之公正轉型措施。 

3. 整合既有政策與資源，創造政策綜效 

低碳交通區之推動宜優先營造綠運輸使用環境，目前中央已有

相關計畫或提供補助，如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永續及交通平權計畫

(114-117 年)、環島自行車道升級暨多元路線整合推動計畫第 2 期

(113-116 年)、2030 年客運車輛電動化推動計畫、智慧運輸系統發展

建設計畫(114-117 年)，經濟部提升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施要點、推

動智慧充電示範計畫、輔導推廣產業園區廠商設置充電樁計畫，內

政部永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113-116 年)及環境部空氣污染防制方案

(113-116 年)等。建議地方政府宜整合各方資源，串連交通寧靜區或

行人友善區或空氣品質維護區等既有政策，規劃及推動低碳交通區，

以創造政策綜效，讓中央及地方政府資源能發揮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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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補助低碳交通區試辦作業要點(草案) 

中華民國113年10月11日 

一、 訂定目的及依據 

交通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動行政院核定之「營造深度減碳運

輸環境暨打造低耗能交通場域計畫」，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試辦低碳交通區，特訂定本要點。 

二、 要點執行期間 

本要點執行期間為民國一百十四年至一百十五年，其補助之受

理期程由本部公告之，補助額度視年度預算及申請情形辦理。 

三、 名詞定義 

地方政府：指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低碳交通區：係指地方政府為減少運輸車輛溫室氣體排放，鼓

勵及促進民眾進出該區域使用公共運具、步行、自行車及電動

車等綠運輸，並限制或禁止高排碳或低能源效率車輛進入之區

域。地方政府可因地依管理配套之需要，定義高排碳或低能源

效率車輛之管制條件。 

都會型：係指由都市街區構成之區域(含新市鎮)，且不屬於景

區型及園區型範疇。 

景區型：以提供旅客觀光遊覽之風景、名勝、古蹟及其他可供

觀光之地區為主體，旅次以觀光遊憩目的為主。 

園區型：係指以工業區、產業園區、科學園區等屬特定範圍之

園區為主體，旅次以通勤上班、物流運送目的為主。 

四、 補助對象及項目 

(一) 本要點補助對象為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應於轄管範圍內試

辦低碳交通區，作為補助之必要條件，同一地方政府申請

低碳交通區試辦計畫數量不限一處。 

(二) 地方政府不得重複接受中央相關機關(構)相同補助，申請

時需檢具未重複申請及接受補助切結書(如附件一)。 

  



附4-2 

(三) 本要點補助以「低碳交通區試辦計畫提案與核定原則」(下

稱提案與核定原則，附件二)所列之項目為準，補助之低碳

交通區類型為都會型、景區型及園區型，申請項目分為

「都會型適用申請項目」、「景區型適用申請項目」、「園區

型適用申請項目」，地方政府應依低碳交通區類型之提案與

核定原則辦理，補助範圍僅限涉及低碳交通區實施區域之

項目。 

(四) 本要點以單一年期可完成低碳交通區試辦計畫之地方政府

為優先補助對象；另視地方環境特性，得提案跨年期試辦

計畫。 

(五) 地方政府申請「實施規劃」、「實施規劃(含調查)」或「評

估實施成效」項目應提案跨年期試辦計畫，併同各類型其

餘補助工作項目提案，不得單獨申請。 

(六) 地方政府依本要點補助購置之設備、儀器、車輛及工程設

施應納入財產管理，且不得使用中國大陸地區製造之組

件、裝置或設備。 

五、 審查原則、作業程序及評比標準 

(一) 審查原則及作業程序 

1. 地方政府應依本要點提案與核定原則載明之事項，擬具

「低碳交通區試辦補助計畫書」(要項如附件三)，於本

要點執行期間每年度___月___日前向本部提出當年度或

跨年度之補助申請，申請複數案件以上之地方政府應依

申請數量提出相應之計畫書。 

2. 本部運輸研究所辦理審查之幕僚作業，先就地方政府所

提之低碳交通區試辦補助計畫書進行形式初審(審查表如

附件四)。若地方政府所提計畫書或相關資料尚須補正

者，地方政府應於期限內修正，並以1次為原則，未依形

式初審意見修正或逾時未修正者，將逕予退件，不列入

後續會議審查。 

3. 形式初審通過之計畫書進行會議審查及評比作業，由本

部會同環境部、內政部、經濟部、本部公路局、本部運

輸研究所及專家學者審查核定，必要時得加邀相關單位

參與審查並進行現場勘查。 

4. 地方政府於會議審查、現場勘查過程中若有規避、妨礙

或拒絕之行為，得不予審查及補助，逕予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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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評比標準 

會議審查將依本要點訂定之評比標準進行各類型低碳交通區

試辦計畫綜合審查，試辦計畫審查評比項目及分數如表1，

審查委員依評比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合計總分係為單

案審查成績，總計一百分，通過之試辦計畫審查成績平均不

得低於七十五分，依審查成績高低轉換為序位後，各類型低

碳交通區以至少有一案為原則，並視年度預算依試辦計畫評

定序位依序核定補助。 

表1 審查評比項目表 

評比項目 項目分數 內容 

規劃整體性 25 

將低碳交通區納入縣(市)政白皮書或

自治條例，以達宣示作用。並擬訂推

動路徑與藍圖，以及分階段推動策

略。 

配套完整性 20 

為抑制高排碳車輛使用，於計畫書中

具體規劃環境營造、私人運具管理等

措施，並研擬相關配套措施。 

試辦計畫效益妥

適性 
20 

預定分期效益與預期成效，確實達到

有助於運輸溫室氣體減量。 

財務可行性 15 
應考量配合款及財務可行性，並於計

畫書中敘明具體作法。 

資源整合度 20 
整合縣(市)府相關局處及爭取中央相

關補助計畫之資源，發揮綜效。 

六、 經費補助比率 

(一) 本要點低碳交通區各類型補助工作項目之「實施規劃」以

二百萬元為補助上限；「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以三百五

十萬元為補助上限；「評估實施成效」以三百萬元為補助上

限。 

(二) 除前述「實施規劃」、「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及「評估

實施成效」外，本要點各類型其餘補助工作項目之經費補

助比率如表2，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函頒之「各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財力級次表」為基準予以補助，地方政府應提

列地方配合款，未編列者不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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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地方財力級次與經費補助比率對照表 

財力級次 最高補助比率 

第一級 35% 

第二級 68% 

第三級 77% 

第四級 79% 

第五級 83% 

財力分級屬第四級及第五級之地方政府，若於偏遠地區(人

口密度低於全國平均人口密度五分之一之鄉鎮市區或距離

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在地七點五公里以上之離島)試辦低

碳交通區，予以最高補助比率百分之九十補助。 

(三) 同一地方政府補助經費總額度以每年度新臺幣二千萬元為

上限，超出部分不予補助，執行期間不得追加經費。 

七、 經費核撥 

(一) 經核定之補助案件，地方政府應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各申請

項目之發包作業，且不得減項發包，逾期未完成發包作業

之項目則撤銷其補助，地方政府應於本部公路局通知期限

__日內繳回原核定之補助經費，回歸本要點統籌運用，未

完成發包之項目後續由地方政府依其施政需要自籌經費辦

理。 

(二) 依補助工作項目經核定之補助金額由本部公路局分三次撥

付，補助工作項目第一期款於完成發包作業或依程序發生

債務或契約責任後___個工作日內，請領核定補助金額之百

分之三十；第二期款以結算驗收填具結算驗收證明書確認

辦理完竣後，檢附相關佐證資料，請領核定補助金額之百

分之四十；第三期款以試辦計畫實施期滿___個工作日內，

提交成果報告書(內容應包含運具碳排減量及環境營造與設

施建置等績效目標，以及其他試辦計畫實施前、後預估之

質化與量化成效達成情形，如有未達績效目標者，應一併

提出後續改善作為)，請領核定補助金額之所餘款項；項目

補助金額超過新臺幣一千萬元者，應保留百分之五尾款，

俟完成結算後始得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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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方政府請款及核銷時，應敘明試辦計畫名稱、核定函發

文日期字號、決標日期(或發生債務、契約日期)、歷次撥

款情形、已請領經費支用情形、本次請款期別、本次請款

數額、其計算方式以及相關契約副本、納入預算證明、驗

收結算證明及機關領據等文件；地方政府執行補助取得之

原始憑證應自行留存，並對憑證之整理保存及銷毀均落實

依會計法、審計法、內部審核處理準則及政府支出憑證處

理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四) 試辦計畫應於___年___月___日前核銷完成，經費如有節餘

或未能執行，應依補助比率繳還，回歸本要點統籌運用，

不得保留延後。 

八、 管考作業方式 

本部及受補助之地方政府應秉持分層管制、逐級考核原則，辦

理管考作業： 

(一) 地方政府應負第一線管考責任，對於核定補助之試辦計畫，

應掌握執行進度、落實控管，並向本部公路局回報成效評

估結果。 

(二) 地方政府辦理試辦計畫各項作業時，應覈實考量實際需求，

避免浪費情形發生，並應積極與民眾協調溝通，俾利試辦

計畫順利推動。 

(三) 為瞭解地方政府試辦計畫執行情形，本部公路局得召開會

議或實地勘查督導，作為後續年度補助案額度增減之參考

依據。 

(四) 試辦計畫執行過程中，如地方政府發生進度嚴重落後、民

眾陳情頻繁及如有特殊情事等情形，必要時本部公路局得

派員實地查訪。 

(五) 地方政府應配合本部公路局之各項查核及管考作業，如拒

絕配合或經查核有未依核定之試辦計畫執行、進度嚴重落

後或其他違反本要點規定事項，經通知改善而未予改善者，  

本部公路局得視情節輕重停撥、扣減、縮減或取消補助該

地方政府當年度或以後年度相關補助款，已撥付之款項並

得予追繳。 

(六) 試辦計畫執行結案後之各項受補助設備(施)應維持功能正

常運作及至少提供服務 5 年，如查有違反規定應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該受補助之各項設備(施)已撥付補

助款應依實際服務期間按比例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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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其他補充事項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規辦理，或由本部修訂之。 

附件一 未重複申請及接受補助切結書 

本機關申請○○○年度○○○○○案，保證無重複申請及接受其他補助。

若違反規定，依規定得取消各項申請及補助資格，已領取補助費用並應

繳回，且負所有相關責任，謹立此切結書為憑。 

 

 此致 

交通部 

申請補助機關名稱：                                     (請蓋章) 

統一編號： 

機關首長：                                             (請蓋章)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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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低碳交通區試辦計畫提案與核定原則 

一、 通案性提案原則 

(一) 地方政府應以低碳交通區之整體規劃進行提案，並劃設低

碳交通區進行試辦，提案內容包括推動該低碳交通區之重

要工作項目、分階段推動策略與目標，並敘明欲申請本要

點補助之工作項目，使審查委員得以掌握地方政府規劃之

低碳交通區全貌。 

(二) 地方政府提案之低碳交通區試辦計畫應綜合考量欲實施場

域之區域特性，規劃綠運輸環境營造、鼓勵綠運輸使用及

公民溝通等措施，並應規劃抑制高排碳運具使用，於提案

計畫書中敘明，以落實低碳交通區之實施成效，具體建議

措施可參考本部運輸研究所發布之「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

推動指引」。 

(三) 地方政府提案之低碳交通區以都會型、景區型或園區型為

申請場域類型，並依各場域類型之補助工作項目提案原則

進行提案。 

(四) 為強化各項政策之連結性，鼓勵地方政府宜整合中央政

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相關局處之政策或資源，如空氣

品質維護區、交通寧靜區或行人友善區等，跨單位溝通協

調，研擬整合型計畫，並爭取中央既有相關補助計畫，以

發揮綜效，若已有整合資源或補助計畫，則應於提案計畫

書中敘明。 

(五) 提案計畫項目應考量後續年度之延續性，優先補助可於未

來作計畫延伸、擴散成果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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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低碳交通區申請項目提案與核定原則 

(一) 都會型適用申請項目 

申請項目 提案與核定原則 

規劃、實地

調查與成效

評估 

一、 提案原則 

(一) 地方政府宜就欲實施區域之交通特性、社經

特性、公共運輸系統、綠運輸環境等項目蒐

集及實地調查。 

(二) 地方政府依欲實施區域之特性評估實施可行

性，並規劃實施目標、時程及分階段重點工

作項目。 

(三) 地方政府宜就實施之低碳交通區提出實施後

成效評估之規劃，於提案計畫書敘明欲評估

之成效評估指標、評估方法及評估計畫等。 

(四) 成效評估指標至少需包含「運具碳排減量」

及「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面向之質化、量

化指標。 

(五) 成效評估之產出可做為「執行試辦低碳交通

區」之佐證文件，供本要點經費核撥與管考

之用。 

(六) 地方政府評估實施成效後，宜依成效結果研

提低碳交通區之相關精進作為或措施，以促

進低碳交通區之推動，增加政策延續性。 

二、 核定原則 

(一) 補助工作項目 

1. 實施規劃、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二擇一) 

2. 評估實施成效 

(二) 補助規範 

1. 規劃、實地調查與成效評估範圍僅限低碳

交通區實施場域，若研究範圍超出實施場

域，請提出具體關聯性，否則超出部分不

予補助。 

2. 申請「實施規劃」或「實施規劃(含實地調

查)」之地方政府應同時申請都會型其他補

助工作項目，若未執行者則不予補助。 

(三) 補助基準 

1. 實施規劃以二百萬元為補助上限。 

2. 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以三百五十萬元為

補助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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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目 提案與核定原則 

3. 評估實施成效以三百萬元為補助上限。 

車牌辨識系

統建置 

一、 提案原則 

(一) 地方政府為掌握低碳交通區通行車種組成或

實施高排碳運具管理之用途，因應措施之必

要性，得提案申請，並於提案計畫書中敘明

用途，除前述用途外不得另作他用。 

(二) 地方政府申請之設備規格應至少符合其用途

之最低要求規格。 

(三) 地方政府應於提案時敘明車牌辨識系統選擇

設置點位之合理性及必要性，以供審查參

考。 

二、 核定原則 

(一) 補助工作項目 

1. 車牌影像蒐集與辨識、網路通訊設備等相

關軟硬體。 

2. 車牌影像蒐集、辨識與分析。 

(二) 補助規範 

1. 本補助工作項目僅限低碳交通區實施場域

內及區域邊界道路之車牌辨識系統建置，

若設置範圍超出實施場域，請提出具體關

聯性，否則超出部分不予補助。 

2. 本補助工作項目不補助設施之後續維運(含

通訊)費用，由地方政府自籌經費辦理。 

(三) 補助基準 

1. 依本要點表2所訂地方政府各財力等級之

經費補助比率規範核定補助比例。 

2. 以一千萬元為補助上限。 

綠運輸活動 一、 提案原則 

(一) 宜具備明確低碳交通區與綠運輸相關之活動

主題、活動對象及活動內容，並配合本年度

欲達成之計畫目標規劃活動主軸，整合公共

及低碳運輸之活動，使民眾透過實際參與，

促進民眾自主使用綠運輸，改變原有運具使

用行為。 

(二) 綠運輸活動宜與第三方非營利組織共同合

作，一同創造活動之正面形象。 

(三) 綠運輸活動宜強化使用綠運輸之正面效益，

如健康、安全及改善環境等面向，以提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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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目 提案與核定原則 

動參與者之認同度，可搭配行人友善區、交

通寧靜區及空氣品質維護區等政策一同辦

理。 

二、 核定原則 

(一) 補助工作項目 

1. 都會區抑制高排碳運具及鼓勵低碳運具使

用活動。 

2. 都會區自行車通勤活動。 

3. 其他與綠運輸有關之活動或相關優惠。 

(二) 補助規範 

本補助工作項目僅限低碳交通區實施場域利

害關係人之綠運輸活動，若補助範圍超出實

施場域，請提出具體關聯性，否則超出部分

不予補助。 

(三) 補助基準 

1. 依本要點表2所訂地方政府各財力等級之

經費補助比率規範核定補助比例。 

2. 以五百萬元為補助上限。 

受影響族群

公正轉型措

施 

一、 提案原則 

(一) 地方政府宜先針對利害關係人進行意見徵

詢，掌握利害關係人之需求與困境，並針對

受推動措施影響之弱勢群體共同研擬適當之

配套措施，提供轉型協助方案。 

(二) 公正轉型措施宜以提供轉型協助為優先，並

整合中央及地方既有之公正轉型資源，以避

免重複資源投入。地方政府於提案時應先行

盤點既有公正轉型資源，進而研擬適當之公

正轉型措施。 

(三) 地方政府得視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結果，依其

必要性，提出轉型協助外之公正轉型措施，

並於提案計畫書中敘明經費規模及規劃期

程，以創造措施之延續性。 

二、 核定原則 

(一) 補助工作項目 

1. 利害關係人轉型溝通協商相關作業。 

2. 經濟及社會弱勢族群公共運輸額外補貼或

低碳接駁服務。 

3. 其他與公正轉型有關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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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目 提案與核定原則 

(二) 補助規範 

本補助工作項目僅限低碳交通區實施場域推

動措施或利害關係人相關之公正轉型措施，

若補助範圍超出實施場域，請提出具體關聯

性，否則超出部分不予補助。 

(三) 補助基準 

1. 依本要點表2所訂地方政府各財力等級之

經費補助比率規範核定補助比例。 

2. 以五百萬元為補助上限。 

(二) 景區型適用申請項目 

申請項目 提案與核定原則 

規劃、實地

調查與成效

評估 

一、 提案原則 

(一) 地方政府宜就欲實施區域之交通特性、社經

特性、公共運輸系統、綠運輸環境等項目蒐

集及實地調查。 

(二) 地方政府依欲實施區域之特性評估實施可行

性，並規劃實施目標、時程及分階段重點工

作項目。 

(三) 地方政府宜就實施之低碳交通區提出實施後

成效評估之規劃，於提案計畫書敘明欲評估

之成效評估指標、評估方法及評估計畫等。 

(四) 成效評估指標至少需包含「運具碳排減量」

及「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面向之質化、量

化指標。 

(五) 成效評估之產出可做為「執行試辦低碳交通

區」之佐證文件，供本要點經費核撥與管考

之用。 

(六) 地方政府評估實施成效後，宜依成效結果研

提低碳交通區之相關精進作為或措施，以促

進低碳交通區之推動，增加政策延續性。 

二、 核定原則 

(一) 補助工作項目 

1. 實施規劃、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二擇一) 

2. 評估實施成效 

(二) 補助規範 

1. 規劃、實地調查與成效評估範圍僅限低碳

交通區實施場域，若研究範圍超出實施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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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目 提案與核定原則 

域，請提出具體關聯性，否則超出部分不

予補助。 

2. 申請「實施規劃」或「實施規劃(含實地調

查)」之地方政府應同時申請景區型其他補

助工作項目，若未執行者則不予補助。 

(三) 補助基準 

1. 實施規劃以二百萬元為補助上限。 

2. 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以三百五十萬元為

補助上限。 

3. 評估實施成效以三百萬元為補助上限。 

 

車牌辨識系

統建置 

一、 提案原則 

(一) 地方政府為掌握低碳交通區通行車種組成或實

施高排碳運具管理之用途，因應措施之必要

性，得提案申請，並於提案計畫書中敘明用

途，除前述用途外不得另作他用。 

(二) 地方政府申請之設備規格應至少符合其用途之

最低要求規格。 

(三) 地方政府應於提案時敘明車牌辨識系統選擇設

置點位之依據、合理性及必要性，以供審查參

考。 

二、 核定原則 

(一) 補助工作項目 

1. 車牌影像蒐集與辨識、網路通訊設備等相

關軟硬體。 

2. 車牌影像蒐集、辨識與分析。 

(二) 補助規範 

1. 本補助工作項目僅限低碳交通區實施場域

內及區域邊界道路之車牌辨識系統建置，

若設置範圍超出實施場域，請提出具體關

聯性，否則超出部分不予補助。 

2. 本補助工作項目不補助設施之後續維運(含

通訊)費用，由地方政府自籌經費辦理。 

(三) 補助基準 

1. 依本要點表2所訂地方政府各財力等級之

經費補助比率規範核定補助比例。 

2. 以五百萬元為補助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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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目 提案與核定原則 

綠運輸活動 一、 提案原則 

(一) 宜具備明確低碳交通區與綠運輸相關之活動

主題、活動對象及活動內容，並配合本年度

欲達成之計畫目標規劃活動主軸，宜整合低

碳旅遊，使民眾透過實際參與，促進民眾自

主使用綠運輸，改變原有運具使用行為。 

(二) 綠運輸活動宜與第三方非營利組織共同合

作，一同創造活動之正面形象。 

(三) 綠運輸活動宜強化使用綠運輸之正面效益，

如健康、安全及改善環境等面向，以提升活

動參與者之認同度。 

(四) 針對離島之景區型低碳交通區，依旅客之運

具使用行為，地方政府得補助汰換租賃燃油

機車，以促進離島運具低碳化。 

(五) 離島之景區型低碳交通區若補助合法租賃車

業者汰換購置電動機車，應將電動機車充電

設施、維護保養等完整配套規劃納入本要點

提案計畫書。 

二、 核定原則 

(一) 補助工作項目 

1. 景區內低碳運輸接駁服務。 

2. 提供停車轉乘旅客停車優惠或免費接駁。 

3. 其他與低碳旅遊有關之活動或相關優惠。 

4. 離島合法租賃業者機車電動化。 

(二) 補助規範 

1. 本補助工作項目僅限低碳交通區實施場域

利害關係人之綠運輸活動，若補助範圍超

出實施場域，請提出具體關聯性，否則超

出部分不予補助。 

2. 景區內低碳運輸接駁服務僅補助以勞務採

購方式提供服務，該補助工作項目不補助

車體購置。 

3. 合法租賃業者機車電動化僅補助離島之景

區型低碳交通區，其餘場域不得申請。 

(三) 補助基準 

1. 依本要點表2所訂地方政府各財力等級之

經費補助比率規範核定補助比例。 

2. 以一千萬元為補助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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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目 提案與核定原則 

受影響族群

公正轉型措

施 

一、 提案原則 

(一) 地方政府宜先針對利害關係人進行意見徵

詢，掌握利害關係人之需求與困境，並針對

受推動措施影響之弱勢群體共同研擬適當之

配套措施，提供轉型協助方案。 

(二) 公正轉型措施應以提供轉型協助，並整合中

央及地方既有之公正轉型資源，以避免重複

資源投入。地方政府於提案時應先行盤點既

有公正轉型資源，進而研擬適當之公正轉型

措施。 

(三) 地方政府得視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結果，依其

必要性，提出轉型協助外之公正轉型措施，

並於提案計畫書中敘明經費規模及規劃期

程，以創造措施之延續性。 

二、 核定原則 

(一) 補助工作項目 

1. 利害關係人轉型溝通協商相關作業。 

2. 景區內受影響商家轉型協助。 

3. 其他與公正轉型有關之措施。 

(二) 補助規範 

本補助工作項目僅限低碳交通區實施場域推

動措施或利害關係人相關之公正轉型措施，

若補助範圍超出實施場域，請提出具體關聯

性，否則超出部分不予補助。 

(三) 補助基準 

1. 依本要點表2所訂地方政府各財力等級之

經費補助比率規範核定補助比例。 

2. 以三百萬元為補助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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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園區型適用申請項目 

申請項目 提案與核定原則 

規劃、實地

調查與成效

評估 

一、 提案原則 

(一) 地方政府宜就欲實施區域之交通特性、社經

特性、公共運輸系統、綠運輸環境等項目蒐

集及實地調查。 

(二) 地方政府依欲實施區域之特性評估實施可行

性，並規劃實施目標、時程及分階段重點工

作項目。 

(三) 地方政府宜就實施之低碳交通區提出實施後

成效評估之規劃，於提案計畫書敘明欲評估

之成效評估指標、評估方法及評估計畫等。 

(四) 成效評估指標至少需包含「運具碳排減量」

及「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面向之質化、量

化指標。 

(五) 成效評估之產出可做為「執行試辦低碳交通

區」之佐證文件，供本要點經費核撥與管考

之用。 

(六) 地方政府評估實施成效後，宜依成效結果研

提低碳交通區之相關精進作為或措施，以促

進低碳交通區之推動，增加政策延續性。 

二、 核定原則 

(一) 補助工作項目 

1. 實施規劃、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二擇一) 

2. 評估實施成效 

(二) 補助規範 

1. 規劃、實地調查與成效評估範圍僅限低碳

交通區實施場域，若研究範圍超出實施場

域，請提出具體關聯性，否則超出部分不

予補助。 

2. 申請「實施規劃」或「實施規劃(含實地調

查)」之地方政府應同時申請園區型其他補

助工作項目，若未執行者則不予補助。 

(三) 補助基準 

1. 實施規劃以二百萬元為補助上限。 

2. 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以三百五十萬元為

補助上限。 

3. 評估實施成效以三百萬元為補助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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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目 提案與核定原則 

車牌辨識系

統建置 

一、 提案原則 

(一) 地方政府為掌握低碳交通區通行車種組成或實

施高排碳運具管理之用途，因應措施之必要

性，得提案申請，並於提案計畫書中敘明用

途，除前述用途外不得另作他用。 

(二) 地方政府申請之設備規格應至少符合其用途之

最低要求規格。 

(三) 地方政府應於提案時敘明車牌辨識系統選擇設

置點位之依據、合理性及必要性，以供審查參

考。 

二、 核定原則 

(一) 補助工作項目 

1. 車牌影像蒐集與辨識、網路通訊設備等相

關軟硬體。 

2. 車牌影像蒐集、辨識與分析。 

(二) 補助規範 

1. 本補助工作項目僅限低碳交通區實施場域

內及區域邊界道路之車牌辨識系統建置或

服務，若設置範圍超出實施場域，請提出

具體關聯性，否則超出部分不予補助。 

2. 本補助工作項目不補助設施之後續維運(含

通訊)費用，由地方政府自籌經費辦理。 

(三) 補助基準 

1. 依本要點表2所訂地方政府各財力等級之

經費補助比率規範核定補助比例。 

2. 以五百萬元為補助上限。 

綠運輸活動 一、 提案原則 

(一) 應具備明確低碳交通區與綠運輸相關之活動

主題、活動對象及活動內容，並應配合本年

度欲達成之計畫目標規劃活動主軸，宜整合

公共運輸及企業，使園區內企業之群體透過

實際參與，促進自主使用綠運輸，改變原有

運具使用行為。 

(二) 綠運輸活動應優先結合企業，鼓勵企業員工

以綠運輸通勤，與企業共同研議鼓勵或獎勵

之配套措施，並制定誘因機制，結合企業

ESG 及碳盤查之需求，使企業願意共同響應

綠運輸通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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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目 提案與核定原則 

(三) 綠運輸活動宜與第三方非營利組織共同合

作，一同創造活動之正面形象。 

(四) 綠運輸活動宜強化使用綠運輸之正面效益，

如工作與健康平衡、健康工作環境、減少道

路壅塞等面向，以提升活動參與者之認同

度。 

二、 核定原則 

(一) 補助工作項目 

1. 結合企業員工綠運輸通勤活動。 

2. 獎勵員工綠運輸通勤占比高之企業。 

3. 其他與綠運輸有關之活動或相關優惠。 

(二) 補助規範 

本補助工作項目僅限低碳交通區實施場域利

害關係人之綠運輸活動，若補助範圍超出實

施場域，請提出具體關聯性，否則超出部分

不予補助。 

(三) 補助基準 

1. 依本要點表2所訂地方政府各財力等級之

經費補助比率規範核定補助比例。 

2. 以一千五百萬元為補助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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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低碳交通區試辦補助計畫書要項 

1. 計畫推動目標、範圍、低碳交通區類型 

2. 社經環境背景說明(請更新至最新資料及近3~5年之數據) 

(1) 人口與土地使用特性（人口、土地使用分佈、重大建設或新

興地區、觀光景點分佈）。 

(2) 境內交通旅次分佈狀況或主要運輸路廊概況，旅次分布若曾

調查過通勤、通學、購物、就醫等旅次型態與分布時，請予

以敘明。 

3. 近3~5年綠運輸使用發展情形 

(1) 公共運輸站點數(捷運站、公車站牌、公共自行車租賃站等) 

(2) 公共運輸路線里程數 

(3) 人行道及自行車道長度 

(4) 公共充電樁設置數量 

(5) 公共停車場電動車專用停車格比例 

4. 低碳交通區整體發展分期規劃藍圖、策略與目標 

5. 推動低碳交通區之重要工作項目 

6. 申請低碳交通區補助項目(不申請之項目可自行刪除) 

申請項目 場域類型 補助工作項目 

規劃、實地

調查與成效

評估 

所有場域 

1. 實施規劃 

2. 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 

3. 評估實施成效 

車牌辨識 

系統 
所有場域 

1. 車牌影像蒐集與辨識、網路通訊設

備等相關軟硬體補助 

2. 車牌影像蒐集、辨識與分析 

綠運輸活動 所有場域 

1. 都會型 

(1) 都會區抑制高排碳運具及鼓勵低

碳運具使用活動。 

(2) 都會區自行車通勤活動。 

(3) 其他與綠運輸有關之活動或相關

優惠。 

2. 景區型 

(1) 景區內低碳運輸接駁服務。 

(2) 提供停車轉乘旅客停車優惠或免

費接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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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項目 場域類型 補助工作項目 

(3) 其他與低碳旅遊有關之活動或相

關優惠。 

(4) 離島合法租賃業者機車電動化。 

3. 園區型 

(1) 結合企業員工綠運輸通勤活動。 

(2) 獎勵員工綠運輸通勤占比高之企

業。 

(3) 其他與綠運輸有關之活動或相關

優惠。 

受影響族群

公正轉型 

措施 

都會型 

景區型 

1. 都會型 

(1) 利害關係人轉型溝通協商相關作

業。 

(2) 經濟及社會弱勢族群公共運輸額

外補貼或低碳接駁服務。 

(3) 其他與公正轉型有關之措施。 

2. 景區型 

(1) 利害關係人轉型溝通協商相關作

業。 

(2) 景區內受影響商家轉型協助。 

(3) 其他與公正轉型有關之措施。 

7. 經費收支預算表 

年度 申請補助項目 
中央補貼 

需求經費(元) 

地方自籌 

經費(元) 

總預算 

金額(元) 

              元 

(         %) 

            元 

(         %) 

            元 

(         %) 

總計             元            元             元 

8. 成效評估指標 

可針對申請項目納入合適的評估指標，包含運具碳排減量及環境

營造與設施建置績效目標，以及其他計畫實施前、後預估之質化

與量化成效。 

(1) 運具碳排減量：燃油運具或電動運具登記或使用變化。 

(2) 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運輸環境改善或設施新闢數量。 

地方政府得依其環境特性、因地制宜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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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低碳交通區試辦補助計畫書形式初審審查表 

申請機關： 

申請計畫名稱： 

申請場域類型：□都會型；□景區型；□園區型。 

形式初審項目 相關事項 
審查結果 

說明 

1. 地方政府應於本部公告

受理期程內送件。 

符合作業要

點第 2點 

□是 

 

□否 

 

2. 補助對象為地方政府 

符合作業要

點第 4點第 1

項 

□是 

 

□否 

 

3. 地方政府應於本要點執

行期間(民國 114 年至 11

5 年)於轄管範圍內試辦

低碳交通區。 

符合作業要

點第 4點第 1

項 

□是 

 

□否 

 

4. 地方政府應檢具未重複

申請及接受補助切結書 
符合作業要

點第 4點第 2

項 

□是 

 

□否 

 

5. 地方政府申請「實施規

劃」或「實施規劃(含實

地調查)」項目應提案跨

年期試辦計畫，併同各

類型其餘補助工作項目

提案，不得單獨申請。 

符合作業要

點第 4點第 5

項 

□是 

 

□否 

 

6. 地方政府應擬具「低碳

交通區試辦補助計畫

書」，申請複數案件以上

之地方政府應依申請數

量提出相應之計畫書。 

符合作業要

點第 5點第 1

項第 1款 

□是 

 

□否 

 

形式初審結果 

符合作業要

點第 5點第 1

項第 2款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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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交通區試辦補助計畫 

申請書 

 

 

都會型低碳交通區 
 

 
 

○○○年○○月○○日 

 

 

 

 

 

申請機關： 

聯 絡 人： 

電    話： 

傳    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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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推動目標、範圍、低碳交通區類型 

一、計畫目標 

說明低碳交通區計畫內容與計畫目標。 

<參考範例> 

為因應氣候變遷及提升城市永續發展能力，擬以○○○作為低碳交通區

試辦場域，並依「交通部補助低碳交通區試辦作業要點」申請補助。此計畫

將協助本縣(市)有效減少運輸車輛的溫室氣體排放，降低因氣候變遷帶來的環

境衝擊，同時鼓勵並引導民眾進出該區域時使用公共運具、步行、自行車及

電動車等綠運輸方式，並管理(或限制、或禁止)高排碳或低能源效率車輛進

入，致力於營造低碳交通環境。 

  

二、範圍 

說明擬試辦實施低碳交通區計畫之空間範圍，主要為由都市街區構成

之區域，需明確指出該區域各方位之界線，並搭配有明確邊界之範圍示意

地圖。 

圖 1：○○○範圍圖 

三、低碳交通區類型 

說明申請場域類型，都會型低碳交通區依試辦作業要點(草案)之場域類

型定義係指由都市街區構成之區域，且不屬於景區型及園區型範疇。 

 

貳、社經環境背景說明 

一、人口與土地使用特性。 

(一)人口特性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人口特性，例如戶籍人口數、人口密

度、分齡人口等，並搭配人口數或人口密度圖示意。 

圖 2：○○○人口數或人口密度圖 

(二)土地使用特性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土地使用特性，例如面積、都市計畫

分區、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空間結構等，搭配土地使用或空間結構地

圖示意，並加強說明住商分區與用地之分布特性。 

圖 3：○○○土地使用圖或空間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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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大建設或新興地區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重大交通或土地開發建設計畫，如

有圖示意搭配說明為佳，且可加強說明住宅土地開發、公共設施等建設。 

 

(四)觀光景點分布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觀光發展計畫或策略、觀光景點分

布，並搭配觀光景點分布或策略圖示意。 

圖 4：○○○觀光景點分布或觀光地圖 

 

二、境內交通旅次分布狀況或主要運輸路廊概況，旅次分布若曾調查過通勤、

通學、購物、就醫等旅次型態與分布時，請予以敘明。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運輸系統概況，如公路系統、軌道系

統等，並搭配路網圖示意；若曾調查過旅次分布特性者，請簡述旅次型態

與分布，並需加強說明家工作、家學校等旅次。 

圖 5：○○○現況高、快速公路路網示意圖 

圖 6：○○○現況軌道路網示意圖 

 

參、近 3~5年綠運輸使用發展情形 

一、公共運輸站點數(軌道車站、公車站牌、公共自行車租賃站等)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公共運輸現況，並製表與圖協助示意

說明，例如軌道車站現況，包含軌道系統、路線、車站名稱等；公車站現

況，包含公車路線、站牌名稱等；公共自行車現況，包含公共自行車租賃

站名稱與數量等，並依試辦區域因地制宜增列相關內容。此外，亦建議可

參考交通部辦理之「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補充敘明地方之公共

運輸使用情形，做為綠運輸使用情形之參考。 

 

表 1：OOO軌道車站現況 

軌道系統 軌道路線 車站名稱 車站數 

OOO OOO OOO OOO 

 

圖 7：OOO軌道車站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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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OOO公車站牌現況 

公車路線 公車站牌名稱 站牌數 

OOO OOO OOO 

 

圖 8：OOO公車站牌分布圖 

 

表 3：OOO公共自行車租賃站現況 

站點名稱 數量 

OOO OOO 

 

圖 9：OOO公共自行車租賃站分布圖 

 

二、公共運輸路線里程數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軌道路線、公車路線與其總里程數，

並製表與圖協助示意說明。 

 

圖 10：OOO公車路線分布圖 

 

三、人行道及自行車道長度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人行道、自行車道概況與長度，並搭

配人行道或自行車道地圖示意。 

 

圖 11：OOO人行道或自行車道分布圖 

 

四、公共充電樁設置數量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路外停車場之公共充電樁概況與數量，

並製表或圖協助示意說明。 

 

五、公共停車場電動車專用停車格比例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公共停車場之電動車專用停車格概況

與比例，並製表或圖協助示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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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低碳交通區整體發展分期規劃藍圖、策略與目標 

說明低碳交通區整體發展藍圖之短、中、長期策略與目標，並建議搭

配以分期發展圖說，短期階段規劃可分階段或分年度敘述較細緻之發展策

略與目標，中長期階段規劃則建議加強說明未來逐步加嚴與擴大之方法。

此外，應特別關注分期規劃策略與目標設定的政策延續性與永續性，並針

對相關內容進行詳細說明與論述，以確保規劃能長期符合可持續發展的需

求與方向。 

都會型低碳交通區在短期階段可優先營造綠運輸環境，鼓勵使用綠運

輸，中期階段實施車輛管制措施，優先管制高排碳運具，長期階段擴大車

輛管制對象及範圍，並逐步加嚴管制標準，且適宜結合空氣品質維護區、

交通寧靜區或行人友善區等減少車輛使用之政策。 

 

<參考範例> 

本府擬定低碳交通區整體發展分期規劃藍圖與短期試辦各階段分期規劃，

預計於 115 年先於○○○市中心試辦低碳交通區，針對市中心區域的特定試辦

點進行環境改善與綠運輸設施強化，並透過政策宣導和利害關係人溝通推動市

民參與。在經過試辦階段後，將根據市中心試辦的成果進行成效評估，並於 119

年開始擴大低碳交通區的實施範圍，逐步加嚴管制措施。並在 129 年進入中期

階段後，計畫擴大低碳交通區範圍至更多區域，並加嚴相關管制標準，同時累

積試辦經驗並加以應用，完善低碳交通相關法規與實施規範，為擴大範圍推廣

奠定基礎。至 139年，本府將致力於全面推行低碳交通區，擴大至全(縣)市所有

區域，配合《氣候變遷因應法》，目標達成全(縣)市範圍內的淨零排放。 

一、整體分期規劃藍圖 

(一) 短期：試辦先行(119年以前) 

1. 策略：強化利害關係人溝通及改善綠運輸環境 

2. 重要工作：現況調查、評估合適試辦區位、界定利害關係人及溝通宣導、

鼓勵綠運輸使用、強化綠運輸使用環境、規劃配套措施、完善相關法規 

3. 推動重點目標：試辦低碳交通區，達成政策宣示效果 

(二) 中期：循序漸進(119年至 129年) 

1. 策略：試辦區域轉型為常態低碳交通區並逐步加嚴擴大 

2. 重要工作：實施車輛管制措施、持續與利害關係人溝通、鼓勵綠運輸使

用、規劃配套措施、改善綠運輸環境、落實公正轉型 

3. 推動重點目標：推動常態低碳交通區，形塑標竿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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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長期：擴大推廣(129年以後) 

1. 策略：已具備充足實施經驗擴大推廣全(縣)市 

2. 重要工作：實施範圍擴大、管制標準加嚴、持續與利害關係人溝通、鼓

勵綠運輸使用、規劃配套措施、改善綠運輸環境、落實公正轉型 

3. 推動重點目標：擴大實施邁向淨零 

二、短期試辦各階段分期規劃 

階段 年期 目標 

第一階段 114~115年 

評估及選擇1處合適試辦場域，改善綠運輸環境，並進

行公民溝通及宣導 

規劃綠運輸活動及車輛使用管理措施，並在該處試辦場

域試辦低碳交通區 

第二階段 116~117年 
持續公民溝通與宣導，評估及調整試辦場域實施內容 

評估及選擇1處新的試辦場域 

第三階段 118~119年 
在新的試辦場域改善綠運輸環境，進行公民溝通及宣導 

實施2處低碳交通區試辦場域 

  

  

伍、推動低碳交通區之重要工作項目 

請依據前述低碳交通區整體發展分期規劃藍圖、策略與目標，說明短

期階段之分期重要具體工作，並製表或圖輔助說明，請注意分期重要具體

工作項目需要與「陸、申請低碳交通區補助項目」的補助申請內容相互搭

配，並需針對試辦區域界定利害關係人，例如直接及間接受影響之組織、

群體、個體等(如私人車輛及商用車輛)，都會型之利害關係人包含居民、企

業、商家、客貨運業者、上班族、學生、過境車輛…等。 

 

<參考範例> 

依據低碳交通區整體發展分期規劃藍圖、策略與目標，本府進一步擬定低

碳交通區推動之各階段重要工作項目規劃，如下說明： 

階段 年期 工作項目 具體內容 

第一

階段 
114~115年 

• 評估合適試辦場域 

• 區域現況調查 

• 界定利害關係人 

• 社經特性、環境特性及交通特性

調查 

• 評估試辦場域綠運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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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害關係人溝通及宣導 

• 綠運輸環境營造 

• 因地制宜研擬試辦計畫 

• 研提配套措施 

• 建立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 

• 調整公路公共運輸路線及服務 

• 推廣使用公共運輸 

• 改善人本交通環境 

• 建置電動車使用環境 

• 研擬及實施停車費率差異化或特

定車種停車優惠 

• 邀集利害關係人參與規劃 

• 弱勢族群豁免做法 

第二

階段 
116~117年 

• 探討試辦成效 

• 利害關係人溝通及宣導 

• 綠運輸環境營造 

• 評估及調整試辦實施措施及

配套 

• 研提公正轉型措施 

• 建置車牌自動辨識系統 

• 評估試辦場域實施成效及研提改

善建議 

• 改善電動車使用環境 

• 推廣以低碳運具服務接駁最後一

哩路 

• 研擬弱勢族群低碳轉型協助做法 

• 持續利害關係人溝通及宣導 

第三

階段 
118~119年 

• 評估合適之第2處試辦場域 

• 因地制宜研擬第2處試辦場

域之試辦計畫 

• 評估第1處試辦場域轉型為

常態低碳交通區 

• 利害關係人溝通及宣導 

• 綠運輸環境營造 

• 透過車牌辨識系統持續蒐集試辦

場域交通資料 

• 精進試辦場域實施成效評估 

• 持續推廣綠運輸使用 

• 持續改善綠運輸環境 

• 試辦弱勢族群低碳轉型協助做法 

• 持續利害關係人溝通及宣導 

依據擬定之各階段重要工作項目規劃，本府擬以○○區○○路之範圍試

辦，需於 114 年先針對該區域執行現況調查、利害關係人界定、溝通及宣導、

綠運輸環境營造，並且研擬試辦計畫與研提配套措施於 115 年實施試辦，各重

要工作項目規劃說明如下： 

一、區域現況調查：針對試辦範圍調查現況(社會經濟、交通現況....等)，並評

估該區域之綠運輸環境現況，以利試辦規劃與配套措施研擬 

1. 社會經濟調查：調查試辦區域內的居住人口、人口結構、職業類型、居

住環境、平均家戶所得等，分析當地居民的生活模式，了解影響交通需

求的社會經濟因素 

2. 交通現況調查：評估試辦區域內的現有交通狀況，包括交通流量、車流

與人流分布、主要交通瓶頸等，以找出該區域現行交通模式對推廣低碳

交通的限制與挑戰 

3. 綠運輸環境評估：分析公共運輸系統、步行及自行車道的設施完備度、

可及性及使用頻率等，並針對試辦區域內的綠運輸設施供給與需求進行

分析，以確保後續規劃與措施符合區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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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害關係人界定、溝通及宣導：建立與該區域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召

集居民、企業、商家、客貨運業者、上班族、學生等利害關係人辦理說

明會，並提前進行政策宣導 

1. 界定利害關係人：辨識包括居民、企業、商家、客貨運業者、地方團體

及學校等多方利害關係人，確保能涵蓋到所有受影響者並促進有效協調 

2. 建立溝通管道：設立定期召開的諮詢會議或數位溝通平台，讓各利害關

係人能隨時提出建議和反映需求，並且積極回應其意見 

3. 推動宣導活動：舉辦政策說明會、社區座談會等，解說低碳交通的目標

與影響，雙向溝通以增進利害關係人對政策的理解，爭取居民與企業的

支持，提升政策接受度與參與度 

三、綠運輸環境營造：藉由調整公路公共運輸路線及服務、推廣使用公共運

輸、改善人本交通環境、建置電動車使用環境等方式營造優質綠運輸環

境，以提供多樣且便利的綠色交通工具選擇，確保居民在各種情況下都

能方便地選擇合適的交通方式 

1. 調整公共運輸路線與服務：優化電動公車路線，增加轉乘便利性以提升

電動公車吸引力；針對通勤人潮和高需求時段，調整班次安排，提升公

共運輸的搭乘效益 

2. 推廣使用公共運輸：透過提供公共運輸優惠票價和推廣多樣性票種等措

施，如學生、長者和通勤族折扣，以鼓勵更多人使用公共運輸工具 

3. 改善人本交通環境：增設行人專用區域、擴充步行空間、設置無障礙設

施，並完善自行車道系統，營造安全、友善的步行及騎行環境 

4. 建置電動車使用環境：設置電動車充電站並提供相關優惠措施，鼓勵居

民及企業選擇低碳交通工具；對於區域內的客貨運業者，提供電動車車

輛補助方案，以減少碳排放量 

四、以下請依序逐項說明 

 

 

陸、申請低碳交通區補助項目 

請依據「伍、推動低碳交通區之重要工作項目」內容，勾選搭配表 4

之補助申請項目表，並詳細說明申請補助項目內容，包含預期目標與效益(請

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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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補助申請項目勾選表 

申請項目 補助細項 
申請 

(請勾選) 

規劃、調查與成效評估 

實施規劃  

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  

評估實施成效  

車牌辨識系統 
車牌影像蒐集與辨識、網路通訊設備等相關軟硬體  

車牌影像蒐集、辨識與分析  

綠運輸活動 

都會區抑制高排碳運具及鼓勵低碳運具使用活動  

都會區自行車通勤活動  

其他與綠運輸有關之活動或相關優惠  

受影響族群公正轉型

措施 

利害關係人轉型溝通協商相關作業  

經濟及社會弱勢族群公共運輸額外補貼或低碳接駁

服務 

 

其他與公正轉型有關之措施  

 

<參考範例> 

依據低碳交通區推動之重要工作項目內容，申請補助項目如下：  

申請項目 補助細項 
申請 

(請勾選) 

規劃、調查與成效評估 

實施規劃  

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 Ｖ 

評估實施成效 Ｖ 

車牌辨識系統 
車牌影像蒐集與辨識、網路通訊設備等相關軟硬體 Ｖ 

車牌影像蒐集、辨識與分析 Ｖ 

綠運輸活動 

都會區抑制高排碳運具及鼓勵低碳運具使用活動 Ｖ 

都會區自行車通勤活動 Ｖ 

其他與綠運輸有關之活動或相關優惠 Ｖ 

受影響族群公正轉型

措施 

利害關係人轉型溝通協商相關作業 Ｖ 

經濟及社會弱勢族群公共運輸額外補貼或低碳接

駁服務 
Ｖ 

其他與公正轉型有關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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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調查與成效評估 

一、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依據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工作項目辦理○○區○○路之範圍試辦

地區之社會經濟狀況、交通現況、綠運輸環境情形之規劃與調查 

(1) 試辦地區之社會經濟狀況調查：針對○○區○○路範圍試辦區域進

行人口結構、平均家戶所得、家庭結構、職業類型及消費行為等方面

的調查，以深入了解當地居民的生活模式 

(2) 試辦地區之交通現況調查：調查○○區○○路範圍區域內的主要道

路使用情況、車流量、人流密集區域、公共運輸使用情況及道路設施

完備性等，分析交通瓶頸 

(3) 試辦地區之綠運輸環境調查：調查○○區○○路範圍試辦區域內綠

運輸設施(如自行車道、人行道和充電站)的分布，以及公共運輸服務

的可及性，並分析其使用率，以利評估居民轉向使用綠色運輸的可能

性和限制 

(4) 試辦地區之綠運輸設施規劃與建置： 

○1自行車道新建與改善：於○○區○○路範圍內新增自行車道○○公

里，連接主要居住區與公共交通樞紐，並改善現有自行車道的安全

性與可通行性。 

○2行人友善環境建設：於○○區○○路範圍內設置○○處行人專用步

道與安全標示設施，包含人行道拓寬、路口增設行人號誌及減速標

誌，提升步行便利性與安全性。 

○3停車轉乘設施建置：於○○區○○路範圍規劃○○處停車轉乘點，

結合公共運輸接駁功能，提供私人運具停放及便捷轉乘的服務，並

增設共享自行車租借站點○○處。 

○4充/換電站增設：於○○區○○路範圍內增設○○處電動車與電動機

車充/換電站，提供免費或優惠充電服務，促進低碳交通工具的普及

與使用。 

(5) 試辦地區之綠運輸服務優化規劃： 

○1公共運輸路線優化：調整○○區○○路範圍內公車路線，新增○○

條電動公車快速通勤路線並提升班次密度，以縮短通勤時間並增加

運輸吸引力。 

○2綠運輸多樣化：規劃引入新能源接駁車輛(如電動巴士)，服務於○

○區○○路範圍試辦區域的主要通勤路段，並設置靈活運行模式以

因應尖峰需求。 

○3智慧交通系統建置：於○○區○○路範圍試辦區域內安裝○○處智

慧交通管理設施，如智慧公車站牌、即時路況顯示系統及乘客流量

分析平台，提升運輸系統的效率與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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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試辦地區之民眾參與與教育推廣： 

○1居民參與規劃：設置○○場社區諮詢會議，邀請居民參與綠運輸規

劃過程，了解其需求並納入規劃決策。 

○2綠運輸宣導活動：舉辦○○場綠運輸推廣活動，例如「綠色運輸日」

或「低碳通勤挑戰」等，以提高居民對綠運輸的認識與使用意願。 

(7) 試辦地區之運輸碳排放減量目標規劃與監測機制設計： 

○1減碳目標設定：以○○區○○路範圍試辦區域為基準，設定○○%

的運輸碳排放減少目標，作為試辦規劃與實施的核心指標。 

○2監測系統建置：於○○區內設置車牌辨識系統設備○○處，定期蒐

集排碳運具交通量並分析低碳交通措施對減少碳排放的實際成

效，為後續政策調整提供依據。 

(內容項目與說明可依需求增加/刪減) 

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1) 質化指標：居民對綠運輸的認同感與支持度、不同社會群體對綠色

運輸方式的需求和偏好 

(2) 量化指標：計算試辦區內的綠運輸設施使用率提升幅度、公共運輸

使用人次成長率、非機動交通工具(如步行、自行車)的使用提升率、

碳排放減少量等 

(內容項目與說明可依需求增加/刪減) 

二、評估實施成效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 車牌辨識系統 

一、車牌影像蒐集與辨識、網路通訊設備等相關軟硬體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1) 車牌影像蒐集與辨識系統建置：在○○區○○路之範圍內，依據範

圍與路口特性，設置○○處車牌影像辨識設備，用於蒐集進出試辦區

域車輛的相關數據，包括車輛種類、進出時間及流量特徵等。車牌辨

識系統具備即時辨識功能，識別準確率達到○○%以上，蒐集的數據

將用於分析試辦地區車流特性，為政策調整提供依據。 

(2) 網路通訊設備建置與數據整合：在○○區○○路之範圍內配置高速

網路通訊設備(如光纖網路和 5G 通訊)基礎設施，確保車牌影像數據

的即時傳輸和儲存。並設置○○台數據伺服器及備份系統，確保蒐集

的影像數據安全且可供後續分析。系統盡可能能與既有交通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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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以實現跨部門數據共享，方便多部門協調管理。 

(3) 車牌辨識數據管理與分析平台建置：建置數據管理平台，能對蒐集

的車牌影像進行分類、篩選和儲存。並建置數據分析模組以利對交通

流量、車輛類型和車流尖峰時段等數據進行分析，以協助主管機關制

定低碳交通區內的相關管制措施。 

(4) 規劃建置流程： 

○1系統建置與安裝：確認○○區○○路之範圍內適合設置影像辨識設

備的位置，包括主要路口和交通流量高峰點，並安裝○○台影像辨

識攝影機、○○台數據伺服器和○○台網路通訊設備，且需完成系

統初步測試。 

○2數據蒐集與測試：進行試運行，檢測系統辨識準確率及數據傳輸速

度，優化相關硬體與軟體配置，收集試運行期間的數據，分析現有

車流模式並確保系統穩定性。 

○3數據分析與政策制定：將蒐集的數據導入數據管理與分析平台，進

行綜合分析以識別車流特徵與交通瓶頸。根據數據結果，能制定低

碳交通試辦區內的相關政策與措施(如停車優惠、車輛管制)。 

(內容項目與說明可依需求增加/刪減) 

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1) 質化指標 

○1交通管理能力提升：利用即時數據掌控區域內交通流量，優化區域

交通規劃和管理措施。 

○2政策制訂參考：通過數據分析識別交通情形，並為低碳交通相關政

策的制定提供科學依據。 

○3民眾支持度提升：通過透明公開的數據，增強居民對低碳交通措施

的信任與支持。 

(2) 量化指標 

○1辨識準確率：達到○○%以上。 

○2數據即時傳輸率：數據傳輸延遲控制在○○秒以內。 

○3車流分析覆蓋率：試辦區域內車輛進出覆蓋率達○○%。 

○4減少高排碳車輛進出比例：實施車輛管制措施後，高排碳車輛進入

試辦區的比例降低○○%。 

(內容項目與說明可依需求增加/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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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車牌影像蒐集、辨識與分析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 綠運輸活動 

一、都會區自行車通勤活動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1) 活動規劃與推廣： 

○1針對○○區○○路之範圍內的主要商業中心、住宅區與交通樞紐，

規劃○○場自行車通勤活動，鼓勵民眾在上下班及短距離移動中使

用自行車。 

○2制定活動路線規劃，選擇自行車友好且通勤需求較高的道路，確保

安全性與便利性，並於活動期間提供自行車停放優惠或免費停放政

策。 

(2) 宣導與社群參與 

○1舉辦○○場自行車通勤主題活動，例如「自行車通勤日」或「綠色

運輸日」，吸引當地居民、企業員工及學生參與。 

○2建立線上推廣平台，如社群媒體專頁與活動網站，提供活動資訊並

發布參與者心得，鼓勵更多市民加入。 

(3) 數據蒐集與評估 

○1在活動期間設置自行車使用記錄點，蒐集通勤人次、路線使用率及

參與人數等數據。 

○2設立參與者問卷調查機制，蒐集對活動及自行車通勤的滿意度及改

進建議。 

(4) 活動辦理流程： 

○1前期規劃與準備：進行活動地點篩選與路線設計，根據○○區○○

路之範圍內交通特性選擇適合的自行車道及通勤路線。並確保配套

設施的完備性，例如停車場、充電站及安全指引標誌等，並設置相

關宣傳標示或海報。並聯繫當地企業、學校及社區，邀請參與活動

並提供合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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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動執行：辦理○○場體驗活動，包括自行車安全課程、自行車通

勤路線體驗或通勤競賽等。 

○3數據蒐集與效果評估：在活動期間設置○○處記錄點，統計自行車

通勤人次與使用頻率，並分析重點路線的使用數據，且收集參與者

對活動的評價，整理建議並撰寫活動報告。 

○4成果公開與後續推廣：透過新聞媒體與社群平台公開活動成果，包

括減排數據、參與人數及成功案例分享等。基於活動經驗和數據分

析，能計劃未來進一步擴大推廣範圍的活動方案，提升都會區自行

車通勤比例。 

(內容項目與說明可依需求增加/刪減) 

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1) 質化指標 

○1行為改變：提升居民對自行車通勤認同度，培養使用綠色運具習慣。 

○2環境改善：減少短距離通勤中的機動車使用比例，降低交通壅塞與

碳排放。 

○3安全意識提升：通過安全教育與設施優化，增強居民自行車通勤的

信心與安全意識。 

(2) 量化指標 

○1參與人次：活動期間參與人數達到○○人，涵蓋○○%的當地居民

或企業員工。 

○2自行車通勤使用率：目標提升當地自行車通勤比例至○○%，並使

綠色運具占比提升○○%。 

○3碳排放減少量：活動期間實現交通相關碳排放量減少○○噸。 

○4參與者滿意度：活動滿意度問卷結果顯示○○%以上的參與者對活

動表示滿意，並願意繼續使用自行車作為日常交通工具。 

(內容項目與說明可依需求增加/刪減) 

二、都會區抑制高排碳運具及鼓勵低碳運具使用活動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三、其他與綠運輸有關之活動或相關優惠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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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 受影響族群公正轉型措施 

一、利害關係人轉型溝通協商相關作業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1) 利害關係人辨識與需求調查： 

○1針對○○區○○路之範圍內可能受低碳交通政策影響的族群，包括

居民、商家、客貨運業者等，進行全面的需求與影響評估。 

○2透過問卷調查、深度訪談及資料分析，了解不同利害關係人在政策

推行下的利益變化、訴求與關切。 

(2) 利害關係人溝通平台建立： 

○1設置利害關係人溝通工作小組，包含政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居

民代表及企業代表，定期舉辦○○場協商會議，促進政策信息透明

化與多方交流。 

○2建立線上與線下溝通渠道，包括電子郵件、網站留言板與社區座談

會，確保利害關係人能方便地表達意見並獲得回應。 

(3) 公正轉型計畫制定與支持措施： 

○1制定公正轉型計畫，為受影響的利害關係人提供適當的補償與支持

措施，例如財務補助、技能培訓或經營轉型建議。 

○2設置資源協助平台，提供免費諮詢服務和政策解說，幫助利害關係

人適應新政策。 

(4) 政策宣導與信任建立： 

○1開展○○場政策宣導活動，介紹低碳交通政策的目標、措施與利害

關係人支持方案，並強調政策對城市發展與環境的長期效益。 

○2通過成功案例分享，提升居民對政策的接受度與信任度。 

(5) 協商作業流程： 

○1前期準備與需求調查：進行政策影響範圍的劃定，確認受影響的族

群與產業，包括○○區○○路之範圍的居民、商家和運輸業者。並

設計問卷及訪談提綱，蒐集利害關係人的需求、顧慮與建議，形成

初步影響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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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溝通平台建立與協商會議召開：成立政策溝通工作小組，確保各方

意見均能被納入決策考量。定期召開○○場協商會議，根據不同議

題與群體特性，針對性討論政策影響與對策。 

○3支持措施制定與執行：根據需求調查與協商會議結果，制定轉型支

持方案，包括財務補償、技能培訓及經濟轉型支持等措施。設置專

項申請窗口，提供受影響利害關係人快速申請支持資源的途徑。 

○4政策宣導與成效追蹤：通過○○場政策宣導活動和線上平台，向居

民及企業說明政策內容及支持措施，增強政策的透明度與理解度。

並設置反饋機制，持續蒐集利害關係人的意見並動態調整支持方

案，確保政策執行的公平性與有效性。 

○5成效評估與報告發布：對利害關係人參與度、滿意度及轉型支持效

果進行評估，整理形成成果報告。將評估結果公開發布，展現政府

的政策執行透明度及對公平轉型的承諾。 

(內容項目與說明可依需求增加/刪減) 

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1) 質化指標 

○1公平性提升：確保受影響族群在低碳交通政策轉型中能獲得公平對

待，減少政策實施過程中的潛在衝突。 

○2信任度提升：增強利害關係人對政府政策的信任感，形成共同推動

低碳交通的社會共識。 

○3參與度提升：鼓勵利害關係人積極參與政策協商與推動，提升其對

政策執行過程的認同感。 

(2) 量化指標 

○1協商會議場次：在○○期間舉辦至少○○場協商會議，涵蓋所有主

要利害關係人群體。 

○2參與人數：政策宣導與協商會議累計參與人數達到○○人，涵蓋至

少○○%的受影響族群。 

○3政策接受度：問卷調查顯示，至少○○%的利害關係人對政策措施

表示理解並支持。 

○4轉型支持覆蓋率：受影響的利害關係人中，至少○○%接受並受益

於轉型支持措施，如補助或培訓。 

(內容項目與說明可依需求增加/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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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及社會弱勢族群公共運輸額外補貼或低碳接駁服務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三、其他與公正轉型有關之措施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柒、經費收支預算表 

請依據「陸、申請低碳交通區補助項目」內容，填寫表 5 之補助申請

項目之經費收支預算表，並確實填列規劃年度、中央補貼需求經費、地方

自籌經費、總預算金額。不申請之項目可自行刪除。 

 

表 5 補助申請項目之經費收支預算表 

年

度 
申請補助項目 申請補助細項 

中央補貼 

需求經費(元) 

地方自籌 

經費(元) 

總預算 

金額(元) 

 

規劃、調查與成

效評估 

實施規劃 
       元 

(      %) 

       元 

(      %) 

       元 

(      %) 

 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 
       元 

(      %) 

       元 

(      %) 

       元 

(      %) 

 評估實施成效 
       元 

(      %) 

       元 

(      %) 

       元 

(      %) 

 

車牌辨識系統 

車牌影像蒐集與辨

識、網路通訊設備等相

關軟硬體 

       元 

(      %) 

       元 

(      %) 

       元 

(      %) 

 
車牌影像蒐集、辨識與

分析 

       元 

(      %) 

       元 

(      %) 

       元 

(      %) 

 綠運輸活動 

都會區抑制高排碳運

具及鼓勵低碳運具使

用活動 

       元 

(      %) 

       元 

(      %) 

       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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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申請補助項目 申請補助細項 

中央補貼 

需求經費(元) 

地方自籌 

經費(元) 

總預算 

金額(元) 

 
都會區自行車通勤活

動 

       元 

(      %) 

       元 

(      %) 

       元 

(      %) 

 
其他與綠運輸有關之

活動或相關優惠 

       元 

(      %) 

       元 

(      %) 

       元 

(      %) 

 

受影響族群公正

轉型措施 

利害關係人轉型溝通

協商相關作業 

       元 

(      %) 

       元 

(      %) 

       元 

(      %) 

 

經濟及社會弱勢族群

公共運輸額外補貼或

低碳接駁服務 

       元 

(      %) 

       元 

(      %) 

       元 

(      %) 

 
其他與公正轉型有關

之措施 

       元 

(      %) 

       元 

(      %) 

       元 

(      %) 

總計        元        元        元 

 

<參考範例> 

依據低碳交通區補助申請項目內容，擬定之補助申請項目經費收支預算表

如下：  

年度 申請補助項目 申請補助細項 

中央補貼 

需求經費

(元) 

地方自籌 

經費(元) 

總預算 

金額(元) 

114 
規劃、調查與

成效評估 

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 
3,500,000元 

( 87.5 %) 

500,000元 

( 12.5 %) 

4,000,000元 

( 100 %) 

115 評估實施成效 
3,000,000元 

( 16.7 %) 

500,000元 

( 83.3 %) 

3,500,000元 

( 100 %) 

114 

車牌辨識系統 

車牌影像蒐集與辨

識、網路通訊設備等相

關軟硬體 

1,400,000元 

( 35 %) 

2,600,000元 

( 65 %) 

4,000,000元 

( 100 %) 

115 
車牌影像蒐集、辨識與

分析 

1,050,000元 

( 35 %) 

1,950,000元 

( 65 %) 

3,000,000元 

( 100 %) 

114 

綠運輸活動 

都會區抑制高排碳運

具及鼓勵低碳運具使

用活動 

1,400,000元 

( 35 %) 

2,600,000元 

( 65 %) 

4,000,000元 

( 100 %) 

114 
都會區自行車通勤活

動 

1,050,000元 

( 35 %) 

1,950,000元 

( 65 %) 

3,000,000元 

( 100 %) 

114 
其他與綠運輸有關之

活動或相關優惠 

1,400,000元 

( 35 %) 

2,600,000元 

( 65 %) 

4,000,000元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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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受影響族群公

正轉型措施 

利害關係人轉型溝通

協商相關作業 

1,050,000元 

( 35 %) 

1,950,000元 

( 65 %) 

3,000,000元 

( 100 %) 

115 

經濟及社會弱勢族群

公共運輸額外補貼或

低碳接駁服務 

1,400,000元 

( 35 %) 

2,600,000元 

( 65 %) 

4,000,000元 

( 100 %) 

總計 15,250,000元 17,250,000元 32,500,000元 

  

 

捌、成效評估指標 

請預為評估低碳交通區試辦之成效，可參考但不限於下表 6 低碳交通

區試辦成效評估表之指標，以及表 7 低碳交通區實施效益評估指標計算參

考，並得依試辦區域所在地之環境特性，因地制宜調整或增加質化或量化

成效評估指標。 

 

表 6 低碳交通區試辦成效評估表 

效益評估指標 
低碳交通區試辦 

現況 預期達成 

車輛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範圍內公共運輸使用增量   

電動車輛占比增加   

車輛合規率   

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數量   

其他___________   

表 7 低碳交通區實施效益評估指標計算參考 

效益評

估指標 
調查項目 操作型定義 資料來源 

車輛溫

室氣體

排放減

量 

a:範圍內交通量 

b:車輛能源別比例 

c:範圍內車輛平均行駛

里程 

d:車輛溫室氣體排放

係數 

(𝑎實施後𝑖 − 𝑎實施前𝑖) × 𝑏𝑖𝑗

× 𝑐𝑖 × 𝑑𝑖𝑗 

𝑖:車種別 

𝑗:車輛能源別 

a:交通量調查 

b:登記數或車牌辨識系統辨識

結果 

c: 實際調查或以交通部統計資

料推估 

d: 國際或國內政府單位公告

之能耗係數與碳排係數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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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評

估指標 
調查項目 操作型定義 資料來源 

範圍內

公共運

輸使用

增量 

a:範圍內大眾運輸使用

人次增量 

b:範圍內公共自行車

租借次數增量 

𝑎 + 𝑏 

a:營運業者統計站點進(上)出

(下)人數 

b:營運業者統計 

電動車

輛占比

增加 

a:範圍內電動車(通過)

數 

b:範圍內車輛(通過)數 

𝑎實施後

𝑏實施後
−
𝑎實施前

𝑏實施前
 

登記數或車牌辨識系統辨識結

果 

車輛合

規率 

a: 進入管制區符合管

制標準車輛數 

b:進入管制區所有車

輛數 

𝑎

b
 車牌辨識系統辨識結果 

 

<參考範例> 

依據低碳交通區試辦內容，預為評估低碳交通區試辦之成效如下： 

效益評估指標 
低碳交通區試辦 

現況 預期達成 

車輛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20萬公噸 減少為10萬公噸 

範圍內公共運輸使用增量 100,000人次 增加為150,000人次 

電動車輛占比增加 20% 提高為40% 

車輛合規率 30% 提高為60% 

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數量 無車輛辨識系統 增加為20套車輛辨識系統 

其他_減碳存摺使用人次_ 5,000人次 增加為10,000人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視需求增加 視需求增加 

  

 



附 5-22 

                                                         

                                     

 

低碳交通區試辦補助計畫 

申請書 

 

 

景區型低碳交通區 
 

 
 

○○○年○○月○○日 

 

 

 

 

 

 

申請機關： 

聯 絡 人： 

電    話： 

傳    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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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推動目標、範圍與低碳交通區類型 

一、計畫目標 

說明低碳交通區計畫內容與計畫目標。 

  <參考範例> 

為因應氣候變遷及提升城市永續發展能力，擬以○○○作為低碳交通區

試辦場域，並依「交通部補助低碳交通區試辦作業要點」申請補助。此計畫

將協助本縣(市)有效減少運輸車輛的溫室氣體排放，降低因氣候變遷帶來的環

境衝擊，同時鼓勵並引導民眾進出該區域時使用公共運具、步行、自行車及

電動車等綠運輸方式，並管理(或限制、或禁止)高排碳或低能源效率車輛進

入，致力於營造低碳交通環境。 

二、範圍 

說明擬試辦實施低碳交通區計畫之空間範圍，需以提供旅客觀光遊覽

之風景、名勝、古蹟及其他可供觀光之地區為主體，並明確指出該區域各

方位之界線，搭配有明確邊界之範圍示意地圖。 

圖 1：○○○範圍圖 

三、低碳交通區類型 

說明申請場域類型，景區型低碳交通區依試辦作業要點(草案)之場域類

型定義為以提供旅客觀光遊覽之風景、名勝、古蹟及其他可供觀光之地區

為主體，旅次以觀光遊憩目的為主。 

 

貳、社經環境背景說明 

一、人口與土地使用特性。 

(一)人口特性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人口特性，例如戶籍人口數、人口密

度、分齡人口等，搭配人口數或人口密度圖示意，並加強說明觀光人次

與特性。 

圖 2：○○○人口數或人口密度圖 

(二)土地使用特性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土地使用特性，例如面積、都市計畫

分區、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空間結構等，搭配土地使用或空間結構地

圖示意，並加強說明遊憩用地分布特性。 

 

圖 3：○○○土地使用圖或空間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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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大建設或新興地區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重大交通或土地開發建設計畫，如

有圖示意搭配說明為佳，且可加強說明觀光、公共設施與聯外交通接駁

等建設。 

 

(四)觀光景點分布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觀光發展計畫或策略、觀光景點分

布，並搭配觀光景點分布或策略圖示意。 

 

圖 4：○○○觀光景點分布或觀光地圖 

 

二、境內交通旅次分布狀況或主要運輸路廊概況，旅次分布若曾調查過通勤、

通學、購物、就醫、觀光等旅次型態與分布時，請予以敘明。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運輸系統概況，如公路系統、軌道系

統等，並搭配路網圖示意；若曾調查過旅次分布特性者，請簡述旅次型態

與分布，並需加強說明休閒旅遊旅次。 

 

圖 5：○○○現況高、快速公路路網示意圖 

 

圖 6：○○○現況軌道路網示意圖 

 

參、近 3~5年綠運輸使用發展情形 

一、公共運輸站點數(軌道車站、公車站牌、公共自行車租賃站等)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公共運輸現況，並製表與圖協助示意

說明，例如軌道車站現況，包含軌道系統、路線、車站名稱等；公車站現

況，包含市區公車及公路客運路線、站牌名稱等；公共自行車現況，包含

公共自行車租賃站名稱與數量等，並依試辦區域因地制宜增列相關內容，

如觀光巴士。此外，亦建議可參考交通部辦理之「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

調查」，補充敘明地方之公共運輸使用情形，做為綠運輸使用情形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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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OOO軌道車站現況 

軌道系統 軌道路線 車站名稱 車站數 

OOO OOO OOO OOO 

 

圖 7：OOO軌道車站分布圖 

 

表 2：OOO公車站牌現況 

公車路線 公車站牌名稱 站牌數 

OOO OOO OOO 

 

圖 8：OOO公車站牌分布圖 

 

表 3：OOO公共自行車租賃站現況 

站點名稱 數量 

OOO OOO 

 

圖 9：OOO公共自行車租賃站分布圖 

 

二、公共運輸路線里程數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軌道路線、公車路線與其總里程數，

並製表與圖協助示意說明，如試辦區域內有台灣好行等觀光公車則可以加

強說明其營運概況。 

 

圖 10：OOO公車路線分布圖 

 

三、人行道及自行車道長度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人行道、自行車道概況與長度，並搭

配人行道或自行車道地圖示意。 

 

圖 11：OOO人行道或自行車道分布圖 

 

 



附 5-27 

四、公共充電樁設置數量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路外停車場之公共充電樁概況與數量，

並製表或圖協助示意說明，可加強說明試辦區域內景點提供之公共充電樁

概況與數量。 

 

五、公共停車場電動車專用停車格比例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公共停車場之電動車專用停車格概況

與比例，並製表或圖協助示意說明，可加強說明試辦區域內景點提供之電

動車專用停車格概況與數量。 

 

肆、低碳交通區整體發展分期規劃藍圖、策略與目標 

說明低碳交通區整體發展藍圖之短、中、長期策略與目標，並建議搭

配以分期發展圖說，短期階段規劃可分階段或分年度敘述較細緻之發展策

略與目標，中長期階段規劃則建議加強說明未來逐步加嚴與擴大之方法。

此外，應特別關注分期規劃策略與目標設定的政策延續性與永續性，並針

對相關內容進行詳細說明與論述，以確保規劃能長期符合可持續發展的需

求與方向。 

景區型低碳交通區在短期階段可優先實施景區內車輛管制措施，景區

內鼓勵步行、自行車及區內接駁，中期階段以改變遊客前往景區之運具選

擇行為，鼓勵使用綠運輸，長期階段則擴大景區外圍禁止高排碳車輛通行

範圍。國內觀光景區多有劃設空氣品質維護區，適宜結合空氣品質維護區

減少車輛使用。 

 

<參考範例> 

本府擬定低碳交通區整體發展分期規劃藍圖與短期試辦各階段分期規劃，

預計於 115 年先於○○○風景區試辦低碳交通區，針對此區域內的特定試辦點

進行環境改善與綠運輸設施強化，並透過政策宣導和利害關係人溝通。在經過

試辦階段後，將根據○○○風景區試辦的成果進行成效評估，並於 119 年開始

擴大低碳交通區的實施範圍，逐步加嚴管制措施。並在 129年進入中期階段後，

計畫擴大低碳交通區範圍至更多區域，並加嚴相關管制標準，同時累積試辦經

驗並加以應用，完善低碳交通相關法規與實施規範，為擴大範圍推廣奠定基礎。

至 139年，本府將致力於全面推行低碳交通區，擴大至全(縣)市所有區域，配合

《氣候變遷因應法》，目標達成全(縣)市範圍內的淨零排放。 

一、整體分期規劃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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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短期：試辦先行(119年以前) 

1. 策略：強化利害關係人溝通、改善綠運輸環境及實施車輛管制措施 

2. 重要工作：現況調查、評估合適試辦區位、界定利害關係人及溝通宣導、

鼓勵綠運輸使用與接駁、強化綠運輸使用環境、規劃配套措施、完善相

關法規、實施車輛管制措施 

3. 推動重點目標：試辦低碳交通區，達成政策宣示效果 

(二) 中期：循序漸進(119年至 129年) 

1. 策略：試辦區域轉型為常態低碳交通區並逐步加嚴擴大 

2. 重要工作：實施車輛管制措施、持續與利害關係人溝通、鼓勵綠運輸使

用、規劃配套措施、改善綠運輸環境、落實公正轉型 

3. 推動重點目標：推動常態低碳交通區，形塑標竿案例 

(三) 長期：擴大推廣(129年以後) 

1. 策略：已具備充足實施經驗擴大推廣全(縣)市 

2. 重要工作：實施範圍擴大、管制標準加嚴、持續與利害關係人溝通、鼓

勵綠運輸使用、規劃配套措施、改善綠運輸環境、落實公正轉型 

3. 推動重點目標：擴大實施邁向淨零 

二、短期試辦各階段分期規劃 

階段 年期 目標 

第一階段 114~115年 

評估及選擇1處合適試辦場域，改善綠運輸環境，並進行

公民溝通及宣導 

規劃綠運輸活動及車輛使用管理措施，並在該處試辦場

域試辦低碳交通區 

第二階段 116~117年 
持續公民溝通與宣導，評估及調整試辦場域實施內容 

評估及選擇1處新的試辦場域 

第三階段 118~119年 
在新的試辦場域改善綠運輸環境，進行公民溝通及宣導 

實施2處低碳交通區試辦場域 

  

伍、推動低碳交通區之重要工作項目 

請依據前述低碳交通區整體發展分期規劃藍圖、策略與目標，說明短

期階段之分期重要具體工作，並製表或圖輔助說明，請注意分期重要具體

工作項目需要與「陸、申請低碳交通區補助項目」的補助申請內容相互搭

配，並需針對試辦區域界定利害關係人，例如直接及間接受影響之組織、

群體、個體等(如私人車輛及商用車輛)，景區型之利害關係人包含居民、遊

客、商家、客貨運業者…等 



附 5-29 

<參考範例> 

依據低碳交通區整體發展分期規劃藍圖、策略與目標，本府進一步擬定低

碳交通區推動之各階段重要工作項目規劃，如下說明： 

階段 年期 工作項目 具體內容 

第一

階段 
114~115年 

• 評估合適試辦場域 

• 區域現況調查 

• 界定利害關係人 

• 利害關係人溝通及宣導 

• 綠運輸環境營造 

• 因地制宜研擬試辦計畫 

• 研提配套措施 

• 社經特性、環境特性及交通特性

調查 

• 評估試辦場域綠運輸環境 

• 建立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 

• 調整公路公共運輸路線及服務 

• 建立景區內低碳運輸接駁服務 

• 推廣使用公共運輸 

• 改善人本交通環境 

• 建置電動車使用環境 

• 邀集利害關係人參與規劃 

• 弱勢族群豁免做法 

第二

階段 
116~117年 

• 探討試辦成效 

• 利害關係人溝通及宣導 

• 綠運輸環境營造 

• 評估及調整試辦實施措施及

配套 

• 研提公正轉型措施 

• 建置車牌自動辨識系統 

• 評估試辦場域實施成效及研提改

善建議 

• 改善電動車使用環境 

• 推廣景區內低碳運輸接駁服務 

• 研擬弱勢族群低碳轉型協助做法 

• 持續利害關係人溝通及宣導 

第三

階段 
118~119年 

• 評估合適之第2處試辦場域 

• 因地制宜研擬第2處試辦場

域之試辦計畫 

• 評估第1處試辦場域轉型為

常態低碳交通區 

• 利害關係人溝通及宣導 

• 綠運輸環境營造 

• 透過車牌辨識系統持續蒐集試辦

場域交通資料 

• 精進試辦場域實施成效評估 

• 持續推廣綠運輸使用 

• 持續改善綠運輸環境 

• 持續辦理低碳旅遊行銷宣傳活動 

• 試辦弱勢族群低碳轉型協助做法 

• 持續利害關係人溝通及宣導 

 

 

依據擬定之各階段重要工作項目規劃，本府擬以○○○風景區之範圍試

辦，需於 114 年先針對該區域執行現況調查、利害關係人界定、溝通及宣導、

綠運輸環境營造，並且研擬試辦計畫與研提配套措施於 115 年實施試辦，各重

要工作項目規劃說明如下： 

一、區域現況調查：針對試辦範圍調查現況(社會經濟、交通現況....等)，並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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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該區域之綠運輸環境現況，以利試辦規劃與配套措施研擬 

1. 社會經濟調查：調查試辦區域內的居住與觀光人口、人口結構、旅客特

性等，分析遊客之觀光模式，了解影響交通需求的社會經濟因素 

2. 交通現況調查：評估試辦區域內的現有交通狀況，包括交通流量、車流

與人流分布、主要交通瓶頸等，以找出該區域現行交通模式對推廣低碳

交通的限制與挑戰 

3. 綠運輸環境評估：分析公共運輸系統與景區內接駁車情形、步行及自行

車道的設施完備度、可及性及使用頻率等，並針對試辦區域內的綠運輸

設施供給與需求進行分析，以確保後續規劃與措施符合區域需求 

二、利害關係人界定、溝通及宣導：建立與該區域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召

集居民、遊客、商家、客貨運業者等利害關係人辦理說明會或問卷調查，

並提前進行政策宣導 

1. 界定利害關係人：辨識包括居民、遊客、商家、客貨運業者等多方利害

關係人，確保能涵蓋到所有受影響者並促進有效協調 

2. 建立溝通管道：設立定期召開的諮詢會議或數位溝通平台，讓各利害關

係人能隨時提出建議和反映需求，並且積極回應其意見 

3. 推動宣導活動：舉辦政策說明會、座談會等，解說低碳交通的目標與影

響，雙向溝通以增進利害關係人對政策的理解，爭取支持以提升政策接

受度與參與度 

三、綠運輸環境營造：藉由調整公路公共運輸路線及加強景區內接駁服務、

推廣使用公共運輸、改善人本交通環境、建置電動車使用環境等方式營

造優質綠運輸環境，以提供多樣且便利的綠色交通工具選擇，確保遊客

在各種情況下都能方便地選擇合適的交通方式 

1. 調整公共運輸路線與服務：優化電動觀光巴士或電動接駁公車路線，增

加轉乘便利性以提升電動公車吸引力；針對旅客人潮高需求時段，調整

班次安排，提升公共運輸的搭乘效益 

2. 推廣使用公共運輸：透過提供公共運輸優惠票價、結合MaaS提供多樣

性票種等措施，以鼓勵更多人使用公共運輸工具 

3. 改善人本交通環境：增設行人專用區域、擴充步行空間、設置無障礙設

施，並完善自行車道系統，營造安全、友善的步行及騎乘環境 

4. 建置電動車使用環境：於景區內停車場設置電動車充電站並提供相關優

惠措施，鼓勵遊客選擇低碳交通工具；對於區域內的客貨運業者，提供

電動車車輛補助方案，以減少碳排放量 

四、以下請依序逐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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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申請低碳交通區補助項目 

請依據「伍、推動低碳交通區之重要工作項目」內容，勾選搭配表 4

之補助申請項目表，並詳細說明申請補助項目內容，包含預期目標與效益(請

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等。 

 

表 4 補助申請項目勾選表 

申請項目 補助細項 
申請 

(請勾選) 

規劃、調查與成效評估 

實施規劃  

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  

評估實施成效  

車牌辨識系統 

車牌影像蒐集與辨識、網路通訊設備等相關軟硬體  

車牌影像蒐集、辨識與分析  

綠運輸活動 

景區內低碳運輸接駁服務  

提供停車轉乘旅客停車優惠或免費接駁  

其他與低碳旅遊有關之活動或相關優惠  

離島合法租賃業者機車電動化  

受影響族群公正轉型

措施 

利害關係人轉型溝通協商相關作業  

景區內受影響商家轉型協助  

其他與公正轉型有關之措施  

 

<參考範例> 

依據低碳交通區推動之重要工作項目內容，申請補助項目如下：  

申請項目 補助細項 
申請 

(請勾選) 

規劃、調查與成效評估 

實施規劃  

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 Ｖ 

評估實施成效 Ｖ 

車牌辨識系統 
車牌影像蒐集與辨識、網路通訊設備等相關軟硬體 Ｖ 

車牌影像蒐集、辨識與分析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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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運輸活動 

景區內低碳運輸接駁服務 Ｖ 

提供停車轉乘旅客停車優惠或免費接駁 Ｖ 

其他與低碳旅遊有關之活動或相關優惠 Ｖ 

離島合法租賃業者機車電動化  

受影響族群公正轉型

措施 

利害關係人轉型溝通協商相關作業 Ｖ 

景區內受影響商家轉型協助 Ｖ 

其他與公正轉型有關之措施  

➢ 規劃、調查與成效評估 

一、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依據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工作項目辦理○○○風景區之範圍試辦

地區之社會經濟狀況、交通現況、綠運輸環境情形之規劃與調查 

(1) 試辦地區之社會經濟狀況調查：針對○○○風景區之範圍試辦區域

進行人口結構、遊客特性及消費行為等方面的調查，以深入了解遊客

的觀光模式 

(2) 試辦地區之交通現況調查：調查○○○風景區之範圍試辦區域內的

主要道路使用情況、車流量、人流密集區域、公共運輸使用情況及道

路設施完備性等，分析交通瓶頸 

(3) 試辦地區之綠運輸環境調查：調查○○○風景區之範圍試辦區域內

綠運輸設施(如自行車道、人行道和充電站)的分布，以及公共運輸服

務的可及性，並分析其使用率，以利評估遊客轉向使用綠色運輸的可

能性和限制 

(4) 試辦地區之綠運輸設施規劃與建置： 

○1自行車道新建與改善：於○○○風景區範圍內新增自行車道○○公

里，串聯景區主要入口、停車場與核心景點，提供遊客低碳移動選

擇。同時改善現有自行車道的安全性與標識系統，確保遊客騎乘體

驗順暢且安全。 

○2行人友善環境建設：於○○○風景區範圍內設置○○處行人專用步

道與安全標示設施，包含拓寬核心景點周邊人行道、增加路口行人

號誌及減速標誌，並增設遮陽設施和座椅，提升步行舒適性與便捷

性。 

○3停車轉乘設施建置：於○○○風景區範圍內規劃○○處停車轉乘

點，結合園區接駁車與自行車租借服務，方便遊客從停車場轉乘綠

運輸工具進入景區核心區域，減少景區內私人車輛流量，並增設共

享自行車租借站○○處。 

○4充/換電站增設：於○○○風景區範圍內增設○○處電動車與電動機

車充/換電站，服務遊客及景區內營運車輛，提供免費或優惠充電，

促進電動車的普及與景區低碳運輸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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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試辦地區之綠運輸服務優化規劃 

○1公共運輸路線優化：調整○○○風景區範圍內園區接駁車路線，連

結景區主要景點與停車場，並提升班次密度，減少遊客等待時間，

增加接駁服務吸引力。 

○2綠運輸多樣化：規劃引入電動接駁車、電動輔助自行車等，接駁車

於○○○風景區範圍內提供點到點接駁服務，並採靈活運行模式，

根據尖峰遊客需求進行調整，確保高效運行；電動輔助自行車則提

供多點租借，甲地租乙地還服務。 

○3智慧交通系統建置：於○○○風景區範圍內安裝○○處智慧交通管

理設施，包括智慧公車站牌、即時路況顯示系統及乘客流量分析平

台，提供遊客接駁車到站資訊，提升交通管理效率與遊客滿意度。 

(6) 試辦地區之民眾參與與教育推廣 

○1居民與商家參與規劃：設置○○場○○○風景區範圍內社區諮詢會

議，邀請景區周邊居民與商家參與綠運輸規劃，了解其需求與建

議，並將反饋納入規劃決策，增強民眾對政策的認同感。 

○2綠運輸宣導活動：舉辦○○場○○○風景區內綠運輸推廣活動，例

如「低碳旅遊日」或「綠色景區體驗挑戰」，通過互動體驗、環保

教育與成功案例分享，提升遊客與居民對綠運輸的認識與參與度。 

(7) 試辦地區之運輸碳排放減量目標規劃與監測機制設計 

○1減碳目標設定：以○○○風景區範圍內試辦區域為基準，設定○○

%的運輸碳排放減少目標，涵蓋景區內交通工具與接駁系統的碳排

放數據，並作為試辦規劃與實施的核心指標。 

○2監測系統建置：於○○○風景區內設置○○處車牌辨識系統，定期

蒐集電動接駁車與綠運輸使用數據，分析低碳交通措施對減少碳排

放的實際成效，為後續政策調整提供依據。 

 

(內容項目與說明可依需求增加/刪減) 

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1) 質化指標：遊客對綠運輸的認同感與支持度、不同遊客群體對綠色

運輸方式的需求和偏好 

(2) 量化指標：計算試辦區內的綠運輸設施使用率提升幅度、公共運輸

使用人次成長率、非機動交通工具(如步行、自行車)的使用提升率、

碳排放減少量等 

 

(內容項目與說明可依需求增加/刪減) 

二、評估實施成效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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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 車牌辨識系統 

一、車牌影像蒐集與辨識、網路通訊設備等相關軟硬體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1) 車牌影像蒐集與辨識系統建置：在○○○風景區範圍內，依據範圍

與路口特性，設置○○處車牌影像辨識設備，用於蒐集進出試辦區域

車輛的相關數據，包括車輛種類、進出時間及流量特徵等。車牌辨識

系統具備即時辨識功能，識別準確率達到○○%以上，蒐集的數據將

用於分析試辦地區車流特性，為政策調整提供依據。 

(2) 網路通訊設備建置與數據整合：在○○○風景區範圍內配置高速網

路通訊設備(如光纖網路和 5G 通訊)基礎設施，確保車牌影像數據的

即時傳輸和儲存。並設置○○台數據伺服器及備份系統，確保蒐集的

影像數據安全且可供後續分析。系統盡可能能與既有交通管理系統整

合，以實現跨部門數據共享，方便多部門協調管理。 

(3) 車牌辨識數據管理與分析平台建置：建置數據管理平台，能對蒐集

的車牌影像進行分類、篩選和儲存。並建置數據分析模組以利對交通

流量、車輛類型和車流尖峰時段等數據進行分析，以協助主管機關制

定低碳交通區內的相關管制措施。 

(4) 規劃建置流程： 

○1系統建置與安裝：確認○○○風景區範圍內適合設置影像辨識設備

的位置，包括主要路口和交通流量高峰點，並安裝○○台影像辨識

攝影機、○○台數據伺服器和○○台網路通訊設備，且需完成系統

初步測試。 

○2數據蒐集與測試：進行試運行，檢測系統辨識準確率及數據傳輸速

度，優化相關硬體與軟體配置，收集試運行期間的數據，分析現有

車流模式並確保系統穩定性。 

○3數據分析與政策制定：將蒐集的數據導入數據管理與分析平台，進

行綜合分析以識別車流特徵與交通瓶頸。根據數據結果，能制定低

碳交通試辦區內的相關政策與措施(如停車優惠、車輛管制)。 

(內容項目與說明可依需求增加/刪減) 

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1) 質化指標 

○1交通管理能力提升：利用即時數據掌控區域內交通流量，優化區域

交通規劃和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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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制訂參考：通過數據分析識別交通情形，並為低碳交通相關政

策的制定提供科學依據。 

○3民眾支持度提升：通過透明公開的數據，增強居民對低碳交通措施

的信任與支持。 

(2) 量化指標 

○1辨識準確率：達到○○%以上。 

○2數據即時傳輸率：數據傳輸延遲控制在○○秒以內。 

○3車流分析覆蓋率：試辦區域內車輛進出覆蓋率達○○%。 

○4減少高排碳車輛進出比例：實施車輛管制措施後，高排碳車輛進入

試辦區的比例降低○○%。 

(內容項目與說明可依需求增加/刪減) 

二、車牌影像蒐集、辨識與分析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 綠運輸活動 

一、景區內低碳運輸接駁服務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1) 景區內低碳接駁服務規劃： 

○1針對○○○風景區範圍內主要景點、入口與停車場，規劃○○條接

駁路線，確保覆蓋主要人流密集區域，並設置停靠站點，方便遊客

使用。 

○2採用低碳或零碳排放交通工具(如電動接駁車或自行車租賃服務

等)，並確保車輛配置符合景區需求(如載客量、行駛路段)。 

○3根據○○○風景區尖峰時段與季節性人流特性，制定靈活的接駁車

班次與運行時間表，確保服務高效運行。 

(2) 基礎設施建設與配套支持： 

○1在○○○風景區內設置充電站○○處，確保低碳接駁車的運行續航

需求。 

○2設置候車亭○○處，設有清晰的接駁車路線圖、時刻表及行駛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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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提升遊客候車體驗與便利性。 

(3) 遊客宣導與推廣： 

○1舉辦○○場景區內低碳接駁推廣活動，通過導覽人員解說與多媒體

展示，宣傳低碳運輸的環保效益與使用便捷性。 

○2提供遊客使用低碳接駁服務的票價優惠，例如停車轉乘免費乘坐接

駁車，或以套票形式結合景區門票與接駁服務。 

(4) 數據蒐集與成效評估： 

○1透過電子票證與乘客回饋系統等，蒐集接駁服務的日均載客量、遊

客滿意度與使用回饋。 

○2定期分析數據，優化接駁路線與班次安排，提升服務效率與資源利

用率。 

(5) 服務規劃流程： 

○1前期規劃與準備：分析○○○風景區主要遊客來源、流量尖峰時段

與路線需求，制定接駁路線與運行計畫。根據景區地形與營運需

求，選擇適合的低碳接駁車輛，並設計候車亭與充電設施配置方案。 

○2基礎設施建設：完成○○處充電站與候車設施建設，並進行設備調

試，確保設施運行穩定。進行接駁車試運行，檢測車輛性能與路線

適應性，優化營運細節。 

○3正式營運與宣導推廣：接駁服務正式營運，安排專職人員進行現場

管理與車輛調度。舉辦○○場宣導活動，結合景區內宣傳與媒體合

作，向遊客廣泛推廣低碳接駁服務的便利性與環保價值。 

○4成效評估與優化：定期收集營運數據，分析接駁服務的使用情況與

資源利用率，進行營運方案調整。蒐集遊客回饋意見，針對服務質

量與設施完善進行持續改進。 

○5成果公開與擴大推廣：公布接駁服務營運成果，包括使用數據、減

碳效益與遊客服務滿意度，提升公眾對低碳運輸的支持與認同。並

根據試運行成果，規劃擴大接駁服務至更多景區或新增路線。 

(內容項目與說明可依需求增加/刪減) 

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1) 質化指標 

○1低碳環保效益：促進景區內低碳交通的普及，減少傳統燃油交通工

具的使用，提高景區內空氣品質，保護自然環境。 

○2遊客體驗提升：提供便捷、高效的接駁服務，減少景區內步行疲勞，

提升遊客整體參訪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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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景區管理改善：通過集中接駁服務管理遊客流量，減少私人車輛在

景區內的無序行駛與停車壓力。 

(2) 量化指標 

○1接駁服務使用率：低碳接駁車使用率達到○○%，景區內私人車流

量減少○○%。 

○2碳排放減少量：景區內交通相關碳排放量每年減少○○噸。 

○3遊客滿意度：問卷調查顯示○○%以上的遊客對接駁服務表示滿

意，並願意再次使用。 

○4載客量目標：日均接駁車載客量達到○○人次，年度累計載客量達

到○○人次。 

(內容項目與說明可依需求增加/刪減) 

 

二、提供停車轉乘旅客停車優惠或免費接駁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三、其他與低碳旅遊有關之活動或相關優惠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 受影響族群公正轉型措施 

一、景區內受影響商家轉型協助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1) 商家影響範圍與需求調查： 

○1針對○○○風景區內的商家進行影響範圍調查，了解低碳交通政策

對其客流量、營業收入及日常運營的潛在影響。 

○2透過問卷與訪談方式蒐集商家在物流配送及客源維持方面之挑

戰，並盤點其在轉型過程中所需之協助(如低碳旅遊轉型、物流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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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替換等)。 

(2) 商家專屬轉型支持措施制定： 

○1市場導入支持：協助受影響商家與低碳旅遊整合推廣，協助其上架

MaaS平台之旅遊功能等，提升能見度與到訪誘因。 

○2綠色物流配套：因應物流配送車輛進入限制，協助商家導入適用之

替代運具(如電動貨車、電動三輪車等)，並規劃低碳物流配送路線

與必要設施，提升配送效率與環境友善性。同時，於風景區周邊適

宜位置設置物流轉運/集貨點，以有效減少配送車次與碳排放。 

○3結合促銷與旅遊體驗：策劃○○場低碳交通主題旅遊活動，結合商

家商品與服務，創造新型態觀光消費體驗。 

(3) 技術與技能培訓： 

○1開設○○場商家轉型實務課程，課程內容聚焦於MaaS平台應用導

入、低碳旅遊趨勢與消費行為之分析。 

○2邀請專業顧問提供物流最佳化諮詢服務，協助商家針對配送作業提

出具體可行之轉型方案，強化其因應低碳交通區之營運韌性。 

(4) 商家與政府溝通機制：設置利害關係人協商平台，定期召開○○場

商家協商會議，聽取意見與建議，確保政策執行透明且具包容性。 

(5) 成效追蹤與案例分享：定期分析商家因應低碳交通區的經營表現與

物流適應情形，並發掘成功整合低碳旅遊與配送轉型的案例進行公

開分享。 

(6) 辦理規劃流程： 

○1前期準備與調查分析：針對○○○風景區推動低碳交通區政策前

後，調查商家在旅客流動與物流配送作業上的變化情形。 

○2支持措施設計與實施：依商家規模與營運類型，提供差異化之轉型

支持方案，內容涵蓋低碳旅遊導入輔導、物流配送模式轉型補助，

以及MaaS平台應用導入之能力培養，協助商家有效銜接低碳交通

政策。 

○3政策溝通與協商：定期舉辦協商會議，匯集商家代表與政府部門進

行互動，確保支持措施能夠實際解決商家需求。公佈政策執行計畫

與進度，保持訊息透明並減少不必要的誤解。 

○4轉型執行與成果評估：協助商家完成與低碳旅遊接軌與配送模式調

整，並追蹤經營指標與遊客服務回饋，評估成效後適時微調推動策

略。 

(內容項目與說明可依需求增加/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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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1) 質化指標 

○1公平性提升：使受低碳交通區政策影響之商家能獲得實質支援，減

少因政策導入產生之衝擊。 

○2經營模式創新：推動商家結合低碳旅遊趨勢，提升景區整體旅遊與

物流服務品質。 

(2) 量化指標 

○1配送模式轉型率：○○%商家完成低碳物流配送模式轉型。 

○2 MaaS 平台上架率：協助○○家商家成功上架旅遊服務內容，並完

成相關資訊之優化與整合。 

(內容項目與說明可依需求增加/刪減) 

二、利害關係人轉型溝通協商相關作業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三、其他與公正轉型有關之措施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柒、經費收支預算表 

請依據「陸、申請低碳交通區補助項目」內容，填寫表 5 之補助申請

項目之經費收支預算表，並確實填列規劃年度、中央補貼需求經費、地方

自籌經費、總預算金額。不申請之項目可自行刪除。 

表 5 補助申請項目之經費收支預算表 

年

度 
申請補助項目 申請補助細項 

中央補貼需

求經費(元) 

地方自籌 

經費(元) 

總預算 

金額(元) 

 
規劃、調查與成

效評估 
實施規劃 

       元 

(      %) 

       元 

(      %) 

       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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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申請補助項目 申請補助細項 

中央補貼需

求經費(元) 

地方自籌 

經費(元) 

總預算 

金額(元) 

 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 
       元 

(      %) 

       元 

(      %) 

       元 

(      %) 

 評估實施成效 
       元 

(      %) 

       元 

(      %) 

       元 

(      %) 

 

車牌辨識系統 

車牌影像蒐集與辨

識、網路通訊設備等相

關軟硬體 

       元 

(      %) 

       元 

(      %) 

       元 

(      %) 

 
車牌影像蒐集、辨識與

分析 

       元 

(      %) 

       元 

(      %) 

       元 

(      %) 

 

綠運輸活動 

景區內低碳運輸接駁

服務 

       元 

(      %) 

       元 

(      %) 

       元 

(      %) 

 
提供停車轉乘旅客停

車優惠或免費接駁 

       元 

(      %) 

       元 

(      %) 

       元 

(      %) 

 
其他與低碳旅遊有關

之活動或相關優惠 

       元 

(      %) 

       元 

(      %) 

       元 

(      %) 

 
離島合法租賃業者機

車電動化 

       元 

(      %) 

       元 

(      %) 

       元 

(      %) 

 

受影響族群公正

轉型措施 

利害關係人轉型溝通

協商相關作業 

       元 

(      %) 

       元 

(      %) 

       元 

(      %) 

 
景區內受影響商家轉

型協助 

       元 

(      %) 

       元 

(      %) 

       元 

(      %) 

 
其他與公正轉型有關

之措施 

       元 

(      %) 

       元 

(      %) 

       元 

(      %) 

總計        元        元        元 

 

<參考範例> 

依據低碳交通區補助申請項目內容，擬定之補助申請項目經費收支預算表

如下：  

年度 申請補助項目 申請補助細項 

中央補貼 

需求經費

(元) 

地方自籌 

經費(元) 

總預算 

金額(元) 

114 
規劃、調查與

成效評估 

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 
3,500,000元 

( 87.5 %) 

500,000元 

( 12.5 %) 

4,000,000元 

( 100 %) 

115 評估實施成效 
3,000,000元 

( 16.7 %) 

500,000元 

( 83.3 %) 

3,500,000元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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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車牌辨識系統 

車牌影像蒐集與辨

識、網路通訊設備等相

關軟硬體 

1,400,000元 

( 35 %) 

2,600,000元 

( 65 %) 

4,000,000元 

( 100 %) 

115 
車牌影像蒐集、辨識與

分析 

1,050,000元 

( 35 %) 

1,950,000元 

( 65 %) 

3,000,000元 

( 100 %) 

114 

綠運輸活動 

景區內低碳運輸接駁

服務 

1,400,000元 

( 35 %) 

2,600,000元 

( 65 %) 

4,000,000元 

( 100 %) 

114 
提供停車轉乘旅客停

車優惠或免費接駁 

1,050,000元 

( 35 %) 

1,950,000元 

( 65 %) 

3,000,000元 

( 100 %) 

114 
其他與低碳旅遊有關

之活動或相關優惠 

1,400,000元 

( 35 %) 

2,600,000元 

( 65 %) 

4,000,000元 

( 100 %) 

114 
受影響族群公

正轉型措施 

利害關係人轉型溝通

協商相關作業 

1,050,000元 

( 35 %) 

1,950,000元 

( 65 %) 

3,000,000元 

( 100 %) 

115 
景區內受影響商家轉

型協助 

1,400,000元 

( 35 %) 

2,600,000元 

( 65 %) 

4,000,000元 

( 100 %) 

總計 15,250,000元 17,250,000元 32,500,000元 

  

捌、成效評估指標 

請預為評估低碳交通區試辦之成效，可參考但不限於下表 6 低碳交通

區試辦成效評估表之指標，以及表 7 低碳交通區實施效益評估指標計算參

考，並得依試辦區域所在地之環境特性，因地制宜調整或增加質化或量化

成效評估指標。 

表 6 低碳交通區試辦成效評估表 

效益評估指標 

低碳交通區試辦 

現況 預期達成 

車輛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範圍內公共運輸使用增量   

電動車輛占比增加   

車輛合規率   

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數量   

其他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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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低碳交通區實施效益評估指標計算參考 

效益評

估指標 
調查項目 操作型定義 資料來源 

車輛溫

室氣體

排放減

量 

a:範圍內交通量 

b:車輛能源別比例 

c:範圍內車輛平均行駛

里程 

d:車輛溫室氣體排放

係數 

(𝑎實施後𝑖 − 𝑎實施前𝑖) × 𝑏𝑖𝑗

× 𝑐𝑖 × 𝑑𝑖𝑗 

𝑖:車種別 

𝑗:車輛能源別 

a:交通量調查 

b:登記數或車牌辨識系統辨識

結果 

c: 實際調查或以交通部統計資

料推估 

d: 國際或國內政府單位公告

之能耗係數與碳排係數推估 

範圍內

公共運

輸使用

增量 

a:範圍內大眾運輸使用

人次增量 

b:範圍內公共自行車

租借次數增量 

𝑎 + 𝑏 

a:營運業者統計站點進(上)出

(下)人數 

b:營運業者統計 

電動車

輛占比

增加 

a:範圍內電動車(通過)

數 

b:範圍內車輛(通過)數 

𝑎實施後

𝑏實施後
−
𝑎實施前

𝑏實施前
 

登記數或車牌辨識系統辨識結

果 

車輛合

規率 

a: 進入管制區符合管

制標準車輛數 

b:進入管制區所有車

輛數 

𝑎

b
 車牌辨識系統辨識結果 

                                                          

<參考範例> 

依據低碳交通區試辦內容，預為評估低碳交通區試辦之成效如下： 

效益評估指標 
低碳交通區試辦 

現況 預期達成 

車輛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5萬公噸 減少為3萬公噸 

範圍內公共運輸使用增量 10,000人次 增加為15,000人次 

電動車輛占比增加 20% 提高為40% 

車輛合規率 30% 提高為60% 

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數量 無車輛辨識系統 增加為10套車輛辨識系統 

其他_台灣好行觀光巴士搭

乘人次_ 
1,000人次 增加為2,000人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視需求增加 視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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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交通區試辦補助計畫 

申請書 

 

 

園區型低碳交通區 
 

 
 

○○○年○○月○○日 

 

 

 

 

 

 

申請機關： 

聯 絡 人： 

電    話： 

傳    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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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推動目標、範圍與低碳交通區類型 

一、計畫目標 

說明低碳交通區計畫內容與計畫目標。 

  <參考範例> 

為因應氣候變遷及提升城市永續發展能力，擬以○○○作為低碳交通區

試辦場域，並依「交通部補助低碳交通區試辦作業要點」申請補助。此計畫

將協助本縣(市)有效減少運輸車輛的溫室氣體排放，降低因氣候變遷帶來的環

境衝擊，同時鼓勵並引導民眾進出該區域時使用公共運具、步行、自行車及

電動車等綠運輸方式，並管理(或限制、或禁止)高排碳或低能源效率車輛進

入，致力於營造低碳交通環境。 

  

二、範圍 

說明擬試辦實施低碳交通區計畫之空間範圍，需以工業區、產業園區、

科學園區等屬特定範圍之園區為主體，並明確指出該區域各方位之界線，

並搭配有明確邊界之範圍示意地圖。 

 

圖 1：○○○範圍圖 

三、低碳交通區類型 

說明申請場域類型，園區型低碳交通區依試辦作業要點(草案)之場域類

型定義為係指以工業區、產業園區、科學園區等屬特定範圍之園區為主體，

旅次以通勤上班、物流運送目的為主。 

   

貳、社經環境背景說明 

一、人口與土地使用特性。 

(一)人口特性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人口特性，例如戶籍人口數、人口密

度、分齡人口等，搭配人口數或人口密度圖示意，並加強說明及業人數

與特性。 

 

圖 2：○○○人口數或人口密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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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特性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土地使用特性，例如面積、都市計畫

分區、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空間結構等，搭配土地使用或空間結構地

圖示意，並加強說明產業用地分布特性。 

 

圖 3：○○○土地使用圖或空間結構圖 

(三)重大建設或新興地區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重大交通或土地開發建設計畫，如

有圖示意搭配說明為佳，且可加強說明產業土地開發、公共設施與聯外

交通等建設。 

 

二、境內交通旅次分布狀況或主要運輸路廊概況，旅次分布若曾調查過通勤、

通學、購物、就醫等旅次型態與分布時，請予以敘明。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運輸系統概況，如公路系統、軌道系

統等，並搭配路網圖示意；若曾調查過旅次分布特性者，請簡述旅次型態

與分布，並需加強說明通勤上班與貨運旅次等。 

 

圖 4：○○○現況高、快速公路路網示意圖 

 

圖 5：○○○現況軌道路網示意圖 

 

參、近 3~5年綠運輸使用發展情形 

一、公共運輸站點數(軌道車站、公車站牌、公共自行車租賃站等)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公共運輸現況，並製表與圖協助示意

說明，例如軌道車站現況，包含軌道系統、路線、車站名稱等；公車站現

況，包含公車路線、站牌名稱等；公共自行車現況，包含公共自行車租賃

站名稱與數量等，並依試辦區特性增列內容，如企業交通車。此外，亦建

議可參考交通部辦理之「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補充敘明地方之

公共運輸使用情形，做為綠運輸使用情形之參考。 

表 1：OOO軌道車站現況 

軌道系統 軌道路線 車站名稱 車站數 

OOO OOO OOO 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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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OOO軌道車站分布圖 

 

表 2：OOO公車站牌現況 

公車路線 公車站牌名稱 站牌數 

OOO OOO OOO 

 

圖 7：OOO公車站牌分布圖 

 

表 3：OOO公共自行車租賃站現況 

站點名稱 數量 

OOO OOO 

 

圖 8：OOO公共自行車租賃站分布圖 

 

二、公共運輸路線里程數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軌道路線、公車路線與其總里程數，

並製表與圖協助示意說明，如試辦區內有園區接駁公車、企業交通車等則

可以加強說明其營運概況。 

 

圖 9：OOO公車路線分布圖 

 

三、人行道及自行車道長度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人行道、自行車道概況與長度，並搭

配人行道或自行車道地圖示意。 

 

圖 10：OOO人行道或自行車道分布圖 

 

四、公共充電樁設置數量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路外停車場之公共充電樁概況與數量，

並製表或圖協助示意說明，可加強說明試辦區內企業提供之公共充電樁概

況與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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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共停車場電動車專用停車格比例 

簡述試辦區域所在之鄉鎮市區內公共停車場之電動車專用停車格概況

與比例，並製表或圖協助示意說明，可加強說明試辦區域內企業提供之電

動車專用停車格概況與數量。 

 

肆、低碳交通區整體發展分期規劃藍圖、策略與目標 

說明低碳交通區整體發展藍圖之短、中、長期策略與目標，並建議搭

配以分期發展圖說，短期階段規劃可分階段或分年度敘述較細緻之發展策

略與目標，中長期階段規劃則建議加強說明未來逐步加嚴與擴大之方法。

此外，應特別關注分期規劃策略與目標設定的政策延續性與永續性，並針

對相關內容進行詳細說明與論述，以確保規劃能長期符合可持續發展的需

求與方向。 

園區型低碳交通區在短期階段可於園區內鼓勵步行、自行車及區內接

駁，中期階段結合企業鼓勵員工綠運輸通勤，長期階段則於園區內禁止高

排碳車輛駛入，國內工業區及園區多有劃設空氣品質維護區，適宜結合空

氣品質維護區減少車輛使用。 

 

<參考範例> 

本府擬定低碳交通區整體發展分期規劃藍圖與短期試辦各階段分期規劃，

預計於 115 年先於○○○園區試辦低碳交通區，針對區域內的特定試辦點進行

環境改善與綠運輸設施強化，並透過政策宣導和利害關係人溝通推動企業與員

工參與。在經過試辦階段後，將根據○○○園區試辦的成果進行成效評估，並

於 119 年開始擴大低碳交通區的實施範圍，逐步加嚴管制措施。並在 129 年進

入中期階段後，計畫擴大低碳交通區範圍至更多區域，並加嚴相關管制標準，

同時累積試辦經驗並加以應用，完善低碳交通相關法規與實施規範，為擴大範

圍推廣奠定基礎。至 139年，本府將致力於全面推行低碳交通區，擴大至全(縣)

市所有區域，配合《氣候變遷因應法》，目標達成全(縣)市範圍內的淨零排放 

一、整體分期規劃藍圖 

(一) 短期：試辦先行(119年以前) 

1. 策略：強化利害關係人溝通及改善綠運輸環境 

2. 重要工作：現況調查、評估合適試辦區位、界定利害關係人及溝通宣導、

鼓勵綠運輸使用、強化綠運輸使用環境、規劃配套措施、完善相關法規 

3. 推動重點目標：試辦低碳交通區，達成政策宣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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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期：循序漸進(119年至 129年) 

1. 策略：試辦區域轉型為正式低碳交通區並逐步加嚴擴大 

2. 重要工作：實施車輛管制措施、持續與利害關係人溝通、鼓勵綠運輸使

用、規劃配套措施、改善綠運輸環境 

3. 推動重點目標：推動常態低碳交通區，形塑標竿案例 

(三) 長期：擴大推廣(129年以後) 

1. 策略：已具備充足實施經驗擴大推廣全(縣)市 

2. 重要工作：實施範圍擴大、管制標準加嚴、持續與利害關係人溝通、鼓

勵綠運輸使用、規劃配套措施、改善綠運輸環境 

3. 推動重點目標：擴大實施邁向淨零 

二、短期試辦各階段分期規劃 

階段 年期 目標 

第一階段 114~115年 

評估及選擇1處合適試辦場域，改善綠運輸環境，並進行

公民溝通及宣導 

規劃綠運輸活動及車輛使用管理措施，並在該處試辦場

域試辦低碳交通區 

第二階段 116~117年 
持續公民溝通與宣導，評估及調整試辦場域實施內容 

評估及選擇1處新的試辦場域 

第三階段 118~119年 
在新的試辦場域改善綠運輸環境，進行公民溝通及宣導 

實施2處低碳交通區試辦場域 

  

   

伍、推動低碳交通區之重要工作項目 

請依據前述低碳交通區整體發展分期規劃藍圖、策略與目標，說明短

期階段之分期重要具體工作，並製表或圖輔助說明，請注意分期重要具體

工作項目需要與「陸、申請低碳交通區補助項目」的補助申請內容相互搭

配，並需針對試辦區域界定利害關係人，例如直接及間接受影響之組織、

群體、個體等(如私人車輛及商用車輛)，園區型之利害關係人包含通勤員工、

企業、客貨運業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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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範例> 

依據低碳交通區整體發展分期規劃藍圖、策略與目標，本府進一步擬定低

碳交通區推動之各階段重要工作項目規劃，如下說明： 

階段 年期 工作項目 具體內容 

第一

階段 
114~115年 

• 評估合適試辦場域 

• 區域現況調查 

• 界定利害關係人 

• 利害關係人溝通及宣導 

• 綠運輸環境營造 

• 因地制宜研擬試辦計畫 

• 研提配套措施 

• 社經特性、環境特性及交通特性

調查 

• 評估試辦場域綠運輸環境 

• 建立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 

• 調整公路公共運輸路線及服務 

• 規劃及辦理企業綠運輸通勤活動 

• 推廣使用公共運輸 

• 改善人本交通環境 

• 建置電動車使用環境 

• 研擬及實施停車費率差異化或特

定車種停車優惠 

• 邀集利害關係人參與規劃 

• 弱勢族群豁免做法 

第二

階段 
116~117年 

• 探討試辦成效 

• 利害關係人溝通及宣導 

• 綠運輸環境營造 

• 評估及調整試辦實施措施及

配套 

• 研提公正轉型措施 

• 建置車牌自動辨識系統 

• 評估試辦場域實施成效及研提改

善建議 

• 改善電動車使用環境 

• 推廣企業綠運輸通勤 

• 持續利害關係人溝通及宣導 

第三

階段 
118~119年 

• 評估合適之第2處試辦場域 

• 因地制宜研擬第2處試辦場

域之試辦計畫 

• 評估第1處試辦場域轉型為

常態低碳交通區 

• 利害關係人溝通及宣導 

• 綠運輸環境營造 

• 透過車牌辨識系統持續蒐集試辦

場域交通資料 

• 精進試辦場域實施成效評估 

• 持續推廣綠運輸使用 

• 持續改善綠運輸環境 

• 試辦獎勵企業綠運輸通勤做法 

• 持續利害關係人溝通及宣導 

 

依據擬定之各階段重要工作項目規劃，本府擬以○○○園區之範圍試辦，

需於 114 年先針對該區域執行現況調查、利害關係人界定、溝通及宣導、綠運

輸環境營造，並且研擬試辦計畫與研提配套措施於 115 年實施試辦，各重要工

作項目規劃說明如下： 

一、區域現況調查：針對試辦範圍調查現況(社會經濟、交通現況....等)，並評

估該區域之綠運輸環境現況，以利試辦規劃與配套措施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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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會經濟調查：調查試辦區域內的產業人口、人口結構、職業類型、平

均家戶所得等，分析該地企業員工的通勤模式，了解影響交通需求的社

會經濟因素 

2. 交通現況調查：評估試辦區域內的現有交通狀況，包括交通流量、車流

與人流分布、主要交通瓶頸等，以找出該區域現行交通模式對推廣低碳

交通的限制與挑戰 

3. 綠運輸環境評估：分析公共運輸系統、步行及自行車道的設施完備度、

可及性及使用頻率等，並針對試辦區域內的綠運輸設施供給與需求進行

分析，以確保後續規劃與措施符合區域需求 

二、利害關係人界定、溝通及宣導：建立與該區域利害關係人溝通管道，召

集通勤員工、企業、客貨運業者等利害關係人辦理說明會，並提前進行

政策宣導 

1. 界定利害關係人：辨識包括通勤員工、企業、客貨運業者等多方利害關

係人，確保能涵蓋到所有受影響者並促進有效協調 

2. 建立溝通管道：設立定期召開的諮詢會議或數位溝通平台，讓各利害關

係人能隨時提出建議和反映需求，並且積極回應其意見 

3. 推動宣導活動：舉辦政策說明會、座談會等，解說低碳交通的目標與影

響，雙向溝通以增進利害關係人對政策的理解，爭取企業主與員工的支

持，提升政策接受度與參與度 

三、綠運輸環境營造：藉由調整公路公共運輸路線及服務、推廣使用公共運

輸、改善人本交通環境、建置電動車使用環境等方式營造優質綠運輸環

境，以提供多樣且便利的綠色交通工具選擇，確保企業員工在各種情況

下都能方便地選擇合適的交通方式 

1. 調整公共運輸路線與服務：優化電動公車路線，增加轉乘便利性以提升

電動公車吸引力；針對員工通勤高需求時段，調整班次安排，提升公共

運輸的搭乘效益 

2. 推廣使用公共運輸：結合企業 ESG策略提供公共運輸優惠票價等措施，

以鼓勵更多人使用公共運輸工具 

3. 改善人本交通環境：增設行人專用區域、擴充步行空間、設置無障礙設

施，並完善自行車道系統，營造安全、友善的步行及騎乘環境 

4. 建置電動車使用環境：於園區內設置電動車充電站並提供相關優惠措

施，鼓勵企業員工選擇低碳交通工具；對於區域內的客貨運業者，提供

電動車車輛補助方案，以減少碳排放量 

四、以下請依序逐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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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申請低碳交通區補助項目 

請依據「伍、推動低碳交通區之重要工作項目」內容，勾選搭配表 4

之補助申請項目表，並詳細說明申請補助項目內容，包含預期目標與效益(請

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等。 

 

表 4 補助申請項目勾選表 

申請項目 補助細項 
申請 

(請勾選) 

規劃、調查與成效評估 

實施規劃  

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  

評估實施成效  

車牌辨識系統 

車牌影像蒐集與辨識、網路通訊設備等相關軟硬體  

車牌影像蒐集、辨識與分析  

綠運輸活動 

結合企業員工綠運輸通勤活動  

獎勵員工綠運輸通勤占比高之企業  

其他與綠運輸有關之活動或相關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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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範例> 

依據低碳交通區推動之重要工作項目內容，申請補助項目如下：  

申請項目 補助細項 
申請 

(請勾選) 

規劃、調查與成效評估 

實施規劃  

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 Ｖ 

評估實施成效 Ｖ 

車牌辨識系統 
車牌影像蒐集與辨識、網路通訊設備等相關軟硬體 Ｖ 

車牌影像蒐集、辨識與分析 Ｖ 

綠運輸活動 

結合企業員工綠運輸通勤活動 Ｖ 

獎勵員工綠運輸通勤占比高之企業 Ｖ 

其他與綠運輸有關之活動或相關優惠 Ｖ 

➢ 規劃、調查與成效評估 

一、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依據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工作項目辦理○○○園區之範圍試辦地

區之社會經濟狀況、交通現況、綠運輸環境情形之規劃與調查 

(1) 試辦地區之社會經濟狀況調查：針對○○○園區之範圍試辦區域，

進行產業人口結構、平均家戶所得、職業類型及消費行為等方面的調

查，以深入了解當地企業員工的通勤模式 

(2) 試辦地區之交通現況調查：調查○○○園區之範圍區域內的主要道

路使用情況、車流量、人流密集區域、公共運輸使用情況及道路設施

完備性等，分析交通瓶頸 

(3) 試辦地區之綠運輸環境調查：調查○○○園區之範圍試辦區域內綠

運輸設施(如自行車道、人行道和充電站)的分布，以及公共運輸服務

的可及性，並分析其使用率，以利評估企業員工轉向使用綠色運輸的

可能性和限制 

(4) 試辦地區之綠運輸設施規劃與建置： 

○1自行車道新建與改善：於○○○園區範圍內新增自行車道○○公

里，連接周邊主要居住區、公共交通樞紐與園區內主要辦公場所，

提供園區員工安全便利的自行車通勤選擇，並改善現有自行車道的

安全性與可通行性，增設夜間照明與交通標識。 

○2行人友善環境建設：於○○○園區範圍內設置○○處行人專用步道

與安全標示設施，包括拓寬園區主要通勤路線人行道、增加路口行

人號誌及減速標誌，並增設綠蔭遮蔽、雨棚與步道座椅，提升步行

便利性與舒適性。 

○3停車轉乘設施建置：於○○○園區範圍內規劃○○處停車轉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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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電動接駁車與自行車租借功能，提供私人車輛停放及便捷轉乘

的服務，並設置共享自行車租借站○○處，方便員工與訪客進入園

區核心區域。 

○4充/換電站增設：於○○○園區範圍內增設○○處電動車與電動機車

充/換電站，服務園區員工及園區內物流運輸車輛，提供免費或優惠

充電服務，促進園區內低碳運輸工具的普及與使用，減少燃油車輛

使用造成的碳排放。 

(5) 試辦地區之綠運輸服務優化規劃： 

○1公共運輸路線優化：調整○○○園區範圍內接駁公車與通勤路線，

新增○○條快速電動公車路線，加強園區與企業員工宿舍、工作者

聚居地區之連結，並提升班次密度，減少尖峰時段的通勤等待時間。 

○2綠運輸多樣化：規劃引入電動接駁車，於○○○園區內設置主要通

勤路段的接駁服務，並在尖峰時段增加運行班次，提供員工與訪客

高效的綠運輸選擇。 

○3智慧交通系統建置：於○○○園區範圍內安裝○○處智慧交通管理

設施，包括智慧公車站牌、即時路況顯示螢幕、停車位即時查詢系

統及乘客流量分析平台，幫助員工規劃通勤路線並優化交通資源使

用。 

(6) 試辦地區之民眾參與與教育推廣： 

○1企業參與規劃：設置○○場企業諮詢會議，邀請園區企業參與綠運

輸規劃過程，了解通勤需求並納入規劃設計，確保政策切合實際需

求並獲得廣泛支持。 

○2綠運輸宣導活動：舉辦○○場綠運輸推廣活動，例如「綠色園區日」

或「低碳通勤挑戰」，透過體驗活動、獎勵計劃及數據分享提升員

工對綠運輸的認識與使用意願。 

(7) 試辦地區之運輸碳排放減量目標規劃與監測機制設計： 

○1減碳目標設定：以○○○園區範圍試辦區域為基準，設定○○%的

運輸碳排放減少目標，涵蓋園區通勤與物流運輸系統，作為規劃與

實施的核心指標。 

○2監測系統建置：於○○○園區內設置○○處車牌辨識系統，定期蒐

集並分析低碳交通措施的效益數據，包括通勤車輛類型分布、園區

內交通車使用率及碳排放變化，為後續政策調整提供依據。 

(內容項目與說明可依需求增加/刪減) 

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1) 質化指標：企業員工對綠運輸的認同感與支持度、不同員工群體對

綠色運輸方式的需求和偏好 

(2) 量化指標：計算試辦區內的綠運輸設施使用率提升幅度、公共運輸

使用人次成長率、非機動交通工具(如步行、自行車)的使用提升率、

碳排放減少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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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項目與說明可依需求增加/刪減) 

 

二、評估實施成效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 車牌辨識系統 

一、車牌影像蒐集與辨識、網路通訊設備等相關軟硬體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1) 車牌影像蒐集與辨識系統建置：在○○○園區範圍內，依據範圍與

路口特性，設置○○處車牌影像辨識設備，用於蒐集進出試辦區域車

輛的相關數據，包括車輛種類、進出時間及流量特徵等。車牌辨識系

統具備即時辨識功能，識別準確率達到○○%以上，蒐集的數據將用

於分析試辦地區車流特性，為政策調整提供依據。 

(2) 網路通訊設備建置與數據整合：在○○○園區範圍內配置高速網路

通訊設備(如光纖網路和 5G 通訊)基礎設施，確保車牌影像數據的即

時傳輸和儲存。並設置○○台數據伺服器及備份系統，確保蒐集的影

像數據安全且可供後續分析。系統盡可能能與既有交通管理系統整

合，以實現跨部門數據共享，方便多部門協調管理。 

(3) 車牌辨識數據管理與分析平台建置：建置數據管理平台，能對蒐集

的車牌影像進行分類、篩選和儲存。並建置數據分析模組以利對交通

流量、車輛類型和車流尖峰時段等數據進行分析，以協助主管機關制

定低碳交通區內的相關管制措施。 

(4) 規劃建置流程： 

○1系統建置與安裝：確認○○○園區範圍內適合設置影像辨識設備的

位置，包括主要路口和交通流量高峰點，並安裝○○台影像辨識攝

影機、○○台數據伺服器和○○台網路通訊設備，且需完成系統初

步測試。 

○2數據蒐集與測試：進行試運行，檢測系統辨識準確率及數據傳輸速

度，優化相關硬體與軟體配置，收集試運行期間的數據，分析現有

車流模式並確保系統穩定性。 

○3數據分析與政策制定：將蒐集的數據導入數據管理與分析平台，進

行綜合分析以識別車流特徵與交通瓶頸。根據數據結果，能制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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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通試辦區內的相關政策與措施(如停車優惠、車輛管制)。 

(內容項目與說明可依需求增加/刪減) 

 

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1) 質化指標 

○1交通管理能力提升：利用即時數據掌控區域內交通流量，優化區域

交通規劃和管理措施。 

○2政策制訂參考：通過數據分析識別交通情形，並為低碳交通相關政

策的制定提供科學依據。 

○3民眾支持度提升：通過透明公開的數據，增強居民對低碳交通措施

的信任與支持。 

(2) 量化指標 

○1辨識準確率：達到○○%以上。 

○2數據即時傳輸率：數據傳輸延遲控制在○○秒以內。 

○3車流分析覆蓋率：試辦區域內車輛進出覆蓋率達○○%。 

○4減少高排碳車輛進出比例：實施車輛管制措施後，高排碳車輛進入

試辦區的比例降低○○%。 

(內容項目與說明可依需求增加/刪減) 

 

二、車牌影像蒐集、辨識與分析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 綠運輸活動 

一、結合企業員工綠運輸通勤活動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1) 活動規劃與路線設計： 

○1通勤路線規劃：針對○○○園區範圍內企業集中的區域，設計○○

條綠運輸通勤路線，涵蓋電動巴士、共享自行車及步行通道等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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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選項，並確保連接園區企業員工宿舍、工作者聚居地區與工作

地點。 

○2時段與班次安排：根據企業員工通勤尖峰時段(如上午○○點至○○

點、下午○○點至○○點)，設計彈性班次營運計畫，提供多樣化選

擇滿足員工需求。 

(2) 宣導與推廣策略： 

○1舉辦○○場企業內部綠運輸推廣活動，介紹綠運輸通勤的便利性及

環保效益，並提供試乘體驗與指引。 

○2與企業合作發起「綠色通勤挑戰」，鼓勵員工使用綠運輸並設置激

勵措施，如通勤里程累計獎勵或參與抽獎。 

(3) 獎勵與補助措施 

○1企業激勵政策：對積極推廣綠運輸通勤並參與活動的企業提供補

助，例如設置專屬停車轉乘點、改善員工通勤設施的資金支持。 

○2員工專屬優惠：推出員工專用的公共交通優惠票價，並為綠色交通

方式(如電動車或自行車)提供補貼。 

(4) 數據蒐集與成效評估： 

○1蒐集不同通勤方式的使用數據與路線需求進行分析。 

○2開展員工滿意度調查，了解綠運輸通勤服務的便利性與適用性，作

為後續優化的參考依據。 

(5) 規劃辦理流程： 

○1前期規劃與企業動員：根據企業規模與員工數量，選定○○家企業

進行合作洽談，對參與企業的員工進行通勤需求調查，瞭解其通勤

距離、時間及交通工具偏好，作為活動設計的基礎。並聯繫企業代

表，介紹活動內容與參與方式，並提供必要的政策執行工具，如宣

傳資料與報名平台等。 

○2綠運輸設施與服務準備：完成接駁路線規劃，配置綠運輸車輛(如電

動巴士或共享自行車)，並設置停車轉乘點及充電設施。協調交通單

位，優化通勤路線與班次安排，確保綠運輸服務準時且高效。 

○3活動實施與運營管理：輔導企業舉辦綠運輸推廣與試乘體驗活動，

並提供諮詢。 

○4數據蒐集與效果評估：在活動期間蒐集每日通勤數據，分析不同綠

運輸方式的使用率及通勤路線需求。並向參與企業與員工發放滿意

度調查問卷，整理問題與建議，形成成效評估報告。 

○5成果公開與後續擴展：公布活動成果，包括參與企業數量、綠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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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況及碳排放減少效益，並分享成功案例提升影響力。 

(內容項目與說明可依需求增加/刪減) 

 

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1) 質化指標 

○1行為改變：提升企業員工對綠色交通的接受度與依賴度，促進低碳

通勤方式的長期使用習慣。 

○2環境改善：減少高峰時段企業集中區域的車流壓力，降低交通壅塞

與碳排放。 

○3企業形象提升：幫助參與企業提升 ESG形象。 

(2) 量化指標 

○1參與企業數量：累計至少○○家企業參與活動，涵蓋○○%的目標

區域企業數量。 

○2員工參與率：參與活動的員工人數達○○人，占目標企業員工總數

的○○%。 

○3綠運輸使用率：目標達成區域內綠運輸通勤比例提升至○○%，非

機動車使用量提升○○%。 

○4碳排放減少量：活動期間實現交通相關碳排放量減少○○噸。 

(內容項目與說明可依需求增加/刪減) 

 

二、獎勵員工綠運輸通勤占比高之企業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三、其他與綠運輸有關之活動或相關優惠 

1. 補助申請項目規劃內容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2. 預期目標與效益(請配合提供質化及量化指標) 

(參考前述示範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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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經費收支預算表 

請依據「陸、申請低碳交通區補助項目」內容，填寫表 5 之補助申請

項目之經費收支預算表，並確實填列規劃年度、中央補貼需求經費、地方

自籌經費、總預算金額。不申請之項目可自行刪除。 

表 5 補助申請項目之經費收支預算表 

年

度 
申請補助項目 申請補助細項 

中央補貼需

求經費(元) 

地方自籌 

經費(元) 

總預算 

金額 

(元) 

 

規劃、調查與成

效評估 

實施規劃 
       元 

(      %) 

       元 

(      %) 

       元 

(      %) 

 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 
       元 

(      %) 

       元 

(      %) 

       元 

(      %) 

 評估實施成效 
       元 

(      %) 

       元 

(      %) 

       元 

(      %) 

 

車牌辨識系統 

車牌影像蒐集與辨

識、網路通訊設備等相

關軟硬體 

       元 

(      %) 

       元 

(      %) 

       元 

(      %) 

 
車牌影像蒐集、辨識與

分析 

       元 

(      %) 

       元 

(      %) 

       元 

(      %) 

 

綠運輸活動 

結合企業員工綠運輸

通勤活動 

       元 

(      %) 

       元 

(      %) 

       元 

(      %) 

 
獎勵員工綠運輸通勤

占比高之企業 

       元 

(      %) 

       元 

(      %) 

       元 

(      %) 

 
其他與綠運輸有關之

活動或相關優惠 

       元 

(      %) 

       元 

(      %) 

       元 

(      %) 

總計        元        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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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範例> 

依據低碳交通區補助申請項目內容，擬定之補助申請項目經費收支預算表

如下：  

年度 申請補助項目 申請補助細項 

中央補貼 

需求經費

(元) 

地方自籌 

經費(元) 

總預算 

金額(元) 

114 
規劃、調查與

成效評估 

實施規劃(含實地調查) 
3,500,000元 

( 87.5 %) 

500,000元 

( 12.5 %) 

4,000,000元 

( 100 %) 

115 評估實施成效 
3,000,000元 

( 16.7 %) 

500,000元 

( 83.3 %) 

3,500,000元 

( 100 %) 

114 

車牌辨識系統 

車牌影像蒐集與辨

識、網路通訊設備等相

關軟硬體 

1,400,000元 

( 35 %) 

2,600,000元 

( 65 %) 

4,000,000元 

( 100 %) 

115 
車牌影像蒐集、辨識與

分析 

1,050,000元 

( 35 %) 

1,950,000元 

( 65 %) 

3,000,000元 

( 100 %) 

114 

綠運輸活動 

結合企業員工綠運輸

通勤活動 

1,400,000元 

( 35 %) 

2,600,000元 

( 65 %) 

4,000,000元 

( 100 %) 

114 
獎勵員工綠運輸通勤

占比高之企業 

1,400,000元 

( 35 %) 

2,600,000元 

( 65 %) 

4,000,000元 

( 100 %) 

114 
其他與綠運輸有關之

活動或相關優惠 

1,400,000元 

( 35 %) 

2,600,000元 

( 65 %) 

4,000,000元 

( 100 %) 

總計 13,150,000元 13,350,000元 26,500,000元 

  

捌、成效評估指標 

請預為評估低碳交通區試辦之成效，可參考但不限於下表 6 低碳交通

區試辦成效評估表之指標，以及表 7 低碳交通區實施效益評估指標計算參

考，並得依試辦區域所在地之環境特性，因地制宜調整或增加質化或量化

成效評估指標。 

 

表 6 低碳交通區試辦成效評估表 

效益評估指標 

低碳交通區試辦 

現況 預期達成 

車輛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範圍內公共運輸使用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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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評估指標 

低碳交通區試辦 

現況 預期達成 

電動車輛占比增加   

車輛合規率   

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數量   

其他___________   

表 7 低碳交通區實施效益評估指標計算參考 

效益評

估指標 
調查項目 操作型定義 資料來源 

車輛溫

室氣體

排放減

量 

a:範圍內交通量 

b:車輛能源別比例 

c:範圍內車輛平均行駛

里程 

d:車輛溫室氣體排放

係數 

(𝑎實施後𝑖 − 𝑎實施前𝑖) × 𝑏𝑖𝑗

× 𝑐𝑖 × 𝑑𝑖𝑗 

𝑖:車種別 

𝑗:車輛能源別 

a:交通量調查 

b:登記數或車牌辨識系統辨識

結果 

c: 實際調查或以交通部統計資

料推估 

d: 國際或國內政府單位公告之

能耗係數與碳排係數推估 

範圍內

公共運

輸使用

增量 

a:範圍內大眾運輸使用

人次增量 

b:範圍內公共自行車

租借次數增量 

𝑎 + 𝑏 

a:營運業者統計站點進 (上 )出

(下)人數 

b:營運業者統計 

電動車

輛占比

增加 

a:範圍內電動車(通過)

數 

b:範圍內車輛(通過)數 

𝑎實施後

𝑏實施後
−
𝑎實施前

𝑏實施前
 

登記數或車牌辨識系統辨識結

果 

車輛合

規率 

a: 進入管制區符合管

制標準車輛數 

b:進入管制區所有車

輛數 

𝑎

b
 車牌辨識系統辨識結果 

 

<參考範例> 

本○○○政府依據低碳交通區試辦內容，預為評估低碳交通區試辦之成效

如下： 

效益評估指標 低碳交通區試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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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預期達成 

車輛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10萬公噸 減少為5萬公噸 

範圍內公共運輸使用增量 3,000人次 增加為8,000人次 

電動車輛占比增加 20% 提高為40% 

車輛合規率 30% 提高為60% 

環境營造與設施建置數量 無車輛辨識系統 增加為10套車輛辨識系統 

其他_企業ESG大眾運輸聯

票使用率_ 
- 增加2,000人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視需求增加 視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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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型低碳交通區工作計畫書簡報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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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區型低碳交通區工作計畫書簡報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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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型低碳交通區工作計畫書簡報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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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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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低碳交通區推動機制之研究(2/2)-推動指引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 

■期中□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計畫名稱： MOTC-IOT-113-TFB002 

低碳交通區推動機制之研究(2/2)-推動指引 

執行單位：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供意見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一、交通部公共運輸及監理司林福山司長 

1. 本計畫係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於 112-113

年進行 2 年期之低碳交通區推動機制研

究，114-115 年交通部公共運輸及監理司

將參考應用本計畫研究成果來補助地方

政府示範推廣，目前 2 年預計編列 1.2 億

元，請研究團隊在規劃補助作業要點(草

案)(以下簡稱本要點草案)時納入考量。 

感謝委員提醒，本計畫以
112年研究成果為基礎，於
113 年參考國外低碳交通
區類似案例，盤點及研析
我國地方政府推動低碳交
通區相關資源，徵詢交通
部公共運輸及監理司及地
方政府意見，完成研提交

通部補助地方政府試辦低
碳交通區作業要點(草案)，
已提供交通部公共運輸及
監理司參考應用。 

同意 

2. 中央現行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永
續提升人行安全計畫或關鍵戰略 7 運具
電動化及無碳化等關聯計畫，皆有提供地
方政府補助經費，低碳交通區亦須配合前
述計畫來推動。研究團隊於本要點草案第
4 點訂定「地方政府就同一補助項目不得
重複接受中央相關機關 (構 )補助略
以，…」，然該點僅為申請時應遵循之基
本原則，仍需考量實務執行與本計畫之特

性，於本要點草案納入本計畫與既有計畫
補助項目之競合或處理方式。 

感謝委員提醒，低碳交通
區之推動應整合地方與中
央既有資源，發揮綜效。本
要點草案訂定之評比項目
「資源整合度」，地方政府
若整合既有資源提出申
請，將有益於審查之評比。 

同意 

3. 關於低碳交通區定義所提「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鼓勵使用綠運輸」及「限制高

排碳車輛」等要素，建議再檢討其優先順

序，例如：蘭嶼無公共運輸，且交通特性

多涉及租賃機車，未必完全符合本要點草

本要點草案之低碳交通區
定義為「係指地方政府為
減少運輸車輛溫室氣體排
放，鼓勵及促進民眾進出
該區域使用公共運具、步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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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案之低碳交通區定義。 行、自行車及電動車等綠
運輸，並限制或禁止高排
碳或低能源效率車輛進入
之區域」，乃參考國內外類
似案例及國內低碳交通區
政策之推動目的，以鼓勵
及促進綠運輸(公共運具、
非機動運具、電動運具)使
用為優先，並輔以抑制高
排碳運具使用之措施，進
而減少運輸溫室氣體排

放。地方政府若以離島地
區做為試辦場域，倘無公
共運輸，可依其交通環境
特性擬定推動策略，鼓勵
及促進民眾使用電動車。
委員建議已納入本要點草
案景區型低碳交通區之補
助工作項目「離島合法租
賃業者機車電動化資源整
合度」，地方政府如有需要
可提出申請。 

4. 建議低碳交通區之推動概念可納入中央

補助地方之資源整合，使既有推動之政策

或措施與低碳交通區有所連結，如：交通

寧靜區或空氣品質維護區(以下簡稱空維

區)，提供研究團隊後續研擬推動指引參

考。 

感謝委員建議，相關建議
已納入報告書第 6 章及附

錄之「地方政府低碳交通
區推動指引」。建議地方政
府宜整合各方資源，串連
交通寧靜區或行人友善區
或空氣品質維護區等既有
政策，規劃及推動低碳交
通區，以創造政策綜效， 

同意 

5. 建議研究團隊可參考交通部公路局公共

充電樁補助之分級分區做法，在本要點草

案針對不同類型之低碳交通區訂定推動

標的，並納入推動指引供地方政府參考。 

感謝委員建議，本要點草
案已參考交通部公路局公
共充電樁補助之分級分區
做法訂定補助比率，並訂
定都會型、景區型及園區

型低碳交通區推動標的。
另有關都會型、景區型及
園區型低碳交通區之推動
做法，已納入報告書附錄
之「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
推動指引」供地方政府參
考。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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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低碳交通區之劃設涉及公民溝通之工作，

然地方政府採先溝通再申請計畫或先申

請計畫再行溝通之 2 種形式，其溝通費

用、期程及補助項目皆有差異，建議研究

團隊釐清。 

地方政府為實施低碳交通
區而執行公民溝通，應由
地方政府自行規劃辦理。
建議地方政府於提出低碳
交通區整體規劃前，宜先
選定試辦場域進行公民溝
通，初步掌握民意後，再提
出補助申請。 

同意 

7. 考量地方政府於推動低碳交通區時亦有

可能申請中央既有其他補助計畫(如：公

路公共運輸系列計畫)，可採結合既有計

畫之加碼補助做法，建議研究團隊研擬本

要點草案時納入考量。 

感謝委員建議，為避免衍
生重複補助之疑慮，建議
回歸中央既有其他補助計

畫(如：公路公共運輸系列
計畫)加碼為宜。 

同意 

二、逢甲大學運輸與物流學系林教授良泰(書面意見) 

1. 有關本要點草案，可考量參考以下意見： 

(1) 鼓勵地方整合相關補助資源，例如：

行人交通安全設施條例之「行人友善

區」(含醫療院所、學校、機關、大眾

運輸場站(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地方

創生(國家發展委員會)，公運計畫(交

通部公共運輸及監理司、公路局)及

ITS(交通部交通科技及資訊司)等補

助計畫。 

(2) 以分級、分區方式給予「先行者」較

大的獎勵機制。 

(3) 以「獎勵」代替「管制」的論述納入

要點，並融入「包容、永續、善盡社

會責任(ESG)」等觀念。 

感謝委員建議，說明如下： 

(1) 已鼓勵未來地方政

府推動應跨機關溝

通合作，結合既有政

策及整合相關補助

資源，相關建議已納

入報告書附錄之「地

方政府低碳交通區

推動指引」。 

(2) 低碳交通區目前仍

在短期初步推動階

段，較難以分級、分

區方式給予「先行

者」較大的獎勵。建

議未來可視地方政

府實際推動情形再

研議相關獎勵機制

之可行性。 

(3) 為避免地方政府未

來推動僅採獎勵措

施，而無抑制高排碳

運具使用之積極作

為，本要點草案建議

地方政府提案之低

碳交通區試辦計畫

應綜合考量欲實施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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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審查意見 

場域之區域特性，規

劃綠運輸環境營造、

鼓勵綠運輸使用及

公民溝通等措施，並

應規劃抑制高排碳

運具使用。此外，為

融入「包容、永續、

善 盡 社 會 責 任

(ESG)」等觀念，本要

點草案已建議將「受

影響族群公正轉型

措施」納入補助項

目，並建議園區型低

碳交通區可結合企

業 ESG 推動。 

2. 有關低碳交通區指引，可考量參考以下意

見： 

(1) 由下而上建立共識(地方政府、公民

溝通、地方企業等建立公私部門協力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PPP) 機

制)。 

(2) 建立目標(2050 淨零)、標的、策略、

行動方案及主、協辦機關，並以「淨

零碳排、人車安全、綠色運具、永續

發展」等面向構建 KPI。 

(3) 宜包含人力、財源、時間等外部影響

因子的限制。 

(4) 指引範例宜以潛在示範區(例：六都、

蘭嶼等)分類擬定 2~4 個範例，以利

地方政府參考。 

(5) 低碳交通區示範之申請，可考量鼓勵

地方政府向在地之區域運輸發展研

究中心諮詢並建立輔助機制。 

(6) 可考量觀光地區優先導入停車管理

之電動車獎勵停車費之機制。 

感謝委員建議，說明如下： 

(1) 本計畫已建議低碳

交通區推動過程之

公民溝通宜應盡可

能尋求第三方單位

協助，爭取民眾支持

度，並可與企業合

作，建立共同合作機

制，提升綜效，相關

內容已納入報告書

附錄之「地方政府低

碳交通區推動指

引」。 

(2) 考量各地方民情及

交通環境差異，且低

碳交通區目前仍在

短期初步推動階段，

本計畫建議地方政

府得依其政策目標

及環境特性因地制

宜制定實施效益評

估指標，如減少「減

少運輸溫室氣體排

放」及「鼓勵及促進

使用綠運輸」等，並

提出低碳交通區之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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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目標及措施建

議，相關內容已納入

報告書附錄之「地方

政府低碳交通區推

動指引」。 

(3) 已於報告書第4章建

議地方政府因應不

同人力、財源及時

間，可採行之彈性調

整作法。 

(4) 為儘可能有助於各

地方政府參考應用，

亦避免衍生爭議，本

計畫係考量較具通

案性之情境，編寫都

會型、景區型及園區

型低碳交通區之範

例，納入報告書附錄

之「補助申請工作計

畫書報告與簡報範

例」，並於報告書附

錄之「地方政府低碳

交通區推動指引」，

就不同類型低碳交

通區之選擇場域、規

劃內容及配套措施

等提出建議，供地方

政府未來推動參考。 

(5) 已納入報告書附錄

之「地方政府低碳交

通區推動指引」。 

(6) 已納入報告書附錄

之「地方政府低碳交

通區推動指引」。 

三、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范建得教授（含書面意見） 

1. 關於期中報告初稿第 1 章，溫室氣體之管

制在學理上是延續自空污管理，但有國際

及國家之應盡義務，故此，我國的推動可

以大幅借鑒外國融合溫室氣體管理於空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第 1

年期已有對低碳交通區提
出相關法制建設路徑及推
動期程之建議，由於溫室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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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管制架構之經驗，尤其法制調整部分。

此部分涉及人民權利義務及地方自治範

圍，建議提出法制建設路徑及推動期程。

現今公眾溝通已成為常態，而目前的重點

似應放在如何於課責的法制基礎上給予

人民誘因；其中，公正轉型之財務來源應

特別重視。 

氣體及空氣污染管制相關
法規為環境部主管，而目
前國內部分地方政府已制
定淨零相關自治條例納入
低碳交通區，且亦有制定
相關罰鍰規定，係屬地方
政府之自治事項，故有關
課責之法制基礎、提供誘
因及公正轉型之財源，仍
宜由地方政府依權責規
劃，中央適時提供協助及

建議。 

2. 關於期中報告初稿第 2 章，效益評估包括

減少碳排成效，請說明盤查與評估的方式

為何？政策的永續性如何？又效益評估

指標建議扣合對於淨零的具體貢獻；循序

漸進階段之法制推動不如預期時，有無備

位規劃(第 2-17 頁)？低碳交通區之推動

內容宜保持彈性(第 2-18 頁)，例如：電動

車政策及儲能的成熟度。 

感謝委員建議，針對各點
意見回復如下： 

(1) 運輸部門溫室氣體

排放組成以公路運

輸占 9 成之排放，其

中公路運輸排放中

又私人汽機車占大

宗，約占 6 成，故減

少私人汽機車之使

用可有效降低運輸

部門溫室氣體排放。

爰此，低碳交通區之

減碳成效可透過汽

機車交通量之變化

進行估算，結合相關

參數推估低碳交通

區之運輸溫室氣體

排放變化。請參閱本

計畫第1年期報告書

第 6 章。 

(2) 在政策永續性方面，

本計畫第1年期已有

參考環境部低碳永

續家園評等推動計

畫評估指標及地方

自願檢視報告(volu-

ntary local review, 

VLR)之聯合國 17項

永續發展目標(Susta

-inable Development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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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a l s ,  SD Gs )指

標，建議地方政府以

範圍內電動車占比

做為效益評估指標，

亦可扣合對於推動

淨零的具體貢獻。請

參閱本計畫第1年期

報告書第 6 章。 

(3) 目前國內部分地方

政府已於淨零相關

自治條例納入低碳

交通區相關法規，限

制或禁止特定車輛

行駛於低碳交通區，

係為地方制度法授

予地方政府自治的

權力。若法制推動不

如預期時，建議地方

政府以營造綠運輸

環境及鼓勵使用綠

運輸為政策推動主

軸，並聚焦於公民溝

通，以提升民眾支持

度，爭取民意代表支

持法制推動。 

(4) 已於報告書第9章建

議地方政府推動低

碳交通區宜配合中

央運具電動化政策

及相關科學技術之

發展情形滾動調整

並保持彈性。 

3. 關於期中報告初稿第 4 章，推動原則是否

涉及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管理相關法規，以

及公寓大廈管理規範之因應，請釐清，並

考慮安排必要的跨部會溝通(第 4-4 頁)。 

感謝委員提醒，推動原則

未涉及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管理法規及公寓大廈管理
規範，且目前國內部分地
方政府於淨零相關自治條
例納入低碳交通區之規定
亦未涉及都市土地使用分
區管理及公寓大廈管理規

同意 



 

附 6-8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供意見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範。另外，有關電動車推動
涉及公寓大廈管理規範部
分，內政部已完成擬具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函報行政院審
議，併予敘明。 

4. 關於期中報告初稿第 5 章，外國籌措財源

之經驗，如英國及韓國，是否可以同步介

紹其相關之中央與地方法規環境(第 5-1

至 5-3 頁)；第 5-9 頁以下的法規缺口並不

明確，請補充。第 5.3.1 小節有關財源規

劃部分，似乎僅側重國家預算，但規費部

分是否可以推估？第 5.3.2 小節的法制規

劃建議似乎只有方向尚無具體內容。 

本計畫第 1 年期之研究成
果已回顧國外類似案例之
法規架構，英國係由中央
法規授予地方政府執行溫
室氣體及空氣污染之管

制，並由地方政府訂定地
方低排放區之法規，包含
管制標準、收費標準及收
入應用等；韓國則由中央
法規訂定，地方政府執行；
請參閱本計畫第 1 年期報
告書第 2 章。本計畫已於
報告書第 5 章補充法規缺
口及法制規劃相關內容及
建議，其中地方政府成立
因應氣候變遷相關基金部
分，具體內容已有地方自
治法規可參考，如《臺北市

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
另規費(汽燃費)基於其徵
收目的，於低碳交通區之
推動應無法將其納為財源
之一，已刪除。 

同意 

5. 關於期中報告初稿第 6 章，雖補助存在於

中央與地方之間，然定義與審查方式及標

準宜儘可能的透明客觀，以銜接國家淨零

政策目標並利於公眾檢視及施政績效之

管考。必要時，建議在本要點草案中增加

一些授權作業的規則，並可參考過去經濟

部能源署補助地方政府設置再生能源辦

公室的模式辦理。 

感謝委員建議，本要點草
案已訂定客觀之審查原則
及評比標準，並授權儘量
由地方政府自主規劃試辦
低碳交通區，已納入報告
書第 7 章及附錄之「交通
部補助地方政府試辦低碳

交通區作業要點(草案)」；
另考量中央資源有限，且
低碳交通區尚在短期試辦
階段，故建議待觀察各地
方實際推動情形後，再行
研議補助地方政府成立辦
公室推動之可行性。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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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供意見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四、環境部大氣環境司張順欽司長（含書面意見） 

1. 關於期中報告初稿第 2 章，低碳交通之
成效評估，建議增加較嚴謹之學術文獻。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第 2

章有關低碳交通區之成效
評估部分係基於本計畫第
1 年期研析國內外文獻之
結果，包含國內外政府公
開資料及學術單位或專業
機構撰擬之研究報告等，
請參閱本計畫第 1 年期報
告書第 2 章及第 6 章。 

同意 

2. 在低碳交通區配套方面： 

(1) 建請說明低碳車輛及高排碳車輛之

定義。 

(2) 建請說明成效評估之執行方式，人力

及經費部分應有估算。 

(3) 建議低碳交通區之分期推動規劃於

初期納入停車費差異化，例如：劃定

某個區域，燃油車停車費加倍而電動

車減半或免費，透過不同方法營造友

善電動車環境。 

感謝委員建議，說明如下： 

(1) 依《氣候變遷因應

法》規定，環境部刻

正研議新車溫室氣

體效能標準，在環境

部尚未發布標準前，

建議地方政府可參

考經濟部《車輛容許

耗用能源標準及檢

查管理辦法》之能效

標準，因地制宜定義

低碳交通區之低碳

車輛及高排碳車輛。

尤其各地方民情及

電動車接受及普及

程度不同，本計畫建

議仍應保留由地方

政府自行定義之彈

性，並建議地方政府

研議過程適時進行

公民溝通，參考公眾

意見。 

(2) 有關成效評估之人

力及經費估算，已於

報告書第 3 章說明。 

(3) 已納入報告書附錄

之「地方政府低碳交

通區推動指引」。 

同意 

3. 低碳交通區宜有更明確之定義，針對國人

交通工具之習慣，應如何定義低碳交通
本計畫低碳交通區之定義
乃參考國外類似案例之實
施經驗及考量國內民情，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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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供意見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區。 因而以「鼓勵及促進民眾
進出該區域使用公共運
具、步行、自行車及電動車
等綠運輸」為優先，「限制
或禁止高排碳或低能源效
率車輛進入」在後，低碳交
通區宜先行營造良好綠運
輸使用環境，促使民眾自
主使用綠運輸後，再研議
車輛管制方式，以加速改
變運具選擇行為。 

4. 國人使用交通工具與國外經驗差異，應如

何有效借鏡國外經驗。 

借鏡國外實施經驗，除透
過改善綠運輸使用環境及
提供相關優惠補貼等誘因
外，亦可透過增加私人運
具使用成本，以推拉並進
之方式影響民眾運具使用
行為。 

同意 

5. 建議探討對於推動低碳交通之困境，以利

於因勢利導。 

本計畫第 1 年期已蒐研國
內推動低碳交通相關案例
及遭遇之困境，建議宜鼓
勵先於管制，減緩對商家
或公眾之影響；請參閱本
計畫第 1 年期報告書第 2

章。 

同意 

6. 期中報告初稿第 3 章表 3.2-1 中，是否這
些執行措施採行後，就能有效推動低碳
交通區。 

表 3.2-1 係本計畫參考國
外案例實施經驗，研提國
內推動低碳交通區之重要
工作項目，然有效推動之
關鍵仍仰賴地方政府實際
之規劃及執行力，以及與
利害關係人溝通協調結
果。 

同意 

7. 期中報告初稿第 3 章圖 3.2-1 重要工作推

動期程，是否有其他外在因素會造成推動

障礙。 

低碳交通區重要工作之推
動期程視地方政府之規劃
內容，可能受公民溝通結

果、民眾政策支持度、設施
建置期程等因素影響，其
中推動關鍵仍為與利害關
係人之溝通，提升民眾支
持度有助於低碳交通區推
動，已於報告書第 3 章補
充相關說明。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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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供意見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8. 地方編制普遍不足，短期人力或新增業

務，建議採用外包辦理為宜。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報告
書第 4 章補充說明。 同意 

9. 期中報告初稿第 4 章表 4.2-1「管制對象

以高碳排為主」，執行上可能勞師動眾，

建議再檢討如何減輕業務負擔。 

感謝委員建議，低碳交通
區之試辦推動以營造綠運
輸環境、鼓勵綠運輸使用
等措施為優先，本計畫建
議地方政府在中長期階段
再評估考量實施車輛管制
之可行性，已納入報告書
附錄之「地方政府低碳交

通區推動指引」。 

同意 

10. 第二期空氣污染防制方案全盤掌握車輛

及機具，並非推動低碳交通，不能做為低

碳交通財務來源。 

感謝委員建議，已刪除。 

同意 

11. 低碳交通區推動所需經費龐大，以現有財

務收入恐難支應，需妥為評估新增財源或

檢討營運模式。 

感謝委員建議，低碳交通
區之推動涵蓋面向甚廣，
本計畫盤點國內資源後，
多有中央相關補助經費支
應，故建議地方政府推動
低碳交通區宜整合中央與
地方既有政策及資源，避
免重複投入，以創造政策

綜效。考量各地方政府人
力及財力條件不同，本計
畫亦於報告書第 4 章提出
地方政府可因應不同人力
與財力情形下之彈性調整
方式，並於第 5 章提出推
動財源與法制規劃建議，
做為地方政府推動參考。 

同意 

五、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張淑娟局長(書面意見) 

1. 期中報告初稿第 6-4 頁作業要點補助項

目，如人本交通環境，依內政部國土管理

署都市人本交通道路規劃設計手冊，有完

整改善項目，然本計畫只補助步行及自行

車環境，恐無法達到人本交通環境。考量

其他項目過於狹隘或明確，並不利於後續

計畫的推動，建議應比照內政部國土管理

署整體考量。 

感謝委員建議，低碳交通
區之推動涵蓋面向甚廣，
本計畫盤點國內資源後，
多有中央相關補助經費支

應(如內政部永續提升人
行安全計畫(113-116 年))，
故建議地方政府推動低碳
交通區宜整合中央與地方
既有政策及資源，避免重
複投入，以創造政策綜效。
本要點草案之補助項目係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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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供意見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經前述國內資源盤點、研
析低碳交通區在短期試辦
階段可能的經費缺口，提
出適合的補助項目，並保
留彈性由地方政府視規劃
需求提案申請，請參見報
告書第 7 章及附錄之「交
通部補助地方政府試辦低
碳交通區作業要點 (草
案)」。 

2. 期中報告初稿第 3-9 頁人力部分，因地方

政府人力不足，然推動低碳交通區需要投

入許多人力溝通、規劃及推展。建議以補

助成立專案辦公室方式推動，以提升地方

政府參與意願。 

感謝委員建議，考量中央

資源有限，且低碳交通區
尚在短期試辦階段，故建
議待觀察各地方實際推動
情形後，再行研議補助地
方政府成立辦公室推動之
可行性。 

同意 

3. 期中報告初稿第 3-4 頁低碳交通區是生

活習慣的改變，但只改變運具選擇行為。

淨零效果僅是部分，要提高民眾參與意

願，需配合食衣住行、充電樁、資源回收、

綠電(太陽能)等，讓民眾有收入，而非純

粹被限制運具的選擇，才能降低阻力。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建

議低碳交通區之推動應優

先營造綠運輸環境及鼓勵

綠運輸使用，從環境改變

逐漸影響民眾日常習慣，

並配合中央政策及十二項

關鍵戰略，如環境部之淨

零綠生活，從食衣住行育

樂等面向，提升民眾參與

意願，促使民眾行為改變，

進而降低阻力。 

同意 

4. 期中報告初稿第 4-3 頁補助款比照公共

充電樁設置之補助比例，建議可參考公路

公共運輸系列計畫之補助比例。本計畫之

實施對於地方政府效益及負擔權衡下，恐

誘因不足，建議應提高補助比例並獎勵先

行者補助至 100%。 

感謝委員建議，本要點草
案之補助比例已參考「交
通部公路局公共充電樁設
置補助作業要點」，並依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補助辦法」，提出分級
分區補助比例之建議。另

低碳交通區目前仍在短期
初步推動階段，較難給予
「先行者」較大的獎勵。建
議未來可視地方政府實際
推動情形再研議相關獎勵
機制之可行性。 

同意 

六、交通部公共運輸及監理司(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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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供意見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1. 「中央補助地方政府示範推廣低碳交通

區之補助作業要點草案」及「我國地方政

府低碳交通區推動指引」建議臚列中央部

會、地方政府個別分工執行事項，推動機

制以循序漸進方式達成低碳交通區之目

標，規劃過程即應邀請地方政府共同參

與，俾利規劃務實可據以推動之機制與制

度，俟運研所有完整規劃與溝通，未來執

行機關才會接手辦理補助示範計畫，促使

地方政府推動執行。 

1. 本計畫研擬「交通部
補助低碳交通區試辦
作業要點(草案)」及
「地方政府低碳交通
區推動指引」之過程
皆持續與地方政府溝
通，徵詢意見，以期共
同完善低碳交通區之
推動機制與制度。有
關中央部會、地方政
府個別分工執行事

項，宜由交通部依實
務情形卓處。 

2. 另本計畫屬政策研究
性質，已完成規劃務
實可據以推動之機制
與制度，包含「交通部
補助低碳交通區試辦
作業要點(草案)」及
「地方政府低碳交通
區推動指引」。然後續
執行機關在推動過程
因應實務情形衍生之
調整規劃及與地方政

府之進一步溝通，應
由執行機關在本研究
完成後依法定權責辦
理。 

同意 

3. 目前草擬之「交通部補助低碳交通區作業

要點」及「低碳交通區示範推廣補助計畫

書」內容太廣泛，依據與地方政府 7/23 的

討論會議，地方政府並不瞭解低碳交通區

可以怎麼推動執行，建議運研所可參考國

外作法(如以英國牛津、荷蘭阿姆斯特丹、

高雄哈瑪星等案例)，歸納出符合我國國

情、明確可執行的低碳交通區構想、推動

作法及制度，包括提出預期要達到的目

標、所產生的效益，及如何達成目標的推

動作法。 

本計畫已蒐研國際低碳交
通區相關案例，研提符合
我國國情之都會型、景區
型及園區型低碳交通區構
想及推動作法等，完成「地
方政府低碳交通區推動指
引」，並邀集地方政府於
113 年 10 月 29 日、10 月

30 日及 11 月 1 日召開北、
中、南研究成果應用交流
會，介紹低碳交通區之規
劃內容建議，提供地方政
府參考應用。 

同意 

4. 作業要點的補助項目要能對應前揭的推

動目標，建議敘明如何達到目標的相關手
低碳交通區在短期試辦階
段以鼓勵綠運輸使用為優
先，本計畫已將綠運輸活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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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段，研析補助項目之做法及目標，引導地

方政府對低碳交通區有具體明確的執行

方向。 

動納入補助項目，並研提
相關之規劃內容、配套措
施及成效評估指標等建議
納入「地方政府低碳交通
區推動指引」，以引導地方
政府對低碳交通區有具體
明確的執行方向。 

5. 建議調整補助項目及增加各補助項目金

額上限：目前補助項目過多，建議可參考

國內有意願提出低碳交通區縣市政府(如

新北市提出八里低碳交通區)之意見，調

整補助項目並提供各補助項目之金額上

限（7/23 座談會新竹縣與屏東縣亦有提及

意見），使地方政府能有具體補助內容及

金額據以規劃，中央執行補助單位有依據

可以補助。 

本要點草案已調整補助項
目及各項目之補助金額上
限，並依低碳交通區類型
提供不同補助項目與金額

上限，詳見報告書第 7 章
及附錄之「交通部補助低
碳交通區試辦作業要點
(草案)」。 

同意 

6. 低碳交通區補助作業要點草案其他詳細

建議如下： 

(1) 補助作業要點應納入審查機制：地方

政府向本部相關單位提案後，應有相

關審查機制，包括提供審查內容、審

查權重配分及通過審查條件(如總分

超過 80 分以上)；審查成員之組成及

數量之建議(如經濟部、環境部、專家

學者等)，以利未來執行單位據以審

查。 

(2) 低碳交通區如何申請，申請區域範

圍、限制車種定義、申請補助項目都

是地方政府在說明會時提出的疑問：

請運研所及研究團隊將地方政府疑

義納入修正補助要點中，以利未來實

務執行。 

(3) 地方政府要在計畫書中說明目前現

況外，建議增加如何管理低碳交通區

及將達成的效益目標之說明：請地方

政府說明規劃區之大眾運輸目標現

況外，應說明如何管理達成減少高碳

排、低能源效率車輛，並設置低碳交

通區整體達成之效益目標，例如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效益、區域然減少燃油

汽機車數量或公共運輸涵蓋率等。 

各點建議處理情形說明如
下： 

(1) 本要點草案已補充

審查原則、作業程序

及評比標準，包含審

查內容、審查權重配

分及通過審查條件、

審查成員之組成等，

機制、評比項目、審

查通過條件及審查

委員組成等，詳見報

告書第7章及附錄之

「交通部補助低碳

交通區試辦作業要

點(草案)」。另關於

審查成員數量，政府

機關單位代表通常

只有 1 名，專家學者

部分宜由執行機關

未來視實務需要延

聘，以保留彈性。 

(2) 本計畫已參考地方

政府意見並與貴司

討論後，修正完成

「交通部補助低碳

交通區試辦作業要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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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供意見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4) 本計畫在期末會提出 3 套不同類型

之補助工作計畫書範例，建議可徵詢

有興趣提案的地方政府之提案內容，

預計在 113 年 9 月辦理意見徵詢，

113 年 10 月辦理成果應用交流會，

應邀請地方政府共同參與，並與地方

政府達成共識，務實可據以推動之機

制與制度，以利未來依規劃成果推動

辦理。 

點(草案)」，將有助

於地方政府提出補

助申請。至區域範圍

及限制車種定義，國

外各城市作法不盡

相同，宜由地方政府

因地制宜規劃符合

在地特性之低碳交

通區。 

(3) 本計畫已與貴司討

論，納入相關建議，

修正完成「交通部補

助低碳交通區試辦

作業要點(草案)」，

包含低碳交通區試

辦計畫提案與核定

原則及低碳交通區

試辦補助計畫書要

項，將有助於地方政

府編寫計畫書，說明

低碳交通區管理及

目標。另本計畫亦完

成計畫書範例，詳見

報告書第8章及附錄

之「補助申請工作計

畫書報告與簡報範

例」，提供地方政府

參考。 

(4) 本計畫係依第1年期

蒐整專家學者與本

期蒐集地方政府之

意見，並參採地方政

府推動場域構想及

內容，進而收斂為 3

套不同場域類型，研

提都會型、景區型及

園區型之工作計畫

書範例，以適用不同

地方之場域構想，未

來地方政府得據以

研提工作計畫書。惟

3 套範例係為通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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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供意見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之考量，各地環境特

性與政策目標仍有

些微差異，除參考工

作計畫書範例外，亦

需因地制宜調整，以

符合地方環境特性，

進而推動低碳交通

區。 

七、交通部公路局 

1. 建請團隊補充說明低碳交通區與環境部
空維區之差異。 

環境部推動之空氣品質維
護區係以減少空氣污染物

排放為實施目的，管制大
型柴油車輛，進而促進車
輛定檢；低碳交通區則以
減少運輸溫室氣體排放為
實施目的，且涉及私人運
具之使用行為改變，故兩
者於實施目的、影響群體
及配套措施上略有差異。 

同意 

2. 本要點草案針對同一補助項目不得重複
接受中央補助，建議若補助項目已有中
央相關既有計畫補助，是否先予以排除。 

本要點草案已排除中央既
有計畫之補助項目。 同意 

3. 本要點草案工作計畫書之「近 5 年綠運

輸使用發展情形」，建議可將交通部「民
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納入考量，請
地方政府說明。 

已納入報告書附錄之「補

助申請工作計畫書報告與
簡報範例」。 

同意 

八、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1. 建議針對優先推動之地方政府提高補助
比例。 

本要點草案之補助比例係
參考「交通部公路局公共
充電樁設置補助作業要
點」，並依「中央對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
提出分級分區補助比例之
建議。另低碳交通區目前
仍在短期初步推動階段，
較難對優先推動之地方政

府提高補助獎勵。建議未
來可視地方政府實際推動
情形再研議相關獎勵機制
之可行性。 

同意 

2. 地方政府現況編制人力有限，建議本要
點草案之補助項目可納入聘用人力，以
推動低碳交通區之相關業務。 

考量地方政府現況編制人
力有限，已於報告書第 4

章建議地方政府可委託專
同意 



 

附 6-17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供意見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業機構執行，所需經費本
要點草案已保留地方政府
可搭配提案申請之彈性。 

3. 建議團隊補充說明公正轉型措施之補助
項目細項並希望提供更多配套。 

本要點草案已補充說明公
正轉型措施之補助工作項
目，詳見報告書附錄之「交
通部補助低碳交通區試辦
作業要點(草案)」。另本計
畫亦研提公正轉型之相關
配套措施，詳見報告書附
錄之「地方政府低碳交通

區推動指引」，提供未來地
方政府推動參考。 

同意 

4. 本要點草案補助項目細項中，請團隊提
供「鼓勵企業提供員工綠運輸使用津貼」
之誘因機制。 

本要點草案已調整為園區
型低碳交通區補助項目
「綠運輸活動」中補助地
方政府執行「獎勵員工綠
運輸通勤占比高之企業」，
以強化企業參與誘因。該
作法係參考高雄市《淨零
城市發展自治條例》第 17

條規定略以「員工搭乘大
眾運輸系統之搭乘人數達
一定比例以上者，得給予

獎勵」，並參考臺北市「內
科交通綠運輸結合ESG推
廣計畫」，鼓勵地方政府結
合企業ESG推動低碳交通
區，故於本要點草案補助
地方政府獎勵關注員工綠
運輸通勤之企業。 

同意 

5. 目前申請電動機車相關補助件數遞減，
是否能提供其他誘因以供參考。 

除提供電動運具購車補助
外，建議可評估調整燃油
運具及電動運具停車費率
之可行性，透過增加燃油
運具使用成本，提升民眾

使用電動運具之意願。 

同意 

九、臺中市政府交通局（書面意見） 

有關期中報告初稿表 2.3-3低碳交通區綠運輸
環境評估指標部分，建議可較明確列出各評估
指標數值，較利該評估區域可作為低碳交通區
之參考。 

綠運輸環境營造評估指標
將依各地環境及民眾運具
使用習慣而有不同之標
準，故較難給予一全國適
用之綠運輸環境門檻值或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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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範圍區間。建議由地方政
府因地制宜規劃評估，以
及參考本計畫研擬之地方
政府低碳交通區推動指
引，評估合適之試辦場域。 

十、臺南市政府交通局（書面意見） 

1. 期中報告初稿第 3.2.1 小節資源需求部
分，業依各項重要工作項目已預估政府
部門所需人力(表 3.2-1)，如係指機關為
辦理上開工作項目尚需額外增加內部人
力者，考量現況地方政府尚難增編人事

費用，建議於本要點草案之補助項目內，
增列補助執行專案之人事費用。 

考量地方政府現況編制人
力有限，已於報告書第 4

章建議地方政府可委託專
業機構執行，所需經費本
要點草案已保留地方政府

可搭配提案申請之彈性。 

同意 

2. 期中報告初稿第四章，檢視地方政府人
力及預算條件，研提因應地方資源不同
之重要工作彈性調整原則與作法。依報
告書內容，本次研擬之推動指引似專為
地方政府提供後續推動方式之程序。但
如以地方政府轄內中央機關轄管之國家
風景區、國家公園、科學園區、產業園區
等區域，採與地方政府合作共同推動優
先示範(試辦)區，應更能顯現政府推動淨
零轉型相關政策之決心；另因公正轉型、
公民溝通宣導均為推動「低碳交通區」之

重要工作項目，如以民間團體自行提案
方式劃設「低碳交通區」應更具成效。故
建議於報告中增加中央機關、民間團體
為推動「低碳交通區」主體之相關指引。 

考量地方政府轄內中央機
關轄管之國家風景區、國
家公園、科學園區、產業園
區等區域之聯外交通係由
地方政府管理，仍宜由地
方政府主導推動低碳交通
區，以建立及完善相關配
套措施。此外，低碳交通區
之推動涵蓋公共運輸、人
本交通及運具電動化等面
向，需整合各機關之資源

與計畫，並跨單位溝通協
商，涉及地方交通治理之
公權力，建議仍由地方政
府統籌規劃為宜。 

同意 

3. 期中報告初稿第五章國內資源盤點，經
規劃單位盤點目前低碳交通區相關工作
之補助辦法與計畫(表 5.1-1)，未見與「公
共自行車」、「共享運具」之相關補助項
目，建議於本要點草案之補助項目(表
6.1-2)「公共運輸環境」或「發展與推動
綠運輸」項下，增列補助建置及營運公共
自行車系統之相關費用。 

查 TPASS 通勤月票已將
公共自行車納入補助範
疇。另「共享運具」非屬大
眾運輸，經濟部為推動電
動機車產業發展，已有補
助共享電動機車業者。 

同意 

4. 期中報告初稿第 6-11 頁，有關將於期末
報告階段，訂定不同類型申請補助工作
計畫書範例提供地方政府參考，建議於
報告中一併增加由民間提案之相關書
表，與地方政府受理後之審查作業程序。 

考量低碳交通區之推動涵
蓋公共運輸、人本交通及
運具電動化等面向，需整
合各機關之資源與計畫，
並跨單位溝通協商，涉及
地方交通治理之公權力，
建議仍由地方政府統籌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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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劃為宜。 

十一、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書面意見) 

1. 本市曾舉辦生態交通全球盛典活動，讓
民眾實際體會生態交通的優點及享受綠
色運輸的便利，並進而影響其未來運具
選擇行為，以減少私人運具使用，惟是類
活動效益尚無法於短時間內呈現明顯效
益，應長期推動並潛移默化民眾使用運
具行為、習慣為最終目標，爰建議 p6-3

要點執行期間應明訂補助年限以 5 年之
期程為下限，俾利地方政府持續串連點、

線、面之綠色交通脈絡。 

本要點草案補助補助期間
為 114-115 年，實際執行
做法將由交通部依權責調
整。 

同意 

2. 本局前已於本要點(草案)意見交流座談
會上表示低碳交通區推動成敗關鍵最終
仍與土地使用分區、利用強度等相關，且
提升民眾使用綠運輸意願之配套措施，
多數建立在票價或運具補貼等優惠機
制，長期推動恐造成政府財政上一定負
擔，爰仍再次建議研究單位先行為地方
政府盤點轄內可作為低碳交通區之先行
示範區域，俾為地方政府後續推動時之
行動依據，並減少調查作業程序。 

本計畫經費及時間有限，
為地方政府盤點轄內可作
為低碳交通區之先行示範
區域不在本計畫工作範
圍。且低碳交通區屬地方
自治事項，地方政府熟悉
當地民眾生活及交通環境
等事務，宜由地方政府自
行評估試辦場域。本計畫
蒐研國際案例，已完成地
方政府低碳交通區推動指
引，地方政府可參考應用

選擇合適之試辦場域。 

同意 

十二、本所運輸能源及環境組 

1. 期中報告初稿目錄，第 iii 頁，「6.2 補助
申請工作計畫書研擬」應修正為「6.2 補
助申請工作計畫書格式研擬」，避免與後
續研擬工作計畫書範例產生混淆。 

已修正報告書之目錄。 

同意 

2. 期中報告初稿第 2章回顧第一年期成果，
在報告呈現上發揮承先啟後的效果，然
建議應配合各國案例最新發展情形進行
更新內容。此外，第一年召開期末審查會
議時，亦有委員提及部分案例未蒐集到
相關資訊(如：效益評估的經費來源項

目)，建議於第二年持續嘗試蒐集第一年
未蒐集到的資訊，納入期末報告。 

報告書第 2 章已依最新發
展情形更新國內地方自治
條例，部分案例之經費來
源等仍未蒐集到相關資
訊。 

同意 

3. 期中報告初稿表 2.2-1，有關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淨零相關自治條例，部分內容
有誤，如嘉義市之自治條例名稱應刪除
(草案)；請通盤檢視修正。 

已於報告書修正表 2.2-

1。 
同意 

4. 期中報告初稿第 3.1 節，第 3-4 頁及第 3- 已於報告書第 3.1 節補充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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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頁，有關低碳交通區重要工作項目─實
施後成效評估，建議補充說明辦理成效
評估需進行的相關工作，如交通流量及
特性調查。 

說明。 

5. 期中報告初稿第 3.2 節，有關重點工作項
目預估政府部門人力部分，考量政府機
關業務委外，多為世界各國政府再造發
展的重要策略工具之一。為貫徹員額精
簡，有效控制人事費，目前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仍積極推動業務委外相關政策，
爰建議可在政府部門人力部分補充委外

作法提供地方政府參考。 

已於報告書第 3.2 節補充
說明。 

同意 

6. 期中報告初稿第 3.2.2 小節，關於重點工
作之推動優先規劃，建議補充說明實施
前現況調查與實施規劃之優先性。 

已於報告書第3.2.2節補充
說明。 同意 

7. 期中報告初稿第 4.2 節，有關低碳交通區
重要工作調整原則與作法，主要係依第
一年期研究成果所提設置原則建議，以
及地方人力與預算額度情境，研提調整
建議。然低碳交通區短、中、長期的推動
重點不同，應該也會有不同的調整原則
與作法來因應，爰建議進一步依第一年
期研究成果所提低碳交通區分期推動建
議，針對短、中、長期研擬搭配的重要工

作彈性調整原則及作法。 

已於報告書第 4.2.2 小節
補充說明。 

同意 

8. 期中報告初稿第 5.1 節，第 5-1 頁，有關
英國倫敦之經費來源含有廣告收入及第
三方贊助部分，請補充說明。 

英國倫敦案例以廣告收入
及第三方贊助做為經費來
源係指市內交通相關建設
有部分經費來自於其他團
體，如倫敦市之公共自行
車 租 賃 系 統 Santander 

Cycles由Santander集團贊
助。惟考量第三方來源等
收入投入公部門相關建設
涉及相關法律規範，且非
國內推動低碳交通區之穩

定財源，較不符合國內情
形，故刪除相關論述。 

同意 

9. 期中報告初稿第 5.1 節，有關潛在財源需
釐清部分，說明如下： 

(1) 第 5-5 頁至第 5-7 頁提及「第二期空

污防制方案策略(113 年至 116 年)」，

然各機關(構)於「第二期空污防制方

已修正報告書第 5.1 節，移

除「第二期空污防制方案

策略(113 年至 116 年)」、 

「汽車燃料使用費」及「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 

同意 



 

附 6-21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供意見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案策略(113 年至 116 年)」預計編列

之經費係用於各機關(構)「第二期空

污防制方案策略(113 年至 116 年)」

所列推動工作，無法改用於低碳交通

區，請釐清。 

(2) 第 5-8 頁提及交通部「汽車燃料使用

費」，然依公路法第 27 條，「汽車

燃料使用費」係公路養護、修建及安

全管理所需經費，無法作為低碳交通

區之財源，請釐清。 

(3) 第 5-8 頁至第 5-9 頁提及內政部「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綠能建設(特別預

算)」、「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

設(特別預算)」，然特別預算依法有

其限制，不宜納入潛在財源，請修正。 

10. 期中報告初稿第 5.2 節有關法規缺口部
分，請就「臺北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
例」成立臺北市氣候轉型基金一節，檢視
其他地方政府是否有類似作法，並於第
5.3節建議其他地方政府可參考臺北市做
法，透由法制規劃建立自主財源，以利推
動低碳交通區。 

已於報告書第 5 章補充說
明。 

同意 

11. 前述期中報告初稿第 5.1 節潛在財源疑

義釐清後，應一併修正第 5.3 節相關內
容。 

已修正報告書第 5.3 節。 

同意 

12. 期中報告初稿部分內容格式有誤，例如：
第 5-1 頁，參考文獻之註記；請通盤檢視
修正。 

已檢視修正。 

同意 

十三、主席結論 

1. 有關委員所提結合地方資源、交通寧靜
區或區分低碳交通區推動類型等相關建
議，請研究團隊研議納入本要點草案。 

遵照辦理，已納入本要點
草案，請參見報告書附錄
之「交通部補助地方政府
試辦低碳交通區作業要點
(草案)」。 

同意 

2. 針對本要點草案第 4 點訂定「地方政府

就同一補助項目不得重複接受中央相關
機關(構)補助略以，…」之規定，本要點
草案係採通案性之原則制定，考量地方
政府可能未申請中央其他既有相關補助
計畫，故於本要點草案保留較為廣泛之
補助項目供地方政府申請，然地方政府
於申請時仍需先行檢視其是否已申請中
央既有相關補助經費，不得重複申請補

遵照辦理，本要點草案已

補充附件之「未重複申請
及接受補助切結書」，請參
見報告書附錄之「交通部
補助地方政府試辦低碳交
通區作業要點(草案)」。 

同意 



 

附 6-22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供意見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助。 

3. 請研究團隊針對審查委員意見研議調整
本要點草案，保留本要點草案在通案性
及補助項目之廣泛性，供交通部後續調
整修正。 

遵照辦理，本要點草案後
續已與交通部討論調整修
正，請參見報告書附錄之
「交通部補助地方政府試
辦低碳交通區作業要點
(草案)」。 

同意 

4. 審查會議各委員及與會單位研提之口頭
及書面意見，請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整理「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且逐項說明回應辦理情形，並納入報告

之修正。 

遵照辦理。 

同意 

5. 本計畫經徵詢審查委員意見，期中審查
通過，後續請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依本所出版品印製相關規定撰寫
報告，於期中報告後納入每月工作會議
查核事項。 

遵照辦理。 

同意 

 



 

 

 

 

 

 

 

 

附錄 7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附 7-1 

附錄 7 低碳交通區推動機制之研究(2/2)-推動指引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 

□期中■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計畫名稱： MOTC-IOT-113-TFB002 

低碳交通區推動機制之研究(2/2)-推動指引 

執行單位：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供意見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一、交通部公共運輸及監理司林福山司長 

1. 研究團隊於本計畫執行期間蒐集國內

外相關案例，擬定「交通部補助低碳交

通區試辦作業要點（草案）」（以下簡

稱補助作業要點草案）及「地方政府低

碳交通區推動指引」（以下簡稱推動指

引），於期末報告初稿呈現具體成果，

對此予以肯定。 

感謝委員肯定。 

同意 

2. 基於 2050淨零排放目標，且配合中央
規劃於 2040 年達到電動運具市售比
100%，低碳交通區以區域內車輛的使
用限制及鼓勵使用綠運輸，可加速運
具電動化及無碳化，增加公共運輸之
使用，並使民眾提前感受低碳交通區
環境營造帶來之正面效益，故推動低
碳交通區係為 2040年前地方政府邁向
淨零路徑上的重要工作之一。 

敬悉。本計畫已完成「地方政府
低碳交通區推動指引」，提供地
方政府參考應用。 

同意 

3. 建議研究團隊評估調整期末報告架
構，可依序為：推動指引、補助作業要
點草案、工作申請計畫書格式與範例。

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已有制定自治條
例，宜先引導地方政府以推動指引做
為參考，掌握低碳交通區之推動方式
及分為都會型、景區型、園區型三類場
域之理念及定義，後續再敘述交通部
相關補助規範。 

感謝委員建議，已調整報告書架
構之第 6 章、第 7章及第 8章，
內容依序為推動指引、補助作業

要點草案、工作申請計畫書格式
與範例。 同意 



 

附 7-2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供意見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4. 期末報告初稿第八章地方政府低碳交
通區推動指引本文僅談及推動指引之
架構，詳細推動指引內容則置於附錄
五，建議研究團隊可摘錄附錄五部分
內容補充於第八章，並增加推動指引
之政策考量與論述，對地方政府在參
考指引做推動規劃時會有幫助，且可
充實本文內容。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報告書第 6

章補充內容。 

同意 

5. 建議研究團隊於推動指引本文補充說
明訂定三類場域之考量因素、地方政
府操作指引的程序等內容，包括不同

場域之限制及鼓勵的對象、利害關係
人、公正轉型措施等也會不一樣。 

感謝委員建議，已補充相關說
明，詳見報告書第 6章及附錄之
「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推動指

引」。 
同意 

二、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魏健宏教授（含書面意見） 

1. 期末報告初稿第 2-7 頁，建議初期試辦
以地方自治條例為法源，應為比較洽
當可行之設計，針對研究團隊之建議
予以肯定。 

感謝委員肯定。 

同意 

2. 期末報告初稿第 5-13 頁，表 5.2-3 右
下角格內文字「研議停車費率」建議修
正為「研究停車管理機制」。 

感謝委員建議，表 5.2-3 已於報
告書調整修正並刪除研議停車
費率之文字。 

同意 

3. 期末報告初稿第 8-7 頁，「7. 主管機
關…驗證」說明段落內容似未呈現「驗

證」內涵。 

該段敘述經查原文為「主管機關
計畫審查」，故刪除驗證之文字。 

同意 

4. 期末報告初稿第 6-12 頁表 6.3-2，財務
可行性於補助地方政府試辦低碳交通
區之重要性似乎較低，試辦計畫效益
妥適性之重要性似乎較高，此二項之
配分宜修正。 

感謝委員建議，經評估在低碳交
通區試辦階段，試辦計畫效益妥
適性有其重要性，尤其在公民溝
通方面有助於地方政府透過效
益的呈現，爭取民眾對政策的支
持，爰本計畫建議配分維持不
變。 

同意 

5. 期末報告初稿附錄五第 5-I頁目錄，建
議第伍章可將三類型場域改為小節呈

現，以清楚掌握整體架構。 

感謝委員建議，已調整報告書附
錄之「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推動

指引」。 
同意 

6. 期末報告初稿第附 5-32 頁，地方民意
代表對於低碳交通區推動之過程可能
有顯著影響力，且臺灣之國情文化等
可能異於國外案例，建議宜調整利害
關係人分類。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報告書附錄
之「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推動指
引」補充說明，建議視地方現況
與民情適當調整利害關係人分
類。例如：在多數縣市，地方村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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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供意見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里長及民意代表可能較適合歸
類在重點管理。 

7. 低碳交通區在短期內或試辦期間可能
不會呈現出顯著效益，建議推動指引
或未來地方政府申請之工作計畫書亦
應著墨政策之延續性，與利害關係人
達成持續推動的共識。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報告書附錄
之「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推動指
引」及「交通部補助地方政府試
辦低碳交通區作業要點(草案)」
建議地方政府應考量政策延續
性。 

同意 

三、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范建得教授（含書面意見） 

1. 期末報告初稿第附 5-1 頁起，目前的研
究成果較側重於財源的規劃，惟整體
而言目前地方政府推動指引部分內容
稍嫌太過原則性，解釋空間太大，不易
支持地方制度法的運作。 

感謝委員建議，考量各地方交通
環境差異，且地方政府各有其政
策做法，如《臺北市淨零排放管
理自治條例》劃定低碳交通區並
有相關罰則，而《高雄市淨零城
市發展自治條例》採獎勵或補助
智慧零碳交通區，均可配合地方
制度法運作，爰建議由地方政府
因地制宜規劃。 

同意 

2. 建議三類場域宜以分期推動之方式，
使地方政府能就不同區域或不同條件
類型漸進式推動，並研擬分階段指標

或補助期別，供地方政府參考推動。 

感謝委員建議，已納入報告書附
錄之「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推動
指引」，提供 3類場域短期及中

長期規劃內容建議，以及分期推
動低碳交通區及實施效益評估
指標等建議。另本要點草案補助
補助期間為 114-115 年，實際執
行做法將由交通部依權責調整。 

同意 

3. 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相關法制過於
複雜，低碳交通區之推動除與管制法
源相關外，亦涉及土地使用等相關議
題，建議研究團隊可配合名詞定義略
加整理，初步點出未來推動可能涉及
之法規，使地方政府實際推動時納入
考量。 

感謝委員建議，目前國內低碳交
通區之推動尚在試辦階段，主要
以營造綠運輸使用環境、鼓勵綠
運輸使用為主，尚無涉及土地使
用等相關議題。建議視試辦情形
再行研議未來推動可能涉及之
法規。 

同意 

4. 建議低碳交通區之推動可參考過去經

濟部能源署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再生能
源之經驗，提案時要設立專責單位(人
員)。 

感謝委員建議，考量中央資源有

限，且低碳交通區尚在短期試辦
階段，故建議待觀察各地方實際
推動情形後，再行研議補助地方
政府設立專責單位(人員)之可
行性。 

同意 

四、臺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張四立教授（含書面意見） 



 

附 7-4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供意見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1. 本計畫規劃 2項研究目的及 16 項工作

項目，本期末報告初稿已完成各工項的

執行，成果符合預期規劃。 

感謝委員肯定。 

同意 

2. 期末報告初稿第 2.2.2小節低碳交通區
法制規劃建議，於第 2-7 頁提出之建
議，為「未來中央政府可評估給予低碳
交通區相關實施原則建議，使地方政
府納入地方自治條例」。此建議方向，
仍傾向延續臺灣現行以地方自治條例
為低碳交通區推動母法的做法，方向

明顯與表 2.1-1（第 2-2 頁~第 2-5 頁）
之低碳交通區類似案例實施內容分析
彙整表以環境、氣候或交通法為母法
的做法不同，且國際的案例，使實施法
源與政策主管機關具一致性，而臺灣
的現行做法，則未有效連結並強調交
通主管機關的權責。另建議本計畫可
參考國際案例，彙整並提供低碳交通
區實施原則的具體建議方向。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於第 1年
期蒐整國際低碳交通區類似案
例，實施法源通常包含環境、氣
候與交通法規，與政策主管機關
並非具一致性，且國際低碳交通
區類似案例屬地方自治事項，部
分國家修訂中央法規係為解決

地方自治制度問題 (如：西班
牙)，以充分授權地方政府能有
效規劃及推動符合在地特性之
低碳交通區，其目的並不在連結
並強調環境、氣候或交通主管機
關的權責。本計畫觀察我國現行
地方制度法已可充分授權地方
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行政院已
於 113 年 7 月 22 日核定《臺北
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其
中第 3 條及第 18 條即揭示臺北
市政府可劃定低碳交通區，限制
高排碳車輛通行，爰本計畫建議

後續可視地方政府推動情形再
評估中央法規修正之必要性。另
有關實施原則之具體建議方向，
本計畫研析國外低碳交通區類
似案例，已提出規劃低碳交通區
可參考之原則及相關建議，已納
入報告書附錄之「地方政府低碳
交通區推動指引」，可提供地方
政府參考應用。 

同意 

3. 期末報告初稿第 2.4 節低碳交通區配
套措施研析與建議的內容，其中第 2-

12 頁所提及「針對低收入家庭提供排
煙過濾器安裝補助」，是否指汽車的觸

媒轉化（換）器，臺灣目前的汽車均已
裝配觸媒轉化器，因此不適用。 

感謝委員提醒，該段敘述係為綜
整國外類似案例之配套措施，非
建議國內可採行之配套措施，已
於報告書修正。 

同意 



 

附 7-5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供意見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4. 期末報告初稿第 2-17 頁之第 2.6 節低

碳交通區設置規模與原則建議的內容，

建議移至第 2-7頁，做為中央政府對建

置低碳交通區之實施原則的建議，並建

議參考國際案例，增加下列原則： 

(1) 優先考慮綠運輸等替代運具之涵

蓋範圍較廣，綠運輸服務較佳之區

域 

(2) 實施管制前，給予民眾適當期間的

緩衝適應時間。其中(1)可具體連

結第 2.3.2 小節低碳交通區綠運輸

環境營造評估指標建議。 

感謝委員建議，報告書第 2章係
為綜整回顧本研究第 1 年期之
研究成果，故第 2章之內容以前
期研究成果為主。相關建議已納
入報告書附錄之「地方政府低碳
交通區推動指引」。 

同意 

5. 針對第五章低碳交通區設置工作預算
來源盤點的內容，其中表 5.1-1低碳交
通相關工作之補助辦法與計畫，建議
補充蒐集與呈現各項補助的財源，以
助檢視相關財源擴大運用於低碳交通
區設置的可行性及合理性。 

感謝委員建議，惟計畫型的補助
皆依計畫之需求編列經費，仍建
議地方政府得先依本研究盤點
之財源與補助計畫爭取相關經
費。 

同意 

6. 期末報告初稿表 5.1-2低碳交通區相關

工作之可能財務來源，所檢視的溫室氣

體管理基金、空氣污染防制基金及環境

教育基金，均屬環境部主管的基金，且

基金的收入，均與交通運輸活動無關，

以空污基金為例，繳費對象為固定污染

源的製造業者及營建工程業者，因此將

之列為低碳交通區的潛在財源，合理性

恐遭繳費者質疑。建議亦將包括由地方

交通部門主管的牌照費、檢驗費及由交

通部徵收的高速公路通行費，及由財政

部統收統支的燃料使用費及牌照稅，一

併納入潛在財源的評估對象。 

感謝委員建議，低碳交通區具有
溫室氣體減量及減少空氣污染
的效益，有助於依法爭取溫室氣
體管理基金及空氣污染防制基
金挹注，另環境教育基金部分用

途符合低碳交通區鼓勵與溝通
措施面向之公民溝通與宣導，亦
可有可能做為未來低碳交通區
相關工作之經費來源，然仍需爭
取基金管理會之委員認同。至交
通部主管之規費均有其用途，無
法做為低碳交通區推動使用，且
牌照稅為地方稅，亦無法做為中
央財源，不適合納入潛在財源的
評估對象。考量前述溫室氣體管
理基金等 3 項基金之法定用途
與低碳交通區較為相符，爰本計
畫建議可做為潛在財源。 

同意 

7. 期末報告初稿第 5-21頁及第 5-22頁之

「5.3.2 法制規劃建議」，建議就我國

低碳交通區法制規劃基礎的研擬，增加

考量： 

(1) 強化地方與中央協同推動的法制

框架，明確規範中央法規的修正方

向，包括制定統一的基本標準，並

感謝委員建議，報告書第 5章之
法制規劃建議主要係針對推動
低碳交通區所需經費之財源提
出相關法制規劃建議。考量各地
方交通環境差異及民眾運具使
用習慣不同，故較難制定統一的
基本標準，爰本計畫建議由地方

同意 



 

附 7-6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供意見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允許地方政府根據區域需求增加

細項規範，確保地方自治與中央統

籌相結合，提高政策實施的一致性

和有效性 

(2) 納入配套政策的法律支持：除了針

對低碳交通區的管制措施進行法

律授權外，建議補充相關配套政策

的法制支持，例如設置公共充電樁

的要求、支持電動車使用的激勵措

施（如稅收優惠或停車優惠）等，

並明確規定這些配套措施的資金

來源及執行責任分配，從而形成完

整的法律支持體系。 

政府因地制宜規劃評估，後續可
視地方政府推動情形再評估中
央法規修正之必要性。另有關配
套政策的法律支持，目前已在交
通部關鍵戰略七「運具電動化及
無碳化」行動措施計畫由經濟
部、內政部、財政部等部會共同
推動，以提升民眾使用電動車意
願。 

8. 針對期末報告初稿第八章地方政府低

碳交通區推動指引的內容，建議可強化

下列內容： 

(1) 整合現有政策與資源：建議在指引

中更明確地納入與既有政策（如交

通寧靜區、空氣品質維護區）的連

結方式，並提供具體的整合範例，

提升地方政府的執行效率。同時，

可設計跨機關的協作模式，促進中

央與地方間的資源共享和政策協

調，進一步提高資源利用率。 

(2) 完善公民溝通與參與機制：建議針

對公民溝通部分，提供更細緻的操

作流程，例如：前期溝通的最佳時

機、參與對象的選擇，以及如何處

理不同群體的意見，確保政策設計

更符合當地需求。此外，可增加公

民參與的評估指標，以衡量溝通成

效。 

(3) 增強成效評估與數據管理能力：建

議在指引中增加對數據收集與管

理的規範，例如：要求地方政府建

立低碳交通區數據庫，用以記錄車

輛排放、公共運輸使用率及環境設

施等指標變化。這將有助於政策效

果的追蹤與後續調整，也為其他地

區的推廣提供參考依據。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報告書第 6

章及附錄之「地方政府低碳交通
區推動指引」補充整合現有政策
與資源、完善公民溝通與參與機
制及增強成效評估與數據管理
能力等相關內容及推動建議，提
供地方政府參考應用。 

同意 

五、逢甲大學運輸與物流學系林良泰教授（書面意見） 



 

附 7-7 

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供意見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1. 期末報告初稿第 1-1 頁，報告闡述了研
究背景及目的，尤其是「2050 淨零排
放路徑及策略」的銜接，建議可進一步
強調具體成果的時間節點及各階段成
果的行動指標。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報告書第 1

章補充說明。 

同意 

2. 期末報告初稿第 2-1 頁，引用國內外案
例，除倫敦及巴黎外，亦可考量補充更
具區域代表性的亞洲案例（如新加坡
或香港）以強化地域關聯性。 

感謝委員建議，報告書第 2章為
摘錄第 1 年期部分研究成果，有
關亞洲案例請參閱第 1 年期報
告書第 2 章。 

同意 

3. 期末報告初稿第 2-7 頁，現行地方自治
條例的制定進展清晰，但地方條例多

有不同，可能導致政策推行效果差異
較大，可考量增加統一性原則框架，由
中央制訂「必要性原則」供地方政府參
考，地方政府則可自訂「選要性原則」
擬定「因地制宜」的自治條例。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第 1年期
已提出法制規劃建議，由中央政

府給予低碳交通區法規原則建
議，可使地方政府實施保留較多
彈性。然原則建議不具強制力，
地方政府將其做為參考應用。本
計畫建議後續可視地方政府試
辦情形再滾動檢討評估中央法
規修正之必要性。 

同意 

4. 期末報告初稿第 2-8 頁，有關綠運輸環
境評估指標，報告中提供了全面的基
本與進階指標，涵蓋公共運輸、非機動
運具與電動車輛，但可考量再行明確
指標數據的來源及收集方法，確保可

操作性；並提出評估結果的應用方式，
如用於區域政策微調或資金分配優先
等級；其次，針對經濟弱勢族群的轉型
支持措施提及較少，宜補充具體的補
貼或激勵方案設計，以有效落實政策
推行的公平性與彈性。 

感謝委員建議，報告書第 2章係
為綜整回顧第 1 年期之研究成
果，於第 1年期之研究已蒐整國
內外相關案例、研究報告、政府
自願檢視報告 (VLR)等研提指

標，並綜合考量各指標之數據來
源與可操作性，據以擬定建議之
基本指標，已兼顧地方政府蒐集
數據等實務操作，包括進階評估
指標，提供地方政府參採，詳請
參閱本計畫第 1 年期報告第 4

章。 

同意 

5. 期末報告初稿第 4-1 頁，各利害關係人
的協作模式，可再考量以下機制： 

(1) 地方政府的角色責任與中央政府

的資源支持方式。 

(2) 評估地方政府現有能力與所需能

力之差距，及其如何提出相互對應

的建設計畫。 

(3) 低碳交通區的成功推行需要環保、

建設、都發、交通及相關機關的跨

部門協調，故宜補充跨部門聯繫機

制的設計。 

感謝委員建議，說明如下： 

(1) 本計畫建議國內低碳交通
區之推動，宜由中央引導、
地方推動，中央可透過提
供相關補助經費協助地方
政府進行利害關係人溝通

協商，已納入「交通部補
助地方政府試辦低碳交通
區作業要點(草案)」之「受
影響族群公正轉型措施」
補助申請項目。 

(2) 低碳交通區屬地方自治事
項，經評估低碳交通區並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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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供意見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未涉及重大建設計畫，考
量各地方政府能力差異，
爰本計畫建議地方政府因
地制宜規劃試辦低碳交通
區。此外，依本計畫徵詢
地方政府意見結果，地方
政府通常缺乏人力與財
源，考量地方政府現況編
制人力及自主財源有限，
本計畫已於報告書第 4 章
建議地方政府可委託專業

機構執行低碳交通區相關
工作，並於報告書第 5 章
研提推動財源與法制規劃
建議，提供地方政府參考
應用。 

(3) 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14

條之規定，地方政府應設
立地方之氣候變遷因應推
動會，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首長擔任召集
人，職司跨局處因應氣候
變遷事務之協調整合及推
動，爰建議未來地方政府

推動低碳交通區，可透過
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跨單
位協調。 

6. 期末報告初稿第 5-6 頁，羅列可能的財
源收入，如節能減碳專案及空氣污染
防治經費，建議可再考量增加財源分
配機制與效益分析及各地方政府不同
財力背景下的實施情境。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已充分考
量地方政府不同財力與人力背
景下之情境，於報告書第 4章研
提因應不同實施情境下之重要
工作調整原則。惟有關財源分配
機制，仍需視各地方政府爭取相
關經費之情形，且經費分配係由
各經費管理單位或委員會所定，
難就各財源探討其分配機制；在

效益分析部分，本計畫已提出相
關效益評估指標，可供後續地方
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參考。 

同意 

7. 期末報告初稿第 7-9 頁，報告提到以量
化數據評估成效，可考量補充如何將
評估結果反饋至政策調整，以確保
PDCA的落實循環改進。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報告書第 6

章補充說明成效評估結果之反
饋建議，地方政府之推動可透過
定期發布成效評估報告，檢視目
標達成情形，針對達成度低之項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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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供意見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目研擬相關措施調整計畫。 

8. 期末報告初稿第 8-9 頁，針對試辦區域
成功經驗的推廣，建議制定具體的經
驗分享及獎勵機制。 

感謝委員建議，鑒於國內尚無低
碳交通區實施經驗，建議未來可
視地方政府試辦情形，再滾動檢
討研議經驗分享及獎勵機制。 

同意 

六、環境部大氣環境司張順欽司長（書面意見） 

1. 期末報告初稿第 3-1 頁，國外案例回顧
時建議深入了解其推動背景及相關配
合措施，如英國、韓國除研究團隊回顧

之案例外是否有其他城市實施。此外，
若未來於國內推行低碳交通區，建議
研究團隊說明交通不甚繁忙區域是否
建議實施，且應考慮因素為何。 

感謝委員建議，歐洲國家因應歐
盟之環境法規，多數城市亦有實
施低排放區、超低排放區或零排

放區等，本研究係以國際較具代
表性之案例詳加回顧，呈現本計
畫第 1年期之研究成果。依國際
案例實施經驗，於交通繁忙區域
實施較具顯著減碳效益，惟考量
國內尚無低碳交通區之實施案
例與經驗，且實施涉及民意，故
為減少初期推動阻力，於短期階
段達到政策宣示之效果，建議可
於交通不甚繁忙之區域實施，且
應考量旅次特性及利害關係人
類型，在旅次特性及利害關係人
類型較單純之區域推動，較易蒐

集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關心重
點，進而研擬相關配套措施，以
爭取民眾支持。 

同意 

2. 期末報告初稿第 4-4 頁，建議針對車輛
碳排量大或高排碳車輛能有清楚說
明。低碳交通區劃設之目的應該讓大
眾了解而能配合。除了地方財源不同
分級，建議規劃方案須能簡易可行，盡
量降低人力財力需求，方有助於落實。 

感謝委員建議，依《氣候變遷因
應法》規定，環境部刻正研議新
車溫室氣體效能標準，在環境部
尚未發布標準前，建議地方政府
可參考經濟部《車輛容許耗用能
源標準及檢查管理辦法》之能效
標準，因地制宜規範低碳交通區
之高排碳車輛。尤其各地方民情
及電動車接受及普及程度不同，

本計畫建議由地方政府自行規
範，並建議研議過程適時進行公
民溝通，參考公眾意見。此外，
考量各地方政府人力及財力差
異，本計畫已於報告書第 4章提
出彈性調整作法建議，並於報告
書附錄之「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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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供意見 審查意見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推動指引」提出地方政府試辦低
碳交通區規畫建議，包含都會
型、景區型及園區型等 3種不同
類型之低碳交通區，有助於地方
政府落實推動試辦低碳交通區。 

3. 期末報告初稿第 5-1 頁，有關英國補助
購車經費 5,000〜11,500 英鎊之內容，
建議多做說明。參考文獻為網頁，建議
摘要說明有關補助方式。 

感謝委員建議，報告書第 5章係
探討低碳交通區設置工作預算
來源，非各國案例之補助方式。
英國倫敦市政府補助相關資訊
請參閱網頁：https://www.londo

n.gov.uk/who-we-are/what-londo

n-assembly-does/questions-mayo

r/find-an-answer/ulez-scrappage-

scheme-4。 

同意 

4. 期末報告初稿第 5-4 頁及第 5-5頁，建
議說明中央既有補助如何搭配低碳交
通區之推動，且潛在財源恐均難利用，
有無其他部會之其他經費來源，或者
考慮企業贊助，如 ESG 等投入。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報告書第 5

章補充說明未來地方政府推動
低碳交通區結合中央既有補助
資源之做法，如低碳交通區內新
闢公車路線可申請公路公共運
輸計畫、人行道改善可申請永續
提升人行安全計畫、公車電動化
可依交通部公路局補助電動大
客車作業要點申請等，地方政府
可優先向既有計畫爭取補助經

費，填補推動低碳交通區所需之
財源缺口等。並於第 5.3節提出
低碳交通區推動財源與法制規
劃建議，建議地方政府可參考
《臺北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
例》做法，透過制定淨零/氣候變
遷自治條例，成立相關基金做為
推動淨零相關工作(包含低碳交
通區)所需財源，亦可透過修法
運用現況既有資源(如：停管基
金)，以利推動低碳交通區。 

同意 

5. 期末報告初稿第 5-7 頁，如果長期仰賴

補助，除了財政負擔沉重，也缺乏民間
主動參與動力，恐怕事倍功半，建議一
併考慮民間參與。 

感謝委員建議，考量國內尚無低

碳交通區之實施經驗，政策推動
前期宜由政府機關先行投入資
源，建議待後續推動逐漸成熟
後，再進一步研議民間參與做
法，增加推動低碳交通區之助
力。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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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6. 期末報告初稿第 9-1 頁，就本計畫分析
結果，建議研究團隊針對低碳交通區
之實施瓶頸、實施環境、低碳運具之普
及化，及目前各部會實施中有關於低
碳交通有沒有可以搭配轉型等進行說
明。 

感謝委員建議，已於報告書第 9

章補充說明。借鑒國外案例，低
碳交通區之實施瓶頸可能為民
眾對於政策的支持度，故需仰賴
公民溝通以突破困境。此外，可
配合中央規劃運具電動化推動
進程，逐步加嚴低碳交通區之車
輛管理措施，加速民眾汰換高排
碳運具，促進低碳運具普及。 

同意 

七、交通部公路局（書面意見） 

1. 期末報告初稿第 2-15 頁係以「車輛溫

室氣體排放減量」、「範圍內大眾運輸
使用增量」、「電動車輛占比增加」、
「車輛合規率」等指標，評估低碳交通
區效益；惟報告第 2-21 頁，提及地方
政府推動作法係「逐步推動抑制私人
運具使用或私人運具管制措施」。爰
此，有關評估低碳交通區效益一節，建
議新增私人運具移轉大眾運輸比例之
指標。 

考量低碳交通區尚在短期試辦

階段，本計畫建議待後續推動逐
漸成熟，地方政府推動私人運具
管制措施後，可透過問卷調查了
解私人運具移轉大眾運輸比例，
納入效益評估指標。 

同意 

2. 本計畫分涉公共運輸發展、人本環境
建置等，爰建議綜整其他各國案例，提
出主要推動主軸，並據以研擬各工作

項目評分比重。 

本計畫蒐研國外類似案例實施
經驗，普遍都會在公共運輸環
境、人本交通環境及運具電動化

環境等面向規劃推動措施，較難
區分其推動主軸，且考量各地方
交通環境差異及民眾運具使用
習慣不同，不適合直接將公共運
輸發展、人本環境建置等工作項
目進行評分，本計畫建議地方政
府需視各地方環境特性因地制
宜規劃，爰建議以地方政府提案
之規劃整體性、配套完整性、試
辦計畫效益妥適性、財務可行性
及資源整合度等做為評比項目，
詳見報告書附錄之「交通部補助
地方政府試辦低碳交通區作業

要點(草案)」。 

同意 

3. 期末報告初稿第 5-11 頁至第 5-14頁： 

(1) 表 5.2-2，既有財源提及公路公共

運輸服務升級計畫（110-113年），

查行政院已於 113 年 11 月 12 日

核定「公路公共運輸永續及交通平

權計畫（114-117年）」，建議事

已於報告書第 5 章調整修正。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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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項內容予以補正。 

(2) 表 5.2-2，既有財源提及環島自行

車道升級暨多元路線整合推動計

畫，建議修正為「環島自行車道升

級暨多元路線整合推動計畫第二

期（113-116年）」。 

(3) 表 5.2-3，「交通部公路總局執行

公共運輸通勤月票補助作業要點」

建議修正為「交通部公路局執行公

共運輸通勤月票補助作業要點」。 

(4) 表 5.2-3，現行電動大客車車輛補

助係依「交通部公路局補助電動大

客車作業要點」辦理，建議刪除「交

通部公路公共運輸補助電動大客

車作業要點」及「交通部電動大客

車示範計畫補助作業要點」。 

4. 期末報告初稿附錄三之交通部補助低
碳交通區試辦作業要點（草案） 

(1) 草案第 7 點及第 8 點，有關低碳

交通區經費核撥及管考仍由本局

主責處理一節，查交通部 113年 5

月 1日林常務次長國顯召開「交通

部主管 114 年度一般支出概算審

查會議」會議紀錄決議，營造深度

減碳運輸環境暨打造低耗能交通

場域計畫（112-115 年）之補助低

碳交通區示範推廣 6,000萬元，仍

維持由交通部公共運輸及監理司

編列預算並統籌規劃相關推動作

業，爰建議是項仍由交通部主責為

妥。 

(2) 補助項目-車牌辨識系統，涉及後

續維管事宜，爰建議請申請單位須

提報後續管養計畫。 

(3) 建議可將已申請既有其他補助計

畫並可配合本計畫時限完工案件，

列為優先補助對象，以確保計畫執

行成效。 

有關報告書附錄之「交通部補助
地方政府試辦低碳交通區作業
要點(草案)」，說明如下： 

(1) 本項係參考本計畫團隊與

交通部公共運輸及監理司

及交通部公路局會議討論

過程研擬，建議實務由交

通部與相關機關研商調

整。 

(2) 本計畫已在「交通部補助

地方政府試辦低碳交通區

作業要點(草案)」之附件

「低碳交通區試辦計畫提

案與核定原則」提醒地方

政府應自籌經費辦理車牌

辨識系統之後續維運，建

議交通部審查時可請地方

政府說明後續管養計畫。 

(3) 本計畫已在「交通部補助

地方政府試辦低碳交通區

作業要點(草案)」之附件

「低碳交通區試辦計畫提

案與核定原則」鼓勵地方

政府宜整合其他補助計

畫，並將資源整合度納入

評比項目，以期發揮綜效。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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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末報告初稿第附 3-8 頁、附 3-12 頁
及附 3-15 頁，補助項目-車牌辨識系
統，涉及後續維管事宜，爰建議請申請
單位須提報後續管養計畫。 

本計畫已在「交通部補助地方政
府試辦低碳交通區作業要點(草
案)」之附件「低碳交通區試辦計
畫提案與核定原則」提醒地方政
府應自籌經費辦理車牌辨識系
統之後續維運，建議交通部審查
時可請地方政府說明後續管養
計畫。 

同意 

八、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書面意見） 

1. 期末報告初稿第附 3-1 頁，地方政府執
行專案人力有限，且實地調查與地方

溝通等皆費人力，建請於「規劃、實地
調查與成效評估」項目納入聘用執行
專案人力費用。 

考量地方政府現況編制人力有
限，已於報告書第 4章建議地方

政府可委託專業機構執行，所需
經費於報告書附錄之「交通部補
助地方政府試辦低碳交通區作
業要點(草案)」已保留地方政府
可搭配提案申請之彈性。考量中
央資源有限，且低碳交通區尚在
短期試辦階段，故建議待觀察各
地方實際推動情形後，再行研議
補助地方政府聘用執行專案人
力費用之可行性。 

同意 

2. 期末報告初稿第附 3-1 頁，中央相對地
方財政上相對充裕，中央補助是否可

再思量不採地方政府財力分級制度
（新北市為第 2 級），而是對優先推動
之地方政府採全額補貼或提高比例至
90%。 

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補助辦法》第 8條規定略以：「中

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之計
畫型補助款，應依財力級次給予
不同補助比率。」，敬請諒察。
另低碳交通區目前仍在短期初
步推動階段，較難給予優先推動
之地方政府採全額補貼或提高
比例至 90%。建議未來可視地方
政府實際推動情形再研議相關
獎勵機制之可行性。 

同意 

3. 期末報告初稿第附 4-28 頁，有關要點
中「車輛溫室氣體排放減量」指標之操
作型定義，建議提供能耗係數與碳排
係數之標準值，以利未來能在同一比

較水準下檢視成效。 

考量各地方交通環境差異及民
眾運具使用習慣不同，各地方試
辦低碳交通區之成效不宜直接
做比較，本計畫建議地方政府以

自主管理之精神，持續推動運輸
減碳。能耗係數與碳排係數並無
標準值，有關估算車輛溫室氣體
排放減量所需係數，建議可參考
參考國際或國內政府單位公告
資料(如環境部淨零綠生活行動
指引之各運具碳排放係數)。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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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桃園市政府交通局（書面意見） 

1. 有關推動年期部分： 

(1) 期末報告初稿第2-19頁表 2.7-2分

年推動建議 114-115 年為協助地

方政府推動低碳交通區，又依附錄

三、交通部補助低碳交通區試辦作

業要點（草案）（第附 3-2頁）中

第四條第（四）、（五）項所示，

以單一年期可完成低碳交通區試

辦計畫之地方政府為優先補助對

象，另地方政府申請「實施規劃」、

「實施規劃（含調查）」或「評估

實施成效」項目應提案跨年期試辦

計畫，併同各類型其餘補助工作項

目提案。 

(2) 建議申請計畫可以 114 年評估合

適試辦場域「實施規劃（含調查）」，

併同溝通與宣導等「其餘補助工作

項目」為提案申請。 

報告書附錄之「交通部補助地方
政府試辦低碳交通區作業要點
(草案)」第 4條規範有關地方政
府申請「實施規劃」、「實施規
劃(含調查)」或「評估實施成效」
項目應提案跨年期試辦計畫，併
同各類型其餘補助工作項目提
案，所稱期於補助工作項目係指
「車牌建置系統」、「綠運輸活
動」及「受影響族群公正轉型措

施」項下之補助工作項目，若地
方政府於 114年申請「實施規劃
(含調查)」，可併同申請「受影
響族群公正轉型措施」與利害關
係人轉型溝通協商相關作業，以
符合補助作業要點(草案)之提
案與核定原則。 

同意 

2. 查 115 年為優先營造區域綠運輸使用

環境，惟期末報告初稿附錄三、交通部

補助低碳交通區試辦作業要點（草案）

（第附 3-14 頁）園區型適用申請項目

無「受影響族群公正轉型措施」，如產

業園區為民眾每日就業通勤，受影響民

眾亦需公正轉型措施。 

經評估產業園區就業通勤受影
響主要為園區內企業之員工，在
低碳交通區短期試辦階段企業
鼓勵員工使用綠運輸通勤較不

涉及公正轉型議題，本計畫建議
待未來園區型低碳交通區在中
長期導入高排碳車輛管制措施
時，再視實務情形研議公正轉型
措施之推動做法。 

同意 

十、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書面意見） 

1. 本市曾舉辦生態交通全球盛典活動，
讓民眾實際體會生態交通的優點及享
受綠色運輸的便利，並進而影響其未
來運具選擇行為，以減少私人運具使
用，惟是類活動效益尚無法於短時間
內呈現明顯效益，且由政府單位向下

推動亦較容易使民眾產生陳抗心理。
國外推行低碳交通區時，皆授予當地
居民以及特殊車輛豁免權，惟低碳交
通仍應以改變民眾使用運具行為、習
慣為最終目標，故建議研究單位找出
民眾主動發起推動低碳交通之誘因，
採由下而上的鼓勵方式推行，同時促

本計畫蒐研國外類似案例，因涉
及車輛管理之公權力，係由地方
政府推動實施，即使已實施多
年，且持續進行公民溝通及宣導
並提出因應之配套措施，然擴大
實施範圍時，因將改變民眾運輸

行為，仍遭受當地團體及部分民
眾反對(如英國倫敦)。考量國內
尚無低碳交通區之實施經驗，政
策推動前期宜由地方政府先行
帶動，並落實公民參與，使前期
達到政策宣示之效果，待後續推
動逐漸成熟後，再研議民間發起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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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運輸公正轉型，方能帶動整體運具
使用行為之轉變。 

之做法，增加推動低碳交通區之
助力。 

2. 許多縣市淨零城市發展自治條例皆已
有明定應就推動社區型低碳交通區之
計畫給予獎勵或補助，雖本次會議研
究案主要係針對地方政府申請補助要
點進行工作指引，惟為利地方政府後
續能夠順利推行社區型低碳交通區作
業，建請研究單位協助地方政府擬定
相關補助及獎勵辦法、申請審程序及
補助標準等相關規定，並將其納入推

動指引報告書中。 

研擬中央補助地方政府示範推
廣低碳交通區之補助作業要點
草案及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推
動指引為本計畫工作項目之一，
主要係提供交通部參考補助地
方政府試辦低碳交通區，並研擬
通案性之低碳交通區規劃建議
提供地方政府試辦低碳交通區
參考應用。至部分地方政府推動

社區型低碳交通區之相關補助
及獎勵辦法、申請審程序及補助
標準等相關規定，應由地方政府
因地制宜自主研議。 

同意 

3. 都會型低碳交通區建議可結合內政部
TOD。公共運輸導向型發展城市規劃
政策，配合相關捷運、鐵路路網規劃，
研議 TOD增額容積草案，並先行導入
綠色運具交通模式，以導引大眾運輸
場站周邊集中作較高強度混合使用。 

目前部分地方政府配合內政部
推動大眾運輸導向開發 (TOD)

已有訂定相關做法，如「臺北市
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
地區細部計畫案」及「臺北市大
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
區開發許可申請注意要點」，建
議未來地方政府可結合都會型
低碳交通區推動。 

同意 

十一、本所運輸能源及環境組（含書面意見） 

1. 期中審查意見尚未修正部分，請修正完

善、補充說明並調整委外後之人力需求

相關論述。 

(1) 期末報告初稿第 3.1 節，P3-4、P3-

7，有關低碳交通區重要工作項目

─實施後成效評估，請補充說明辦

理成效評估需進行的相關工作，如

交通流量及特性調查。 

(2) 期末報告初稿第 3.2 節，有關重點

工作項目預估政府部門人力部分，

考量政府機關業務委外，多為世界

各國政府再造發展的重要策略工

具之一。為貫徹員額精簡，有效控

制人事費，目前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仍積極推動業務委外相關政策，

爰建議可在政府部門人力部分補

充委外作法提供地方政府參考。 

已於報告書第 3 章補充說明。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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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2. 期末報告初稿第4.2節已針對地方政府

推動低碳交通區，歸納出重要工作調整

的原則與作法。惟請針對自有預算、人

力資源不足的地區，能提供更具操作性

的具體指引或建議。例如：簡化初期推

動步驟，聚焦特定優先區域（如公共運

輸條件較佳的鄰里社區），分階段推進，

以減少實施難度；長期鼓勵地方政府尋

找永續財源，提升政策落地的成功率。 

已於報告書第 4 章補充說明。 

同意 

3. 有關期末報告初稿第 5.3.2節法制規劃
建議 3.地方政府設立低碳交通區推動

基金部分，因低碳交通區係屬地方政
府推動淨零排放工作之一，併入 4.地
方政府成立氣候轉型基金較為合宜，
例如：「臺北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
例」成立臺北市氣候轉型基金。 

已於報告書第 5章調整修正。 

同意 

4. 期末報告初稿附錄四之工作計畫書與
簡報範例大部分只有列出標題或項目
名稱，欠缺可做為地方政府應用之具
體內容，請研究團隊參考有意願申請
補助之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潛在案
源，進行示範案例操作，於申請補助項
目包括規劃、調查與成效評估、車牌辨

識系統、綠運輸活動及受影響族群公
正轉型措施等，依都會型、景區型及園
區型低碳交通區之不同特性，研提虛
擬的內容，以利後續地方政府申請補
助時參考應用。 

已依不同類型低碳交通區之申
請補助項目於工作計畫書補充
虛擬內容，簡報部分則已研擬宜
說明之重點，可提供地方政府參
考應用，請參見報告書附錄之
「補助申請工作計畫書報告與
簡報範例」。 

同意 

5. 期末報告初稿附錄五之肆、低碳交通
區實施規劃與推動內容部分，請研究
團隊依都會型、景區型及園區型說明
不同類型低碳交通區在規劃及推動時
之考量事項及參考案例。 

有關報告書附錄之「地方政府低
碳交通區推動指引」－低碳交通
區實施規劃與推動內容，係就未
來低碳交通區之完整規劃提出
建議，已補充考量事項及參考案
例；至都會型、景區型及園區型
低碳交通區在規劃及推動的考
量事項，已補充於報告書附錄之

「地方政府低碳交通區推動指
引」－地方政府試辦低碳交通區
規劃建議。 

同意 

6. 期末報告初稿附錄五請應補充地方政
府制定低碳交通區相關自治條例之建
議條文內容，以利後續地方政府將低
碳交通區試辦活動轉為常態管理時參

已於報告書附錄之「地方政府低
碳交通區推動指引」補充建議條
文內容可參考《臺北市淨零排放
管理自治條例》。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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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考應用。 

7. 有關地方政府提供意見，包括地方交
流座談會意見，請於期末報告初稿第
六章補充說明納入處理情形。 

已於報告書第 7 章補充說明。 

同意 

8. 有關地方政府於研究成果應用交流會
所提交通部補助低碳交通區試辦作業
要點(草案)及我國地方政府低碳交通
區推動指引之相關意見，請於期末報
告初稿第六章及第八章補充說明納入

處理情形。 

遵照辦理，已補充於期末報告定
稿第 6 章推動指引及第 7 章補
助要點草案。 

同意 

9. 請在推動指引第 1.1 節註明本指引位
階為行政指導，功能為輔導及建議相
關規範間如何運用，依行政程序法第
165條，行政指導謂行政機關在其職權
或所掌事務範圍內，為實現一定之行
政目的，以輔導、協助、勸告、建議或
其他不具法律上強制力之方法，促請
特定人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之行為。 

已納入報告書附錄之「地方政府
低碳交通區推動指引」。 

同意 

十二、主席結論 

1. 請研究團隊針對交通部補助低碳交通
區試辦之申請工作計畫書範例，依有

意願申請之地方政府的設想場域，研
擬更為細緻之工作計畫書範例，以供
未來地方政府申請時參考應用。 

本計畫依第 1 年期蒐整專家學
者及地方政府之意見，並參採本

期意見徵詢中地方政府推動場
域構想及內容，進而細緻化工作
計畫書範例，並因應場域類型研
擬建議撰寫內容(如園區型可配
合企業 ESG 共同推動等)，供未
來地方政府得參考應用，研提工
作計畫書。惟範例尚有部分通案
性之考量，各地環境特性與政策
目標有些微差異，仍需因地制宜
調整，以符合地方環境特性，進
而推動低碳交通區。 

同意 

2. 推動指引係為推動低碳交通區之措施
內容建議，其相較補助作業要點草案

提供更為全面的規劃及執行要項予地
方政府參考，爰請研究團隊參考委員
意見，於期末報告定稿調整整體架構。 

遵照辦理，已調整報告書架構。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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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計畫執行

單位審查意見 

3. 請研究團隊依本所運輸能源及環境組
後續提供之意見修正期末報告書。 

遵照辦理，已完成報告書修正。 

同意 

4. 本次審查會議之與會單位若有其他審
查意見，請於 113 年 12 月 13日(五)前
提出。 

敬悉。 

同意 

5. 審查會議各委員及與會單位研提之口
頭及書面意見，請鼎漢公司整理「審查
意見處理情形表」，且逐項說明回應辦
理情形，並充分納入報告之修正。 

遵照辦理。 

同意 

6. 本計畫經徵詢審查委員意見，期末報
告初稿審查通過，請鼎漢公司於 113年
12 月 18 日(三)前提送報告書修正定
稿。 

遵照辦理。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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